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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的产业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改革所推动的；

改革结束了对就业与工资确定的集中控制，重新引入了劳动力市场，并使

得有关劳动合同和工资的谈判变得极其片面。在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体制

下没有集体谈判义务的工会，在新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挑战，要在市场条件

下担当工人的代表，但同时继续处在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的方向，中山大学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

特基金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在广州联合主办了主题为 “产业民主———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关注的是 （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

或其他机制实现的）工人利益代表的方法和手段，并通过把中国的发展趋

势与德国、韩国和越南的利益代表形式相比较，把它置于一个国际的视角

下加以讨论。

研讨会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发生了一波和工资相关的罢工潮。这些事

件反映了只是专注于正式的工人利益代表结构这一视角的局限性。为了全

面了解产业关系的发展动力，也需要考察非正式的劳工行动，诸如非正规

的产业行动。为此，编者并未把本论文集局限在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上，

而是在此之外，还邀请了其他作者分析产业关系的更多方面，包括中国最

近的产业行动。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与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

会想借此感谢所有参与本论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论文。

最后，没有翻译的努力，本双语的论文集是无法顺利出版的。吴晓真

女士把所有中文撰写的文章翻译成了英语；郑春荣教授把英语的文章翻译

成了中文；詹姆斯·帕特森 （Ｊａｍｅｓ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为出版需要对所有的英语



文章进行了修改润色。他们的专业工作理应得到我们的赞赏。

我们希望本论文集将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上海／广州，２０１１年６月

岳经纶　教授　　　　　　　　　 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　博士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　 上海协调项目办公室主任

Ⅳ　中国产业民主



引　　言

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 （ＲｕｄｏｌｆＴｒａｕｂＭｅｒｚ）

本论文集收录了若干有关产业民主①的文章②。

本论文集分析的中心内容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尤其关注中国的产业民

主。鉴于各种体制常常不会自愿暴露其优势与劣势，因此需要进行国际比

较，为此，另外三个国家里的工人利益代表的重要维度也是本论文集分析

的对象。越南在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方

面，是可以和中国相比较的，而德国和韩国是两个有着不同劳动关系方案

的市场经济国家。

本论文集致力于三个基本问题： （１）工会如何代表企业里工人的利

益？（２）存在着何种其他形式的、拥有制度化支持的企业层面利益代表机

制，它们又是如何运作的？（３）在没有工会或其他工人利益代表制度性规

定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资方自愿的战略，能否考虑工人的

利益？

任何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方案必须以雇主

与雇员之间系统性的力量不对称为出发点。雇佣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

没有任何可以去谈判的资源，他们只能借助于集体行动才能抵抗得住雇主

的力量。在这个意义里，工会是旨在形成一种反力的组织，其目的在于限

①

②

产业民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西德尼·韦勃和比阿特丽丝·韦勃的著作 （Ｓ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Ｂｅａ

ｔｒｉｃｅＷｅｂｂ，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１８９７）。

这些文章主要是中山大学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在广州联合

主办的、主题为 “产业民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此外，充实了若干

专门委托撰写的论文。



制工人们为了工作而相互倾轧竞争。

在这个意义里，工会的首要工作是非常明确的：它们试图化解或限制

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阻止个体在追求工作过程中 “竞次”现象的出现。

倘若工会能够 （为其会员）建立一个市场垄断联盟，以便与雇主谈判争取

改善劳动与就业条件和提高工资待遇，那么它可以被视为成功的。

工会在集体谈判中面对雇主的方式在各国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德国是

所谓的行业协议的主要代表 （参见本论文集中沃尔夫冈·多伊布勒的文

章）。对于某个产业拥有代表垄断权的产业工会寻求统一的工资水平及其

尽可能大的覆盖率。工会有着明确的格言：公司不应展开 （向下的）工资

竞争，而是应争取通过改进管理和技术，来改善它们的市场优势。但是，

即使在德国，行业协议覆盖范围也是不完整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不

属于 （或不再属于）雇主组织，由此不受行业集体协议的约束。倘若工会

不能使这些公司 （无论它们是退出了雇主协会，还是起先就不是雇主协会

会员）与行业的工资水平保持一致，工资竞争就会扩散，工资水平由此将

下降。

企业工会是一种更为低效的、预防工资竞争的方法。它们通常能够在

一家公司内部建立一种统一的工资标准，但是，它们频繁地在为各家公司

间的工资竞争加温添火，可能会与资方就工资削减达成一致 （让步谈判），

这将使它们自己的公司处在优于竞争对手的有利地位。

在韩国，工会若干年来试图用行业协议取代企业协议，但到目前为

止，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如今，以企业为导向的工会面临一种新的形式的

竞争。“一家企业，一家工会”的原则成为了过去。虽然一家公司内只允

许有一份集体协议的原则得到了保留，但是，如今，相互竞争的工会可以

在一家公司里吸收会员，并根据其会员的规模而相应地在工资谈判中拥有

发言权 （参见李胜熙的文章）。工会的多元化到底是增强还是削弱了工人

的谈判地位，这还有待观察。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对立被部分取消或移位

了。当雇员有权获得终身工作，而且工作与子女、健康和老年等基本社会

保障联系在一起，就像在大约１９５５—１９９５年的中国城镇中，此时，劳动

力市场解体了。但是，在中央管制的经济体制中，有关工资水平的分配冲

突依然存在，且会导致集体行动。企业内的共决机制和灵活实施国家的工

资指导方针是协商一致解决这类冲突的机制。

２　中国产业民主



中国和越南都曾经历集中化的劳动力配置，直到两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引入市场经济改革为止。工资的形成机制以及工会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

转变。本论文集中的关键讨论之一是，工会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能够重新履行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废弃的职能，即作为争取增

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谈判者，以及被雇主和雇员认可为一个合法的集

体谈判代理人 （参见陈佩华、杜琼枝、许少英与陈敬慈、孔祥鸿、鲁道

夫·特劳普 梅茨的文章）。必须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和越南，工会这一

朝着集体谈判方向的职能重新定向是在工会的组织结构未进行实质重组情

况下发生的，因此，也没有对它们与党和国家的联系进行重新定义。无论

中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还是越南劳动者联合总会继续是执政的共产党的群

众组织，并在其领导下行动。

根据列宁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会能否同时做到以下两

项职能：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以及谈判争取增加工资与改善劳动条件？

本论文集中文章对此的观点是有分歧的。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大多

数中国的———以及越南的———企业层面的工会被资方虏获了：它们只是存

在于纸上的工会，没有清晰可辨的改善劳动条件或谈判争取增加工资方面

的记录。但是，在有关前进的道路这一问题上，各位作者看法不一。某些

作者认为工会贴近党和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面可以建立一个广大的社会利益的联盟，以改善劳动条件 （参见本论

文集中景跃进有关知名的 “义乌模式”的文章），而其他作者则主张，通

过合法的基层选举或通过提供空间给企业层面工会的组织自主性来重新建

立工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实现真正集体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

工会不只是集体谈判中的伙伴，寻求在与雇主的直接谈判中改善劳动

与就业条件。它们也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作为面对国家 （也包括议会）

的游说团体和压力集团，以求制定更好的有关健康与安全以及就业保护的

法律。它们也参与产业范围或全国范围的三方咨询，在其中，雇主、工会

与国家 （劳动部）寻求劳动与就业条件订立的广泛一致。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的修订过程中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参见岳经纶

的文章）。这些任务的履行同等地依赖于工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接近政府

和执政党 （参见乔健、岳经纶的文章）。

在许多国家里，劳动关系以双元制为特征。有关劳动条件与就业条件

和工资的集体谈判由工会实施，除此之外，雇员通过不同的渠道享有在企

３引　　言　



业里的咨询权或共决权 （参见裴圭植、杜琼枝、沃尔夫冈·多伊布勒、冯

同庆的文章）。这些工作场所的权利大多写入了法律中，对所有企业有约

束力，或至少对特定规模的企业具有约束力。工会的谈判权主要针对企业

收益的分配，因此自然存在着一个冲突框架，而咨询权与共决权则是针对

公司的运营。其想法是保护工人免受资方做出的不公正决定 （诸如下岗），

鼓励工人们积极认同工作场所 （及其雇主），使得工人们能够为了自己的

利益以及公司的利益，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发挥其能力。在工作场所的权

利的表达可以是非常不同的，从比从公司管理层获取 （例如有关即将进行

的投资的）信息的权利略微多一点，到迫使管理层在做决定前听取工人意

见的咨询权，再到在某些情况下的某种否决权，后者意味着，管理层的决

定只有在工人方同意情况下才能实施。反之，这些参与权利在组织上的实

施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某些国家，它们是由工会行使的；在许多其他

情况里，这些权利被赋予一个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企业职工委员会。

制度上的双元制在德国最为显著 （参见沃尔夫冈·多伊布勒有关企业

职工委员会的文章），在德国，工会在企业里并无正式地位。虽然工会开

展工资谈判 （企业职工委员会未被允许从事工资谈判），但是它们在企业

的共决中无发言权①，因为共决权保留给了由全体职工选出的企业职工委

员会。工会的影响必须非正式地通过在公司里担任候选人的工会会员来行

使。事实上，大多数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是工会会员，但是 （非正式的）

工会影响力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原因是企业职工委员会仅仅行使职工的

授权。

在中国，职工代表大会②与工会在机构上是相互交织的 （参见冯同庆

的文章）。企业工会充当职工代表大会的秘书处，领导着日常业务，并在

职工代表大会开会时 （通常每年一次）在设定议程方面拥有主导的发言

权。在工会 “休眠”的地方，职工代表大会也通常处于 “休眠”状态；在

工会积极作为的地方，职工代表大会追随工会的政策方针。中国经济体制

向私有企业的开放削弱了职工的制度性代表。职工代表大会继续是国有企

业的强制性机构，而私营部门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他咨询形式。

４　中国产业民主

①

②

例外的是有关大型公司监事会的特殊规定，在其中，工会有权享有席位 （参见沃尔夫

冈·多伊布勒的文章）。

在较大型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



越南经历了某些类似情况。正式的企业工会大部分未能充当表达工人

关切的渠道。鉴于法律机制未有改变，而劳动争议呈现增长态势，雇主被

迫启动新的劳资合作形式。这些变化通常遵循一种典型的方式发生：冲

突、咨询与谈判，然后是对话的制度化。如今，有必要设立一种针对工作

场所咨询的新的法律框架，以便无论有还是没有工会组织，赋权工人有关

工作场所议题的知情权以及与雇主的咨询权 （参见杜琼枝有关工作场所咨

询的文章）。

分清工会与其他形式的工作场所双边咨询机制之间的职能管辖权有时

是艰难的。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的工资谈判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韩

国，雇主虽然没有法定义务，但却为所谓劳资理事会中的工资谈判开辟了

空间 （参见裴圭植的文章）。这些公司里的工人自然欢迎这一发展状况，

但是，工会把它看做雇主将其排斥在外的一种战略。类似的职能重叠问题

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中国允许在没有工会的企业里，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

员会与资方进行谈判。但是，它们被要求接受一名来自上级工会的代表，

由此避免工资谈判在工会的作用范围之外发展。在越南，在没有工会的企

业里的谈判模式是新的劳动法改革的一项关键挑战 （参见杜琼枝的文章）。

甚至在德国，虽然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企业职工委员会可能会走出它们

的领地，并扮演某种谈判的角色 （某些人会说，企业职工委员会超出了法

律规定）。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当工会在行业协议中接受例外条款时，这

些条款后来被公司在极端经济困难情况下用来在企业层面与企业职工委员

会就工资削减进行谈判 （让步谈判）。

尽管工会对改善劳动与就业条件以及确保体面的工资水平是重要的，

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工会与企业职工委员会勉强达到一半雇员多一点，

在许多情况里覆盖面要明显小得多①。在这些背景下，国家 （政府）连同

其规制手段，成为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最重要行为体。这通过有关工作时间

的法律规定、有关职业健康与安全和社会保障的雇主义务的规定以及有关

最低工资的规定 （它旨在避免工资水平崩溃）来实现。主要的困难在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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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德国，刚好一半以下雇员由企业职工委员会代表，而集体协议保护的雇员刚好一半以

上。大型公司大多拥有集体协议和企业职工委员会，而大多数中小公司两者皆无。在韩国，劳资

理事会的比例是很高的 （涵盖７０％以上的企业），而工会的存在比例是相当低的 （只有１０％的雇

员是工会会员）。



当的水准的建立以及对遵守情况的监督。

在南方国家，工会弱且国家对劳动保护的规制水平低，它们几乎没有

力量来抵抗许多跨国公司在它们那里设厂，并运营在一个不人道的剥削基

础上。但这一做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遭到了这些跨国公司来源国公众的批

评。作为对此的回应，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案。想法是，公司管理层

自愿接受一个行为准则的约束，并承诺遵守劳动条件方面的最低标准。有

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导致了很多不同意见 （参见莱茵加特·齐默尔的文

章）：这类义务是否应该仍然是自愿的，还是应采取合同方式，由此使之

法律上可强制执行？要遵守的最低标准应该只是反映法律规定的最低水

平，还是应该超出法律最低水平，并面向包含在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中的国

际劳动法？是否法定最低工资应作为一项有效措施，即使它们不能使体面

的生存成为可能，还是应当把一种最低的消费水平拿来作为依据？自愿的

义务是否只适用于母公司，还是所有公司单位，甚至包括供应商？倘若

“对外采购”会导致劳动条件的降低，它是否就应该被禁止？对企业社会

责任遵守情况的监督是否应由独立的机构或工会来实施？工人们是否只用

被赋予物质上的最低标准，还是也应在公司议题上拥有参与权利？

今天，企业社会责任是许多大型国际公司在社交礼仪上必需的，它们

为了西方消费者的利益，挥舞它们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社会责任证书 （参见

刘开明的文章）。事实上，有很多案例表明，给予雇员的最低标准与参与

权利的提高，可以导致一种双赢的结果。不仅能取得劳动生产率上的收

益，而且，包含在社会投资中的成本并不会导致竞争力的丧失：工资的提

高和利润的提高携手并进 （参见马仁·克诺勒的文章）。因此，旨在确保

规范遵守的监督审核应补充以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项目 （参见陈慧玲的

文章）。但是，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花言巧语。甚至于像富士康 （它

很可能是在中国的最大的私营企业）这样的全球性公司，公开声称推行企

业社会责任，并与其国际上的顾客 （如苹果公司）受到特别的公众审查，

却继续忽视法律标准，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通过削减工资来追求更高的

利润 （参见潘毅、卢晖临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可以在一个未规制

的劳动环境里提供有利条件。但是，与法律上落实的、其遵守情况得到监

督的劳动标准相比，以及与集体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相比，企业管理层自

愿的行动应有所保留地加以接受，且仅具有次等重要性。

在中国南部，２０１０年４月本田公司的罢工引发了一场席卷数百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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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罢工潮。这些罢工是有关工资的罢工，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冲

突，并在学者圈内引发了有关中国的产业关系是否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争

论。这些事件 （参见许少英与陈敬慈、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的文章）证

明，在分析产业关系的过程中，光是分析利益代表的正式结构是不够的：

非正式的工人行动也必须纳入分析之中。

中国的工资罢工总体上跟随了越南的罢工模式，即不是工会在集体谈

判的背景里号召起来罢工，相反，罢工是职工的自发行动，而且争取增加

工资的谈判主要在罢工委员会与相关的企业管理层之间展开。工会要么被

排斥在外，要么作为双方之间的调停者，试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自此之

后，在中国爆发了有关工会未来角色的一场重要的改革讨论 （参见孔祥

宏、许少英与陈敬慈、陈佩华、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的文章）。工会是否

只是劳资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在产生冲突的过程中进行调停，还是应把它

们的命运与工人们绑在一起，为了工人的利益展开工资谈判？

劳动关系不能脱离政治经济体制而存在，不能被看做是孤立的。劳动

关系既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也影响收入分配、消费以及外贸关

系。中国有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也是一场关于新的工资政策的讨

论，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它也将是一场有关改革产业关系以及重新

定义工会角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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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过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



中华全国总工会：
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 （ＲｕｄｏｌｆＴｒａｕｂＭｅｒｚ）

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 （ＡＣＦＴＵ）是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它于

１９２５年建立，数十年来经历了许多变化。１９４９年以后，它根据社会主义

指令性经济的需要进行了重组，并成为了党领导工人的 “传输带”。１９７８

年又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过程，伴随着来自农村经济

的剩余劳动力的产生，逐步重建了劳动力市场。自那以来，所有层面的产

业关系体系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传统职

能受到了挑战。

面对私营企业回归方向所进行的产业关系调整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维持其传统联系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继续充当党和国家

的一种延伸体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未来，存在着许多问题。

鉴于争取增加工资的劳动抗议行动和罢工的加剧，中华全国总工会面临着

一个困境：每当劳动争议发生的时候，它是应该站在工人一边，还是应充

当一种调解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会组织在产业关

系中的职能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本文把中华全国总工会

作为分析的焦点。在简单回顾其１９４９年前的历史 （第一部分）之后，本

文考察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体制下产业关系的变化，分析工会的组织特征

以及它们与党和国家互动的方式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描述产业关系对

１９７８年后围绕着流动工人与通过公共部门改革逐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的



适应，而第四部分涉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私营部门开展组织活动的战略。

调解与游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关键职能 （第五部分），但是日益增加的

劳动争议，尤其是工资罢工正在给中国工会带来新的挑战 （第六部分）。

最后，本文第七部分评价，在何种程度上不间断的干预可以作为围绕着正

式工会组织建立集体谈判的成功战略。

一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年前的发展历史

工会在中国的起源可追溯到２０世纪初，当时孙中山领导了一场反抗

清皇朝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改革的斗争①。在一个世纪的帝制之后，

新兴工人运动毫无困难地对民族主义做出了响应，许多工会作为民族主义

运动的主导力量，在组织上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相联系②。虽然它的经济斗

争关注于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但它开始采取与不同政党组建竞争

联盟的策略，尽管国民党一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仍是主导力量。随着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共产党干部大力参与工会组织工作，这一

切彻底改变了。从那时起，大量的工会组织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

党。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便领导１９２１年８月

１１日上海的工人运动。从这一次行动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在组

织上逐步靠拢，开始建立一个伞状结构。１９２５年５月，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在广州召开，有代表着５４万名工人的２７７名代表出席，并通过了

《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Ｌｅｅ１９８６：８）。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产生。

在１９２２年和１９２７年之间，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活跃③，中国共产党

对工会运动的领导也同样活跃。工人运动大幅壮大，尤其在三个工商业中

心，即广州、香港和上海，但是在其他城市 （诸如武汉）也取得了某些组

织工作上的成功 （Ｌｅｅ１９８６：１２）。

１９２７年是中国政治与劳工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８０万工人大罢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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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１９０６年成立的广东机器工人工会。

１９１１年革命结束了清皇朝，这部分是通过上海的工人罢工实现的。但是，成功很短暂。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就被迫交出政权。接替的军阀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帝制，使得中国陷入战火

和军阀割据统治之中，在这期间，早期的工会运动面临着受限制的劳动条件。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召开的第四次大会已经有４２０名代表，他们代表２９０万名工人 （Ｌｅｅ

１９８６：１２）。



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３月２１日组织了一场武装起义，旨在建立一个统

一战线政府。但是，蒋介石———他在孙中山１９２５年逝世后接过了国民党

的领导权———破坏了统一战线①。民族主义国民党的领导人出卖了它的盟

友，命令杀害数千名中国共产党干部和工会人士，而不再和中国共产党联

合管理解放的城市。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被禁止，并被忠实于国民

党的黄色工会所取代。

上海 “４·１２”大屠杀摧毁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 （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５：Ｃｈａｐ

ｔｅｒ５）。蒋介石每到一处，就终结那里的左翼工会。根据数据，单单在

１９２７年，就有１３０００名工会人士被杀害 （Ｌｅｅ１９８６：１５）。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０

年间，在其他城市发生了若干次工人起义，但是这些起义均失败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结束了 （Ｌｅｅ１９８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许多幸存的工人干部被迫流亡。

随着不得不撤退至乡村，中国共产党面临了一种新的情况。农村地区

的工业基础薄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工会活动不能获得和以前一样的

突出地位。鉴于要在一个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开展组织工作，中国

共产党必须把其力量基础转向农民 （Ｌｅｅ１９８６：１６－２４）。

１９４８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和中国北方的军事胜利成为了共产

主义工人运动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并提供支持，

第六届劳动者代表大会于１９４８年在哈尔滨召开②。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消

失２０多年后，重新建立 （Ｌｅｅ１９８６：２８）。当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接过政

治权力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变成了它与所有城市工人阶级联系的工会，并

被赋予法律垄断地位。

二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职能与组织特征

!．转变以适应社会主义角色

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间，中国工会运动彻底重组。中国共产党全部废除

了被推翻的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劳动法和政策。所有的工会活动集中在中华

全国总工会之下，原国民党的工会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 （Ｌｅｅ

３１中华全国总工会：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①

②

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下，接受了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

总计邀请了５１８名代表，他们代表着２８３万名工人 （Ｌｅｅ１９８６：２８）。



１９８６：３３）。实施与国民党工会的合并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但是在工会的

新角色方面产生了摩擦。这些摩擦明显反映在有关必须遵循的组织模式

（产业工会或地方工会）以及工会应在其实际工作中享有的自主程度的讨

论中。有两次，中国共产党通过更换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层，重新调整

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政策①。这些紧张关系部分地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

关，即：开始时，劳动者面对的仍然是私营企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而

且，一直到１９５３年，罢工仍然是一种改善劳动条件的普遍手段。从１９５５

年起，经济体系的一切 “战略高地”被国有化了，中国共产党与劳动者之

间的关系朝着履行国家工业化②和建立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体系③等新任

务的方向重组了。

从那时起，产业关系经历了剧烈变化。新的劳动政策变成了向社会主

义迈进的关键。这些政策集中在城市工人普遍的终身就业④以及全面的福

利保障⑤之上⑥，它们是围绕着企业建立并通过工作单位提供的，以及集

中在一种更为平等主义的薪酬体系，以便把工资差别降至最低 （Ｎｇｏｋ

２００８：４６）。劳动关系朝着社会主义就业原则的转变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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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５１年的李立三和１９５７／５８年的赖若愚和其他人。第二个事件是与 “百花运动”以及反

右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遵循了苏联式工业化战略，它强调通过把投资集中在重工业，由此走一条经济发展

的捷径。这种工业发展模式为国内消费生产有限的日用品，大幅依赖于对农业生产者的征税。但

是，当大量的农业劳动者转去炼钢时，大跃进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结果成为了一场灾难，它连

同恶劣的天气条件以及持续的高税收引发了大饥荒，在此期间，有数百万人被饿死。１９６１年，

大跃进失败，重工业发展放慢，农业税重又下降。

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论基础之上。使城乡分离并允许把劳动力集

中配置给工业的诸多手段之一就是１９５１年在城市地区、１９５５年在农村引入的户口制度。这一制

度事实上禁止在没有得到政府当局批准情况下的移民，并成为了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

除了彻底废除城市劳动力市场并在城市国有企业中引入终身就业，还辅以内部移民的禁

令。由此，人口增长在农村地区形成了劳动力压力，并成为农村公社的一个问题，但较少是城市

就业的一个问题。

鉴于当时在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危机期间，经济极不稳定，人们可以质疑使用

“全面的福利保障”这一概念是否妥当。但是，它无论如何反映了两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里的

城市职工由于其就业的战略特征而处于特权地位。由于集中分配工作，国家必须为就业添加所有

重要的、维持一个有生产力的劳动力所需的社会手段，诸如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在大饥荒期

间，城市地区自然也遭受食物配给的减少。但是，大规模的挨饿主要局限在农村地区。

在这里不可能区分不同的城市职工群体。城市职工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可能反映在城市

化比例上，这个比例在１９５５年时为１４％。



生了影响，不仅在组织结构上，也在其职能上。

有四项最重要的原则应用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变成其新角色的过

程中。

（ｉ）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

（ｉｉ）对应于产业工会，地方工会占主导；

（ｉｉｉ）关注生产的增长，而不是集体谈判；

（ｉｖ）工人参与通过民主管理进行。

限于篇幅，我这里仅简要评价其中的两项原则，另两项原则涵盖在后

面的章节中。

关注生产和福利分配，而不是集体谈判

伴随着国有化以及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取代，工会影响就业与工资水

平的传统职能就变得过时，国有企业的职工被授予终身岗位，工资的确定

变成了一项行政事务，贯穿整个经济体系均由中央确定，只留给企业极少

的工资政策行动余地。

经济振兴与产量增加成为了党的领导层最重要的关切，而且随之，工

会的角色从集体谈判上移开了。１９５３年，劳动者代表大会修改了中华全

国总工会的章程，增加了一个前言，其中强调了工会的新关注点在社会主

义企业上①。这实际上终结了集体谈判，而工会变成了分配各种附加福利

的中央机构。通过与企业管理机关紧密合作，它们被要求负责管理住房、

卫生保健、残疾补偿、病假、产假、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②。

通过民主管理实现工人与工会的参与

如今，在不负责工资确定的情况下，工会被重构为管理层的伙伴。通

过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建立了一种双轨的参与体系，以便

把公司层面的行为体联系起来 （参见本论文集中冯同庆的文章；Ｐｈｉｌｉｏｎ

２００９）。管理层的、工人的、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以及党的书记的权利以

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在过去数年里发生了变化 （Ｐｈｉｌｉｏｎ２００９）。行为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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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此，工总工会最重要的目标如今转变为改善和增加生产”（Ｌｅｅ１９８６：４９）。

在有限方式上，这些福利是企业特有的，这形成了管理者、工会和职工之间的共同利

益，即在与中央政府当局的谈判中去争取更多福利补贴。



的关系严重依赖于对集体所有制的解读、权力代表的特定类型以及赋予生

产收益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程度。在工人们被视为或他们自视为 “工

厂主人”的时光里，职工代表大会以及随之工会要求控制管理层的任命；

而当工厂所有权被视作属于人民，则权力转移到了党和国家身上，它们可

以把它们的权力彻底地委托给一家公司的党的书记或管理层。

数十年来，实践了各种形式的基层组织，而且，职工代表大会、管理

层和党委的职责经常是重叠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公共部门改革重新大

规模恢复私人资本投资和管理层自主性之前，一项基本原则构成了社会主

义制度下所有合作计划的框架：公司层面的决策是受限的；无论是管理

层，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均没权利作出对国有企业有约束力的决定。职工

与工会的参与大多本质上都是咨询。它们有权从总经理那里获得有关企业

经济状况的信息，而且可以批评管理层的决定并提出要求。可能最强有力

的武器是拒绝总经理人选并要求换人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似乎很少被

行使，只有在一家国有企业处在困境中和需要重组情况下才被运用 （参见

本论文集中冯同庆的文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特征

考察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过去６０多年里的结构，人们可以惊讶地发现，

尽管１９７８年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关键的

组织要素却依然未变。① 当然，组织原则确实是最初设计来维持中国共产

党对工会的领导权以及工会对职工的领导权。但是，早在实施指令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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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结构在１９５７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明确，此后没有根本的改变，

直到１９６６年年末，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激进运动。革命小组批评这个劳动组织

“官僚主义”、“官僚作风”和 “经济主义”。１９６７年１月，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势力成功地关闭

了这家全国劳动组织。大量工会被解散，随之还有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

工会与工会的某些职能由在工厂里设立的 “革命”小组和 “革命”委员会继续承担。全国劳动组

织的解体导致许多领域里劳动纪律的破坏，对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于是提出了恢复全国性劳动

组织的计划。工会的重建是在１９７３年宣布的，到１９７３年年末，所有省级总工会均恢复了 （Ｌｅｅ

１９８６：１２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建部分是 “四人帮”的计划，他们想要夺取对工会的控制并扩

大他们的权力基础。毛主席的逝世以及 “四人帮”被打倒也对全国劳动组织的恢复过程产生了影

响。工会中的 “四人帮”追随者被清除了。当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开启改革计划的时候，中华全国总

工会得到了恢复。需要注意的是，工会是沿着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同样的组织原则重建的，中华全

国总工会又恢复到了它１９６６年前的情形，而没有大的变化。甚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

经济改革开放已经全力展开之时，同样的组织特征继续主导着工会的实际工作。



体制期间，工会在平衡职工的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过程中就遇到了相当

大的困难。当私人投资者被允许重新进入中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当工

会———虽然它的结构仍然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需求———被要求

在私营企业开展组织活动时，这些挑战急剧增加。为了理解这些矛盾，我

们必须详细地分析中国工会的组织结构情况。

（１）原则

中国工会的组织结构基于五大原则，它们写入了 《工会法》① 和 《中

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ｉ）工会体系应是均质的，并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

（ｉｉ）中国共产党应领导工会，工会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ｉｉｉ）工会的各个组织层级应按照列宁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相互关

联，它使下级工会服从上级工会的领导；

（ｉｖ）工会应在各个层级上跟随党和国家行政机关；

（ｖ）基层工会 （企业工会）应具有双重会员身份，即是产业 （行业或

部门）工会和地方 （区域）工会的会员，但是地方工会对应于产业工会，

居于主导地位。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垄断地位写入了１９５０年的 《工会法》，在１９９２年

和２００１年又得到了重新确认②。但是，工会不能自行行使这一垄断权，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③。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其章程中再次确认了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④。

正如前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声明遵循列宁的 “民主集中制”作为其组

织原则。这意味着，工会被安排在一个等级结构中，在其中，上级工会组

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 （Ｌａｗｏｎ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Ａｒｔ．９）。《工会法》

只是模糊提及了这一从属关系的含义，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提

供了一个清晰的操作性定义： “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请示报告工作”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ａ：Ａｒ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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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０年 《工会法》，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１年修订。

“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ＴＵＬ２００１：Ａｒｔ１０）。

“工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ＴＵＬ２００１：Ａｒｔ．４）。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法律上的垄断地位也适用于新建立的工会。《工会

法》允许在此前没有工会的企业里，倘若有２５名职工集会并要求组建工

会，就可建立一家新的工厂工会或基层工会。虽然这一条款可以被视作建

立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途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新建立

的工会必须申请成为上级工会的会员①。

产业工会或地方工会

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之间的关系应引起我们的一些关注。在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中国共产党奋力争取产业工会的建立，以通过在整个行业建立

团结和赢得支持来巩固阶级斗争。产业工会主义在１９４９年得到了重新确

认，１９５３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再次得到确认，并在１９５６年的一次执行委

员会会议上得到了重申②。

但是，在１９５７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组

织结构被 （部分）颠覆了。虽然重新确认了双轨制，即把企业工会既与产

业工会相联系，也与地方工会相联系，但是，主导模式的本质发生了变

化。对企业工会的领导权被交给了 （地方的）区级工会 （Ｌｅｅ１９８６：４６－

５３），而且，产业工会的从属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１９５７年的转向 （伴随着一场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的清洗）对工会

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未来关系有着重大影响。在有效的产业工会运动框架

内，中国共产党将只能在最顶端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实施领导，但在其他方

面，领导权链将完全是工会内部的事情。这将会允许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较

低层级上自行决定运作上的自主权。运作上的自主权恰恰是１９５７年争论

的内容。迈向地方工会形式将允许中国共产党把工会组织置于每个层级的

横向领导之下。③ 区级工会事实上受到中国共产党区委的领导。两种潜在

可能相互竞争的监督方案由此被安排入一种新秩序。在处理地方工会事务

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应于地方的党的组织结构而言，处于次级地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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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

批准”（ＴＵＬ２００１：Ａｒｔ．１１；也请参见ＴＵＬ１９９２：Ａｒｔ．１２ａｎｄＴＵＬ１９５０：Ａｒｔｓ．２ａｎｄ１３）。

“为了增强产业工会，此次会议上决定，地方工会不应领导产业工会的地方分支，倘若

后者已经受相关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领导”（Ｌｅｅ１９８６：５３）。

横向领导的机制与列宁提出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相抵触，因为根据后者，上级机关的

一切决定都对下级机关具有绝对的约束力。



当地方上党的干部的观点不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所表达的观点，那么，前

者很可能占优势地位。在解放前，产业工会运动之所以被视作更好，是因

为工会必须同一个 “已建秩序”作斗争。但是，当 “工会的主要职能是支

持已建秩序的时候”（Ｌｅｅ１９８６：３４），产业工会被证明不是那么有利，因

此被地方工会主导的原则所取代。

（２）干部：拥有双重职位

选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分。《工会法》在应如何组织选举方面，表述有些不够明确，把操作性细

节留给了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确认，各级领导必须从下至上选

举产生，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而且各级领导应基于一个 “必要的授

权”作为。

这一对向选举人问责的着重强调与上级工会的纵向领导相抵触。这一

矛盾的解决是朝着有利于纵向领导的方向，即通过给予上级工会否决权：

“工会基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以及经费审查委员会的选

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ａ：Ａｒｔ．２７）。

除了法规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对操作性事务的控制也借助于人事

政策来保障。在工会的每一个行政级别，大多数工会领导均同时在同级的

党委、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府中担任职务。目前的中华全国

总工会主席是政治局的委员。在２００６年较高级工会的９６３４名主席或副主

席中，有近８０％的人 （７６８７名）同时也担任一份政治职务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７：９５）。在向２００８年全国代表大

会提交的一份特别报告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干部政策得到了增强；

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６个省总工会中有３４个，其工会主席被授予了同级政

府和党组织领导副职的地位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ｂ：１）。

（３）一个六级模式

中国的工会等级由六级构成。紧随全国性组织，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是四级地方工会，从省到镇和次行政区。最下层级的是初级工会或基层工

会 （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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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中国工会的组织结构 （２００６年）

组织层级 工会数 全职工会干部 兼职工会干部

全国 １

省 ３１

市 ３３３ ９９６７４ ２３６７９２

县 （区） ２８６０

镇与次区 ２２０００

基层工会 １３２３９６５ ４４３１１２ ４８３９９０

来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７：６７，８８，９０。

（４）税收与公司利润为工会提供经费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家基于会员关系的组织。会员的会费为其工资总

额的０．５％。但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一项工会活动经

费：有工会的公司①支付２％的工资总额作为工会活动经费，无论其会员

数如何。此外，较高级工会可能有商业投资，并以租金收入或利润形式获

得收入。政府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补贴是另一项收入来源。

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公布包含详细收入与支出的账目表。在２００７年，

其在全国范围从２％的工会活动经费中获得的收入达到２２６０亿元人民币，

刚好是２００２年同一收入来源的两倍多一点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ｂ）。图１概要

描绘了该收入是如何在工会的各个层级之间分配的。

在收入方面，同样，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某种在西方被称作 “黄色工

会”的组织。会费收入的比例自然低于２０％，很可能甚至低于１０％。在

这一背景里重要的是与企业之间的认可协议，毕竟工会从企业那里获得了

工会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即７０％—８０％。中华全国总工会是靠税收融资

的，通过行政命令维持其物质收入②。

（５）工会干部作为公务员

看一下工会干部的就业地位，就进一步揭示了党和国家对中华全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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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某些省份，例如江苏省，该征收方式应用于所有的公司。无工会的公司支付一种所谓

的 “工会预备费”。

从财政视角看，倘若其所有会员都离开该组织，也将没有多大差别。



图１　２％工会活动经费的分配 （浙江省）

工会的领导。工会干部不是与其工会 （作为其雇主）订立有个体劳动合

同，而是属于公务员系列。即使他们不是严格法律意义里的国家雇员，因

为他们未被列出在 《公务员法》中①，但是，他们依据应用于党的群众组

织机构及其人员的行政规定，被类似于公务员对待②。中华全国总工会是

“行政等级”的一个部分，这有着重要意涵，包括适用公务员的处罚规则。

工会的工资标准遵循部委的工资标准，工会干部的薪水不是来自于中华全

国总工会的基金，而是来自于国库。此外，工会干部和其他公务员一起参

加行政、政治和技术培训。为此，在工会内部如何处理劳动关系和部委机

１２中华全国总工会：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发布。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ｆｌｆｇ／

２００５—０６／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２４９．ｈｔｍ。

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６日颁布。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ｍｅｎｄｊ．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０７９。



构里如何处理劳动关系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工会在管理它们的人事方面自

主权有限，对其员工的职权也有限。与此同时，工会雇员不大可能形成一

种作为工会代表的 “团队精神”，而是很容易被调任党和国家的其他职位。

从诸如法律垄断地位、税收融资、领导的挑选与控制、薪酬支付以及参照

公务员管理等组织特征来判断，相当清楚的是，中国工会与西方国家工会

毫无共同之处，而是作为在党领导下的国家代理机构设立的。

三　终身就业的结束：!"%&年后

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从公共就业到私人就业

１９７８年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引入了重大改革，它导致了

经济与社会的迅猛转型。这些迅猛的变化主要是一系列旨在鼓励财政与经

济分权化和经济活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国家政策的结果。此外，社会主义

就业政策退出了，由此，一个劳动力市场建立了。

图２提供了关于三类雇主方面的就业发展情况的概览。这三类雇主

是：（１）城市的国有企业，（２）地方政府所有的乡镇企业，以及 （３）私

营企业。该图说明了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情况，并表明了社会主义就业政策

被以合同为基础的就业所替代的程度。

劳动力市场首先在农村地区出现。在从解体的公社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接过领导权之后，地方政府当局向所谓的乡镇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大

幅利用其所在区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短短数年内，１亿农民离开了农

庄，而成为乡村企业里的雇佣劳动者。

第二个劳动力市场是与出口加工区的发展相联系的。随着逐步取消私

人投资禁令以及对农村劳动力身体限制的消除，劳动力市场发展了。中国

在最近数十年里惊人的工业化严重依赖于私营部门出口加工区。它们是

１９８０年在深圳启动的，从那里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长江三角

洲地区以及沿着东海岸的其他省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早期，

就业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是，当用于出口加工的私人投资以及其他经济活

动发展加快时，数千万农民变成了东海岸工厂里的流动工人。如今，私营

企业是城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雇主。

第三个劳动力市场是从城市里的国有部门的萎缩中发展起来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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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分两个阶段发生。在１９８６年，国务院引入了劳动合同，颁布了 《国

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这建立了一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这

是因为国有企业如今被允许雇佣固定期限的新员工。对于国有企业中的合

同工以及所有那些加入私营企业的工人而言，社会主义 “铁饭碗”———终

身就业的一个代名词———如今成为了过去的事情。

最终的推动随着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间公共部门的改革而发生。有５万多

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合并或破产，有５０００万名工人下岗①。

$．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流动工人大部分被遗忘了

这三种就业类型不仅雇主各不相同，而且在社会福利法律的适用方面

也有所不同。劳动合同的引入实际上终结了某些公共部门工人获取基于公

司的社会福利。为了补偿这一工人群体，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政府

逐步引入了由国家管理的、以缴纳保险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计划。大体

上，整个公共部门转换到了新的模式上，由此保险责任涵盖失业、工伤事

故、健康与退休。这些保险计划也向私营部门开放。

图２　中国企业里的就业状况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

注释：城市国有企业指国有与集体所有企业。

来源：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１０：Ｔａｂｌｅ４．２．

３２中华全国总工会：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① 某些下岗工人能够在私营部门找到一份工作，但是，许多其他下岗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或

寻找从自主创业中获得收入的机会，由此带来了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发展。



但是，社会保障计划不是全国范围进行管理，而是遵循财政分权原

则。行政区和城市负责管理社会保障计划，由此流动工人被严重晾在了一

边。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并不坚持要求地方上的雇主、尤其是它自己

的乡镇企业必须缴纳保险费。在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的情况里，主张福利的

权利也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建立转移支付体系，以便使社会福利能够在各

个地方政府单位之间 “携带”。每当流动工人离开工作并搬走，他们就失

去了所有的社会权利。有些城市甚至省份后来引入了允许流动工人无论缴

纳多少保险费均可提款的社会保险计划。但是，雇主缴纳的保险费则留在

地方政府 （ＣＬＮＴ２０１１），因此，实际上是一种地方税。

社会福利的管理是与户口体制相挂钩的；户口体制把人们获取公共物

品和服务的权利限定在他们的出生地。结果是，社会保险仅覆盖在城市里

登记的雇员：那些不在原登记地工作或退休 （这尤其针对乡镇企业的工人

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工人）事实上被忽视了①。

人们可以辩解说，基于户口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完全是歧视性

的，因为农村工人保留了返回到其乡村并开发土地工作的终身权利。因

此，无需为流动工人建立一个与雇佣劳动相挂钩的社会保障网络。但是，

这一特殊的安排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若社

会保障的福利不是工资包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较低

的工资水平。这一基于一种歧视性社会保险政策的低工资政策仍然在

运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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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人民日报》在２００８年报道，只有１５％的中国流动工人拥有一份政府发放的退休金 （参

见ＣＬＮＴ２０１１）。

流动工人的工资比有着城市户口的工人的工资低２０％—５０％ （例如参见 ＯＥＣＤ２０１０：

１６７）。“甚至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实施２５年之后，户口体制的续存仍是中国流动工人与城市中

当地工人之间工资差别的原因所在” （ＣａｉＦ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５：４３）。一部新的社会保障法在２０１１

年７月１日生效。该法的目的在于把各种社会福利计划综合到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之下，并承诺

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共享体制。这将使得社会保障权利和福利可携带。但是，该法未具体说明，

一个全国性的共享体系应如何建立。



四　在私营部门中的组织活动：

运动、战略与结果　　　

社会主义就业政策的终结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发生的。对于最初１５

年而言，中华全国总工会忽视了在农村地区发生的情况，只是当改革最

终冲击了公共部门，它才意识到新的现实。终身就业和福利政策的终

结，结束了工会在职能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嵌入性，并使之陷入一场

认同危机。大面积下岗人员包括工会干部，对工会的会员关系和财政能

力具有剧烈影响。在四年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１７００万名会员从登记册

中消失了。在这些年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到了边缘化的影响，无论是

职能上还是组织上。因此，在一个如今重新以私营部门为导向的政治经

济体中，需要对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重新定位。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

础上的工会如今被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把工人组织起来。所使用的战

略导致了工会机构的大幅扩张，但是在私营企业中工会的存在是空洞的

乃至没有意义的。

!．会员数的飞涨

图３描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情况。在２０１０年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

拥有的会员数为２．２９亿，而在１９９９年，会员数还仅为８７００万：仅仅１０

年的时光，工会吸收了１．４亿新会员，无论用何标准衡量，均是一个惊人

的数字。结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员数超过了国际自由工联的１．６９

亿全球会员数。

会员数的推动力一般说来直接面向私营部门，但是有两个事件值得特

别关注。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加速运作为一个城市组织的时候，在

１９４８年农村工人被禁止入会 （Ｌｅｅ１９８６：２９）。但是，２００３年的中华全国

总工会的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纠正了这一规定，把工会向流动工人开放

（Ｇｒａｓｓｉ２００８：１３）。在短短数年里，流动工人的工会会员数增长到７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７年）。

５２中华全国总工会：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图３　在国有企业中的城市就业人数与中华全国

总工会会员数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

来源：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０：１１８，８８５）。

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于亚洲和北美洲的外国投资者以它们的反工

会立场而知名，许多外资企业自然反对在其企业里建立工会的想法。在

２００６年３月，党的领导层对企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施加压力，当时发出

了明确的 “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和工会建设”的号召 （Ｌｉｕ２００８：７）。在胡

锦涛主席发出号召两天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定了到２００６年年底在６０％

以上的外资企业、到２００７年年底在８０％以上的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目标

（Ｌｉｕ２００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１０）。

财富５００强企业获得了特别关注。在沃尔玛勉强屈服于压力之后，其

他知名的反工会的公司，如戴尔、柯达、麦当劳紧随其后。在２００８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在全球５００强企业里有４８３家在中国投资，其中有

８２％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ｂ）。

表２概括了各个部门的会员数和工会密度。这些数据中的某些自然是

太高了。国有企业５９％的工会组织率在人们预期的范围。国家机构与政

府代理机构的全部的工会覆盖率应同样是适当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

显示出工会密度超出１００％，这可能可以归因于较低层级工会希望报告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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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结果。

外资企业 （９４％）和其他 来 自 中 国 香 港、澳 门 与 台 湾 的 企 业

（７８．４％）的工会组织率显得很高，但是，鉴于面向它们的组建工会的努

力，这并非不合理。但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的数字完全不现实。

到１９９９年为止，工会在这类企业里根本不存在，虽然期间取得了某些进

步，但是，宣称２００６年有６５００万名会员和２００７年有８０００万名会员，即

分别相当于９５％和１０７％的覆盖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表２　 城市就业人数与工会会员数，２００６年

就业人数

（城市）
工会数 工会会员数 工会组织率

企业

·城市国有

　 （国有企业＋集体所有企业）
７１９４００００ １６６５１９ ４２５７６１２６ ５９．２％

·中国私营企业 ６８３８００００ ６０４５３２ ６４９７４４４０ ９５．０％

·自主从业 ３０１２５０００ ４４７７０ ５０５３６１３ ９．８％

·来自中国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企业
６１１００００ ２７１４２ ４７９３０９３ ７８．４％

·外资企业 ７９６００００ ３４１３１ ７００４３１１ ８８．０％

·其他 不详 ７０２０ ９８０５３８ 不详

Ｉ．所有企业 １８４５１５０００ ８８４１１４ １２５３８２１２１ ６８．０％

ＩＩ．机构 ２８３３３０００ ２７６６００ ３０９４７２４９ １０９．２％

ＩＩＩ．政府代理机构 １１１１８０００ １５９１７２ １３１４２３７２ １１８．２％

未有记录 ５９１３４０００ ４０７９ ４７０３６９

总计 （城市所有） ２８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３９６５ １６９９４２１１１ ６０％

来源：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９：１１２－１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２００７：２３，２４，３６，４６，４７，６７－６８；７５－７６；８１－８２；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０７：１３２．

对此部分的解释可能在于，流动工人是如何被在这些统计数据中加以

考虑的。许多流动工人无劳动合同，在较短的时间里或某个项目结束时就

离开其雇主。持续的更换工作使得工作场所的登记变得困难乃至不可能。

７２中华全国总工会：结构、职能与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流动工人通常被在其农村家里计算，在那里，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

们建立了信息与支持中心。大多数流动工人不缴纳会费，对于他们，工会

提供信息或其他服务，否则这些信息与服务应来自劳动部。他们必须被登

记为顾客而不是会员：这类服务关系与基层工会的力量无关。

倘若我们忽略流动工人会员，把４．５亿劳动力 （包括１．５亿农村工

人）作为参照，我们达到一个更为现实的３０％—３５％的工会组织率。即

使如此，会员数的规模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当我们看一下企业

内部的工会活动，这一高的会员数就不是那么意义深远。

$．从上到下的组织活动以及管理层领导的工厂工会

建立一家工厂工会有两个可供利用的程序：（ａ）从上至下：一家上

级工会的干部接近工厂管理层，并就工会的建立订立一份认可协议；

（ｂ）从下至上：来自公司里的雇员建立一家工会。要求的最低职工数是

２５名。

这两种组织方式有着根本区别，而且有着彻底不同的结果。一个从上

至下的方案纯粹是行政管理式的，且无职工的参与，他们甚至未被告知已

签订有一份协议。但是，从下至上的方案没有劳动者的参与是无法运作

的。它通常采取动员的形式，并围绕着立即改善劳动条件９的要求建立。

除了沃尔玛 （参见本论文集中许少英与陈敬慈的文章）是个例外以外，私

营部门的工厂工会似乎是从上至下设立的。在私营部门，从下至上的方案

几乎不存在。

工会的组织运动一般包含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

增强其在私营部门的存在。然后，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设定了配额，例

如，每年会员数增长率为１０％或２０％，并把这些配额发送给地方工会。

在来自最高层的压力和报道成功故事的渴望下，地方官员匆忙地做准备，

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企业，要求签署认可协议。

当与管理层就认可工会进行谈判时，工会总是较弱的一方，被迫同意

实质性的让步。中国工会的力量是行政性的，来自于其准政府地位。中华

全国总工会不担心工会呼吁数百万职工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它可能激活

来自地方政府或党的支持，特别是因为许多工会干部兼任党的书记或人民

代表大会副主任。由于一名工会领导的权威来自于党和国家，而后者重视

的是社会稳定，而不是对不情愿遵守的企业采取强大行动，以及由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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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未被要求采取行动以便谈判获得更好对待，雇主通常发现自己处在有

利地位，能够有选择地让步于工会的要求，而与此同时阻止实质性让步。

整个从上至下的组织过程有着严重的缺陷，它允许管理层总体上占主导地

位，并控制工会。

对于谈判的模式，至今，未公布任何报告。不清楚的是，协议是否以

书面方式订立，还是只是口头通过，抑或因为双方意见相同，根本没有讨

论的必要。但是，从上至下的方案的结果是显著的：工厂工会为管理层所

主导，到目前为止也仍是如此：

·在许多情况里，工会领导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从管理层内部

人士中提名、任命的。在举行选举的地方，担任工会主席或副主席的

候选人是由管理层或上级工会批准的。

·雇主要求并获得了相关让步承诺，即新建立的工会将不从事特

定的活动，尤其将不会通过集体谈判来提高工资成本。

·雇主经常要求并获同意减交或延交２％的工资税。

管理层占主导，这一点在控制工会领导层方面最为显著。一位广东省

总工会领导干部估计，在他的管辖范围里，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近２

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近５０％的工会主席存在角色冲突问题，主要是企业

行政副职兼任工会主席”（本论文集中孔祥鸿的文章）。乔健在对１８１１家

企业的一份调查中，就工会主席得出的结论是：

９０．３％的人是中共党员……在担任工会领导职位以前，他们中有

大多数在相关企业或机构中取得了一定的职业地位。他们当中，有

４０．６％拥有中层经理的职位。１７．９％的工会主席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

各个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另有１３．３％是退休工厂领导或经

理……此外，只有４．２％的现工会主席在当选之前，是普通雇员

（Ｑｉａｏ２０１０：８）。

控制选举是控制工厂工会的关键。《工会法》清晰地规定，工会领导

必须选举产生，但是，表决在大多数情况里并未发生，或只是服务于确认

某个在别的地方做出的决定的目的。乔健发现，２３．３％的工会主席是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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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会或中国共产党分支指定的；大约一半 （５１．７％）是由职工全体大会

选举产生，但是，没有人员上的选择可能性，因为党组织或上级工会仅挑

选了一名候选人。“只有２．６％的人是在公开竞选的筛选测试之后，由全

体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Ｑｉａｏ２０１０：９）。

'．集体谈判

１９９４年的 《劳动法》提供了工资谈判的一个法律框架，自那以后，

更多法律手段颁布了。最初，工资谈判限定在工厂层面，但同时，其法律

范围扩大了，而且，一直到区层面，可以订立地区或行业协议。但是，仍

然存在着许多漏洞和矛盾的法规。例如未澄清，在管辖权重叠情况下，应

适用哪个协议。而且，协议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雇主可以 （或可以

不）执行此前已经达成的内容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０）。

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订立的集体合同的统计数据表明，工资谈判所涵

盖的职工数只是适度增长了，从２００２年的２０．５％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

２３．４％，而集体合同涵盖的用人单位数暴涨４６０％ （见表３）。这些数据是

令人困惑的，因为它们意味着主要在小型企业里取得了进展。但是，低的

总体覆盖率表明，大多数工会未开展集体谈判，而且，在２００７年，有近

８０％的工会会员无集体工资协议。

　表３　 工资谈判：企业数与工会会员数，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有工会的用人单位 ９３０９６５ １３２３９６５

有 “工资谈判体系”的用人单位 １３５３３３ ６２２０６３

有工资谈判的用人单位的比例 １４．５％ ４７．０％

工会会员数 １３３９７７７０９ １６９９４２１１１

被 “工资谈判体系覆盖的”职工数 ２７４０４００１ ３９６８５７３７

被覆盖的工会会员的比例 ２０．５％ ２３．４％

来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３：１１２，Ｔａｂｌｅ３．３３；２００８：１０８：

Ｔａｂｌｅ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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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订立的合同的实质是什么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公布有关这些

集体工资合同的结果的报告，因此，无法计算工会 “红利”。但是，存在

着把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和没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工资水平进行比较的

独立研究学者。他们筛选了这些报告，加上了自己的调查的结果，并得出

结论：

我们的调查表明，中国的企业工会似乎未制造工会工资 “红利”。

……在劳动条件的大多数要素方面，诸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

雇员流动率等，是否存在着工会，差别很小，因为企业工会经常受到

工作场所的雇主的强大影响。有众多研究成果，支持以上的调查结果

（Ｌｅｅ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０）。

五　调解与游说

!．权利、利益与调解

那些，未参与旨在增加工资的集体谈判的工会又做些什么呢？

《工会法》以及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清楚地论述了工会的职责：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ＴＵＬ２００１：Ａｒｔ．６）。但什

么是职工的 “权益”呢？在西方社会，在产业关系里，权利与利益之

间的区分得到了广泛应用。权利是被视作某些法律赋予或谈判达成并

写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东西，而利益则有关超出这些东西的内

容，处理的是仍未解决的事宜，而且在产业关系里，通常是改进劳动

条件和工资的要求。

在中国的背景里，对工会提出的保护职工权益的要求仍然是模糊不清

的。保护职工利益的职责已经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削弱，即工会也被分

派了照顾企业利益的任务①。在这些职责之上，工会也受托 “促进经济发

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

献”。在政治上，“中国工会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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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会在企业、事业单位中，……促进企业、事业的发展”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ａ：Ｇｅｎ

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８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参与工作场所产业关系的本质可以通过争议解决机制

辨别清楚。中国遵照的是调解、仲裁与诉讼这三阶段争议解决机制，并规

定了内部争议解决用的工厂调解。调解是三方的，但是，工会未与职工站

在一边：它们站在职工与管理层的当中，承担的是作为中立方进行调解的

任务②：

在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 （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１９９４：Ａｒｔ．８０）。

当涉及产业行动时，这一法律架构又被重复。中国的劳动法未规定罢

工权 （罢工权在１９８２年宪法中被取消了），但是提及了停工与怠工。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

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

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

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ＴＵＬ

２００１：Ａｒｔ．２７）。

作为唯一有关产业行动的法律规定，《工会法》第２７条的解读特别令

人感兴趣。这个条款可以被视作含蓄地承认了职工方面的集体行动的权

利。但是，更为可信的是，把它看做对工会的一个明确的罢工禁令。中国

工会未被允许在法律上成为一场争议中的行为体。它们被认为站在阶级关

系之外，既不代表资方，也不代表劳方。它们是在争议发生情况下的调解

者，在这一背景下，它们在私营企业方面的基本法定职责仍然是推行指令

性经济体制下的职责：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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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样一种全包的职责委托取消了阶级利益的表达，使得工厂工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无

论工会为哪一方的利益做什么，就可能与另一方的利益相抵触。这样一种从法律上规定这一系列

职责使得基层活动瘫痪。避免法律上不确定性的最佳途径是保持不作为，等待上面的指令，或者

只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参与。

有学者把这一调解结构称作 “假调解”。



$．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一个游说团体

除了其在冲突调解中的角色以外，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开展其他活动，

例如为改善劳动保护而游说。作为一个没有积极会员的组织，它不集合职

工去进行公开示威游行，但是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领导兼任党的

干部，是党委委员和国家机关干部。正像西方国家的劳动部会做的，中华

全国总工会收集数据，拟订建议，并利用其与部委和党的联系推动它的意

见的实现①。

当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尤其是在雇佣流动工人的企业里 （见下一章

节），工会迅速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的努力变得越来越不成功之时，

中华全国总工会支持党内那些争取改善劳动保护的人士。２００８年颁布的

两部开创性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情况：《劳动合同法》以及 《劳动争议调解

与仲裁法》。这两部法律均大幅扩大了职工的法律保护，以使他们免受不

公正对待。

新的劳动领域的立法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重要的：

（ｉ）它澄清了职工的权利：获得书面合同的权利，参加社会保险

的权利，固定期限合同工和劳服工使用上的限制，以及离职金的支付

（Ｄｕｂｌｅｒｕ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８；本论文集中岳经纶的文章）。它也使职工

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法定权利是什么。

（ｉｉ）针对雇主虐待职工②，法律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实质性处罚手

段，并使得雇主从事非法活动的成本更为高昂。

（ｉｉｉ）法律简化了争议解决的官方渠道的使用，废除了收费与文

件材料，提高了职工利用官方的争议解决路径并赢得争议案例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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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本论文集中）岳经纶有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所运用的游说技巧的文章。

根据 《劳动合同法》（２００８年），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第８２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

１４条）。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则必须按应付金额５０％以上

１００％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第８５条）。



人们可以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为新劳动法进行游说中的成功恰恰

削弱了它在争议调解中的角色。一方面，党未采纳使得工会领导的企业调

解程序对所有投诉具有强制性的建议，而是授权使用新的机构，诸如基层

调解与社区调解。另一方面，它使得职工更易于避免调解，并把它们的案

例提交法院以求解决。新的争议解决的方案很可能会导致通过工会实现调

解的状况将变得过时。

六　劳动冲突：面向工资谈判

!．为法律的应用而斗争

李静君是对中国的劳动争议进行了最令人感兴趣研究的学者之一，研

究的案例涵盖的时间从大约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Ｌｅｅ２００７）。通过把中国东北

部辽宁省国有重工业企业的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受到

贫困威胁的流动工人相比较，一直到广东省出口加工区的私营工厂，她抓

住了两个不同的工人阶级群体，把劳动抗议的方式与社会再生产中的差异

联系起来：经验丰富的国有企业职工惯于享有终身就业与福利的特权，当

由公共部门改革造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消失使他们丧失了大多数特权

时，他们就以 “绝望地抗议”行事。他们转向公共示威游行，“以要求政

府有所作为，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Ｌｅｅ２００７：１２３）。这些抗议行动

不是要求改进劳动条件，而是要求恢复工作或适当的消费品补偿。她把这

种冲突战略评价为以地位为导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流动工人的案例是非常不同的。在例如所谓的血汗工厂里，工作的特

征是糟糕的劳动条件、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彻底未能遵守劳动法律：支付

的工资可能低于法定最低水准，或受到非法克扣，那里甚至还有某种形式

的抵押劳动力，因为未支付的工资被累积起来，而且，身份证件保留在雇

主那里，以防职工离开工厂到别的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或回到农村家

里。其他的研究报告证实，至今为止，流动工人的抗议行动从未包括对更

高工资的要求。相反，工人们要求的是事先达成的工资、加班付酬以及一

个不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水准的工资水平。因此，流动工人的抗议行动在

方法上是尊重法律的，他们只是要求适当地应用法律。在传统意义里，它

们是 “权利争议”。寻求这类冲突的解决不是通过私人或集体形式的抗议

行动，而是通常首先尝试利用投诉处理的官方渠道，即调解、仲裁与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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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当职工们发现这些法定渠道对他们不利之时，这增加了他们的愤怒，

于是作为最后手段，他们展开直接针对市政府的公开抗议行动与示威游行

（Ｌｅｅ，２００７：１７６－９１）。

通过比较中国和越南的罢工模式，陈佩华 （在本论文集中的文章）指

出了这两个有着类似政治发展历史的国家在对待劳动抗议行动上的差异

性。在越南，国家机关密切注视劳动法的执行情况，企业难以采取非法的

做法，而中国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以吸引私人投资，因此，当本地的和外

国的投资商建立了忽视法定要求的工作场所，它们乐意对此故意视而不

见。倘若抗议行动爆发，它们容易转向暴力式的，因为地方政府派警察取

缔抗议者。

尽管两位学者的分析中存在着差异，但李静君和陈佩华在某些点上有

着一致意见。中国的劳动争议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职工们为法律的运用

而斗争，而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劳动争议是孤立的、与工作场所相关的事

件，彼此之间至今仍无相互关联。集体谈判的理念至今没有渗入到绝大多

数中国职工的意识里 （参见本论文集中陈佩华的文章），主导的模式是非

政治性的，大多数劳动抗议行动未显示要求独立工会运动或挑战政权合法

性的信号 （Ｌｅｅ２００７：１１２）。

有关劳动争议的统计资料并未提供有关劳动冲突特征的清晰图像，因

为这些统计数据未区分利益纠纷和权利纠纷；个体争议与集体争议之间的

区分也是模糊的；而且，时常发生的罢工根本未有记录。表４列出了统计

局登记的劳动争议数。在１２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的时光里，劳动争议数

平均每年增长２５％。

若是把劳动争议的增长与劳动条件的恶化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错误

的。更可能的是，劳动争议的增加反映了职工对其权利的认识以及运用法

律渠道保障这些权利的能力的提高。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劳动争议数的大幅跃

升支持这一视角。随着２００８年一部更好的法律的生效以及职工更加意识

到他们的权利，职工们通过谋求依法纠正违反劳动法的情况，满腔热情地

作出反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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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９年登记的劳动争议数的减少可以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来解释，危机使得约２０００

万中国职工失业。因此，工作保障优先于劳动权利的保护。在２０１０年，情况又恢复正常，我们

重又可预期会有高得多的劳动争议数。



　表４　 登记的劳动冲突数，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年份 案例数 平均每年增长率 （％） 涉及的职工数

１９９６ ４８１２１ 不详 １８９１２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５２０６ ２９．８％ ４２２６１７

２００５ ３１３７７３ １８．４％ ７４４１９５

２００６ ３１７１６２ １．８％ ６７９３１２

２００７ ３５０１８２ １０．４％ ６５３４７２

２００８ ６９３４６５ ９８．０％ １２１４３２８

２００９ ６８４３７９ －１．３％ １０１６９２２

来源：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９：Ｔａｂｌｅ９—１；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０：Ｔａｂｌｅ２２—５．

$．工资罢工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冲突

在２０１０年，中国见证了大量的工资罢工。事实上，以前就曾有罢工，

例如２００８年从重庆爆发、然后扩散到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采取的产业

行动。但是，２０１０年春夏的罢工潮是件新事物。罢工从本田公司的一家

供应商开始，然后扩散至其他汽车公司以及之外的公司。至少有２００家企

业似乎受到了影响，自那以后，出现了有关罢工特征以及中国产业关系的

发展是否达到了一个分水岭的密集讨论。这些新的罢工在多个方面不同于

以前的劳动冲突 （Ｌüｔｈｊｅ２０１０；ＣＬＮＴ２０１０；本论文集中许少英与陈敬

慈的文章）：

·罢工在传统上是利益争议。正如大部分观察到的情况，职工未要求

法定最低工资或拖欠工资的支付，而是要求涨工资，在某些情况下

则要求引入反映资历和提供个人在一家企业内职业前景的工资等级

体系。这类要求无法在官方的冲突解决渠道中加以考虑，因此，也

不能依法处理。

·罢工扩散到了以激烈竞争和低工资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

门企业以外，即扩散到了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汽车和五金部门的企

业，它们使用更多资本密集型技术，需要更多有良好技能的职工，

并通常支付高于法定最低水平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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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到影响的企业是外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这可能也是为

何两个月里有有关劳动抗议行动广泛的公开报道，直到媒体突然保

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可能避免由于媒体报道的工资增长的事件，激

发进一步的罢工。

·罢工不是由工会号召发起的。在多数情况里，罢工的职工不仅忽视

了现存的工厂工会，而且要求工厂里自由、开放地选举工会代表，

由此要求更换现有工会。

·罢工发生在产业集群建立、公司间交流与实时供应深化的行业里。

供应企业里的罢工迅速导致彻底的生产故障。罢工者行动的乘数效

应增强了他们的谈判权。

·罢工无论在哪里发生，似乎都取得了成功。企业被迫同意２０％—

５０％的工资增长。来自产业行动的压力也扩散到了受到直接影响的

企业以外，许多雇主提供类似的工资调幅，以避免他们自己的企业

里发生罢工。

至今没有可供利用的对总体印象的实证调查报告，但是，确实，罢工

的量级是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劳工史所无与伦比的。一场罢工潮不会把中

国的产业关系弹射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必须拭目以待，是否工资罢工会

成为一种固定内容。但是，社会中的深刻变化正在进行中，它们也指向了

同样的方向，使得中国更可能真正进入产业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这些变化

尤其涉及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以及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

罢工者的核心群体似乎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出生的第二代流动工

人，他们与第一代的区别在于，平均来看，他们受过的正式教育水平更

高，他们当中有更高比例的人不再想回到农村生活中，而是想永久地在城

市里定居下来。剪断他们与农村经济的联系、为城市家庭生活做规划，这

反映了他们在计算其社会再生产成本上的急剧变化。作为城市居民，他们

不再能放弃社会保障，尤其是退休金和失业保险。他们必须考虑养育孩子

的支出以及覆盖企业食堂和宿舍 （那里房间是与许多同事分住的）以外

的、体面的家庭食宿条件的额外工资的需求。通过把他们日常再生产与工

作岗位相分离，他们觉得自己也有权利去和有城市户口的邻居一样，享受

休闲和娱乐活动。所有这些因素以及与这些因素相关的货币价值形成了他

们对适当的工资的渴望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讲的适当的工资自然是超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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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工资的。鉴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好、他们使用现代通信工具的

能力以及他们日益不愿从一家厂跳到另一家厂、从一座城市跳到另一座城

市，这第二代流动工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更能够在企业里争取更高的

工资。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给这些新的工资方面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１９７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入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它使人口的总体增速放

缓，总人口将于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另外，它也影响

了人口的年龄结构：１５—５９岁年龄段的人 （基本上与就业年龄段劳动力

相符）显著减少，而且减速加快 （参见下表５）。

　表５　　人口的增长，２０００—２０５０年 （中等变化情况；单位：百万）

增长率／

年份

２０００－

０５

２００５－

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５

２０２５－

３０

２０３０－

３５

２０３５－

４０

２０４０－

４５

２０４５－

５０

人口 ＋４５．３ ＋４１．９ ＋４１．９ ＋３５．２　 ＋２２．０ ＋９．３ －０．１ －７．３ －１４．８－２３．２

１５岁—５９岁

年龄段
＋６６．７ ＋３６．９ ＋５．２ －０．００７ －１７．８－３２．１ －２８．１ －１２．９ －２５．４－４７．０

来源：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犠狅狉犾犱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犜犺犲２００８犚犲狏犻狊犻狅狀，ｈｔｔｐ：／／ｅｓａ．ｕｎ．ｏｒｇ／ｕｎ

ｐｐ．

人口年龄构成上的变化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深刻变化的一个强有力指

标。人口增长与年龄构成只是劳动力供给上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而教育体

系的期待、移民、退休年龄的改变、收入水平、工作时间方面的法律要

求，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状况也必须加以考虑。但是，从人口结构变

化趋势来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人数开始减少，因此，对劳动力需求的

进一步增长势必改善工人的谈判地位。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以及在一个

迅速老龄化的社会里维持适当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主要的社会挑战之一，

将对工资施加强大压力。

还有其他理由指出了日益增加的压力，以取得更高的工资以及通过产

业行动实现工资增长。对于收入分配的恶化，存在着很多公众的批评。穷

人的罢工赢得了社会中许多群体的同情，政府当局对罢工者进行压制变得

日益不太可能。鉴于对受到报复的担心更少，工人们可能更易于采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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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在过去两年里，宏观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自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

了出口部门的生产与就业以来，经济政策的讨论从争取实现国际收支经常

项目顺差上转移。宏观经济政策慢慢地朝着贸易顺差减少以及一种基于国

内消费的内向型增长模式的方向迈进。如今，工资不再只被视作生产成

本，而是也被视作消费品需求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为了适当地扮演这

个角色，工资必须增长。围绕着 “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讨

论显然是朝着这一方向。减少不平等、增加工资和建设更有力的社会保障

体系，必须成为新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焦点。

七　中华全国总工会沿着哪条道路迈进？

增加工资的罢工潮使得工会陷入了一场合法性危机之中。媒体的报

道公开批评全国劳动组织的作用，并质疑其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有用

性。中华全国总工会似乎已经接受工资谈判最终抵达了中国的状况。它

的新思维和倡议已经围绕着如何在更多企业引入集体谈判和如何使中华

全国总工会下属工会成为独家谈判代理组织而展开。除了在言辞上表达

良好意愿外，可以确证采取了四种战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问题

的内核：

（ｉ）把管理者和工会分开

中华全国总工会似乎接受了工会领导与企业管理者理应分开，且工会

干部不应从一家企业领取薪水。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了一个工会基金，在

将来，工厂工会领导的薪水应从该基金中支付 （参见本论文集中孔祥鸿的

文章）。可以假定，那些生计不依赖于企业的工会领导会更热心于在遇冲

突时站在工人一边。

（ｉｉ）通过选举把工会与职工联系在一起

工人直接投票选举工厂工会领导的要求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２００３年

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里并未发生。罢工者提出的

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把这个议题重又放回议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

如今承诺对工会领导普选，希望这将使得工会和职工重新联系在一起 （参

见本论文集中孔祥鸿的文章）。但是，至今并未就应如何举行选举作出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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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ｉ）依法执行集体谈判

如今已经采取了倡议行动，目的在于依法实施集体谈判。广东省可能

变成一个试点地区。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在制定一部劳动法规，它将强制雇

主进行谈判，以及给予中华全国总工会独占的、代表工人进行谈判的权

利。在无工厂工会的企业里，可以从职工当中选举产生一个委员会来开展

谈判。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在其中保留决定性影响，以避免独立的

工会结构的形成。①

（ｉｖ）有限范围的罢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的广东省总工会正在为有限的罢工权游说。如果

“有证据证明存在管理者故意侵犯职工权利的情况”以及 “在数轮谈判后

仍未能达成一致”，应允许有罢工权。罢工必须限定在工厂厂址，且机器

设备必须加以保护 （Ｑｉａｏ２０１１）。②

以上四种旨在为工会的集体谈判铺平道路的战略，反映了中华全国总

工会所处的以及它试图走出的矛盾困境：

·通过从工会基金中支付工会领导的薪水来把管理者和工会分

开，这面临两个问题： （ｉ）基层工会的全职干部有５０万多名 （２００７

年为４９１７３１名）。把他们全部放入工会的工资单，将大幅增加要工会

付酬的全职干部数，从目前的１０万名增长到约６０万名。只有当政府

同意把他们全部当作公务员并接过工资单，这样一种战略才能运作起

来。（ｉｉ）较大型企业里的工会领导每年挣得的薪水达到数十万元人

民币，很可能会反对转到一份要少得多的工会薪水。对于较高层面的

工会干部而言，管理者与工会的分开可能看上去是一项合理的战略，

但是对于那些在企业里的工会领导而言，他们会提出反对，因为这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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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部新条例的初稿，即 《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于２００８年８月公

布，自此以后，它成为了企业、尤其是香港工商会密集游说的靶子。尚不清楚，谈判条款何时以

及以何种方式将成为该条例的组成部分。

《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第二稿）》包含有另一种产业行动的条款。倘若雇主未在收

到谈判邀请的１５日之内表示愿意谈判，工人们可以罢工，倘若在表决中有至少２０％的职工支持

罢工。这一规定将允许采取产业行动，以强制推行谈判，但不允许为了增加工资进行罢工。倘若

谈判陷入僵局，雇主与工会应该聘请第三方进行仲裁。但是，雇主所采取的密集的游说行动看来

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一非常有限的产业行动形式未保留在条例的第三稿中。



害了他们的利益。

·投票选举是赢得信任与合法性的关键，但是，前提是候选人资

格对每个人开放，而且，上面提名的做法要停止。出于这个目的，工

厂工会需要某些自主权，尤其是要不依附于区级工会。倘若上级工会

继续充当控制机关，工厂层面的选举很可能仍将是毫无意义的，职工

们可能将继续诉诸自发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利益。

·在所有企业里强制推行集体谈判，但不授予职工与工会可以施

压的手段，那么，它会变成一项空洞的权利。保证与雇主的谈判，这

不应与对合理的出价施压相混淆。将来或许可以把合理出价的清晰定

义写入法律中，但是，那样的话，就根本不需要谈判了，相反，一台

计算器就将足够了，以便计算出正确的工资调整数额。但是，倘若这

类标准依然是模糊的，正如雇主很可能希望的，雇主可以与工人和工

会谈，但仍随意出价，无论工人们请求什么。倘若在这个体制里装入

一种失效保护机制，例如以第三方仲裁的形式，可能真的是一种改

进，但是，只要仲裁是走出谈判僵局的唯一手段，任何一方都不会对

谈判认真对待，开始进行谈判的意图只是为了过渡到仲裁。但是，倘

若仲裁的结果令某一方不满意，那又怎么办呢？

·罢工权可能是出路。但是，倘若这样一种权利———就像通常所

做的那样———被附加了诸多程序性限制，可能对于工人们而言是不能

接受的。只允许在调解和仲裁之后罢工是不成功的；若把罢工的运用

与工人直接投票联系在一起，则有可能被那些无论罢工在程序上是合

法的还是不合法的都要诉诸罢工行动的人所忽视。官僚程序性要求，

诸如投票表决、文件制作与提供、遵守时间表等，只有拥有组织机构

的工会才能遵守。这类要求使得罢工权成为一项工会的权利，但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能不希望使用这项权利。倘若罢工权交给了与职工

脱节的工会，它将马上导致野猫式产业行动的爆发。① 工人们将在法

律之外作为，可能会犯罪，以及可能会受到刑罚的威胁，这些是产业

行动应尽可能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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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越南，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从１９９５年起开始实施与工会挂钩的罢工权。自那以

后的６０００多次罢工均是非法的 （参见本论文集中杜琼枝有关越南非正式劳工行动的文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陷入了困境之中：它希望开展集体谈判，但不要求产

业行动的权利。只要中央政府继续宣布工资指导线，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能

觉得把这些建议采纳为实施的命令是安全的。但是，这样做，中华全国总

工会将只是延续过去的做法，即无论政府事先宣布或颁布什么，它都把它

们写入集体合同。它不愿意把其自己的额外的组织力量运用于谈判过程。

职工们可能未看到工会参与谈判有何优势，毕竟这些内容是已经官方宣布

了的。无论有关工资调整的冲突何时出现，中华全国总工会很可能被赶回

到一种它原本想避免的状况：职工们将不依赖工会而采取产业行动，而

且，无论这何时发生，中华全国总工会都可能受诱惑回到作为调解人的场

景，并再次确认其结构上的现状。

对于工会而言，替代选项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选举从而对职工问

责，让会员参与到有关谈判要求的决定中，并动员他们对雇主施加压力。

只有当工会被赋予在谈判议题上的组织自主性，工会才能投入到工资冲突

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推动企业内直选工会领导的运动是一个正确的

方案，但是，只有当没有来自上面的对选举的控制时，以及只有当企业工

会可以自由决定它们的战略，包括产业行动时，这个方案才能运作起来。

把管理者与工会分开，这是绝对必需之举，但是，倘若工厂工会没有操作

上的自主性去追求工人的愿望，这将是不够的。倘若未赋予操作上的自主

权，工会就有可能被工人们晾在一边，自发的罢工 （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

会所属工会的谈判）可能成为工资确定中的决定性因素。政府通常有进行

干涉的手段，并通过建议更高的工资增幅来减少产业冲突。但是，在这一

变体中，再次没有来自工会方面的额外分量。

八　结论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其发展历史上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是

１９２５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里建立的，在这之后不久有２０年的时光

（１９２７—１９４８年）不复存在。它在１９４８年之后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劳动组

织重建，以符合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的需要。工会不得不放弃其在职工的

社会再生产中的自主角色，而且它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谈判代理人的传统

职能被它们的新职责所取代，即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延伸，管理工作场所

的福利分配。在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期间 （本文的分析未涉及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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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次不复存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当中国１９７８年之

后开始其改革开放工程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有２０多年之久忽视了正在发

生的社会、经济转型。当公共部门改革计划推行时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中

华全国总工会被唤醒了；当时，终身福利政策的终结以及大面积的下岗人

员打击了工会的组织基础，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离开国有企业的范围，在

繁荣发展的私营部门寻求组织支持。

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力于一项全国性战略，即在

私营部门建立其存在。这或许可以被称作全世界工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组

织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声称，在短短１０年里，在其会员基础上增加

了１．４亿职工和１００多万家工会，但这在总体上成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成

就：这一成就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构膨胀，但是在企业层面，建立的

是仅在纸面上存在的工会，它们为管理层所控制，且不开展集体谈判。

中华全国总工会至今未能应对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新挑战，因为这一职

能与它的组织原则相矛盾。工会至今仍然建立在社会主义工会的原则之

上，担当党与基层的传输带，并在雇员和雇主的冲突之间进行调解。它们

充当一个国家代理机构，被作为一个行政部门的分支在进行管理，并未站

在职工一边参与产业行动。

但这并未排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争取劳动立法改进方面扮演一个领导

角色。２００８年的 《劳动合同法》以及同年的 《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法》

是在保护劳动者个体权利方面向前迈进的两个重要步骤。中华全国总工会

投入了其全部的组织力量，来使得这些改革得以实现。但是，新的劳动法

律仍然对集体谈判的权利保持了沉默，含蓄地假定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阶级

关系的不存在。

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调解力量的角色，最终在２０１０年的罢工潮中经

受了考验。这是一个辩证的讽刺，因为这一新挑战部分是作为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功地改善职工个体权利运动的一个结果形成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及２１世纪以来的产业行动和公共抗议行动，主要是对普遍存在的非法

劳工条件的反应。如今，这些非法做法中的许多由官方冲突解决渠道调

整。目前，除了这些要求遵守法律的 “传统的”劳动冲突以外，还增加了

工资罢工，它们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利益纠纷，对此不存在规制机

制。职工们投入到产业行动中，争取增加工资，并让工会退在一边。

工资罢工给中华全国总工会造成了一个组织上的困境。倘若它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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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中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它可能会成为产业关系结构化中的

一支迷失的力量。把工厂工会与管理者分开，并通过直接选举把工会与职

工联系起来，这些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言自然是正确的前进道路。但

是，工会必须废除其作为一支调解力量的角色，并把自己定位在职工一

边。值得怀疑的是，在没有赋予基层工会运作自主权的情况下，这些变化

能否实现。当前提出的从法律上强制推行集体谈判以及交给中华全国总工

会谈判垄断权，这可能会使职能上的矛盾重新出现，工会会陷入空转，职

工诉诸于自发的产业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社会主义的工会运动模式不能应对建立在竞争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

力市场。对于党和国家的挑战是较少的，因为党和国家总是可以通过提高

最低工资以及对增加工资施加政治压力来对职工的抗议行动作出回应。但

是，这没有留出位置与角色给工会。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言，似乎在它

周围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它运作为一个集体谈判的代理组织，并

允许授予其下属工会运作上的自主权，要么它仍然保持为一个处于行政部

门管理之下的国家代理机构，虽然取代了某个劳动部门，但是将在职工们

为争取更高的工资的斗争中被职工们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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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
一个关键的劳动政策行动者

岳经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劳工组织的力量比雇主组织的弱小，但仍然

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一般来说，单个的雇主在其企业中握有重要的决

策权，而工人们如果要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则必须依赖于自己的集体

组织，也就是工会。除了代表工人与雇主就工资和劳动条件展开谈判以

外，工会在政治舞台上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目的是影响政府的政策。在中

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会组织。

虽然学者与观察家仍然在争论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否是一家真正的工会

这一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劳动政策行动者。

本文将阐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劳动立法和政策中的角色，重点关注其

在制定和实施 《劳动合同法》过程中的角色。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

在中国政治体制内，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全国性工会组织，这就是中

华全国总工会。所有企业层面的工会、产业工会以及地方总工会均是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成员工会。这一单一的工会体制背后有如下的的基本假设：

·工人阶级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共同的基本利益；

·工人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分裂为对立的阵营或多重派系；



·统一的工会体制有利于工人的团结以及工人权利的保护。

在这种单一的工会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结

构与中国的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相吻合。具体而言，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领导下，存在着两类工会组织：地方总工会与产业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

是中国工会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工

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由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在

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贯彻执行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全

国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主席团行

使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主席团下设书记处，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

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书记

处书记的任期为五年。

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地方工会组织分为三个层级：省、直辖市、自

治区总工会；省辖市、自治州总工会或省、自治区地区工会办事处；县

（市）、旗总工会。地方工会代表大会是这个地区最高的工会领导机关，由

地方工会委员会每五年召集一次。地方工会委员会执行地方和上级工会代

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领导该地区的工会工作，并在全体代表大会休会期间

定期向上级工会报告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省、自治区总工会可在地区设

派代表机关，直辖市和设区的市总工会可在区建立区一级工会组织或设派

出代表机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工会是代表和保护工人权益的重要社会组织。工

会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与地位受制于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工会自身

的结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中国所有的工会组

织。其理念是，中国的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职工自愿

结合的组织。它们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

会基础，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

中国虽然存在着集中化的工会组织，但却没有同样集中化的、在组织

力量和政治地位方面能够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匹敌的雇主组织。

单一的工会体制和多重的雇主组织，这是中国产业关系的一个明显特

征。在组织结构方面看，工会组织似乎强于雇主组织；但在现实中，雇主

却处在强势地位，形成 “强资本、弱劳工”的态势，工人利益常常受到雇

主的侵害。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结构反映了其在劳动政策方面的关切。全总组成部

８４ 　中国产业民主



门包括民主管理部、劳动保护部、保障工作部、集体合同部、法律工作

部、基层组织建设部、女职工部等，还有一个研究室和工运研究所。它出

版有关政策与理论研究的期刊，诸如 《中国工运》和 《工运研究》。此外，

还有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那里有许多从事劳动政

策教学与研究的学者。

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扮演着 “传送带”的角色，

自上至下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利益，同时从下至上代表着职工的需求。作为

党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工会必须教育职工，组织他们执行党和政府的政

策。但是，“传送带”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党、工会与工人阶级的

利益是一致的。此外，该理论仅在宏观层面可以应用。面对现实中企业管

理层与职工之间的冲突，理论上的利益一致性正在褪色。当党、工会和职

工的利益明显不一致的时候，尤其是当国家利益与职工利益相冲突的时

候，工会往往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境地之中。

在宏观层面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均衡所有各方的利益，

这不可避免地与职工的利益相冲突。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基层党组织、

管理层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工会应如何对这些利益冲突

作出反应？历史表明，工会通常不作出反应，由此削弱了它们作为职工代

表的地位。

职工倾向于把基层工会仅仅看做是福利或联谊机会的提供者，同时把

全国层面的工会看成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机构。换句话说，全国层面的工

会所扮演的政治与政策角色相当于党或政府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家工

会。某些学者试图用合作主义概念解释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角色，声称它

更多的是一个功能代表组织，而不是一个工人利益集团 （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ｎｉｔａ

１９９３：３１－６１；Ｆｅｎｇ２００２：９４－９５）。合作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通过与

该领域拥有垄断权力的若干团体的磋商和谈判来取得政策共识。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政策领域中积极作为的关键行动者

在法律上，中国工会负责劳工保护、劳动保障、职业培训、业余时间

里的文化与娱乐活动以及女职工权益的保护。作为职工利益的主要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履行这些职责，与此同时，在政治舞台上主张

职工的权利。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劳动政策制定与执行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积

９４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个关键的劳动政策行动者　



极行动者。它不仅积极参与劳动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也积极参与其执行。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惯例，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劳动

政策：

（１）直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全总主席通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因此，全总和全总党组可以就工会对立法和改革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

题的意见及工运方针政策直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反映，促使问题得

以解决。例如，全总党组曾就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问题、重大劳动安全

卫生责任事故问题、公司制企业民主管理等问题，直接向中央报告，引起

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２）通过工会在人大的代表和政协的委员参与立法。工会在各级人大

和政协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在全国政协中，工会有几十人组成的团

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由多位委员。有的地方总工会主席还担任地方

人大的副主任。这些代表或委员在全国和地方立法中，可以通过提出立法

建议、议案和提案等方式，直接参与法律、法规草案的讨论、审议和

修改。

（３）参加法律、法规起草领导小组。全总可以参加与职工利益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例如，全总是 《劳动法》起草小组的成员，

在 《劳动法》立法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 《劳动法》的立法

宗旨、框架结构、适用范围、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动标准条件、劳动

争议处理、法律监督检查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最终成为法

律条文。

（４）对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和提出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和国务院在正是审议法律和法规草案之前，都将草案送全总征求意

见，全总在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５）参加政府改革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例如，全国总工会参加了

“国务院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卸掉领导小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

领导小组”、“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等机构的工作。

（６）参加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全总是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工会代

表，可以利用三方机制与政府和雇主一道研究劳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岳

经纶，２００７）。

虽然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言，存在着参与劳动政策制定和立法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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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机会，但是其意见并不一定被立法机关或决策机关所采纳。事实上，

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职工保护方面的表现有负众

望：它的建议未完全得到尊重，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过程中。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中的角

色并非始终如一。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

的政策角色长期被忽视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

试图充当职工利益的代表时，他们被指责推行 “经济主义”与 “工团主

义”。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到被关闭的威胁。当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停止运作，直到１９７８年

以后才重新开展活动。换句话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实施改革与开放政

策之后才重新获得其作为政策行动者的角色。此外，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制度化和政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其成员组织、尤其是基层工

会未能有效参与政策过程。

中华全国总工会与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

作为１９９４年 《劳动法》的相关配套法律， 《劳动合同法》起草早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被讨论。１９９５年 《劳动法》实施后，面对市场化进程中

的 “国家与工人相分离”，急迫需要通过建立劳动合同制度以此来规范新

的劳动关系。因此，１９９６年 《劳动合同法》即被提到国务院立法议程。

但由于当时的目标是在２０世纪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诸如

就业、社会保险等配套法律也尚未启动立法，单独制定 《劳动合同法》存

在衔接问题。考虑其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估计未必理想，恐怕会引起其他的

一些 “后遗症”，１９９８年起草工作被搁置 （岳经纶，２０１１）。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日，一份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它是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的前身）起草的劳动合同法草案被提交给国务院下属的法制办公

室。法制办把草案转发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征求意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密

切关注政府内部的劳动合同法咨询过程。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全总与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召开联席会议，表示要共同积极推动和参与 《劳动合同法》

立法工作，加强立法调研和论证，推动 《劳动合同法》尽早出台。全总为

此专门成立了参与劳动合同立法协调领导小组，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在全

国六大地区进行调研论证，自始至终参与了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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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和修改工作。幸亏有这些倡议行动，当国务院审议草案的时候，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声音受到了重视。它提出的许多建议被采纳，草案修订稿明

显趋向于更有利于职工。

根据立法程序，国务院把劳动合同法修订稿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它在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前对法律草

案做了进一步修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征求公众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意见。许多工商组织

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信。数十家外资企业，包括强生与阿迪达斯，表示它们

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正式的请愿书。美国中国商会在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９日提交了它的详细意见书，声称法律草案将大幅增加外资

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它们的运营无利可图。

面对 《劳动合同法 （草案）》意见征集期，绝大多数意见来自企业的

局面，全总积极应对，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舆论推动力。

“在立法讨论过程中，资方力量的声音可能要比劳动者大”，全国总工会法

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直言不讳地指出，“己经发现一些利益集团运用自身

的强大力量，通过媒体对立法施加影响”。他还大声呼吁 “媒体要有点社

会责任感”（帅衡，２００６）。草案公开征集意见开始后，全总就利用自己在

各级各地方的工会组织结构，积极部署征集草案意见的工作。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４日，全总紧急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长

会议，部署配合做好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工作，并于３月２９

日下发了 《关于配合做好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通知》，而

且与通知并下发的还有 《全总部署工会参与全国人大劳动合同法 （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提纲》、《关于劳动合同法公开征求意见活动的宣传报

道提纲》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草案）》修改意见》。同时，全

总还将草案与劳动者权益相关条款归纳为５个方面２１方面，明确了全总

的立场并发给各地方。

全总在的工作是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富有成效的。在这过程中全总的工

作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强化自己的工人利益代表性和基层工会组织的权

力。在后来的 《劳动合同法》正式文本中就大量引入了工会这一法人主体

和以工会为代表的集体劳权。在这一法律的全部八章九十八条中，有五章

十七条２１次提到工会的权利和作用；２８次提及并设专节特别规定了以工

会为形式主体，以劳动者为实质主体，体现集体劳权的集体合同 （许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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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２００７）。

中华全国总工会大力参与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导致了法律中包含

了许多保护性条款。与１９９４年的 《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规定了

更高层次的职工保护。临时工的使用受到了限制，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或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之后，应当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第１４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两年以

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

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第５８条和第６７条）。在承认社会保障依然薄弱的情

况下，法律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第４７条）。中国劳动立法中的一个新特

点是明确表述的处罚条款的应用。用人单位在一年内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８２条和第１４条）。倘若用人单位无法

支付劳动报酬或其他应得费用，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

５０％以上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第８５条）。

在整个立法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主张职工的权益。它动员自

己可支配的资源去影响法律草案的起草与修订。它主动地增强职工权益的

代表以及加强基层工会的力量。在立法过程伊始，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设立

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参与和领导法律起草工作。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与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有着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它成为了劳动合同

法起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行动者。在第一轮审议过后，当时出现了要求进

一步修订的压力，中华全国总工会迅速动员其会员组织提供反馈信息。它

对海外商会向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提出的意见书做出了强烈回应，称它们是

“毫不掩饰的威胁”，由此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法律草案用词上的变化反映

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对立法过程所施加的巨大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对法律

强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贡献是巨大的。

结　　论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劳动政策行动者，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最近几年中强有力地参与 《劳动合同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过程，

为职工争取保护性的法律条款。作为最高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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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有着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因此，它能够对与

劳动者有关的立法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力于改善劳

动条件，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劳动争议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许多有关出

口加工区血汗工厂中恶劣劳动条件的报道，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维持社会

和谐与稳定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挑战。在争取劳动法改革以及使用其与政府

官员和党的干部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的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可以

不依赖于企业工会或其会员而施加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未考虑对其会

员发动一场动员运动。在公司里没有稳固基础的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

回应党的期望，作为一个劳动领域的官僚组织，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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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
走向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的第一步？

乔　健

在不同时代，许多国家曾寻求通过某种形式的三方协商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来解决劳动争议 （Ｔｒｅｂｉｌｃｏｃｋ１９９４）。 “三方协商”一般被

理解为特指一个过程或机制，在那里工人、雇主和政府通过自愿的互动和

对话，致力于劳动标准的发展完善和劳工权益的保护 （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９４：

４０—５）。这种做法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的一贯支持，从该组织

１９１９年成立伊始，即倡导将三方主义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ｓｍ）作为一种促进各种社

会主体利益和谐和争取公正合理的工作条件的手段。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

国建立了一个称之为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的正式制度，这标志

着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的始建和发展。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它产生

的背景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化过程之中，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为契

机，政府强调 “依法治国”，并在治理国家方面采取 “以人为本”的方针

和构建 “和谐社会”，特别是在劳动关系日趋市场化、全球化、多样化和

灵活化的情况下，建设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本文将回顾和评估中国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制度的发展、结构、功

能、特色做法及不足。我国政府和全国总工会将其称之为 “三方协调机

制”，但在国外学者看来，这项制度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三方协商机

制仍然相去甚远 （Ｓｈｅｎ２００７；Ｗａｒｎｅｒ ＆ Ｎｇ１９９９：２９５—３１４；Ｚｈｕ，

Ｗａｒｎｅｒ＆ Ｒｏｗｌｅｙ２００７：７４５—６８）。尽管它非常重要，并已在我国广泛

建制，但很少有研究涉足这类形式三方机制的特征和实际运行状况。另



外，过往的国内研究对我国的三方协调机制与ＩＬＯ倡导的三方机制模式

的关系很少涉及。① 而且，国外学者对我国的三方协调与其他形式的集体

协商，如雇主与工人或工会进行的两方协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基

本不加区分 （Ｃｌａｒｋ ＆ Ｌｅｅ２００２；Ｃｌａｒｋ，Ｌｅｅ ＆ Ｌｉ２００４）。因此，需要

我们在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下，结合近年来本土经验的累积，对中国三方

机制的特征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

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在２００８年年末以来的国际金融危

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

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本文希望在梳理近年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对

促进中国三方机制未来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所裨益。

一　三方主义的 ()*模式

三方主义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哲学和制度基础。从１９１９年成立起，

ＩＬＯ即奉行政劳资三方性的组织结构，这在后来的联合国系统中独树一帜

（Ｔｒｅｂｉｌｃｏｃｋ１９９４：５）。同时，ＩＬＯ在其成员国中推广三方主义，将其作

为所有各方表达发言权和防止劳资纷争的一种手段。

ＩＬＯ通过出台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来推动成员国建立三方机制。早

在１９６０年通过的 《产业和国家一级公共权力机构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协商

与合作建议书》（第１１３号）中，ＩＬＯ就建议各国在国家及产业层级建立

政劳资三方协商机制，目的是建立或增强各国政府与雇主及劳工组织间的

对话与合作。ＩＬＯ认为，这一机制建立的方式，可以由劳资双方自愿建

立，或是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上的积极推动。ＩＬＯ强调对话协商机制的建

立，不应妨碍集体谈判功能的发挥。１９７６年，ＩＬＯ又通过了 《三方协商

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１４４号）。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ＩＬＯ分别

通过 “关于国家层级经济与社会政策三方协商办法”及 “关于三方主义和

社会对话”的决议案，这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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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荣芳、王桦宇：“劳动关系中的 ‘三方机制’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２００５；汪洋：

“我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现状、问题及改革思路”，《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６年第４４期；常凯、

李琪：“论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工会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年第４期；郑桥、

刘元文：“完善三方协商机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载颜辉主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研

究》（第一卷），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促进政劳资三方合作，以改善各国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化解经济发展

与社会正义之间的争议。此外，ＩＬＯ还在１９７８年出台 《劳工行政公约》

（第１５０号）和 《劳工行政建议书》（第１５８号），明确政府在社会对话和

三方机制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只是作为中立方并不直接干预劳动关系

（Ｔｒｅｂｉｌｃｏｃｋ１９９４：３）。

依照上述公约和建议书，三方协商的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

有可能影响劳资双方固有利益的内容；有关就业、职业培训、劳动保护、

职业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劳动标准的全国性机构的建立或功能；经济与

社会发展计划的规划与执行等方面。ＩＬＯ对社会对话的概念是：在关于经

济与社会政策上相关利益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的议题上，在政劳资双方

或三方之间所进行的，包含所有形态的谈判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协商 （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或仅仅是信息交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的行为①。在这一

宽松的定义下，各国在实际操作上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呈现。因此，在这一

框架下，ＩＬＯ认为社会对话机制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概念。

纵使如此，ＩＬＯ仍提出建立社会对话机制可能需要的一些前提或社会

条件，并认为它们对建立或维系三方机制是有帮助的。这些条件包括：具

备获得参与社会对话时所需要信息的技术能力的强大且独立的劳工与雇主

组织；政劳资三方参与社会对话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对于组织结社自由及

集体谈判权等基本权利的尊重；三方能够有能力执行协商的结果；适当的

制度性支持等。

如果仅就狭义的劳动关系而言，在ＩＬＯ模式里，三方协商被设想扮

演着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三个角色，即劳动法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集体谈

判和劳动争议处理。② 其核心是集体谈判。

７５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走向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的第一步？　

①

②

台湾学者将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界定为 “咨商”更为准确。参见潘世伟：“社会伙伴关系与三方

谘商：建立台湾社会对话机制之研究”，台湾国政研究报告，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１年５月国际劳工局与中国劳动保障部在北京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二章双方

同意的目标和优先领域第四项社会对话中特别强调了上述内容，还列出五项相关措施，如协助加

强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的三方协商机制、促进和完善企业集体协商制度、协助完善劳动合同立法和

集体合同实践、促进和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并加强劳动仲裁队伍建设、为社会伙伴的能力建设

提供支持等。



二　中国三方协调机制的发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当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

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后，特别是逐渐推行市场化的雇佣劳动制度改革

以来，企业侵害劳工权利的事件和劳动争议案件，无论是个人争议还是集

体争议，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建立三方机制的２００１年，全国共发生争议

案件１５．５万件，这比上年增长１４．４％，涉及劳动者５５．６万人。其中，

尤以私营个体经济和改制企业劳动争议增长迅猛。到金融危机爆发的

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６９．３万件，当

期案外调解２３．７万件。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飙升９８．０％，涉

及劳动者１２１．４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２．２万件，涉及劳动者

５０．３万人。①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劳动关系变得越来越多变、复杂和紧张，

劳动者和企业管理层正在从利益一致转向利益对立。尤其是从１９９７年开

始的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的体制改革运动极大地恶化了国有企

业的干群关系和劳动关系，由此导致了职工大规模的上访请愿等抗议活

动。与此同时，非公有制企业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基本处于劳动权

利的 “法外运行”状态，也加剧了劳动关系的不稳。这是导致中国三方机

制产生的主要现实需要。

中国的三方协调机制也植根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历史地

看，中国传统要求，对抗或争议应通过社会中一些地位尊贵崇高的权威人

物或组织的磋商来解决，从后来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越来越高的要求来

看，它也防止了公民社会兴起后一些独立的劳工机构的渗入和参与。三方

主义的制度也必须符合党的意识形态，它假设劳资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

这一假设在２００１年江泽民总书记的 “七一”讲话有关党的 “三个代表”

理论中找到了新的依据，这一理论指出，企业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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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国家统计局网站，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ｇｂ／ｑｔｔｊｇｂ／ｑｇｑｔｔｊｇｂ／

ｔ２００９０５１９＿４０２５５９９８４．ｈｔｍ．



全国总工会及其领导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是促成三方机制的一个重要原

因。由于身负协调劳动关系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双重职责，使全总及其

领导人的政治地位总是高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便于利用这一地位争取源

头参与，而且这也是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一大优势。所以在中国，工会的

参政议政是党赋予它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而不是它发动劳工运动获得

的，这是中西工会争取三方机制的一个重要区别。

中国的三方机制也是国际组织施压的结果，包括国际劳工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 （ＷＴＯ）及国际自由工联 （ＩＣＦＴ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ＩＬＯ

在中国非常活跃地推行其国际劳工标准以及雇佣关系中的 “组合主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的结构原则。中国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最终加入 ＷＴＯ以前的

谈判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各国政府、工会组织、社会团体对其提高劳动

标准、改善劳工状况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三方主义在

现有政治框架内便被看做是一种既防止劳动关系恶化又彰显社会伙伴民主

参与的理想选择。

三方机制的形成，始于９０年代的早期。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全国人大批

准了ＩＬＯ的 《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动者标准公约》 （第１４４号），

１９９６年以后，在山东、山西和辽宁等省市，已开始直接建立劳动关系三

方协调机制的尝试。

２００１年８月，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一个国

家性的正式的三方协调制度最终得以建立。

随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工会法》修正案的出台，为三方机制的建立提供

了法律依据和框架。该法第３４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

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

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此后，２００８年实施的 《劳动合同

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也有关于三方机制的规定。

到２００８年９月，全国共建立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包括地方

和产业）１．２万个。其中，所有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已建立省级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地市级３０９个，占地市级地方工会的９２．５％；

县级２４１２个，占县级行政单位的８４．２％。①

９５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走向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的第一步？　

① ２００８年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状况统计公报，《工运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３期，第５页。



三　三方会议的结构

２００７年 《劳动合同法》将三方机制更名为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将 “协商”改为 “协调”，说明立法者认识到我国目前的三方机制

尚达不到 “协商”的性质和效用。“劳动行政部门”即是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及其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工会在国家层面上由全国总工会代

表，而在地方层次上由地方总工会代表。雇主代表是中国企联。从

２００７年以来，全国工商联一直推动地方工商联系统参与三方机制，以

作为非公经济的雇主代表，以致在地方形成了 “三方多家”的局面。但

迄今为止，容纳雇主多元主体的地方尚未就其代表甄选、投票权利和决

策程序作出相应规定。

在国家级三方机制层面上，２００１年８月，由劳动保障部、全国总工

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组成国家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

制度，使中国的劳动关系协调工作有了一个较为规范和稳定的工作机制。

２００８年，为体现三方的平等性和适应工会参与人员 “高配”的具体情况，

三方会议改行执行主席制，由政府部门的执行主席牵头 （主持会议）。从

２００１年起，各方确定相对固定的部、室人员参加三方会议。三方会议在

人社部劳动关系司设立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召开会议的日常工作。三方

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三次，分别由三方各承办一次会议，会议经费原则上

由三方分担。

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到２００９年年末，共召开过１４次三方会议和三次

三方工作会议，到后期基本上是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三方会议的时间

为一天。没有一年按照规定开满过三次会议。此外，２００７年３月，成立

国家三方会议专业委员会，包括劳动关系法律政策研究委员会、企业工资

分配研究委员会、集体协商研究委员会。三个专业委员会分别由国家三方

会议的领导、外聘专家、学者和三方的专业工作者组成。但迄今为止，这

三个委员会尚未积极开展过活动。

各地的三方机制运行模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

———上海市由分管劳动保障事务的副市长兼任市劳动关系协调联席会

议的主席，由市劳动保障局长兼常务副主席，由一名市总工会副主席兼副

主席，以此来提高三方机制的规格，同时在工会主席 “高配”的情况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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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三方人员级别的平衡。

———辽宁省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工业园区作为三方工作的重

点，取得国家级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单位可免于劳动监察年检，工作

突出单位和个人授予 “五一”劳动奖状和奖章，省级单位的优先评选优秀

企业家，信用评级升等。针对企联系统在县区以下非公经济影响较弱的现

实，辽宁将代表非公经济雇主的工商联和代表外企雇主的外企协会吸收进

来，形成了 “三方五部门”的劳动关系协商机制。

———山西省建立情况通报、行文协调、成果应用保证和共同调查处理

等制度。其三方会议下设法律政策、企业工资分配和集体协商三个专业委

员会，它们分别依托政府劳动行政、企联和工会，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和咨

询工作。

———广东省三方机制的运作模式以召开会议为主，以专项行动为辅，

其最低工资标准要经过三方协商同意后方报政府实施。广东、安徽两省分

别出台了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省以下协调劳动关系各方的

法律地位、职责和作用。

———在广州市，三方协商的主要内容是最低工资标准。先由三方协

商，然后由政府颁布，协商过程中辩论激烈，媒体对此也给予很大的

关注。

———深圳市三方机制的运作经费由市财政拨专款使用，解决其日常

开支。

———陕西省组成劳动关系协调领导小组，由主管副省长为组长，省劳

动保障厅、省经贸委、省总工会、省企业家协会等部门主要领导为副组

长。陕西省总工会将推进三方会议制度纳入其竞赛内容评比，并列入工会

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概括起来，中国三方会议的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政府在三方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三方协商机制的这种特

点，是与其历史传统、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紧密相关的。

其次，劳资两方对党和政府具有依附性，它们均非完全独立的利益代

表组织。在政治上，劳资两方组织均在党的领导下并秉承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劳资根本利益一致的价值理念。雇主代表被要求保护劳资双方的

利益，而非仅仅是雇主的利益；工会也要贯彻 “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

权益”的工作方针。

１６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走向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的第一步？　



第三，中国一元化工会的特殊地位，使其在三方机制中的作用正在增

强。工会的特殊性表现在，首先，它不仅是市场经济中代表劳动者参与协

调劳动关系的一方，它还是党和国家的桥梁、纽带、基础、支柱，承载着

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职责。其次，在中国只能搞一个工会，以此来维护

工人阶级团结和工会组织统一。再次，工会的组织方式和维权手段必须符

合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要求。此外，工会各部门参与三方机制的人

员是最多和最为广泛的，健全的组织系统使它具备发起一项劳动议题所需

要的调查、研究、统计、宣传的能力，且各级工会领导人与同级政府劳动

行政部门领导人相比一般是高配的，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工会在三方

机制中作用的发挥。

第四，雇主组织的代表性不足，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缺乏发起协调劳

动关系的能力制约着其作用的发挥。

此外，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了解到三方机制在各地运行中所存在的

各种问题。如一些地方的三方机制在省、市、县发展不平衡，尤以县级较

差，深入乡镇和行业就更为有限。代表性不强，主体缺位是各地三方会议

的通病。一些城市的企业方代表主体不明确，机构不健全，县区级更是严

重缺位，很难形成三方协商。一些地方由政府经贸委代行职能，但其对私

营企业又不具代表性，特别是区域和行业企业方组织建设滞后。工会对工

人的代表性也不足，一些地方工会领导有官员化的倾向，而工人对政府的

依赖性更强。多数地方认为，三方机制尚缺乏法律调整，亟待国家立法规

范，而这在现阶段比自发性的劳资参与形成规范更加重要。所有地方的三

方机制均无实体，机构设置整体较为松散，缺乏专门性机构、专业化的工

作人员和专项经费，也没有实质性常设机构和人员。一些地方认为，三方

会议的行文无法律约束力，三方协商的层次不高，权威性不够，由三方的

一个业务部门和分管领导组成，协商范围小，不能包括所有的劳动关系议

题，使功能受限。还有的地方提出，三方机制的运行模式不明确，职能和

各方职责不清晰。其中，联谊活动多，讨论问题少；抓典型评比多，对基

层指导协调监督少。许多地方无议题，无协商，工作流于形式，缺少研究

和探索。还有的认为，三方机制本就是一个舶来品，加之宣传较差，社会

认知和影响力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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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方会议的职能

按照２００１年８月 《关于建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意

见》，三方会议的职责任务被界定为：就制订劳动关系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研究分析劳动关系状况及趋势；对制定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政策提出建

议；指导、协调地方劳动关系协调工作；对重大集体劳动争议或群体性事

件进行调研，提出解决意见。

２００２年８月发布的 《关于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指导意

见》中，对省级以下三方机制的职责要求，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

“开展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宣传工作”的内容。２００９年２月，又对三

方机制的职责任务进行了调整完善。其中，明确提出了 “劳动关系工作体

系”的概念，强调建立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处置机制，并

要求加强与国际劳动者组织、各国三方机构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参与劳动法律政策和重要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三方会议在研究和分析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关系的影

响以及对其调整和规范的责任已经在各种法律政策中得以明确，这包括

１９９４年 《劳动法》和２００７年 《劳动合同法》。国家三方会议参与了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和措施的制订。

各地省市级三方根据实际情况，联合出台了一些对推动地方三方机制

工作、贯彻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加强兼职劳动仲裁员队伍建设、危机期

间稳定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法规政策文件。涉及重要的劳动标准的制定和调

整时，不少地方也注意发挥三方机制的作用。

但是，不能对三方机制的作用估计过高。由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内

部分工，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政策就基本不在三方机制参与制订的范围

之内，这使得三方的劳动关系协调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即便是对协

调劳动关系的立法参与，三方，特别是劳资两方的意见表达权也非常有

限，基本停留在建言献策的层面，缺乏对劳动标准和程序规范的共决权。

特别是那些每年都需要重新核定的有关重要民生议题的劳动标准。加之每

年的三方会议的召开时间较短，不可能就出台法规政策开展正式的协商谈

判，只能诉诸非正规的三方协调活动，使三方机制的效用大打折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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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方会签文件尽管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的介入，其效果要优于劳资

各自下发的文件，但其法律效力并不明确，这一点削弱了它的执行力。

$．促进劳资双方开展集体谈判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１０９．１万份，覆盖企业

１８３．４万家，覆盖职工达１．４亿人。应强调，没有任何法规政策说明三方

机制将要在集体谈判中扮演何种角色，代表的权利和职责，或他们将如何

达到和执行决定。在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集体合同规定》或在

《劳动合同法》中，都没有关于三方会议在集体谈判中作用的规定。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政府和全总所倡导的集体协商主要是两方性

的，即在雇主与工会，或雇主与工人之间进行，而企业层级的集体谈判由

于工会的孱弱和不独立，多数显得流于形式。近年一个新的趋向是，由相

对独立的行业工会与行业的雇主组织开展集体谈判，签订行业集体合同，

以规范整个行业的劳动关系。全总在２００９年特别出台了关于开展行业性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行业工会组织建设，扩大工资集

体协商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可以预计，此类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和

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将会为三方机制作用的发挥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参与劳动争议处理

中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也体现了三方性的原则。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八条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决定

劳动争议的重大问题。”

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了解在全国有多少重大的集体劳动争

议案件及群体性事件是通过各级三方会议独立决定处理的。调查表明，三

方会议在对具有重大影响的集体劳动争议或群体性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乃至

协调处理决定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且高级别的三方会议的作用要弱于低

级别的三方会议，国家三方会议迄今为止尚未在这一领域发挥过相称的

作用。

三方会议在争议处理上的无为和无效主要是由于缺乏细化的法律规定

和明确的处理机制。比如，２００８年５月施行的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自始至终未涉及集体争议的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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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职能外，我国三方机制的一项富有特色的工作是创建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的活动，该活动推动了各级三方主体尤其是雇主的社

会责任，是三方机制的一项引导性功能，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一

些国企改制较多的省份通过三方机制，积极稳妥地处理国企改革中的劳动

关系，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三方机制还在推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联

合执法检查、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结　　论

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一种来自国家权力体

系内部的政府机构与准政府机构之间的功能性协调机制，它们的终极目标

是通过劳动关系的协调来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防止独立的、替代性

的社会利益组织的发育。故而，雇主组织亦要求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维

护职工利益，工会也将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其主要工作方针。其背后，除了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以外，劳资利益背后的党和国家利益是其更为根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样的功能性协调机制不能承载基于

不同利益或伴随着市场化利益分化加剧的劳资关系协调的任务。笔者观察

到，伴随着劳资两方组织覆盖面的扩大，内部民主和选任制度的逐步健

全，协商议题和功能的趋于完备，及劳资各自主体意识的觉悟，功能性组

织正在向利益性组织转化。只不过，在我国，转化的时间更漫长，表现的

形式更复杂多样。

我国三方机制的现状，既与国家的历史变迁、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

关联，又受到三方主体发育状况的制约，还受到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关

系面临市场化、全球化、多样化和灵活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首

先，中国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至今依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

影响。作为舶来品的三方机制虽然强调主体独立、民主平等、合作对话，

但它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制度环境而发挥作用。因此，与任何国家相比，我

国三方机制都更明显地呈现出政府主导的特性，劳资两方更多的是建言献

策，缺乏协商谈判甚至是共决机制。

其次，三方主体，特别是劳资两方的发育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它们的不成熟、不独立和缺乏代表性限制了其功能的行使。特别在于，全

总和中国企联均非独立的社会利益代表组织，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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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发挥社会联系、社会控制的作用，这便抑制了他们作为劳资两方

利益代表功能的发挥。

再次，我国的劳动问题是在一个工业化和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中，由

于劳动关系面临市场化、全球化、多样化和灵活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

响而产生的，三方机制处在初创阶段，尚难以应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劳动者

问题。

而且，由于现有的三方机制是按照 “狭义”劳动关系的概念和管理架

构加以组织的，但现实中的就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问题相互纠缠、盘

根错节，难以厘清，需要提升和重构三方机制的体制框架进行应对。

尽管有这些问题，笔者仍然认为，中国现行的三方协调机制是走向真

正的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机制的第一步。从理念上说，中国正在发育公民

社会，国家－社会的关系将从国家组合主义 （ｓｔａ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向社会

组合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演变，而三方机制正是其载体之一。在基

本性质上，它将从政府主导、体制内部的功能协调走向劳资自主、三方独

立发挥作用；在运行机制上，它将从沟通协调型走向协商谈判型；在工作

机构上，它将从分散临时型走向高规格的常设机构；在作用方式上，它将

从倡导号召型转向决策执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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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工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

———兼论用法制化、民主化手段解决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

孔祥鸿

一　问题的提出：世界工会制度的

多样性与中国工会的特点　

产业民主、企业发展，有赖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而工会在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与作用，已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实践所

证明。

中国正在以一种令世人惊讶的速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其直接后果

是企业大量投产、职工大量增加，劳动争议大量出现。因此，工会的角色

与作用正在凸显，产生民主和企业发展需要一个能真正代表职工权益，并

与企业行政 （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取得劳资 “双赢”的工会组织。

中国工会的角色与作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一些人的怀

疑、诘问甚至指责：中国工会是 “官办”工会，是执政党主导下的工会，

能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并与企业行政 （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取得 “双

赢”吗？！

先不说中国工会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中国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代

表职工利益并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就从世界共识与

世界各国的客观事实来分析，对中国工会的怀疑、诘问甚至指责，都是站

不住脚的。

世界是多元的，不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国家体制等，都呈现多



元化状态，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

础。因此，不同政治体制下有不同的工会制度或模式，也是一种共识和客

观现实，理应得到理解与尊重。

对中国工会的怀疑、诘问甚至指责，主要是针对中国工会与执政党的

关系，即中国工会坚称中国共产党对其的领导。这有什么奇怪呢？世界各

国的工会组织，基本上都是与政党有着紧密的关系的。美国的劳联─产

联，不是民主党的 “票仓”吗？英国的工党，其最重要的基层与群众基

础，便是工会，更不要说工党的前身就是从工会组织演变发展而来的；至

于德国，其大多数工会组织如实力最强大的五金工会，是支持社会民主党

的，其会员大多数是社民党人或在大选时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北欧、西

欧诸国以及日本等，其工会组织或附属于某一政党，或在政纲上与某一政

党相近而关系密切。这种情况在欠发达国家如非洲国家，同样存在。如埃

及、南非等国，其最大工会组织都与执政党有密切联系。可以说，工会与

政党关系密切甚至结盟，是世界各国政党与工会相互关系的客观反映，不

能为此怀疑甚至指责中国工会。

执政党主导下的中国工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除了自

身的特点，如具有法律保障、经费来源多样、组织网络强大、与政府部门

合作良好等之外，与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必须代表

职工的利益，否则就没有生命力，工会被职工所抛弃，也就无法在企业发

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１

年）和 《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２００８年）都明确规定：工会是职工

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正体现了法律规定与客观要求的统一，也体现

了中国工会与世界各国工会的趋同性。

因此，对中国工会与世界各国工会的异同，必须给予恰当的评价与理

解，才能恰当评价中国工会在中国产业民主、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　当前中国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世界各国工会制度的多样性，恰当地评价中国工会与世界各国工

会的差异性，并不否认中国在真正代表职工利益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在中

国，中国工会与各国工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怎样才能赢得

职工的支持与信任，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

９６论中国工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　



中国工会并不忌讳并实事求是地承认，在真正代表职工利益方面存在

一系列问题，主要有：

（１）２０％—３０％的基层工会组织缺乏活力，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这个

比例是令人吃惊的。如果换算成具体数字，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总工会

１８万个基层工会，２０％—３０％的比例就是３．６万—５．４万之间；如以基层

工会覆盖独立的企事业法人单位数 （这是指工会组织所覆盖到的企事业单

位数，通常工会在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为分会、小组等）５５万家

来算，则为１１万—１６万之间。有这么多的基层工会缺乏活力，原因很

多，也不得不令人关注，尤其是这么多的基层工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肯

定对中国工会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冲击同样是众多基层

工会积极工作带来的良好形象。

（２）相当部分基层工会主席存在角色冲突。以广州市为例，据不完全

统计，广州市近２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近５０％的工会主席存在角色冲突

问题，主要是企业行政副职兼任工会主席，工会主席在企业利益与职工利

益发生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必然发生的，关键是如何妥善处理）

时首鼠两端，立场与态度颇为尴尬。有个别工会主席不能认识自己的立

场、角色要求，站在了企业行政一边，甚至参与诉讼，代表行政与职工对

簿公堂，遭到职工反感甚至唾弃。近几年，广州市已发生多宗类似个案。

这种情况多见了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另外一种情况是企业中层管理人

员，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财务部门、总经理助理等兼任主席，这些

人或位居企业要位，或是企业领导人亲属、亲信，难以期求其在企业利益

与职工利益发生冲突时代表、维护职工利益，职工向工会主席诉求其利

益，往往难以达到要求或得到合理解释。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外资企业与民

营企业。

（３）工会在集体协商 （谈判）中缺乏必要的手段。作为工会代表、维

护职工利益，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最重要的制度，从１９９５年以来，

集体协商 （谈判）制度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已成为发挥工会在协调劳动

关系中最重要的平台与载体。但由于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

对企业行政不响应工会提出的集体协商 （谈判）要约，却没有法律制约，

也就是说，企业行政是否响应工会提出的要约，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没有

法律上的义务，导致集体协商 （谈判）一头热一头冷，能否协商 （谈判）

成功，往往或取决于企业领导人和管理层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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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发生群体事件后企业行政被迫接受通过集体协商 （谈判）解决问

题。此外，由于中国的企业家组织还不普遍建立，已经建立的其代表性及

活力又不尽如人意，故虽然中国工会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

（谈判），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只是少数。

（４）工会干部利益受到损害难以在企业层面得到解决。每年广东均发

生多宗工会干部由于敢于鲜明代表、维护职工利益，得罪了企业领导人或

管理层，受到不公平待遇，虽经上级工会与政府有关部门调解、仲裁乃至

诉诸法律并胜诉 （根据笔者统计，此类个案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有１０宗，均以

工会主席胜诉告终），但仍然不得不丢掉 “饭碗”，离开企业，以 “悲剧”

告终。这类个案对基层工会影响很大。因为９０％以上的企业工会主席，

均为兼职，其工资福利待遇由行政职务决定。也就是说，工会主席受薪于

企业，又是兼职的，对其真正代表、维护职工利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其

角色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三　中国工会在实现真正代表

职工利益方面的努力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工会始终予以正视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种种措

施归纳起来是两个方面，一是法制化措施，二是民主化措施。

!．角色冲突的解决———企业管理者不得兼任工会领导

先说法制化措施，早在本世纪初，在中国 《工会法》修订时 （２００１

年），就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近亲属不得担任工会主席。地方立法随后

不断发展。以广州市总工会为例，早在２００５年，他们就从一宗企业行政

副职兼任工会主席而导致角色冲突、与职工代表对簿公堂的个案中意识

到，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广州市总工会向市人大常

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制订 《广州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主要理念和重要条款均落脚于解决基层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２００７年，

立法取得成功，明确规定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实行职务回避。据此规定，广

州市总工会制定细则明确：（１）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负责人，不论其职

务称谓如何，均不得兼任工会主席、副主席；（２）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

财务等部门负责人，不论其职务称谓如何，均不得兼任工会主席；（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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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的其他部门负责人，如其职责与工会主席、副主席的基本职责存在

职能冲突的，不得兼任工会主席、副主席；（４）用人单位的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和总经理助理或秘书，不得兼任工会主席。如目前存在上述兼职

的，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用三年时间过渡，逐步予以解决。

从全国、地方的立法看，中国工会所做出的努力，是从四个层次防止

工会主席产生角色冲突，即企业负责人的亲属；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负责

人；用人单位敏感部门与工会主席职能可能有冲突的部门负责人；董事

长、总经理秘书、助理等。

$．防止工会领导受到企业不公平对待

为了保障工会主席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还规定了要建

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基金，对受到企业不公平对待的工会主席提供各种保

护与帮助，广州市总工会近年来为多位因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丢了 “饭碗”

的工会主席提供法律的经济的支持，并帮助他们重新就业。

'．促使企业开展集体协商

对集体协商中处在劣势地位，中国工会同样寻求法制化措施予以化

解。如广东省总工会经过努力，已推动省人大常委会对 《广东省企业民主

管理条例》立法，现正处在二审阶段，该法案其中一章为 “集体协商”，

有条款明确规定，工会提出集体协商要约后，企业行政必须在１５个工作

日内做出响应。如不做出响应，工会可提请政府劳动监察部门予以纠正、

罚款；工会可以通过媒体等各种形式对不依法响应工会要约的企业实行公

开谴责。

同时，该法案规定，工会可以将提出集体协商要约的层次提升至市、

县 （区）一级总工会；集体协商双方均可以聘请企业外专业人士参与协

商。这两项措施，近年来在广东一些地方已经推行。如深圳市总工会在

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年两年，均向在深圳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发出工资集体协商

要约，绝大多数企业及时响应，效果很好。广州、深圳、珠海、湛江、佛

山等市总工会，均成立了集体协商法律顾问团，向基层工会开展集体协商

提供法律服务，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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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席选举的民主化

民主化措施既与法制化措施相对应，又与之互相促进。法制化措施要

解决 “哪些人不能当工会主席”的问题，避免职务、职责上的冲突。民主

化措施则主要解决 “怎样产生工会主席”的问题，使工会主席具有充分的

民意基础。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１年）和 《中国工会章

程》（修订案）（２００８年）都对基层工会主席的民主选举产生做出了规定。

现在是，要依法依规对工会主席的产生规范化，同时，要大胆探索，提升

选举工会主席的民主化程度。

工会主席产生的进一步民主化，其最终目的与主要体现，是按照会员

意愿选举工会主席，让工会主席向会员负责。这一点，对于工会是否赢得

会员的接受、信任，工会能否真正具有代表职工利益的代表性，至关重

要。据省总工会的一项调查，会员对工会主席的信任，排在前三位的因

素，分别为：是否会员民主产生，工会主席是否具有人格魅力，工会主席

在协调解决劳资矛盾的能力。至于是否得到企业领导人的支持，仅排在第

６位。

十年来，广东省总工会一直推动基层工会实行民主选举，主要是直接

选举工会主席。因此，对一些暂时还不能实行直接选举的基层工会，也做

出了明确的规范，如企业投产初期，职工、会员之间互不相熟，可以先由

上级工会提出候选人再进行选举等。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广东已建立工会

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超过８０％是由会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后，还有一个 “谁来评价工会主席”的问题。

中国工会近年来实行 “会员民主评议工会和工会主席”制度，广东省总工

会２００９年进行试点，２０１０年在全省展开。该制度规定，每年结合年终总

结、评比等，会员对工会和工会主席进行一次评议，评议采用不记名打分

方式，工会主席在向会员 （会员多的话只能是会员代表）述职，然后会员

或会员代表评议打分。如低于６０分，予以警告；连续两年低于６０分，则

可进行改选。高于８０分，才能向上级工会申报 “职工之家”。这是一项重

要的使工会主席向选举人负责的民主化措施。同时，上级工会也对基层工

会主席工作进行考核，并与会员的评议相结合，根据考核情况与会评议结

果，决定是否给予发放津贴或奖励。如广州市总工会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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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干部的职业化及其工资支付

与法制化、民主化措施相辅相承解决工会真正代表职工利益问题的，

还有两项重要制度的制订与落实。

一是建立职业化工会干部队伍。也就是说，既要解决基层工会 “有人

干事”的问题，又要解决工会主席、工会干部受制于企业行政或老板的问

题。当工资福利都在企业领取、享受的同时，要求工会主席面对企业对职

工利益的侵犯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甚至组织职工共同抗争，实在是苛

求。工会主席只有独立于企业，工资福利不受企业制约，工会主席代表职

工利益的底气才足，腰杆才硬。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近几年，广东省总工

会同样在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向社会招聘，营造了一支约１０００人

的职业化干部队伍，并形成了基本的思路与做法：公开招聘、强化培训；

契约管理、专属专职；严格考核、奖惩分明；上下分担 （费用）、确保待

遇。２０１０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拿出经费１０００万元，在全国１０个省、市

开展职业化工会干部工资分级承担试点，推动发展职业化工会干部队伍，

这是中国工会带有战略性、关键性的制度安排，相信经过若干年努力，将

“逐步实现基层工会干部工资由工会发放”，使基层工会主席在经济上独立

于企业，尽量减少企业对工会的制约。

,． “上代下”———改进基层工会与上级工会之间的合作

二是 “上代下”的工会维护制度。制定和推进这一制度有两个基本前

提，其一是承认一部分基层工会还比较 “弱”，缺乏活力，难以履行相关

职责；其二是 “上”必须强———即这些基层工会的上一级组织，必须

“强”，由他们替代 “下”的职责，完成代表、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

为了顺利实行 “上代下”的制度，又有两项措施。其一是建立劳动关

系预警网络，“下”，即基层工会主席要成为企业劳动关系情况的知情人、

报告人，由他们及时把企业劳动关系情况，如有无拖欠工资、有无劳动安

全隐患、有无劳动争议个案发生等，及时报告给 “上”，使 “上”能及时

了解、及时处理解决。其二是解决 “上”必须 “强”的问题，基本要求

是，“上”要做到有人做事、有钱办事、有力 （指能力）行事。“三有”的

落实，又与职业化干部队伍的建立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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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由于世界各国工会制度的多样性，因此必须对中国工会制度的独特性

给予恰当的理解与评价。中国目前的确还没有集体谈判力量的均衡，与中

国工会的独立性不够，依附性太强有关，因为依附性太强容易产生屈服、

服从，从而脱离了职工群众，无法真正团结、凝聚职工。但是，中国工会

正跟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改革，中国工会正做出很大的努力，使自

己能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这是中国工会自身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

发展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本文阐述的，正是这一点。

５７论中国工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　



“义乌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劳动维权

景跃进

在既有体制的框架内，中国的各级工会组织能否真正代表工人利益，

有效履行保障和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抑或，只有在动大手术 （如建立独

立工会）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及理论研究中的

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但迄今为止，共识并不存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支

配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 （至今依然非常醒目）。在经济体制转型

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的劳资关系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再现了西方工业的早期

历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工会系统的普遍失声和无能。在这种背景

下，对劳工利益的关注和相应的维权实践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工人的自由

结社权和独立的利益表达。

然而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向。利益失衡和利益冲

突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议事日程，其中劳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议题之

一。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主张构建 “和谐社会”、政府正在启动的立

法过程和采取的维权举措、来自工厂的抗争实践、媒体的聚焦报道以及公

共领域中的讨论，构成了一个与以往发展主义相区别的新的公共场域。曾

经被形象化为 “御用工会”、“裙带工会”和 “牌子工会”① 的中国工会系

统开始经历了一个体制内的转型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世纪前后呈现的这两种趋向代表了中国未来劳资关系

① 这些术语亦为官方人士所使用，参见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德明 “深入贯彻

落实 《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努力提高企业工会工作水平———在 《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培训班上的

讲话”，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０日。



发展的两种可能性。鉴于所选案例的性质，本文关注的是后种可能，即既

有体制在劳工维权方面的新探索。

我们先从 “义乌模式”说起。

一　维权话语中的“义乌模式”
①

义乌曾是浙江省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小县，历史上因人多地少，外出

讨生活做小生意成为传统。改革开放为能干的义乌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缝

的好机会。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他们走出了一条 “以市场带动工业，工业

支撑市场，市场与产业联动”的经济发展道路，使当年的 “鸡毛换糖”之

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采购展示中心。②

与浙江省其他地方一样，义乌经济中非公企业占了绝大部分，多数

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和外贸产品的加工。巨大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外来务工者，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义乌本地人口

的规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工资、伤残赔偿、劳动条件等问

题，企业与工人之间纠纷时起，在１９９９年义乌总工会介入维权之前，

劳动争议案件每年多达万起。尽管７０％左右的争端通常能获得解决，

但余下３０％的纠纷由于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高昂等原因，不能得

７７“义乌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劳动维权　

①

②

“义乌模式”具有多种含义，本文是指义乌总工会在维权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最先

提出这一术语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关怀教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

日，全国总工会到浙江调研义乌市总工会的职工维权情况，关怀将其概括为 “工会维权，义乌

模式”。

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总面积达４００余万平方米，商铺６．２万个，汇集了１６个大

类、４２０２个种类、１７０多万种商品，市场成交额连续１８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来自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万境外客商进场采购，有８６个国家的２５７２家境外企业在义乌设立代表

处，市场商品已出口到２１５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６年由国家商务部和义乌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的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已成为全球小商品生产贸易价格变动的 “风向标”和 “晴雨表”。根

据最新统计，２００９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全年总成交额４１１．５９亿元，创历史新高。 （资料来源：

姜炼熔、邓明宇：“义乌小商品出口增势不减”，《香港商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转自ｈｔｔｐ：／／ｆｉ

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ｃｋｓｔａｒ．ｃｏｍ／ＪＬ２０１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１９９０．ｓｈｔｍｌ；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正式向全球发

布”，载于 《经济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义务中国小商品城全年总成交４１１．５９亿创新高”，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ｓｊ／２０１００１／ｔ２８７０７８．ｓｈｔｍｌ。）



到及时的解决。① 它们的存在犹如不知何时引爆的定时炸弹，并诱发了两

个妨碍义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问题：一是 “绑架老板”、“焚烧厂房”、

“集体上访”等恶性事件；二是黑社会的形成。②

义乌市总工会的维权实践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启动的，摆在它面

前的任务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同样巨大。在既有体制内，工会是一个弱势部

门，它不具有行政职能，一无处罚裁决权、二无强制执行权。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为职工群体维权，做外来务工者的 “主心骨”？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义乌总工会一班人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

自１９９９年５月开始，积极探索适合本地情况的维权道路。通过 “借题发

挥”和 “借风借力”克服自身的局限，对内整合、对外联合，将各种维权

资源 （顾问、专业人员、经费、网络和手段等）加以整合，把一切有利于

工会维权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既具有高度政治智

慧，又具有强烈实用价值的举措。诸如： （１）经民政部门批准后，２０００

年１０月成立了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２）聘请市委、市政府

五大班子领导及公、检、法、司、劳动等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为职工法律维

权中心的顾问，为社会化维权提供有力的领导保障；（３）作为工会维权社

会化的组织载体，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承担工资集体协商、劳

动争议协调处理、劳动争议仲裁、提供法律援助等职能；（４）招募了一支

由数十人组成的法律志愿者队伍，弥补工会维权人员的不足；（５）建立了

横向跨地区、纵向到企业的社会化维权组织网络，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热

８７ 　中国产业民主

①

②

数据来自笔者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对义乌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的访谈，亦可参见陈文的 “义

乌工会维权模式为转型中的中国提供参照意义模本”一文提供的资料 （《新快报》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

日，转自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８－０２－２８／０１３９１３４８６２３３ｓ．ｓｈｔｍｌ）。王金红、黄振辉

在 “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载于

《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３期）一文中，分析了既有制度的缺陷以及农民工为何倾向于非制度性

的维权行为，这一描述也适合于义乌农民工的情况。

在回答记者提问 “工会如果发挥不了作用，职工是不是就可能会另找出路，通过别的方

式来维权？”时，李永海回答道：“党领导的工会如果长期不起作用，那么非党领导的工会必然出

现，就是 ‘第二工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的东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来代

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东西来代表了，我就找同乡会去了，我们１０个人就联合起来，

选你当头，你代表我们去反映这个问题去，你领我们上街去。要是党领导的工会能起作用，就不

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党领导的工会，必须把 ‘维护’的大旗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你不敢

举，‘第二工会’就举起来了，这就是辩证法。”参见 “调节劳资矛盾需要工会发挥更强作用———

对话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现任法律顾问李永海”，参见２０１０年６月 《南风窗》。



线电话连线、广电联动、部门互动的信息网络，做到对各类询问、投诉案

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快速解决； （６）拓展与政府职能部门、新闻媒

体、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各界的合作，等等。

经由资源重整、功能再组和治理网络创建等创新性实验，义乌总工会

改变了单枪匹马维权的局面，创造了一种社会化的维权模式，有效地维护

了１１０多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底，义乌

总工会共受理投诉案件４４７８起，调解成功４１７３起，调解成功率达

９３．２％；接听回复维权热线４５１４人次；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５１９起，

出庭诉讼代理１７５起；接待集体来访３５７批７１９７人，阻止恶性群体性事

件３３起；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３３．７６９万元。① 义乌总工

会的维权实践不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社会稳

定的局面。自工会积极维权以来，义乌的重特大刑事案件、重特大安全事

故和恶性群体性事件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

９４．３％，与１９９９年前的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②

目前，义乌市已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牵头、政府各部

门配合、职工参与联动的维权格局，有效地解决了职工权益受侵害的问

题，形成了既有体制下，工会维权的 “义乌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

有三个方面：（１）党和政府的主导；（２）传统工会的转型；（３）社会力量

的多方配合。在这一过程中，义乌总工会的地位、职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和拓展，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传统的工会形象来想象义乌总工会的角色。

义乌总工会的维权实践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以下根据年份排列的

选择性事件，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出批示，认为完

善在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很有必要，要注意总结经验，不断强化职

能，更好地为职工服务。同年，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也要求各级工会总

结推广义乌总工会维权经验，切实服务职工，真正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此，义乌创制的工会社会化维权经验在全国得到

推广。

９７“义乌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劳动维权　

①

②

资料来源：义乌市总工会，“义乌总工会社会化维权 ‘义乌模式’”，载于浙江在线新闻

网站，ｈｔｔｐ：／／ｚｊｎｅｗｓ．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０５ｚｊｎｅｗｓ／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９／０７／１７／０１５６７８１００．ｓ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浙江义乌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优胜奖）”，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全国总工会到浙江调研和总结义乌市总工会

的职工维权经验，将其誉为 “义乌模式”。

———２００５年８月５日，浙江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在义乌召开；同

年９月，全国总工会在义乌召开现场交流会，向全国推广工会系统的职工

维权新模式。

同样重要的是，义乌模式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普遍认可。２００８年１

月１９日，第四届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北京揭晓，浙江省义乌市工

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以总分第一荣获最高奖项———优胜奖第一名。

二　“义乌模式”的宏观透视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义乌模式的地方性是明显的。① 那么，为什么

一个县级市总工会的维权实践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媒体和学界的高度重

视？道理很简单。对义乌模式的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

核心问题：劳资冲突与社会稳定。故而，有必要将义乌模式置于更大的时

代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劳资关系的再生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通过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

改造。随着国家 （政府）取代了资本家的位置，劳资关系成为历史的遗

迹。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领导阶级与主人翁，在经济

上享受着单位体制下的各种福利保障；与之并存的则是体制的僵化与经济

效率的低下。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

过程中，工人的角色也被重新界定。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实现的，这一过程大致

０８ 　中国产业民主

① 中国的劳工政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裴宜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在 《上海罢工》（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一书中考察了解放前中国的地缘因素 （南北方）和技术因素 （工匠与体

力劳动者）对于中国工人在组织程度和政治倾向性方面的不同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

多年后的今天，这一特征依然顽强地保留着。当今中国劳资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体现在诸多方

面，例如不同领域、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中的劳资关系有着不同的特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

是不同的，很难一概而论。参见加拉格尔 （Ｍａｒｙ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在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

治》（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由两条基本线索组合而成。一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作出的政策调整，允许城

市的待业青年干个体。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加，并最终

超越了意识形态限定的 “八人”上限 （这曾是区分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

当年围绕年广久 “傻子瓜子”的争论，① 便是这一进程的历史存照。另一

条线索则发生于外资进入而建立的合资和独资企业中。这一过程首先在特

区和沿海省份开始。海外资本进入中国青睐的是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追求的是高额利润率，因此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劳

动者被视作企业的生产要素，其 （劳动力）价格受制于市场需求。外资企

业的管理实践建构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这

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蒸发得一干二净。②

无论是改革生发的新型劳资关系，还是开放带来的管理实践，这种

“经济逻辑”战胜 “意识形态”的过程，从沿海扩展到广袤的内地，从体

制外深入到体制内，缓慢而坚定地颠覆了流行于社会主义工厂中的劳动关

系模式，并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中趋于高潮。③

全球化 （产业结构转移与外来资本进入）和市场经济对中国劳资关系

带来的冲击，又被国内的城乡不合理结构成倍放大。除了不均衡的劳资关

系之外，农民工身上还同时凝聚着其他两重不平等关系：原有计划经济时

期遗留下来、在异地又得以顽强复制的城乡差异，以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

口的关系 （欺生是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三重关系的交

叠加重了农民工作为弱者的地位。④ 而各地地方政府在ＧＤＰ主义的支配

下，为吸引资本 （尤其是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保护弱者权益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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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年广久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标志性人物。早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了 “傻子瓜子”。

改革开放之初，他的炒瓜子小作坊发展到了１００多人，红极一时。１９８３年年底，有人把年广久

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说他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并写了一个

报告上报中央。由于这涉及改革开放的方向性问题，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发话表态：“我的意

思是放两年再看，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可参见加拉格尔的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亦可参见黄德北的 《当代中国雇佣工人之研究》，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

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

关于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新特点，可参见佟新的 “国有工业企业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

分析”，载于 《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潘毅在犕犪犱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犠狅犿犲狀犉犪犮狋狅狉狔 犠狅狉犽犲狉狊犻狀犪犌犾狅犫犪犾犠狅狉犽狆犾犪犮犲一书中，分析

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女农民工所具有的特殊经历。参见阮思余的书评 “资本、国家和

打工妹———读 《中国女工》”，载于 《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题成为政府议程中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维权职能的缺失 （乃至帮

资本说话）便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这便是在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发展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支

配下，众多中国工人 （尤其是农民工）所遭受的历史命运。一些外资企

业 （从最初的合资企业到后来的独资企业）的管理者在人权意识和记录

上乏善可陈，但在掌握最先进的管理技术方面卓越出众。海外资本先期

到达之所，往往也成为 “血汗工厂”的发轫之地。在那里，狄更斯当年

所描述的情形，以及马克思当年所抨击的罪恶一应俱全，给人以时空错

乱之感。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政府角色的嬗变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长期承受失衡的劳资关系之重。作为临时之计，劳

资矛盾在短时间内有可能被压抑，但从长远角度看，日趋严重的劳资冲突

很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火山喷发口。

如果说中国曾经以牺牲劳工利益的方式获得了ＧＤＰ的成长 （以及

对海外资本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那么这种发展方式正在走向它的尽头。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必须补偿为经济发展而付出的人

文代价，通过大致的利益平衡来构建和谐的社会，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就中国的经验而言，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是从第四代领导人开始的。这

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有：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 “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２００４年９月，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 “要适应

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

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

安定团结”。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这一问题意识转化为全党

和全国的共识。

这一转折表明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双重的变迁：一是社会发展的陀

螺重心开始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调整，以便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达致

一个有效的动态平衡；一是国家 （政府）角色的变化，从单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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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转向和谐社会的构建。①

对于劳动维权而言，经由国家发展战略调整而作出的这一变化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关系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

尽管新的劳动维权实践尚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对中国劳动关系的

考察以及得出的结论不能局限于第一阶段，而必须对全过程进行辩证的考

察，当下尤其需要关注和跟踪最新的实践变化。② 其次，作为一个后发现

代化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它既是体制转型和经济

发展的主导者，同时也是社会保护的主导者。这种发展市场经济与保护社

会一身二任的角色，使国家成为波兰尼意义上的双向运动的关键主体，并

构成了转型中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体制性特征。③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义乌总工会的维权实践，其意义一目了

然。义乌人的维权实践以特定的方式回应了时代主题的呼唤，以体制内改

革的方式承接了历史使命，他们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表征了中国劳动关

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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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然，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对利益协调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发展主题变得不重要了。

毋宁说，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处置这种平衡是一个

颇为艰巨的任务。从逻辑上说，只有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分配正义的问题才能登上历

史舞台。所谓先生产，后分配；或先效率，后公正。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时

代强调的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今天我们转而强调利益平衡的重要性。这两种话语有着

相同的ＧＤＰ基础，区别的只是数字的大小 （程度）。

应当指出的是，从ＧＤＰ主义向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型在全国各地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

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但各地进入这一趋势的时序和方式肯定是不同的。由此得到的推论是，

各地工会维权角色的转型也是不平衡的。

由此看出，党国体制的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随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而呈现不同的

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区分党国体制的核心结构和可调整结构，并据此考察党国体制的适应能

力和调适空间的问题。



三　义乌模式的理论启示

!．如何理解中国的维权实践？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然而，中国并没有成为西方意义

上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国政治的总体性特征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换

言之，计划经济时期的总体性社会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党国体制的总体

性逻辑却依然在发生强劲的作用。

这一总体性逻辑在劳动维权的实践方面，典型地体现于执政党强调的

“党和政府主导的工会维权”② 的论述之中。执政党以三个代表的自诺方

式，承担起维权实践的领导角色，并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维权话语实现政

治上的双重排除：（１）排除私人关系网络以及体制外力量；可能的话，将

其吸纳到官方工会的组织系统中来，使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挑战

力量； （２）在价值领域和政策选项中，排除西方多元主义的独立工会

模式。

总体性实践意味着劳资关系并非一个高度分化的特定政治领域，劳资

利益的平衡不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也不是作为

第三方发挥协调者和仲裁者的作用。在这一模式中，工会对工人利益的代

表不是 “天然”的，而服从于更大或更高层次的全局。因此，若劳动一方

相当激进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工会被要求起相反的平衡作用。在这

一脉络中，企业层面的利益平衡被置于更大的背景中被加以考虑。就此而

言，劳资关系问题虽然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但上演的舞台却具有高度

的政治性，而党和政府是这一舞台上的真正主角，工会的角色是跑前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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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已故的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教授 （ＴａｎｇＴｓｏｕ）对 “极权主义”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概念进

行解析，将政体性质与国家—社会关系区分开来，并用 “全能主义”（ｔｏｔａｌｉｓｍ）来描述社会主义

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指的是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的一种状态。参见邹谠著 （甘阳编）《二十

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１９９４年中文版；以

及邹谠著 （甘阳编）《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２００２年中文版。

参见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７

日），载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ｆｔｕ．ｏｒｇ／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１０００４／ｆｉｌｅ．ｊｓｐ？ｃｉｄ＝３１８＆ａｉｄ＝８０８１２。



龙套。

这一判断对于义乌模式而言，大致也是成立的。义乌总工会的社会化

维权实践是既有体制的一种适应性演化，义乌总工会的强大不是本身的强

大，而是政府的强大。①

$．如何理解中国的工会？

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政党—国家体制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发展战略体制，它擅长于

社会动员，并以 “举国体制”而闻名。在这一政治架构中，工会只是其中

的一个环节；它被视为党和政府的传输带、联系工人群众人民群众的桥

梁。作为一种辅助性和依附性的机构，工会的存在和运转服从于党和政府

的总体目标。

那么，这种依附性是否意味着中国工会的组织系统及其功能是不重要

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维权实践的领域中，总体性逻辑意味着工会本身不

是独立的，其作用或功能必须依托整体结构才能得以发挥和理解，而绝不

意味着工会不重要。此外，总体性逻辑也意味着一旦国家的战略重点发生

转变，工会在维权实践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意

义上，中国工会职能的变化是国家发展战略变化的函数。

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会的主要功能是为工人提供福利，从事节

日慰问、参观旅游、文娱活动、体育比赛等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工会承担的责任与其说是维护职工的权

益，不如说是帮助国家实现经济体制转型 （包括企业改制），确立市场经

济秩序。本世纪以来，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促使人们重视利益协调与平衡，

而频发的劳资冲突要求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职能

又在经历一次重大的转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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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一意义上，媒体和学界对义乌模式所做的宣传和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忽视了两个重

要的因素：一是义乌总工会背后的党和政府的角色，二是被总工会有效吸纳和整合的社会力量。

在新世纪以来，工会角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例如工会干部的职业化、加强基层工

会的作用、扩大工会的民主化过程 （直接选举）、上级工会帮助下级工会 （上带下模式）、确立集

体协商机制等。此外，工会不能独立于党和政府这是体制规定性，但工会必须独立于企业 （尤其

是在非公企业的领域），这是工会发挥作用的逻辑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一实践看做是

合作主义模式的适应性变化。



由此可见，中国工会的地位、性质、角色必须在党国体制的总体构架

中才能得以理解；与此相应，在学术研究中工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足

的独立分析单位。

'．如何看待中国工会维权实践的前景？

如上所述，对中国工会的角色和作用的认识必须置于由 “总体性”和

“过程性”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中来进行。将其转换为经验研究的语言，

则可以这样来表述：在维持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功能调整和机制

创新来发挥新的作用。

这种方式可行吗？类似的疑问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得以表达：理论层面

的问题是，在既有体制内，工会能否真正承担起维护职工权益的历史重

任？工会所作出的调适性努力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维权

道路？经验 （个案）层面的问题是，义乌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

不难发现，上述质疑之所以能被提出，是因为存在着思考问题的不同

基点或角度。在不少西方学者 （或分享多元主义立场的学者）看来，中国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侵权现象，源于中国缺乏独立的工会。在劳资争端

中，工会不仅不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且经常替资方说话。这一体制性的安

排使得中国的工人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因此，他们强调工会独立

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处置日益增多的劳资冲突。换言之，中国工

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已经不能指望官方工会。①

如何看待上述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立场和取向中，我们应当如何选

择？这是一个严峻的学术挑战。

纵观世界劳动史，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历史演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

经验提供了三个启示：第一，国家在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第二，独立的工会和三方结构是解决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第三，劳

动关系的处置方式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以及当下国家的经济状况有着紧

密的关系。为理解方便起见，不妨分别称之为政府因素、结构因素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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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会发展模式的竞争基本上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一是多元主义式的自由版本，一

是党和政府主导的版本。在此，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是价值主张，一是经验分

析。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改革的主张是一回事，作为认识中国现实政治的一

个分析范畴，则是另一回事。笔者以为，用多元主义来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过程显然是有欠缺

的，如果不是不当的话。



因素。在政府因素和环境因素方面，尽管中西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但显然不是争论的关键所在，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看待结构因素方面，即

工会对政府的独立性以及劳资关系的对抗性是否是工会发挥作用、代表工

人利益、实现劳资关系平衡的前提条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注定将人们引向一种多元化的境地巴比伦塔。在

此，笔者持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开放立场，认为仅仅根据西方既有经验作

出决断性的结论不是一种严谨的学问态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当下中

国正在从事的维权实践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本文主张

对当下的实践活动保持一种动态的敏感，在不断修正的考量中来得到对问

题的解答。

在这一意义上，义乌模式显示了某种超越地方性局限的价值。它给我

们的启示是，体制内工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担起保护社会的功能。沿循

它的足迹，我们可以辨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维权模式的要素，并

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工会改革及其维权实践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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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改革的前景：以沃尔玛和本田为例

许少英 （犈犾犪犻狀犲犛犻狅犻犲狀犵犎狌犻）

陈敬慈 （犆犺狉犻狊犓犻狀犵犮犺犻犆犺犪狀）

一　引言：转型中的中国工会体制

自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迈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

一方面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国家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根本变化 （ＣｈｉｕａｎｄＦｒｅｎｋｅｌ２０００；Ｃｏｏｋｅ２００５）。在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来，工人们进一步遭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及其

相应的劳动力剥削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在过去１０年

里，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劳动争议和工人抗议行动，它们经常绕过了

官方工会 （ＣｈａｎａｎｄＰｕｎ２００９）。由中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

的劳动争议数量大幅跃升，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０１９１例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

６９３４６５例 （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ｙｅａｒｓ）。此外，

群体事件———这是大众抗议行动的官方名称———的总数也从１９９４年的

１００００例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７０００例 （ＣＬＢ２００９）。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样，中华全国总工会具有双重机构身份：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国家工具，以及作为一个名义上代表工人利

益的劳动者组织 （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但是，在改革年代，中华

全国总工会在履行后一项职能方面遇到了困难。一方面，由于大量国有企

业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工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显著减少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２００８）；这导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急剧的会员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许多

企业层面的工会干部通常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的，因此工人们普遍



对工会不信任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７）。工人们认为，工会在发生劳动争议

时通常站在管理层和政府一边，因此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７）。

出于这些原因，从１９９８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积极在私营部门、

尤其在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分支。在中国南部发生越来越多的罢工之后

（其中某些罢工要求建立或改革基层工会） （Ｃ．Ｃｈａｎ２０１０），组建工会的

运动在２００６年以来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结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企业

会员增加了，从２００６ 年的１３２４０００个增加到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８４５０００ 个

（ＡＣＦＴＵ２００７）。这一发展态势是否提供了能减少劳动争议的、真正的

基层利益代表的新机遇？抑或新组建的工会只是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Ｌｉ所讲的

“纸上工会”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７：７１０）？中国工会改革的源动力是什

么？在改革过程中，工会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存在着怎样的解决这些困境

的方案？

基于对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国本田公司工人罢工以及２００８年沃尔玛的工资

谈判的密集的案例研究，本文探究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策背景下基层工

会改革的潜在可能性与障碍。本文基于作者与本田公司工人的访谈，辅以

通过系统审读网上资料、媒体信息、工会文件、非政府组织报道以及采访

劳工组织人员所获得的信息。我们认为，新一代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

流动工人形成了较高水平的、通过参与集体斗争来实现结社权的意识

（Ｐｕｎ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０）。这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施加了政治压力，促使它推动

有效的工会活动，并在基层建立行使民主工会代表职能的重要基础。相

反，有效的基层工会运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对工人组建工会努力的外部

支持。一方面，根据 《工会法》①，城镇和区县层面的地方工会应向工人

们提供组织支持，但是它们未能遵守它们的法定职责，原因在于其官僚特

征以及结构上融入在政党—国家体制中。另一方面，来自公民社会的对工

人的支持受到了政党—国家反对独立的劳工组织活动的阻挠。这一困境迫

使省总工会直接干预基层工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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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１年修订的 《工会法》第９条规定，“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



二　在沃尔玛的工会组建和工资谈判

自２０００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试图在外资企业中组建工会，但并未

取得大的成果。２００４年，一份政府报告称，劳动法未受到在中国的外资

企业的良好重视。紧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把某些外资企业列入黑名单，

试图鼓励它们组建工会。２００６年３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维稳办 《关于

我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中不稳定因素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上作了重要

批示，要求在 “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和工会建设等方面做好工作” （ＣＬＢ

２００６）。自那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迅速加大了其在外资企业组建工会的

努力，尤其关注财富５００强企业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５；Ｇａｒｖｅｒ２００８）。在２００８

年年末，在中国的财富５００强企业中的大多数同意建立工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０８）。

在大多数情况里，在组建工会的运动中运用了一种从上至下的方

案。通常，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地方分支在同级党委的支持下，对工厂管

理层施加建立工会的直接压力。正如陈佩华所指出的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６），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外资企业中建立的工会当中，沃尔玛工会是唯一一

家 “从下至上”倡议建立的。沃尔玛是于１９９６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

的，如今在全中国１４０多家店雇有总计４万多名工人。在开始时，沃尔

玛坚持其在全世界推行的反工会的政策，不允许在其中国分店中建立

工会。

在２００６年７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分支动员福建省晋江店工人建

立沃尔玛在中国的首家工会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６；ＣＬＢ２００６）；这不仅对于沃

尔玛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来自中国其他沃尔玛店地工人们紧随其后。２００６年８月９日，中华全国

总工会发表公开声明，称在中国的沃尔玛工会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它］将采取措施保护这些 （倡议建立沃尔玛工会的）

工人”（ＣＬＢ２００６）。

最后，在２００６年８月，沃尔玛 （中国）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在其

在中国的所有分店组建工会。２００８年７月，沃尔玛 （中国）就诸如沈阳、

深圳、泉州等城市的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达成了一份工资集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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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旨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间将工资提高８％①。沃尔玛 （中国）打

算将这一工资协议扩展到沃尔玛在中国的所有分店 （ＣＬＢ２００８）。但是，

沃尔玛在江西省南昌八一分店的工会领导高海涛拒绝在该工资协议上签

字。他要求与公司进行谈判，并坚持要在协议上加上某些有关加班和雇员

福利的条款 （参见ＣＬＢ２００８；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犠犲犲犽２００８；Ｇａｒｖｅｒ２００８）。但

是，他所在分店的经理说，无需与他进行谈判，原因是，公司已经与中华

全国总工会进行了谈判。沃尔玛 （中国）后来绕过了工会，召开了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以便获得工人们对集体协议的赞同。此外，它安排另一

家沃尔玛分店的一名工会领导代高海涛在协议上签字。高海涛后来辞职，

以对公司规避集体谈判过程表示抗议 （ＣＬＢ２００８）。

沃尔玛组建工会的运动处在近年来工会改革的最前沿。但是，其局限

性反映了某些阻碍有效基层工会运动实现的基本障碍。首先，尽管沃尔玛

的首家分店工会是通过与后来申请对工会进行登记的工人建立直接联系，

基于一种从下至上的战略来组建工会，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的从上

至下的文化仍然残留下来。当要进行工资谈判时，它既不咨询也不动员其

会员来支持集体工资协议；相反，它自行订立协议。其次，上级工会仅提

供很少的或未提供支持给像高海涛这样的、得到工人支持却不受管理层欢

迎的基层劳工积极分子和工会领导。媒体报道了许多案例，在其中，拥护

工人的工会领导成为了管理层的牺牲品 （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从

地方工会那里获得的唯一支持是帮助他们控告雇主；但是，相关的法律程

序通常要持续数年，旨在力促被解雇的工会领导复职而采取的罢工或集体

行动通常被劝阻了。这两个因素阻碍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委员会的建立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ａ；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９）。

总之，沃尔玛的案例未透露出任何信号表明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像西

方国家工会那样，主动动员其基层会员，使管理层面对得到罢工支持的

集体谈判，或运用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相反，研究结果表明，独立工

人行动的形成方式及其对政党—国家的压力，比法律和制度框架更显著

地巩固和决定了工会运动的发展 （Ｃ．Ｃｈａｎ２０１０；Ｃｈｅｎ２０１０；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ａ）。我们因此应探究普通工人自我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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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食品等项目的通货膨胀率为３０％，而全国各大城市平均工

资增幅为１８％ （ＩＵＦ２００８）。基于此，这里所建议的８％的工资增长率是相对低的。



来实施集体谈判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框架的可能性。在本文以下第三部

分，我们将通过审视本田公司的罢工，来分析外资企业中基层工会改革

的新发展态势。

三　工会改革与工人行动：以本田为例

珠江三角洲佛山市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ＣＨＡＭ）工人从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起分阶段举行的罢工，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①。本田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中国开办了四家分厂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１４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就是这样的一家分公司，生产变速

箱，它为本田独资所有，是在２００７年设立的。自从公司建立之后，本田

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所有工人是通过实习体系从一小部分技校招募

的。一般情况下，技校毕业班的学生必须在某一个产业组织实习一年。在

学生最终毕业之后，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向实习生提供正式的就

业。在发生罢工的时候，工人们告诉我们，本田公司８０％的工人是实习

生，只有２０％的工人是本田公司的正式雇员。

与其他低技能、出口导向型产业中的工人相比，本田公司的工人有着

相比较而言更多的谈判力量。首先，变速箱的生产对于汽车生产极其重

要，汽车公司通常认为政治稳定且无罢工发生的国家是这一生产目的最合

适的场所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０）。为此，本田公司工人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新手取

代，至少不能被很快取代。其次，像许多日本汽车公司一样，本田公司在

中国采用了即时生产和零库存的体系，这意味着它们仅保持了最低数量的

库存。本田公司工人的罢工明确倾覆了变速箱的供应，要知道在一般情况

下变速箱的供应应该流通顺畅。再次，本田公司主要生产变速箱，这些变

速箱然后被发送到汽车生产和装配的其他分厂。这意味着，本田公司的变

速箱供应遭到破坏，对本田在中国的其他汽车生产公司的汽车生产有着严

重链式影响。事实上，另外三家本田厂被迫停产，导致每天损失２．４亿元

人民币 （犑犻狀犵犼犻犵狌犪狀犮犺犪犫犪狅，２８ Ｍａｙ２０１０）。

２９ 　中国产业民主

① 包括 《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１日），但该报把该事件误读为工人要求组建 “独立工

会”。



罢工的发展过程

罢工涉及大约１８００名工人，持续了１７天。罢工是由变速箱总成部门

的工人发起的，但是迅速扩散，得到了其他部门工人的支持。在罢工后管

理层召集的会议上，工人们列出了１０８项要求，其中两项要求始终保留了

下来：（１）所有工人涨８００元工资；（２）民主改选工会，原因是现有工会

几乎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该公司起先不愿意与工人们进行谈判。相反，

它采取了恐吓手段，解雇了两名积极分子 （他们事实上在罢工开始前就已

经辞职了），迫使实习生签署一份文件，保证他们不会领导、组织或参与

任何罢工 （犜犪犽狌狀犵狆犪狅，１Ｊｕｎｅ２０１０），并动员技校老师劝说工人返回工

作岗位。尽管公司进行了恐吓，罢工依然继续。公司提出了两个有关工资

增长的建议，但是工人们不接受，因为这两个建议仍然远低于工人们提出

的８００元人民币的工资增长要求。

工人们告诉我们，在整个罢工过程中，企业工会不是站在他们这一

边，而是支持管理层。一名工人注意到：

工会主席试图说服工人们恢复他们的工作。在他５月２４日与工

人代表的首次会议期间，他与公司的总经理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他是

事业管理部的副部长。

在他自己的博客中，一名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写道：

令人沮丧的是，许多企业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相反，它们站在公

司那一边。它们首要关切的是企业的利益，而非工人的利益。

基层工会未能代表工人，这进一步体现在５月３１日工会成员和罢工

者之间的身体对抗上。那天早晨，许多工人在和本田公司的总经理、地方

政府代表、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以

及实习生老师会面后重新恢复工作。但是，大约有４０名工人拒绝工作，

一起聚集在工厂场地上。工人们告诉我们，公司管理层以及防暴警察驻扎

在工厂外，目睹罢工者是如何被２００个由镇级和区级工会 （狮山镇和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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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动的人痛打，却未做任何干预。一些罢工者受了伤，被送往医院。

官方来源未说明这２００名 “工会人士”是哪里来的，但是一个可靠来源

称，他们是受地方政府的调动。据工人们说，这些人戴着黄色的帽子，携

带有工会会员证。

这一事件成了转折点，在这之后，公司和工会甚至面临更大压力，寻

求更主动地解决争议。覆盖全厂的罢工在６月１日仍在延续，数百名工人

聚集在厂门口附近。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庆洪赶来与罢工者交

谈，要求他们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并承诺在三天后与这些代表进行谈

判。在曾庆洪在场的情况下，某些罢工者选出了大约１６名代表。后来，

当天下午５点，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向所有本田公司工人发出一

封道歉信，但暗示错在那些继续坚持罢工的人。信中说：

昨天，工会参与了本田公司劳资双方的调解工作。由于部分员工

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在与４０

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

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有

部分员工得知消息后存在误解认为工会偏帮资方。……如果在该事件

中存在有大家难以接受的方式，我们表示歉意。……工会站出来劝导

那些 （拒绝回到工作岗位的）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

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财新网①，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

为了努力取得广大公众的支持、呼吁工人们更大的团结，工人代表发

出一封 《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重申了他们的要求：（１）全

体员工增加工资８００元；（２）改善工龄奖金；（３）改善职员升迁制度；以

及 （４）民主改选企业工会。公开信反映了工人们强有力的阶级意识。公

开信表示：

４９ 　中国产业民主

① 工会的道歉信先是公布在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的财新网上 （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ｃｙ．ｃａｉｎｇ．ｃｏｍ／２０１０

－０６－０２／１００１４９３６９．ｈｔｍｌ），信的全名为 “南海区总工会、狮山镇总工会致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广大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财新网，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但是，这封信后来被从网页上移

除了，可能是因为政府的审查。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

们知道本田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

果。……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

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１８００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

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①

在工人代表的要求下，曾庆洪在６月３日下午，与工人代表举行了一

次预谈判会议。当晚，公司在所有部门发起了一次民主选举，总计有３０

名代表当选。当天，在外部帮助下，工人代表得以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

著名劳动法教授常凯建立联系，他后来同意做他们的顾问。

６月４日，新当选的工人代表、公司代表、劳动局、地方政府、工人

法律顾问、企业工会主席以及曾庆洪出席了谈判磋商。在最后，双方达成

了一份协议，将工人工资从１５４４元提高到２０４４元 （增幅为３２．４％），以

及实习生工资从大约９００元提高到大约１５００元 （增幅为７０％）。在工人

要求民主改选企业工会方面，公司拒绝就此进行交谈，理由是它不应对有

关工人结社的事宜进行干涉。

重要的是要注意，本田公司的工人罢工对全国的劳工行动具有显著的

连锁反应。报道称，几乎在这次罢工的同时，北京现代的一家供应商的工

人也发起了一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佛山本田罢工后不久，另一家在

相邻的中山市的本田厂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以及改革企

业工会。此外，位于天津的两家丰田工厂 （即阿兹米特汽配公司，它是本

田的供应商，与欧姆龙，它是本田、福特和宝马的供应商）的工人纷纷效

仿，于６月和７月举行罢工。

本田案例的独特性

工人们在此次罢工中的协调与坚持、他们的要求的特征以及罢工的影

响超出了以前罢工行动的案例 （Ｌｅｅ２００７；Ｃ．Ｃｈａｎ２０１０）。这可以通过

两个主要因素来解释。首先，本田公司的工人有着较强的对不公正的感

觉，而且组织程度更好。他们属于新生代农民工 （ＡＣＦＴＵ２０１０ａ；Ｐｕｎ

５９中国工会改革的前景：以沃尔玛和本田为例　

① 工人代表给了我们一份公开信的复印件。



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０），他们年龄２０岁刚出头，某些甚至是青少年①。把他们与

他们的父母一代相比较，他们对不公正更少宽容，他们做出更大努力来实

现他们的权利。虽然他们的工资高于法定最低工资，有一件他们觉得极其

不公正的事情是，公司里日本员工和实习学生之间的工资差别是巨大的。

一名学生向我们抱怨说： “日本经理的薪水高达５万元，比我们多５００

倍。”这促使他们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而且，他们受过相对好的教育。

几乎所有的人均是技校毕业生②。这与其他低技能产业里的工人形成了鲜

明对比，这些工人通常仅初中毕业或甚至学历更低。相当多本田公司工人

曾是技校学生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具有一个很强的网络；这对于他们而

言明确更易于相互动员来参加罢工。此外，熟悉电子沟通技术，诸如发送

手机短信、用因特网和博客进行即时通讯，是这些年轻而又受过良好教育

的流动工人的一个重要特质 （Ｑｉｕ２００９）。作为中国一种常用的即时通讯

体系，ＱＱ是工人间沟通与动员的一种关键手段。他们设立了若干 ＱＱ

群，在其中，工人们可以讨论他们的斗争战略。工人甚至可以用手机加入

这些群；这不仅使得这样的通讯在经济上是承受得起的，而且也可以加速

通讯。这种因特网积极行动为罢工期间的有效动员以及工人间的协调奠定

了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个有助于本田罢工特殊性的因素是来自地方公民社会和国际公民

社会的强有力外部支持。回忆６月４日的谈判，一名工人代表在他的博客

中写道：

能够与常凯教授建立联系并请他担任我们的顾问，这是非常鼓舞

人心的；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若没有他的支持，我们将在谈判中

扮演一个更为被动的角色，这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而且，除了得到常凯教授的支持，有７０多位当地和海外学者，诸如

清华大学学者汪晖，签署了一份联名请愿书，以支持工人的要求。请愿书

６９ 　中国产业民主

①

②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 （ＡＣＦＴＵ２０１０ａ），本来，流动工人开始在城里工作的平均

年龄为２６岁。

只有最好的初中毕业生或非常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被允许在一所技校学习，但是随着中

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实施的高等教育扩张，入学标准降低了。



中称：

依赖贫瘠的工资生活以及为生存而挣扎，工人们被迫起来罢工，

以便能有尊严地生活。……让我们团结起来，并向公司施加压力。我

们应告诉本田公司停止对工人的压制与分化，并同意工人们的合理

要求。

这份请愿书是在谈判前一天发布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来自公民社

会对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工人们的斗志与信

心。一名工人说： “能够得到这么多教授的这么多支持，这令人难以

置信。”

在这些以外，中国工人研究网 （一个报道有关劳动议题的网络，由若

干年轻大陆学者发起，注册在北京）详细报道了本田公司工人的罢工。此

外，许多香港劳动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通过对位于香港的本田公司表示

抗议，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它们让国际社会及时获得有关罢工的信息，一

个以争取国际支持的全球范围签名活动由全球化监察网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发起，它是中国香港的一家致力于应对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消

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

罢工对广泛的劳动关系的影响

在本田工人罢工之后，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改革工会以及在基层建

立一个更好的集体协商体系，这看来成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政府的最高

议程。官方的新闻通讯社，即新华社，在对本田公司工人罢工的评论中强

调，极其紧迫的一个事情是推进企业里的集体工资协商，以便进一步保障

工人的法律权利和促进和谐的劳动关系 （犜犪犽狌狀犵狆犪狅，２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６

月５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一份题为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

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ＡＣＦＴＵ２０１０ｂ），主张依据法律选

举基层工会，以及主张基层工会在企业里有效实施 《劳动法》、《工会法》

和 《劳动合同法》中的作用。它也强调工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

及对基层工会的监督权。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证实，这将加速工会的民主化进程，以便

７９中国工会改革的前景：以沃尔玛和本田为例　



会员能够选举它们自己的主席。他也宣布，民主选举工基层工会主席的试

点计划将在本田公司实施 （犜犪犽狌狀犵狆犪狅，１４Ｊｕｎｅ２０１０）。而且，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强调，当处理工人的集体抱怨的时候，基层工会应把自己定位

为工人的代表，帮助工人们依据法律保障他们的权利 （犢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狑犪狀

犫犪狅，１３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需要注意的是，本田公司工人罢工是２０１０年一波遍及中国全国的罢

工的组成部分 （犃狊犻犪狀犠犲犲犽犾狔，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０）。我们对这一罢工潮的研

究发现，工人的抗议行动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它的前身。首先，以前的

流动工人罢工集中在电子行业的外资企业，而２０１０年的罢工涉及更多产

业，汽车行业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包括本田、丰田和现代的案例。其

次，以前的罢工潮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２０１０年５月的罢工在

全国各地发生，包括北京、天津、江苏、河南、云南和重庆 （犃狊犻犪狀

犠犲犲犽犾狔，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０；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３１Ｊｕｌｙ６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０）。再次，

对 “真正的”基层工会的要求更为清晰，且工人始终表达了这一要求，赢

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

四　结论：中国工会改革的前景

比较沃尔玛与本田案例，不难看出，从上至下的和从下至上的促进工

会民主化的方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沃尔玛案例中，尽管起先的是组建

工会的从下至上的方案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６），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垄断了

与雇主之间的工资谈判；普通工人既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也没有被

动员起来支持谈判。最后，大多数工人不得不勉强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代

表他们达成的内容。甚至更糟糕的是，当一个进步的工会领导支持工人的

权利时，他没有得到上级工会干部的支持。

与沃尔玛案例里的从上至下的动员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本田公司工人

施加在企业工会和较低层级工会组织的压力是从下至上的。虽然企业工会

与镇级与区级工会是站在管理层一边，本田公司的工人坚决抵抗，在整个

罢工过程中以及在与雇主谈判期间带头作为。他们的增加工资和民主改选

工会的要求得到了清晰表达。本田公司的案例证实了，中国的企业工会是

在企业的控制之下；它们不能代表工人或成功地干预劳动争议 （Ｃｌａｒｋｅ犲狋

犪犾．２００４）。它也揭示了，较低行政层级 （镇级和区级／县级）工会更多地

８９ 　中国产业民主



与资方和政府结盟。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华全国总工会与较高层级工会展

开的从上至下的方案不能保证普通工人的服从，倘若他们所主张的内容与

后者的利益背道而驰。

另外一个使得沃尔玛 （中国）和本田公司的抵抗各不相同的事情是来

自公民社会的支持的程度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ｂ）。工会理应是工人们培育集体

力量的一个平台以及一种支持其集体行动的帮助。但是，在中国，由于工

会并入了政府之中或与资方结盟，工会很少能履行这一角色，至少不能完

全履行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９）。地方上的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的支持在填

补这一空白方面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尽管一名沃尔玛的工人领袖反

对工会和公司的主宰，他一个人在没有实质性的外部支持情况下并不能施

加影响。相反，在本田公司工人罢工的情况里，来自公民社会的大幅支持

不仅推进了工人的斗志，也有助于迫使公司进行严肃的谈判。这里也存在

一个诀窍转让过程：由于有一名法学教授给他们提供建议，这提供给了工

人必需的法律知识与谈判技巧。但是，对于中国的工人而言，要寻求外部

支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政府是敏感的，而且担心这种支持可能

会导致工人的渗透以及引发政治不稳定。

在她有关中国工会选举的研究中，豪威尔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ａ：８６３）得

出的结论是：“只有当出现了要么由于政体危机、要么由于政治自由化而

造成的政治背景的变化，显著地朝着直接选举方向迈进才可能会发生。”

与豪威尔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ａ）相呼应，我们认为，若没有显著的政治变革，

很难想象独立而又民主的工会在中国的繁荣发展①。但是，同样，工会直

接选举或许会由于工人的不安而成为可能，换言之，不需要一场政治危机

的发生 （Ａ．Ｃｈａｎ２０１０；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这一点可以从本田

公司罢工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公司的罢工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广东省总

工会所宣布的新政策中明显看出。换句话说，为了抢在可能会挑战 “社会

稳定”的极端的工人抗议行动之前采取措施，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

和政府将扩大工会的直接选举，并进一步促进基层的集体谈判。

倘若人们对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其较高行政层级工会和基层工会之间

９９中国工会改革的前景：以沃尔玛和本田为例　

① 在中国台湾、韩国与印度尼西亚，以前也是威权政体，有着与中国大陆类似的工会结

构。在发生政治民主化之前 （韩国与台湾是在１９８７年，印度尼西亚在１９８９年） （Ｋｏｏ１９９８；

Ｆｏｒｄ２００６；Ｃｈｉｕ２０１０），民主的基层工会运动也未能蓬勃发展。



的区分，这一发展状况就可以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被纳入和隶属于同级

党委和政府，使之难以 （如果不是不可能）将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型为一家

“工会”（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８），而基层有效工会运动的主要障碍在于资

方的操纵，而非政府的控制 （Ｃｌａｒｋｅ犲狋犪犾．２００４）。较高层级工会对基层

事务的干预通常是在一次大的劳动争议出现后才发生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这

一角色事实上是与劳动局在地方行政机关中的角色相类似。

为此，随着中国新生代流动工人 （Ｐｕｎ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０）的意识的不断

提高，可能的情况是，某些形式的 “民主”工会运动可能会在现有法律框

架内部出现。工人们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追求的 “民主”工会是不受资方支

配的，而且有能力在外部支持下与资方展开谈判。本田案例证实了陈佩华

的论据 （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９），即从一开始，持续的外部支持对基层工会的成

功就是必不可少的。鉴于中国流动工人中的大多数，事实上还有其父母没

有集体结社的经验，因此，外部支持对于中国流动工人尤为重要。

制度上，外部支持应来自地方工会的中央部门，它是目前工会法规下

惟一合法的支持源。但是，在实践中，地方工会的官僚化及其传统上和制

度上隶属于地方政府，这阻碍了它们在从上至下实施工会政策方面的影响

力以及从下至上行使工会权力方面的支持力 （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在本田案例中，我们可以从狮山镇总工会的 “道歉信”中

看到，它们并不承认劝说罢工者复工原则上是错误的；它们只是迫于政治

压力而道歉。这一观察的政策影响是两方面的。首先，在公众当中、尤其

是在工会干部当中促进对真正工会的意识，这至关重要；其次，必须要有

地方工会干部的职业化，必须阻止针对工人的不法行为，例如本田案例中

暴打罢工者的行为等。

实际上，公民社会组织也能够为工人争取真正的工会提供支持，尤其

是在劳动领域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的中国南方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ｂ）。尽管公

民社会给予工人的支持并非非法，而且事实上，非政府组织在过去１５年

里积累了组织战略，这可以传授给工人，但是，这个政党—国家仍然对促

进政治上未被许可的、独立的工会运动持怀疑态度。但是，正如我们在本

田案例中看到的，外部支持是增加工人的斗志以及对社会施加广泛影响的

一个中心要素。

通过提出外资企业里直接工会选举和集体谈判的扩大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我们希望在政党—国家的支持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或公民社会

００１ 　中国产业民主



配合下，会出现相对 “不依附于”资方的基层工会，但是，我们看不到任

何前景，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转型为一家从下至上反映其会员利益的民主工

会。没有任何这家总工会打算放松其与党和国家联系的信号。中国工会的

改革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矛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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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中国产业民主



在产业民主缺失的背景下：
中国和越南的产业冲突①

陈佩华 （ＡｎｉｔａＣｈａｎ）

一　引言

中国大陆和越南的出口工业是由外国公司所有和管理的工厂主导的，

这些公司主要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这一产业部门在越南和中

国均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均缺少产业民主的构成模块；它们没有有效

的工会代表或工人和职员委员会。这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出

口工业经历了频繁的自发停工和罢工。

为了对这些干扰以及对它们所揭示的这两个国家里的劳动关系的情况

获取一些看法，有必要把中国和越南进行比较。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源于共

产党制度下统治的历史，但它们有关罢工的规制可进行比较研究。中国法

律甚至连 “罢工”这个词均未提到，结果是罢工既非合法也非非法。相

反，越南有复杂的规定，描述了罢工在何时以及如何才能合法地举行，并

规定，在举行罢工之前，必须进行集体谈判；意图在于通过向工人提供一

个集体谈判平台以及谈判失败情况下的罢工程序，来调节劳动者的不满，

以便减少野猫式罢工的数量。可能我们因此应该预期越南的罢工会更少发

生，毕竟在那里，有法律规定调整罢工。但是，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中

国发生的罢工频次与频度要比越南少；在越南，在过去五年里，发生了数

① 对与笔者在由蒋经国基金会资助的、题为“台湾商业、全球生产链和企业社会责任”科研项

目中合作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王宏仁教授表示感谢。



波野猫式罢工。同样意想不到的事实是，尽管这些罢工在越南是非法的，

但是它们未遭到政府机关的阻挠，它们甚至经常为了罢工者的利益而作

为。然而，在中国的罢工，它们虽然不能被列为非法，却到目前为止一般

遭到当局的镇压。

为了理解这一劳动法及其实施上的鲜明对比，本文将比较罢工在中国

和越南的发展过程，并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政府与官方工会之间的关

系、劳动法与三方争议解决机制等。

鉴于中国和越南在过去均实施了社会主义指令性计划经济，因此，把

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是适当的。此外，在过去数十年里，它们逐步废除计

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以及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和大多数其他

（变成了多党政治体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这两个亚洲邻国仍然是

各自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政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国家均阻止

独立工会，而是赋予处在政党—国家控制下的官方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和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以垄断地位。为此，一个我们必须解答的问

题是，为何尽管有着这些类似性，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体制各不相同。

在对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关系和工厂罢工进行比较的时候，重要的是，

两个邻国的用于比较的工厂必须具有大致类似特征。因此我的田野调查主

要关注由台资公司所有并管理的工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这些进行比较的

工厂由有着相似管理风格的公司运营。同样地，田野调查主要关注鞋厂。

因为同产业易于拥有些许不同的劳动条件，雇用些许不同类型的工人，并

引起某些不同的工人抱怨以及不同的产业行动路线。关注两个国家的同一

个产业，也就是鞋类制造业，避免了研究不同的劳动条件的陷阱。在中越

这两个国家，我把我的研究均聚焦在台湾人管理的工厂大量集中的地区。

二　比较中国珠江三角洲和越南

胡志明市的罢工情况①
　　

在中国广东省南部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市和深圳市，集聚着台湾人的工

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台湾转移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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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时，东莞有大约６０００家台资工厂。当时，罢工的数

量一直在增长，根据２００８年的一份报告， “有时达到了每天３到４次罢

工”，但是，这个数字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有的工厂，不只是台资

厂 （《中国企业家》，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４日）。接受采访的、既在越南也在中

国大陆有厂的台商并未把在中国大陆的罢工看成是一个问题。

相反，罢工潮在２００６年开始在越南爆发，并在２００８年逐渐增强，而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２００９年有所下降 （《劳动》，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但是，

一俟经济开始在２０１０年恢复，罢工重新开始 （参见Ｃｈｉ在本论文集中有

关工会的文章）。在胡志明市和台资企业聚集的周边省份的出口行业，它

们爆发得更为频繁。来自台湾的公司，是越南第三大投资者，在那里运营

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家工厂。根据台湾报纸 《中国时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的报

道，台资企业尤其是罢工者的目标，罢工数不成比例。这在台湾的工商界

拉响了警报。在平阳省，在２００６年有５００多家台资企业，当年的一次罢

工浪潮同时席卷了５０多家台湾工厂，它们全部不得不停产 （《中国时报》，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日）。在这以后的年份，罢工仍然定期发生。据说，台湾工

厂所有者如今互相用焦虑的问题 “你的工厂至今受到罢工影响了吗？”来

相互打招呼，而且，在２０１０年，一位台湾博主写道，只有当某一家工厂

没有成为罢工者的目标，才是有报道价值的新闻。①

在罢工发生率上的这一差别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是因为它和

我以前参与的一个比较台湾企业在越南和中国大陆的劳动实践的研究结果

是相反的 （Ｃｈａｎ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４）。当时我们的调查结果与普遍对文化类

同性的信念 （即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可以更好地互动）相矛盾。相反，

我们发现，台湾老板对待越南工人，要比对待中国大陆工人更好。我们的

文章得出结论，越南政府和官方工会对于外国投资者在劳动方面的违法行

为的态度，是影响台湾经理对待工人态度的最突出因素。因此，当新收集

到的数据表明，越南工人事实上比中国工人更倾向于采取抗议性罢工行

动，这看来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新信息来自不同来源。我们对这两个地区均进行了若干研究访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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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两个地区的工厂经理均接受了采访①。我们未曾尝试在工人在工厂内

期间对他们进行采访，而是在工厂厂房外、在工人下班后进行。在两个国

家里，我们还对一家著名的西方鞋业公司———它从越南和中国大陆的供应

厂商那里进行采购———的本地职工进行了大量采访。此外，我们还对政府

官员以及工会干部进行了采访；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对总部在深圳的劳动

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展开了采访。

这些田野调研被辅以大量的从文献研究中获取信息的工作，这些包括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中文资料、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

张贴于因特网中的、关于中国大陆罢工的某些详细报道以及越南语和英语

撰写的、有关越南的劳动干扰方面的媒体报道。

越南新闻报刊对罢工的报道非常丰富，尤其在 《劳动》和 《新劳动》

中，有时还登载有后续的调查报告，连同罢工照片和统计数据。中国大陆

的新闻报刊限制报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罢工，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报刊在报道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积极撰写博客。结果，有关罢工的报道开始出现。但是，报道很少配有

群众抗议行动、抗议横幅或警车的照片。有关上街行动的图片是禁区。有

时，香港报刊的摄影师迅速赶往事发地，弥补了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

管制。

越南对罢工次数有记录，它们定期在报刊中报道。对于中国大陆，我

至今未看到类似官方统计数据，可能是因为罢工未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集

体行动。虽然现在有对罢工的描述，但是至今在政策制订层面和立法层面

不存在任何相关公共讨论。中国仅公布了有关 “劳动争议”和 “群众事

件”的数据。虽然这类数据一般包括罢工，但它们是对各种不满的泛称。

“劳动争议”的官方统计数据包括官方登记的、被接受进入仲裁和诉讼程

序的个体或集体争议案例。“群众事件”的概念指集体抗议行动，包含了

发生了暴力事件的意思，其中某些可能是罢工，但不能与罢工的数据划等

号。本文前面引用的有关中国大陆罢工的数据不是官方统计数据。

为了分析这两个国家里的罢工和劳动关系的特征，最好的方法是先描

述越南的某一个罢工案例和中国的一个罢工的典型案例，以便给读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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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情况下的罢工是怎样的感觉：是什么促使工人们采取集体抗议行动，

工人们的抱怨是什么，他们的要求又是怎样的，他们在罢工期间的行为是

怎样的，工人团结的程度如何，管理层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工会、地方政

府和警察局是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以及最后，罢工是如何结束的，解决

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劳方拥护者和从该工厂进行采

购的主要公司，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大陆：在一家鞋厂的对抗

该罢工在中国大陆内外在因特网包括博客中被广泛报道。数个这类报

道在数月长的时间里跟踪了这些争议的发展情况①。

斯特拉鞋业公司 （实名）是一家台资公司。１９９１年，和许多台资工

厂相类似，它从台湾搬到了东莞市。十年后，它扩张成５家厂，它们位于

广东省的不同地方，其中两家在东莞。它雇有约６万名工人，向大约１０

家著名品牌公司包括耐克、锐步、天伯伦和克拉克等供应鞋子。５家斯特

拉公司工厂中没有一家有工会分支。

这些工厂里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最长为每天１１小时、每周六天。工

人获得支付的是每月基础工资，针对每个工作周的前４０个小时。和所有

在东莞的工厂相类似，２００４年时这一基础月工资为４５０元人民币 （５４．５０

美元），恰好就是官方的最低工资线 （这一点和在越南相类似；在那里，

工厂支付一份正好是官方最低工资的基本工资）。连同加班费，当年斯特

拉的工人平均每月挣７００元。８０％的工人生活在狭窄的公司宿舍里。在扣

除租金和膳食费之后，工人们每月仅留下大约２００元人民币 （２４．２０美

元）实发工资。若没有每周加班２０—２６小时，工人们将根本没有实发

工资。

在２００４年３月，斯特拉公司管理层突然之间给工人们每个月多两个

休息日，由此降低了加班数量，这造成每位工人收入减少约１００元人民

币。其中问题在于，工作时间减少的同时，工作量仍然未变，工人们必须

生产和以往一样多的鞋子；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月收入降低的同时，劳动生

产率提高了。在发薪日，工人们看到他们的工资袋里的工资被削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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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气了。某些工人开始异口同声地呼喊：“涨工资！改善伙食！”其后马

上有超过１０００名工人聚拢来，开始关掉机器，仓促跑进员工办公室，打

碎玻璃，抢劫工厂杂货店以及推翻车辆。３０名安保人员组成的安保组也

未能控制住这一群人，然后报了警。“在混乱中，工人们没有领导人、没

有代表、没有组织，也没有具体要求。他们迅速地起来，也同样迅速地散

去。”关于冲突的新闻传播开来，５家斯特拉厂中有４家卷入暴力冲突中。

这一现场暴力并非中国产业行动的普遍现象。一个更为平常的状况是，工

人们走上街头，朝着地方政府机关行进，以求解决方法。然后大量警察抵

达，试图阻止行进，这可能会以暴力和拘留而告终。

最后，有１０００多名斯特拉公司的工人被解雇，７０名被捕，１０人被地

方政府指控破坏财物，并被迅速判决入狱三年至三年半。其中最年轻的仅

为１６岁。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立刻发起一场抗议运动，

要求释放１０名被判刑的工人。６名中国大陆的律师，包括一名知名的人

权方面的律师，受聘到东莞来代表这些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敦促这家知名

品牌鞋业公司运用它与东莞市政府的关系，寻求他们的释放。２００５年１

月１日，所有１０名工人被判缓刑并释放。根据跟踪的报道，劳动条件恢

复到前几个月的状况：每月周末两天加班被恢复了，每月的工资保持在以

前的水平上。知名品牌公司在工厂里组织了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培训课

程，以此希望建立更为牢固的劳动关系。

笔者在２００７年９月有机会在工厂外和数名斯特拉公司的工人交谈。

他们叙述说，仍然存在着大量加班，而且薪水也是一般的。他们还说，他

们正试图把其他工人组织起来，鼓动他们建立一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

会，并希望能向地方上的上级工会登记新工会的成立。他们的希望没有一

个最后得以实现。

$．越南：一次自发罢工的谈判结局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笔者选择了２００６年３月在 ＡＢＣ鞋业公司 （假

名）的若干厂房中的一次突然发生的罢工。ＡＢＣ公司在其中一家厂雇用

有５万名工人。这是最早在越南设立的台资鞋厂之一，它只向一家西方知

名品牌公司供货。按照越南法律的规定，于１９９６年设立了一家工会。但

是，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未曾积极主动。例如，在一次采访期间，工

会主席把工会、工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 “伙伴关系”。他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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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倘若公司违反法律，工会将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将向公司提出

建议，但是倘若公司不接受这些建议，这是公司的责任，而不是工会的责

任”。（由此，这暗含的意思是，倘若工人们举行一次罢工，这不是工会的

错误，而是管理层的错误。）从管理层的有利地位出发，工会必须与公司

内各个不同部门合作，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则不是它的工作。

ＡＢＣ发生罢工前数月，工会通告管理层，说工人们有某些严重不满。

每次新的鞋型上线，劳动生产率一开始下降了，导致他们每月的 “产量

奖”减少了，对此工人们觉得不开心。管理层的态度是，只要工厂不违反

法律以及客户的企业行为准则，这已经足够好了。它未留意工会的忠告。

在我们２００６年在工厂内与工会委员会委员举行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上，他

们表示出他们的失望，但是他们同时表示，他们将不会去逼管理层乃至使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对抗性的。结果是，工人们不相信工会，甚至某些工

人公开挑衅工会主席，要求他辞职。

２００５年９月，当时正处高通胀，越南政府宣布外商独资企业的法定

最低工资提高约４０％。工厂管理层抱怨说，这个通告给他们安排提高工

资的时间太少。然后，政府把涨工资推迟到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起生效。但

是，工人们对延迟６个月才加薪感到不耐烦，在通告颁布后启动了一波罢

工潮。为了让工人们平息，政府让步了，把时间重新确定为２月１日，这

引起很大混乱。

尽管最低工资增长了，在工人们从新年假期返回到 ＡＢＣ工厂之后，

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初爆发了一次野猫式罢工。３月１０日，这是一个周五，公

司发现了张贴在墙上以及放在众多生产线上呼吁起来罢工的传单，管理层

不知道是谁组织这一罢工的；我们后来采访的工人们也不知道。管理层立

即决定给予工人们周一休息一天，寄望于由此可避免罢工，但是并非所有

工人知情周一放假的事情。在周一，某些工人出现来上班，但是他们被罢

工的工人阻止进入工厂。一些愤怒的工人开始朝办公楼扔石头，某些办公

室工作人员设法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但是，内线的匿名电话恐吓他们、让

他们离开。当所有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厂门口，聚集在门外的罢工人群欢呼

雀跃。

当天早上，地方政府官员 （包括劳动局的官员以及省工会干部）赶来

调解争议。他们与工人们交谈，记录他们的抱怨。警察也出现了。但是根

据管理层的说法，“警察啥也未做”。当管理层试图对最积极、说话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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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者拍照时，警察加以了阻止，理由是 “这可能会刺激罢工人群，造成

不可估量的后果”。管理层指出封锁厂门是非法的，但是警察未采取任何

行动。

管理层要求工会提交一份工人要求的清单，但是工会无法做到，而且

也没有罢工领导人从工人当中走出来。在这一状况下，政府官员和省工会

干部坐到谈判桌旁，把工人们的要求提交给管理层代表。工人们的要求包

括 （１）为年长的工人增加工资，（２）为工人的社会保障出资，以及 （３）

支付工龄补贴。工龄长的工人之所以要求涨工资，是因为，当ＡＢＣ公司

于２月１日根据最低工资的增幅提高基础工资时，根据法律规定，新工人

的工资增幅要大于年长工人的工资增幅。后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被鼓动

起来要求更高涨幅。公司已经有基于资历的逐年工资增长体系政策，但是

该政策未程式化。在谈判中，工人们要求把这一年资体制纳入到集体协议

中，虽然这一年增幅仅为２５０００越南盾 （大约１．８０美元）。管理层接受了

全部三项要求。

谈判一直持续到周三，在这期间，工人们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然而，

他们的工资照发。当谈判结束时，管理层警告说，罢工人员中若有人周四

未返回工作岗位，将收到一份记过处分且工资不付。但是，公司并不能合

法地解雇那些周四未来上班的人，这是因为，根据劳动法，公司只能解雇

连续三天旷工的人。

一名在谈判桌代表管理层的被采访人深信， “越南政府在幕后运作。

它表面上看似采取放任态度，但是每当发生罢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名

调解员，施压企业接受工人们的要求”。

'．两个案例之比较

我选择这两次罢工，大部分是因为它们代表着这两个国家里的罢工情

况。典型的是，在任何工厂里均没有官方的工作场所层面工会的参与。在

ＡＢＣ公司有一家工会，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它甚至未出

现在谈判桌旁。正如前述，在斯特拉公司，在５个生产场所均不存在工

会。这反映了在这两个地区存在的一个典型现象，即在中国大陆，在外商

经营的出口型工厂里，工作场所工会经常不存在，或只是在名义上存在，

而在越南，工作场所工会虽然存在，但它们极其弱，且工人们对它们不信

任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但是，正如ＡＢＣ公司的例子所表明的，越南的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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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工会有时仍然扮演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渠道，以便缓和极端的

紧张状态。但是，倘若一家工会不能平静地说服管理层来解决抱怨，压抑

的失望会演变成集体抗议行动。在这两个国家里，这些罢工是 “自发的”，

虽然ＡＢＣ公司内的某些工人活跃分子秘密地开展组织活动，但是，在罢

工行动开始之前，不存在面对管理层的、对工人的有序代表。相反，斯特

拉公司的罢工没有秘密计划，就爆发成了大规模行动。这当中存在着这两

个国家的罢工之间的差异。当罢工潮席卷胡志明市地区的时候，月复月、

年复年，越南工人彼此学习，如何能成功地开展野猫式罢工，并由于既往

经验而变得更为大胆。和越南不同，在中国大陆经常不存在通过谈判达成

妥协来解决罢工的有序途径。从新闻报刊和因特网的报道中，我收集到了

２００７年报道的１０５例在越南发生的罢工，大多数罢工持续一天，很少超

过五天，这表明相关议题相当快地得到了解决。

正如在上述两个案例研究所表明的，在两个国家里，工人们的要求并

不是同样的。在ＡＢＣ公司，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扩大社会

保障覆盖面，并要求分级的工资结构、一个年资体系以及得到有尊严的对

待。这些要求对于大多数越南工人提出的要求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

对２００７年发生的７０次罢工的解析可以发现，罢工最突出的原因在于工资

低，其次是工资增幅不足以抵消恶性通货膨胀。跟着的原因是与新年红包

有关。工人们认为红包与他们的工作贡献并不相符。某些抱怨是和雇主扣

发新年红包直到工人新年过后回来上班为止有关。过多的加班也经常是一

个议题。工人们抱怨被强迫额外加班 （小时或班制），却未获得法定的加

班津贴。类似地，未能支付医疗和社会保险费也常常成为抱怨对象，但一

般而言不是导致集体抗议行动的催化剂。最后，某些工人也要求减少工作

量以及增加计件工资率。总之，所有这些要求均趋向于基于利益。

相反，中国工人通常的罢工起因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要求也各不相

同。斯特拉公司的案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工资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

议题，但是罢工不是有关工资增幅不够；而是由于随着工作步调加快，工

作时间减少了，从而工资减少了。中国南部出口行业里的工资减少经常采

取提高伙食、租金或公共设施扣除额的形式，一种经常被用来使工资减少

变得模糊的策略。之所以可以使用这一方法，是因为相当大比例的工人生

活在宿舍中。在越南，工人通常生活在私人住宅里，因此，从管理层的视

角来看，这一减少工资的方法就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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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让越南工人感到困惑的是，斯特拉的工人仅仅争取维持此前的工

资水平，而不是争取涨工资。越南工人争取的是降低工作时间，而斯特拉

公司工人是为了恢复其被降低的加班而斗争。根据法律，他们有权每月休

息四天，但是他们为这四天中的两天工作而斗争。由于他们未争取更高的

工资率，因此，他们无法承受损失两天加班，尤其是，这个加班数超出了

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不是争取他们的工作量的减少，而是他

们想要保持以前的工作量。他们未利用罢工来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资，

他们对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之间的整体关系的理解是混乱的①。

斯特拉公司工人缺乏对能够改善他们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类别的

理解，这并非是不寻常的事情。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人的期望总体

上是低的。大多数劳动争议是有关工资的严重拖欠。如果拖欠的时间过

长，这就等同于根本不支付工资。工人对未付工资的主张几乎总是在中国

新年前 （和东南亚新年相同）提出，这导致大量未经协调的劳方不安的发

生。工资拖欠这个议题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广东省变得极其严重，１９９８

年拖欠的工资达到５６亿元人民币 （大约１．９亿美元）。为了平息愤怒的工

人，地方政府，例如东莞市政府，启动了 “追讨拖欠工资的运动”。根据

一份调查，在２１世纪初，中国有７２．６％的流动工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工

资违约 （《北京周报》，２００３，５２：４６－７）。在恢复 “社会和谐”的努力

中，地方政府试图运用行政方法来减少这一问题，但是即使在这之后的

２００５年，工资拖欠的案例仍占该省劳动争议案例的４１％ （《广州日报》，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４日）。在越南，工资拖欠现象也存在，但是相比之下并不

显著。正如西蒙·克拉克所指出的，“工资低，而非工资拖欠，是在２００２

年至２００４年间的１／３的罢工报道中提到的要求 （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６：３５１－５２）。

东南亚新年与中国新年前的抗议行动的讽刺意味在于，越南工人抗议奖金

支付延迟了或要求提高奖金，而中国的工人只是试图得到被拖欠的报酬。

在中国，还有另一种常被观察家们忽视的工作场所严重冲突是拒绝让

工人离职。这个问题似乎不存在于在越南的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的工厂中。

在中国，一种普遍的管理方法是在聘用的时候扣留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

作为工人想要辞职时防止他们辞职的一种方法。不能在获得全薪和全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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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情况下离开一家工厂，这是中国流动工人巨大焦虑的一个原因，也经常

是车间里严重冲突的一个源头，原因是班长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工人辞职。

工人未经许可自动离职，只能放弃工厂扣留的工资。

这两个罢工案例也揭示了两个国家地方政府和工会在处理罢工问题上

的巨大差异。通常，胡志明市地区的罢工可以被描述为平静的，尽管偶尔

也会在工厂的私人保安与罢工者之间发生小冲突。越南工人通常在使用暴

力方面表现出克制。地方政府机关、区工会和媒体会迅速从工人那里或管

理层那里了解事件的发生，并赶往现场。到达后，地方当局试着让大家平

静下来，调查不满情况，要求工人挑选代表，然后开始代表工人与管理层

谈判，以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与工资。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机关和工会

迅速充当工人代表的角色，与管理层进行谈判。根据越南新闻报道，他们

经常严厉斥责经理虐待工人。罢工时间长短取决于谈判的进展状况，以及

工人是否愿意接受管理层提供的条件。由于大多数罢工仅持续一天或两

天，这意味着面对拥护劳方的地方政府机关，管理层一般迅速对工人的要

求做让步。在少数案例中，当工人和管理层均僵持，就像华峰鞋厂的罢

工，那么，罢工会持续数周。

让台商感到不幸和失望的是，他们确信政府机关是站在工人一边。华

峰鞋业公司的主管在２００７年向我抱怨说：“我们期望他们是来调解的，但

是，他们在这里基本上是为工人说话。全部是一边倒的。……这里的工人

得到的保护要比台湾的工人好。”

台湾雇主对待工人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罢工的态度在中国大陆则完全不

同。在此，当地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Ｃｈａｎ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０４）。一位

台湾经理遗憾地表示：“我们不能在越南运用我们在中国大陆运用的手段。

肯定行不通。”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国家存在这样的差别呢？“因为中国大陆

政府支持我们”，而越南政府不允许警察或工厂经理制止罢工者。中国地

方政府对于派出大量防暴警察威胁工人、从而制止罢工并无顾虑。中国大

陆和香港的报刊时常报道工人们是如何走上街头，警察抵达，然后气氛渐

渐变得紧张的。难得有一次罢工是平静收场的。

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期间，除了工资拖欠以及用于宿舍租金和伙食费等

的工资扣留以外，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工人抗议行动与全球经济迅速衰退引

爆的关厂潮有关。当工厂雇主潜逃后，往往拖欠工人数个月薪水和工人积

累的福利金 （《北京时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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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些工厂关闭，是为了迁址到越南，以便利用那里更低的工资水平。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厂管理层违反了劳动法，工人们觉得，既然所有其他

渠道都被堵住了，他们有权采取产业行动。通常，这些工人中的某些人会

首先尝试合法手段，包括向地方政府机关以及区工会正式投诉。但是，当

他们不能从地方政府机关获得赞同的声音，他们通过让集体抗议行动逐步

升级，来引起公众对他们的不满的关注。许多这些行动表现为工人们跑到

工厂门外，列队朝地方政府机关办事处行进，封锁交通，或在工厂场地内

外进行静坐抗议①。大量警察到场，布置警戒线隔离罢工人员，阻止他们

行进，把他们赶回工厂场地，或驱散人群。在这个过程中，暴力行动突然

发生，工人们被拘留、扔进警车，后来被控扰乱治安②。

因此，和越南工人不同，当中国大陆工人愤怒爆发之时，他们并不期

望政府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所实施的是不顾一切的行为，充分预期到会有

暴力反应。他们是这样谋划的，由于厂方在法律上是有责任的，随着剧变

过去后，地方政府官员将运用他们的权力，来要求管理层遵守法律：把工

资提高到法定最低要求，减少加班或支付离职补偿金。结果是不可预知

的，但是他们预计到了暴力和制止的可能性。拘留 （或把罢工领导人遣送

回其家乡）以及允许管理层在骚乱结束后通过大面积裁员和把工人列入黑

名单来报复工人，这使得积极分子难以组建组织单位③。

还有某些异常的案例，在其中，中国劳工抗议行动类似越南的抗议行

动。最好的例证是２００５年在三个月内席卷中国东北部的大连开发区１８家

工厂 （１６家日本企业和２家韩国企业）的一系列罢工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罢

工席卷了相当多的工厂，这暗示存在着秘密组织和协调。和越南工人相类

似，这些罢工者的要求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

以及更高的加班津贴。但是，市政府机关以及开发区工会对罢工者怀有敌

意，工会充当着政府代表的角色。随着罢工的蔓延，开发区工会对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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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这恰恰是ＣｈｒｉｓＣｈａｎ ＆ ＰｕｎＮｇａｉ（２００９）描述的两个罢工案例中发生的情况。工人们

知道他们将不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必须走上街头，封锁了道路，引起大量警察到场，最

终导致暴力行动和拘留的发生。

由于在２００９年出口部门的经济低迷加剧了，导致大量工厂关闭以及劳动争议的发生，

地方政府变得暂时较少压制，以避免紧张状况加剧。

我的在中国大陆草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人观察到，这是一个普遍情况。在一场罢工

被镇压之后，不易再找到罢工的积极分子。



诉求变得有些同情。但是，最后，由于市政府和党委担心罢工会赶跑外国

直接投资商，工会只是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越南政府机关似乎较少担

心罢工会吓跑外商，可能是相信越南有着其他方面的优势 （《洛杉矶时

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

三　潜在因素

我们如何解释造成这两个国家罢工模式上差异的原因？我们可以确证

以下因素：（１）政府与官方工会之间的关系， （２）劳动法与法律规制机

制，以及 （３）三方争议解决机制。这当中，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构成

了宏观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在其中，其他因素表现出它们的差异性。

!．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越南还是中国，两个国家均是有着组合主义结构的一党执政国

家。如上所述，这两个国家在政府处理罢工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这一差

异有其历史根源。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南越曾存在着一场活跃的独立

工会运动。在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曾存在于更为遥远的过去，也

就是１９４９年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被人们遗忘了。在１９８０年，当

时中国开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出现，中华全国总工会只有少数几个

经历过独立工会运动的老干部。相反，南越好战的劳工运动历史的遗产与

此直接相关，尤其是在越南的这个地区如此，因为官僚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从未在这里生根。某些工会运动分子的以往经验可能影响了越南改革期的

产业关系政策。

在１９８８年第六届越南工会全体代表大会上，越南政府愿意向越南全

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提供空间，以便它在 “振兴、开放与民主”的口号下开

展活动 （ＣｈａｎａｎｄＮｏｒｌｕｎｄ１９９８：１８４）。工会结构被分散化了，全国劳

动者联合总会与政府之间有关政策议题的不同意见被允许在新闻报刊中报

道。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曾争取对应于政党国家的

某些独立性，但是任何有关它与党和政府部门的意见分歧都是不公开的。

老百姓也只能通过揣摩媒体中的言外之意，才能分析出意见分歧的存在。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两个国家颁布了一组新的劳动方面的法规，以

规制迅速变化的、受到扩张的私营与外商投资部门挑战的经济结构。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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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部门的罢工对于两个国家的政府机关均是重要的。在两个国家里，劳

动法与工会法大致在同一时间颁布。今天回头看经过激烈争论和数十份草

案才能通过的劳动法，其实是奠定了两国劳动体制分歧的基础。总的来

说，立法机关给予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相比中华全国总工会更多的独

立性。在越南法律中调整集体谈判的条款要具体得多。根据越南工会法，

工作场所工会的职能未包括实施支持管理层的工作 （ＣｈａｎａｎｄＮｏｒｌａｎｄ

１９９８：１８５）。越南法律里有禁止剥削的条款，而这在中国法律里是没有

的。越南工会被赋予了加入国际组织乃至接受外国资金提供的权利。中国

的工会法在这些事务上保持沉默。总的说来，越南的劳动法优于中国的劳

动法。

把越南和中国大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台商未像漠视中国大陆

法律一样去违反越南的劳动法。越南法律中的禁止条款，连同罚款规定，

使违法人员必须承担后果。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大陆严重的工资拖欠问

题，在越南并不普遍。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无论在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还是在中华全国

总工会，最高层的工会干部比低层面的工会干部更为支持劳方，但在越

南，这种支持态度向下达到区层面。在中国大陆，情况则非如此。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在越南，区层面的地方政府机关与工会在罢工的时候站在

工人一边，但是，在中国的广东省情况则不是这样。为何胡志明市地区的

区政府更为拥护劳方，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随着两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的放松以及变得更为分权化，基层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于地区的产业关系

体系有着显著影响。在土地未广泛集体化的胡志明市地区，所有权仍然为

农民私有，而且可继承。至于省政府和区级政府，尽管它们有兴趣吸引外

国投资，但它们在出租土地和厂房给外国公司上没有直接利益相关性，它

们要比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执行法律和保护工人权利。在中

国，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如今，在广东省，农民

集体继续拥有土地，这些土地经常与自然村庄相邻，收入由村政府控制。

尽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所有农业用地变成了工业区，而且在大多数区域，

土地使用权仍然为集体所有，它如今热衷于建造和出租厂房给外商。村民

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了一个食利阶层。可以从使用来自较贫穷省份的流动

工人的外商那里获得直接的个人收益，这导致村政府忽视外商对流动工人

的剥削 （Ｃｈａｎ，ＭａｄｓｅｎａｎｄＵ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１３－１５）。本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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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动工人之间的比例可以相当于１：１００，而且没有任何本地人需要再

在生产线工作，因此，存在着未言明的、地方村政府 （及它的直接的上级

政府）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盟，它管束着生产线流动工人。

在两个国家里，工作场所的工会分支是虚弱的。这个层面是管理层和

职工之间的接口。但是，这里存在着差异。例如，在越南的 ＡＢＣ工厂，

企业工会把自己看做有着独立于管理层的身份的，虽然它们并未进攻性地

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且它们过于虚弱而无法在后来在与管理层的谈判中扮

演一个角色，要让更高的区级工会来承担。我也偶然遇到了这样一个案

例，即越南的一家为耐克和其他知名品牌运动鞋公司供货的鞋厂的工会强

大到能够与管理层进行谈判。由于它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因此，那里除

了小规模的停工斗争外，未发生罢工。

在中国大陆，珠江三角洲私营工厂的工作场所工会比虚弱更糟糕：它

们即使存在，也是工厂管理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地村民经常被派往

工厂，被授予工厂副经理的头衔，他同时也顶着工厂工会主席的帽子。工

人们经常甚至不知道这一虚的工会的存在。

越南ＡＢＣ工厂的工人对于集体协议的重要性有着基本的理解。例如，

他们坚持要把某些要求写入合同中，即使其中的某些要求已经在现实中实

施了。在中国大陆，当人们与工人以及劳动领域非政府组织交谈时，可以

发现，集体协议的概念在珠江三角洲事实上是未知的。虽然集体谈判拥有

法律地位，但是，只是在２００８年８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党和政府的支

持下启动了一场 “集体协商”的运动，敦促工作场所工会与管理层拟订集

体协议。该运动首先把目标对准中国的１００多家沃尔玛超市。但是，仔细

审视被作为样本的一家沃尔玛超市的集体协议，揭示了严重的程序上的不

规则，这样一份集体协议不大可能使职工的工资增长能与通货膨胀的上涨

保持同步 （《中国劳动新闻译讯》，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２日）。

$．三方制度框架

有长期工会运动历史的国家常常通过一种固定的、包含国家、劳方和

资方参与的三方体系，来维持产业和平。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敦促下，在

２１世纪初，无论是越南还是中国均设立了由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联合

会组成的三方咨询委员会。它们是在不同层级作为三方对话的平台建立的

（Ｌｅｅ２００６）。越南的三方咨询委员会体系发展得比中国的要好 （Ｌ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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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越南和中国均有着强政府、虚弱的工作场所层级工会代表，以及良好

组织起来的、在全国层面发挥作用的工会联合会。相比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中国所能作为的，越南的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更为独立于政府，可以更

为公开地主张其观点①。在两个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雇主

协会是新生事物，不是很发达。越南工商会能在三方咨询委员会中 （参见

例如 “越南之声”，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比中国的对应协会能更好地代表

其成员的利益。可能这可以解释外商在处理罢工方面所采取的更为柔和的

方案。例如，在与越南一家大型外资企业的访谈中，相当清楚的是，在一

个罢工潮爆发后，在２００６年年初举行了密集的三方对话。相比之下，中

国的企业家协会也不发达，它在中国三方咨询委员会中的代表是弱的。一

份分析中国三方咨询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在该委员会建立若干年

后，其运作情况仍然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设立的标准 （ＳｈｅｎａｎｄＢ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越南工商会在越南发挥一定作用的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何那里的

国际劳工组织办事处对越南的产业关系体系的形成成功施加了某些影响的

原因。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２０１０年４月，国际劳工组织在越南的办事

处与劳动部联合组织了一次三方会议，以讨论劳动法与工会法的修订

草案。

'．调整罢工的法定程序

在密集讨论之后，越南法律赋予工人罢工权，列出在一组详细的程序

中。中国劳动法根本未提及罢工，实际上使之处于不定状态。因此，在中

国，罢工既未合法化，也不是非法的。西方批评人士指责中国未承认罢工

权，但是却未提到，中国也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或没有界定构成非法罢

工要素的规定。正如可以从以下分析中看到的，有无针对罢工的法律规制

程序的利弊是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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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越南的劳动法

１９９４年在两个国家里通过的劳动法确立了通过一个三阶段正式程序

疏导产业争议的机制与程序：一个是企业层面的调解委员会，一个是企业

外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最后还有法院体系。在实践中，由于在调解委员会

充当劳方代表的工作场所工会是虚弱的，而且经常为管理层所控制，工人

们不去找调解委员会解决抱怨。相反，他们直接诉诸于仲裁委员会。倘若

对委员会的裁决不满意，工人们可以上诉至地方法院。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一部新的中国法律，即 《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法》

生效。之所以需要一部新法律，是因为争议数从１９９４年的１９０００例猛增

到２００６年的３１７０００例，其中有１４０００例是导致示威游行或罢工的集体争

议，某些有涉及暴力行为 （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８）。但是，中国这部新的法律与其

前身相类似，未能区分个体争议和集体争议。而且，它未区分基于权利的

抗议行动和基于利益的抗议行动，也未区分合法的和非法的产业行动或罢

工。事实上，“集体谈判”、“罢工”或 “停工”的概念缺失，只在第７条

中提及了某种形式的集体争议：“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

并有共同请求的，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诉讼活动。”但是，针

对这些多重争议者争议的程序和针对一名个体的争议的程序是同样的。在

实践中，即使一群有着同样抱怨的工人申请仲裁，他们也经常被作为个体

案例来处理。

此前，在工人们使用法律程序来解决他们的抱怨的时候，有许多问题

把工人们置于不利地位，这部新法律试图修正这些问题。由于这些新变化

对于工人们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在法律颁布的６个月内，向深圳市仲裁

办公室提出的案件激增：２３７８５份申请，比２００７年同期增长２４３％。而

且，在其中，２２１２２例被接受进入处理程序。仲裁人员忙得焦头烂额 （Ｙｅ

２００８）①。

中国与越南法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的法律未包含有关集体争

议的规定，而越南的劳动法区分个体劳动争议与 “集体劳动争议”，并分

开了规定争议解决程序的章节。对于集体争议，工人们可以把该案例向区

层面的仲裁委员会提出，后者由 “当地的劳动行政系统、工会、雇主协会

或律师协会的全职和兼职人员或产业关系方面的专家”组成 （第１７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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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某些其他国家相类似，诸如澳大利亚，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集体罢工

行动是不允许的。

在此，在越南，人们区分基于权利的争议和基于利益的争议。基于权

利的争议是那些与违法行为相关的争议，由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处理。给予

就争议解决作出决定的最长时间为５个工作日 （第１７０ａ条）。倘若工人们

不同意解决结果，他们可以启动罢工程序。至于基于利益的争议是有关超

出法定最低水准的议题，仲裁机关作出决定的最长时间是７天。裁决结果

必须在２天内发送给争议者。此后，工会必须组织一次无记名投票。一个

３００名雇员的企业必须有多数人投赞成票，而在有３００名工人以上的企业

里，需要取得 “经咨询的工人”中７５％以上人的同意。然后，工会行政

部门可以提出工人的要求，并通知雇主即将举行的罢工的时间和地方 （第

１７４ｂ条）。若不足这个百分比，工人不能合法地举行罢工。罢工通知必须

在投票决定的罢工日之前５日提交给雇主、劳动部和省工会联合会 （第

１７４ｂ条）。

尽管有着这些举行罢工前的程序，越南至今已知的罢工没有一场是合

法的，原因是它们均未依循这些步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罢工数继续在

增加；这些都是绕过法定程序的野猫式罢工。法律被视而不见。

这一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申请举行合法罢工的程序复杂。这对于

罢工组织者而言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台商工厂的经理没有在台湾从事集体

谈判的传统，不能相信他们会等待复杂而又漫长的罢工前程序，而不去找

机会确证罢工组织者，并把他们开除掉。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工人们可

以看得到，既然正如过去十多年的情况表明的，他们可以自发去罢工，并

有很高的获胜机会且包含较少个人风险，他们又为何要费心选择繁琐的合

法路径。结果，所有的罢工均是野猫式罢工，没有任何工人代表去申请举

行罢工。

总之，越南与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案。越南是认可罢工权，但是

也划分出一类所谓 “非法罢工”的罢工。令人感兴趣的是，工人们拒绝按

规则游戏，但是政府机关并未执行法律，它们未逮捕和起诉非法罢工者，

而是代表罢工者的利益同管理层谈判。相反，中国政府试图控制罢工蔓延

的方法是有意的不认可集体产业行动，也不认可罢工权，但同时，中国谨

慎地继续不使罢工非法，把它置于灰色区域。它试图通过法定程序来疏导

所有抱怨，并颁布了一部法律，使之变得对工人们而言更容易。结果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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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诉讼程序的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国家机关未制定有关集体行动的程

序；当罢工爆发时，政府机关以试图制止来回应。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

可以简化为这一点：在越南，情况是 “法律严，执行松”，而在中国，情

况则是 “法律松，执行严”。

四　产业关系模式中的趋势线

在外商所有工厂里缺少有效工会代表的情况下，无论是越南的还是中

国的工人均依赖于国家来帮助他们。他们向他们的雇主提出经济上的要

求，但不向雇主提出有关国家政策方面的要求 （例如，他们不要求官方确

定的最低工资的增加），也不提出政治要求 （例如，他们未要求独立的工

会运动）。在这两个国家里，罢工的目的均在于向地方政府机关寻求帮助。

在越南，工人们去罢工，是为了让地方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去谈判；而在

中国，集体行动要么采取工作场所暴力的形式，或者，更经常的情况是，

采取马路行动的形式，诸如游行到地方政府机关，要求它们向他们的雇主

施加压力。越南和中国的工人停留在寻求政府保护的阶段，这和印度尼西

亚的工人不同；印度尼西亚工人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

这反映了在国家与工人关系方面前 “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差别。

但是，在越南和中国，国家权力的行使有所不同。越南政府运用其行

政权力，要求在外商所有工厂里基于利益方面的改进。例如，在ＡＢＣ工

厂发生罢工时，政府代表逼迫ＡＢＣ公司管理层建立一个按资历的年终奖

金体系以及基于服务年限的递增型薪资体系。越南政府也试图迫使知名品

牌公司的顾客去强迫它们的供应商建立这些体系①。

中国政府一般不依赖直接的行政干预来使雇主向工人提供更好的待

遇，而是由雇主负责遵守法律；倘若雇主不这样做，要由单个雇员运用法

律来通过裁决争取这一法定权利。这最终意味着诉讼案件的增加。鉴于中

国政府未适用任何法律来调整罢工争议，国家依赖于一种不同的避免罢工

的方式：通过使所有劳动争议个体化，以及通过仲裁和法院体系疏导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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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一个大型台湾供应商的人力资源经理处获得的信息 （王宏仁教授于２００６年在台湾所

作的采访）。



个体争议，导致了在过去１０年里，在中国的诉讼案件的激增。

反过来，这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法律援助诊所、劳动领域非政府组

织、劳动法律师和律师助理的出现和增长。它们帮助个体工人采取法律步

骤，追回拖欠了的工资以及争取工伤补偿金。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有不少于５００人是专门作为劳工权保护者在工作，而且在他们当中，有

２０多人在特定法律领域有着显著影响。此外，还有更多的非专业的法律

实务工作者，他们最初是作为为自己个人案例斗争的工人开始的，在通过

自我教育摸清门道后，开始帮助其他人，由此变成了中国今天所谓的 “公

民代理人”。一名这样的、在过去１５年里闻名的代理人处理了６０００个案

例。由于这些 “公民代理人”在诉讼程序中变得越发有见识和技巧，某些

工人在工资拖欠和工伤补偿金方面获判大量金额。在某一个案例中，一名

深圳市的雇主被激怒了，以至于他雇用了暴徒敲击一家法律援助非政府组

织的办公室，然后，安排人在一场马路袭击事件中用切肉刀割断非政府组

织领导的小腿。这一事件在深圳的劳动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圈子中引起了很

大的恐慌。

诉讼案件以及公民代理人的增加把中国的产业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

段。作为回应，广东省政府开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应通过把这

些公民代理人和其他劳工权保护者纳入自己的圈子里，来收编和吸收他们

（《中国劳动新闻译讯》，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１月）。这

一倡议可能把这些本来是独立的代理人置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持续地受制

于政府机关的宽容 （《中国劳动新闻译讯》，２０１０年１月）。

这种狭隘地关注于法定权利，对工人的意识有着一种定界的影响。他

们的超出法定最低水准的利益未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不在法律援助人员

的视域内。争取利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动，它最佳地可以通过集体谈判

来实现。但是，集体谈判的理念至今未渗入大多数中国工人的意识里。最

近若干汽车零部件供应厂的所谓 “本田罢工”（在２０１０年５月和６月要求

涨工资５０％—８０％）可能是昙花一现。至少自那以后，没有有关中国这

类基于利益的罢工大量出现的报道。由于制度、法律、政治和社会方面的

限制条件，直到中国发展出一种产业关系体系，工人的利益可以在其中得

到表达并能真正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代表，这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相反，

中国暂时在朝着一个变得日益偏好诉讼的、偶尔被产业暴力行为打断的方

向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已知案例，在其中，工人们试图要求在僵滞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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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工会分支获得参与权利，或者在工厂里工会不存在的地方，试图在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伞形结构下建立起经选举产生的工会分支。但是，至今

为止，这是不寻常的情况，而且没有地方政府机关会采取主动的信号，来

使工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会分支或集体谈判中有发言权。

在愤世嫉俗者看来，法律由于未执行，所以不起作用。回顾过去

１０—１５年越南与中国的经验，这一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显然法律有助

于在这两个国家产业关系模式的路径依赖式演进中打下基础、奠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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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非正式劳工行动主义与
产业关系改革的前景

杜琼枝 （ＤｏＱｕｙｎｈＣｈｉ）

一　引言

由１９８６年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启动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建立在三

根关键支柱之上。其一，给予非公部门的出现以法律空间，包括建立本土

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人所有的实体。其二，在国有企业中发起彻底的重组过

程，结果是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其他企业中彻底的管理方式改

革。一种基于三个部门的经济模式随之形成：由完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

公司组成的国有部门；外国所有的部门，它包括由国际投资者完全所有的

公司和国际公司与地方伙伴之间的合资公司；以及私营部门，由越南个体

所有的公司组成。其三，政府迅速地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

向型工业化战略。与原油、矿物质以及农产品的出口一起，诸如服装、纺

织品、电子产品和鞋类等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过去３０多年里成为了经济

增长的发动机。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平均出口额使越南的国民生产总值

增至三倍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１：１）。

国家 “从指令性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导致必须修订有关就业关

系的法律框架。在经济改革之前，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政府指令、部委通

知和规章等，在确定就业条件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管理层和工人都是由

国家雇佣的，因此，被设想没有利益冲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经济改革

导致了一种新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它包括 《劳动法》和 《工会法》（有关



越南劳动立法的回顾，参见Ｑｉ，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Ｆｒｏｓｔ２００３）。除有关最低劳

动标准的规定以外，《劳动法》承认雇主和工人在通过劳动合同与集体协

议调整其就业关系中的自主权，而国家把自己限定在最小程度的干预上。

倘若一家企业工会倡议了一个集体谈判过程，雇主必须接受倡议并真诚地

参加谈判。但是，《劳动法》为工作场所的工会与管理层之间的谈判仅提

供了很少的支持性机制。个体和集体劳动争议被期待通过由管理层和工会

平等代表的调解委员会，在企业层面解决。在调解委员会中，没有第三方

代表，也没有独立的调解服务。法律赋予了罢工的权利，但是把该权利与

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程序联系在一起：例如，只有正式的工会才能组织罢

工；在举行罢工以前，所有法律调解和仲裁措施必须都已经走完；而且，

在没有全体职工多数表决同意情况下，不得举行任何罢工。这些罢工规定

使得工人极其难以合法途径行使其罢工权 （Ｃｈａｎ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４；Ｔｒａｎ

２００７ｂ；Ｌｅｅ２００５）。

尽管有这些立法上的变化，产业关系制度的实际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有改变，直到２００３年后野猫式罢工的激增。这些

野猫式罢工不是由正式工会组织的；它们也不遵循法律程序。相反，罢工

是由普通工人组织的，这些工人在正式工会与雇主的谈判中没有得到充分

代表，但是他们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劳工行动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

动条件。

本文中分析的目的在于讨论越南企业中工人的代表问题，尤其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期间，在这个阶段，劳工行动显著增长。本文首先分析在

工作场所通过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的正式代表，然后分析工人们用来

促进他们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利益的其他代表形式。本文将提出，尽管在工

作场所，劳动者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改变，但是，正式工会未

能把自己转型为工人真正的代表组织。鉴于从正式工会那里得到的保护

差、雇主强加的劳动条件严酷，普通工人基于支持性的工人社区以及在团

队领导的领导下，非正式地组织起来，以便实施产业行动，与雇主谈判并

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非正式劳工行动所施加的压力以及正

式工会在改革方面的惰性，促使越南政府和各个省政府把非正式劳工代表

纳入到正式的体制中去。尽管如此，全国工会的反对可能是产业关系改革

的一个主要障碍。

本文是基于作者在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在河内、同奈、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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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港和胡志明市所作的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参观了１２家公司，包

括服装、鞋类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外国所有、国有和国内私营公司。在每一

家公司中，作者对总经理、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工会领导人和工厂工人代

表以及团队领导与工人进行了半标准化的采访。但是，由于与工作场所的

工人的访谈经常受到安排调研工作的经理的影响，为此，作者试图在他们

在工人新村租赁的住处再次采访这些工人。利用 “滚雪球”技术，作者最

终获得了信任，被介绍给若干被视为非正式工人领导人的团队领导，他们

中的某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组织实施了野猫式罢工。总计在公司层面

实施了１２４次采访。研究工作还包含对省和全国劳动官员、行政区、工业

区、省和全国层面工会干部以及企业协会代表和劳动记者的２１次采访。

二　通过工会实现的公司层面代表

在２００７年年末，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报道称会员总数达到６００

万，代表着劳动人口总数的１３．３％以及就业人口的４８％ （ＶＧＣ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８）。国有企业和公务员部门的工会会员率为９０％。但是，私

营国内企业和外国所有公司中新工会的会员招募和组织却一直是艰难的。

根据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的统计，外国所有的部门和地方私营部门的

工会会员组织率分别为５０％和３０％ （Ｃｌａｒｋｅ犲狋犪犾．２００７）。

根据列宁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工会具有双重角色：支持国有企业的管

理层，并同时保护会员的利益。但是，这一双元性在斯大林主义学说下被

削弱了，因为它模糊了国家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区

分，认为这之间不可能有利益冲突 （ＺｈｕａｎｄＦａｈｅｙ２０００：２８５）。在越

南，会员利益的保护并不一定是工会最重要的职能。事实上，在１９８６年

经济改革计划启动以前，工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参与公司管理，以及动员工

人达到公司的生产目标。倘若把工会按照西方通行的概念，即由工人建立

的、旨在保护和推动会员的利益的独立的代表组织来定义，那么越南全国

劳动者联合总会就不是一家工会 （ＺｈｕａｎｄＦａｈｅｙ２０００；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

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９）。

在改革启动之后，１９９５年的 《劳动法》和１９９０年的 《工会法》为工

会、尤其是企业工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规制框架。依据法律，企业工会负责

在公司层面代表工人的利益。它们与雇主就员工招募和解雇、内部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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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工资表的制定、处理抱怨和施加纪律措施进行磋商。此外，它们谈判

订立集体协议并组织产业行动。但是，研究发现，大多数 （尽管不是所有

的）被调查企业工会依附于管理层，几乎不能履行其法定职责、代表工人

的利益。

!．企业工会的组织

在国有企业中，工会向企业党委报告，后者一般由公司总经理领导。

在等级方面，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会领导相当于一名副总经理。在国有企业

中，工会会员比例极其高：不是因为工会的受欢迎，而是因为加入工会对

于所有雇员而言是一种非正式的义务。一位为河内的一家国有服装公司工

作的男性工人描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名工会会员的：

起先我不想加入工会，因为我想，工会并未为工人做任何有用的

事情。但是后来，我所在小组的工会干部为我写了一份申请，请我只

是在上面签名。我虽然不想加入，但最终还是签了名，这是因为我

想，我不应有别于多数人。（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９年４月）

在私营部门，工会组织率相当低。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认为工会

组织率低，主要原因是私营雇主与上一层级 （区和工业区）工会干部的不

合作态度。事实上，主要原因在于上一层级工会，它拥有建议企业工会的

法律授权，并把雇主视为其组织努力上的关键伙伴。根据地方工会组织者

所言，他们先是接近雇主，确保雇主同意设立一家新工会。倘若雇主同意

了，工会干部要求管理层提名临时企业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随后，

上级工会颁布设立一个临时工会的决定。一年以后，组织一次选举，来选

出首个正式工会执行委员会。某些实证研究表明，工会干部甚至于依赖管

理层，来鼓动工人加入新工会、为工会选举提名候选人 （Ｗａｎｇ２００２；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４９）。

这种组织方案或许在指令性经济体制———在其中，工人与管理层之间

的关系被想象为是没有冲突的———中能够运作。但是在私营部门———在其

中，工人与管理层有着不间断的利益冲突———这一方案是把控制权拱手交

给管理层，使得工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根据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

最近的一份报道，６０％的主要工会领导是经理，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是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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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理 （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０）。较低层级工会的干部认为，一家工会的领导

若同时是一名经理，是一种优势，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利益冲突，这是因为

这使得该人与外国管理层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河内工业加工区工会的

一位女主席是这样表述的：

一名经理担任工会干部没有任何的不正常。他们会讲英语，比普

通工人更好地理解外国经理，以至于他们可以和老板建立起一种良好

的关系。（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

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主在工会职位的候选人提名上也有最终的发言

权，对此，某些工会领导人认为是可接受的。

在工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协定，工会主席和副主

席由管理层决定。我们是工会干部，但是我们也是这家公司的雇员。

至于我们是否应是工会干部，我想，需要和管理层达成一致。（与一

家在河内的日本电子公司工会主席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无论是在越南的国有还是私营企业中，工会干部保持了共产主义工会

的观点特征，即认为管理层和工会之间没有区分。这促使雇主操纵基层工

会，并把它们更多地利用为管理层的 “传输带”，而不是作为就业关系中

的一个伙伴。

$．集体协议

集体谈判是１９９５年随着 《劳动法》的颁布而在越南引入的。要么企

业工会、要么雇主可以发起谈判过程 （第４６条）。该法令鼓励雇主和工会

就比最低法律标准更高的福利进行谈判 （第４４条），但是，一个集体谈判

协议即使没有改进法律规定，仍然有资格注册在地方劳动机关。

在工作场所，集体谈判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被雇主视为一种程式要求。

在越南工商会的２００９年劳动调查中，服装与纺织品工业里接受采访的雇

主中有３４％的人承认，他们签署集体协议只是为了遵守地方劳动行政机

关的要求 （ＶＣＣＩ２００９）。大多数登记的集体协议是由管理层起草的，包

含的是从劳动法中复制过来的规定。如果真的有某些高于最低标准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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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么，它们有关的是红白喜事、旅行和膳宿津贴。工会领导就集体协

议获得了咨询，但是他们很少不同意雇主的建议。一家外国公司的工会领

导抱怨说，由人力资源部门起草的集体协议过于空泛，他要求更多有利于

工人福利的具体规定。人力资源经理然后向雇主做了报告，说是工会主席

释放出敌对的信号。总经理马上勒令工会主席签署该集体协议，并暗示，

他若不签，他的工作岗位就会受到威胁。工会主席不得不屈服。

集体谈判过程通常是保密在工会领导层和管理层内部。只有当集体谈

判过程终结了，工人才被通告。在河内和胡志明市接受采访的工人中，只

有两人能够讲出一份集体协议和一份劳动合同之间的差别，但是他们中没

有人知道任何有关公司现有协议的情况。

'．劳动争议的解决

企业工会被期望是与管理层合作，以便处理工人的抱怨。 《劳动法》

规定，必须在每一个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设立一个处理个人和集体争议的

调解委员会。该调解委员会由工会和管理层人士平等代表。工会领导和公

司董事长轮流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集体劳动争议的调解也是集体劳动

争议处理的法定程序中的强制步骤。但是，接受采访的工人报道说，他们

很少诉诸正式的申诉处理渠道。此外，在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９年间发生的

３０００多次罢工中，没有一次经过调解委员会。不少工人坦率地表示，他

们将不依赖企业工会解决他们与管理层之间的争议，这是因为工会是站在

管理层一边。一名工人说：

你知道谁是工会主席吗？他是营销经理。那工会副主席呢？他是

人力资源经理。倘若我向工会申诉，在第二天，工会副主席将签署解

雇我的决定。（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

总之，企业工会很少履行它们的代表功能。雇主在工作场所的所有产

业关系机构中占主导地位，从工会的组织到集体谈判和争议处理，均如

此。工会对管理层的依赖，剥夺了工人所需要的代表组织，以便正式表达

他们的请愿以及为更好的劳动条件进行谈判。正如在第三部分指出的，当

正式渠道被堵住后，普通工人诉诸非正式的手段，来推进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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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正式劳工行动

既然正式的企业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可利用的咨询机制

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被雇主控制了，越南工人倾向于依靠罢工来解决与雇

主之间的冲突。需指出的是，《劳动法》赋予了罢工的权利，但是，罢工

必须满足一系列法定条件才能被认可为 “合法”。一个条件是，罢工必须

由企业工会组织，而且罢工权不是给工人，而是给工会。因此，工会只能

在用尽所有强制性调解和仲裁措施之后才能去罢工。在１９９５年以来，工

人们忽视了所有这些法律要求，反而选择在没有正式工会参与的情况下自

发走上街头。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间，每年大约有 １００ 场罢工。但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罢工发生率每年翻倍，达到２００８年的７６２场 （参见图

１）。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越南罢工的发生率

来源：未公布的罢工统计报告，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法律事务部

在２００５年以前，野猫式罢工局限在个别企业，而且在不同企业的工

人之间不存在协调。但是，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越南南部受到了第一波劳工

动荡的震荡，这一动荡席卷胡志明市、平阳省和同奈省的工业区。在这之

后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相应地在南部和北部大多数工业化区域发生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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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罢工潮。

野猫式罢工变成了实现工人同雇主谈判的最有效途径，这是因为绝大

多数记录在新闻报刊和劳动行政机关的罢工是在工人的要求部分或全部得

到满足后才结束的 （Ｃｌａｒｋｅ犲狋犪犾．２００７）。

!．工人的组织

有关劳工行动的文献表明，总体上有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着罢工的规模

和频次：一个支持性的工人社区和工作场所工人的组织规模 （Ｄｅｙｏ

１９８９；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１９９５）。这些也是对越南而言重要的因素。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０５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工业区中有７０％以上的工人来自于其他农业省

份 （犞犻犲狋犫犪狅，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这些流动工人中的多数生活在由通常

与雇主无关的当地居民提供的私人住所中。在这些村落中，每位房东提供

了５—１５间房间，每间１０—１２平米，供３—４名工人居住。鉴于这些新村

与这些工厂之间距离短，以及可供选择的住处缺乏，流动工人高度集中地

生活在这些区域，并自然地形成一个与当地居民混居但是和经理们的居住

区分开的社区。例如河内的升龙工业园区在２００８年雇佣有３６０００名工人，

其中近３万人生活在相邻的两个新村里。在南方，三个主要工业区 （灵

中、同奈和神浪）坐落在一个区域，形成了越南国内最大的工人社区之

一，拥有超过１０万名工人。

租金主要跟随工人的工资而涨跌。每当工人的工资增长了，房东提高

租金。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在河内神浪工业园区的两个工人新村的平均

租金近乎翻倍，从每月３０万越南盾增长到６０万越南盾。为了最大化他们

的收入，房东也武断地规定电费和水费价格。例如，在２００８年中期，工

人们必须支付普通电价的两倍和超出普通水价三倍或四倍的费用。由于生

活成本上升给工人的压力增加，房东间接地鼓励工人们去争取更高的

工资。

流动工人选择基于家庭关系、共同地域来源、共同工作场所和同性

别，而合租住处。工人社区建立了跨一个工业园区各家企业乃至跨各个工

业园区的广泛的网络。接受采访的工人清楚知道该区域里其他公司支付的

工资与福利，虽然这些公司努力保密这一信息。为此，一家公司里的工资

的轻微上涨趋向于迅速在社区里传播，并对工人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胡

志明市一名高级劳工官员阮氏丹的说法，工人社区通常是扩散至各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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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罢工的基础：

工人社区是罢工蔓延的根源。今天，一名被一家韩国公司雇佣的

工人回家，只是为了从她的室友那里了解，他们举行了一场罢工并赢

得了５万盾。她告诉她的同事，或简单地发送手机短信。第二天，工

人们偷了他们的身份证，然后驻扎在院子里，并拒绝工作。（与作者

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在工厂里，基于装配线的工作组织方式有助于加强工人的团结。在本

研究中调查的一个装配线的工人们组织成为了多个由１０—４０人不等组成

的团队，它们由团队领导率领。这些团队领导是从普通工人中推选出的，

他们受到的待遇类似于普通工人。团队领导的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相

同，除了一笔针对他们所承担额外职责的小钱。当工人的工资增长后，他

们的工资也将调整。但是，团队领导在工人面前有巨大的权威。他们负责

工作的分配、新工人的在职培训、绩效评估，甚至于团队成员的工资核

算。一名工人是这样表述的：

对于工人们而言，一名团队领导比经理更有权力，这是因为倘若

一名团队领导不喜欢一名工人，他可以把更难的工作分配给这名工

人，或降低他的绩效评估。（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４日）

团队领导也在他们的团队与其他单位和小组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因为

他们在那里工作时间相当长，易于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网络，并且比普通工

人更了解公司情况。团队领导把工人的不满传递给监察员和技术员，并且

把从管理层与工会那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工人们。因此，团队领导自然就

成为了事实上的工人领袖，由他们倡议和组织集体行动。研究结果表明，

某些团队领导人只是在动员工人参加个别产业行动 （诸如罢工）方面积极

作为，但是，一旦争议解决了，他们不再在工人中维持其领导地位。在其

他情况下，团队领导在公司的核心工人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非正式网络，

这一网络不仅允许他们组织产业行动，也允许他们在必要时与雇主进行

谈判。

在胡志明市的一家韩国包带生产商弘大 （Ｃａｒｉｍａｘ）的情况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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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该公司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６年举行了两次罢工，不仅是韩国公司管理层

还是工会主席均知道存在着一群工人领袖。根据工会主席的说法，不只是

有一名而是有三名领袖 （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这些团队领

导善于建立一个横跨不同生产线和工厂的网络。当出现某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团队领导将收集工人们的意见，然后相互磋商。他们的要求后来提交

给工会主席，他然后与董事长或人力资源经理交谈。从管理层那里获得反

馈然后通过工会主席返回给这些团队领导。有时，管理层拒绝工人们的要

求，工人们宣布罢工。但是，正如工会主席注意到的，管理层已经学会适

应这种劳工代表上的双元体制：

在过去，罢工的发生通常是因为公司降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但

是如今他们 ［指公司］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回复前谨慎考虑工人们的

要求，并在很多时候，接受其中的某些要求，以安抚工人。（与作者

的访谈，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

总之，面对正式工会对工人的利益代表糟糕的情况，普通工人设法依

赖他们的社区，以及工人们和团队领导之间的团结性，把它们作为动员的

基础。正如以下所表明的，且不说工人们的成功的动员战略，政府当局对

这些非法罢工所做出的支持劳方的回应，是鼓励工人们更经常地诉诸于这

一武器的一个关键因素。

$．政府当局对罢工的回应

越南地方政府对野猫式罢工的回应是宽容的，甚至是支持性的。一次

典型的 “野猫式罢工”是以如下方式解决的：

工人们经常放下手上工具，然后聚集在工厂大门的外面。要么是

雇主，要么是工人或双方均打电话给省的劳动部门。一位省劳动事务

官员———通常在一名省工会干部的陪同下①———匆匆赶到企业里，来

调查争议情况。劳动记者可能也会在场，还有地方警察局，它的任务

是设法确保公共秩序，而不是压制罢工者。劳动官员和工会干部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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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举行一次会议，以便收集申诉，并汇总一张要求表，然后他们带

着这张表去找管理层。谈判磋商经常以地方政府当局施压雇主去接受

工人的部分要求或全部要求以迅速解决罢工而告终。（基于在胡志明

市、平阳省、同奈省和河内与罢工行动小组成员的各次采访）

学者们对越南地方管理机关对 “野猫式”罢工的这一非常规的、支持

劳方的做法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Ｗａｎｇ Ｈ．Ｚ． （２００５）表示，罢工给

了地方政府一次良好的机会来通过支持工人以展示其拥护劳工的政策。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想要进一步干涉工作场所的劳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关

系。ＡｎｉｔａＣｈａｎ （２００８）则认为，越南地方政府支持劳工的态度源自于

流动工人、当地居民和地方当局之间的特殊关系。她发现，越南工业化省

份的当地居民仍然必须作为普通工人参加劳动。事实上，当地的劳工占工

厂职工的约１／４。地方政府尽管有着吸引资本投资的兴趣，但采取了一种

“较为柔和的”做法，以便支持当地工人的利益，并保护它们自己的合法

性。借助于历史学说，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Ｊ．ＴｒｉａＫｅｒｋｖｌｉｅｔ（２００９）比较了当代越

南与１９５４—１９７５年越南共和国期间的劳工抗议行动。他认为，地方政府

当局针对工作场所冲突的 “柔性”做法是当局的一种尝试，试图表明它们

对工人要求的响应性，以及避免工人抗议行动的升级。

对于省的官员而言，解释是很简单的。一名曾是胡志明市罢工行动小

组成员的劳动官员声称，他们的最高优先性在于让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

去，以便维持公共秩序和避免罢工扩散到周边企业中去。在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镇压工人———即使它们的罢工行动是非法的———对于力图重建秩序

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地方政府的柔性的、支持劳方的做

法，会趋向于鼓励工人更经常地走上街头，这是因为工人们知道，地方政

府当局将会站在他们这一边。这逐步促使地方政府去寻找一种更为可持续

地解决工作场所劳资关系危机、把非正式劳工组织纳入正式体系中去的

方案。

四　把非正式劳工组织纳入正式体制

!．把非正式工人领袖纳入进来：省工会的实验

无论是省政府官员还是雇主，均在其解决野猫式罢工的努力中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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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工人领袖在解决冲突中的角色与作用。必须让这些工人领袖参与到

谈判中来，否则罢工将不会得到解决。一名高级劳动官员、同时也是胡志

明市一个罢工行动小组成员的阮氏丹是这样说的：

在任何一次罢工中，通常都存在着一群 ［工人］领袖。除非这些

领袖参与到了谈判中并对结果表示同意，否则工人们是不会听取我们

的意见的。甚至在有工会的公司里，我们必须既邀请工会主席也邀请

工人领袖来参与与管理层的谈判磋商；否则的话，罢工是无法解决

的。（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某些雇主甚至拒绝与正式工会领导谈判磋商，而是坚持要让工人代表

参与。一位韩国董事长解释说：

与一位不是工人代表的工会领导谈判磋商，是毫无意义的，这是

因为谈判结果将不被工人们承认。 （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５

日）

在解决野猫式罢工的过程中，省罢工行动小组在邀请正式的工会干部

参与与雇主的谈判磋商的同时，也把工人领袖纳入了进来。但是，无论是

非法罢工的解决，还是非正式工人代表在解决过程中的参与，都无规章制

度可循。为此，胡志明市不是等待劳动法的修订，而是率先为工人代表的

参与制订了一个临时的法律依据。在２００６年爆发了第一波罢工潮之后，

胡志明市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３５号决定，来为该市的违法罢工的解决

提供指导方针。为了便于工人和雇主就劳动争议的解决进行谈判磋商，第

３５号决定要求罢工行动小组 “与工人集体或与由没有工会的企业中工人

提名的代表进行协作，……以便确认劳动争议的原因并收集工人们的要

求”。

第３５号决定在指导雇主和工人回到谈判桌以解决他们之间利益冲突

上取得的效果，对全国立法机关产生了切实影响。在２００６年在国民大会

就劳动法第１４章 “劳动争议解决”的修订辩论期间，来自于倾向罢工的

省份的国会议员建议修订的法律允许工人代表领导罢工，这是因为在大多

数情况下，企业工会不存在，这自动使得罢工 “非法”。一名来自昆嵩省

６３１ 　中国产业民主



的议员表示：

即使在有工会的工厂里，这家工会也不强大，且经常与管理层联

盟。当他们 ［工会领导］被要求领导罢工之时，他们就有利益冲突。

我们因此必须允许工人们选出自己的代表来领导罢工。试图只允许工

会展开罢工行动，这既非现实，也非可行，由此使得通常为追求自己

的权利而去罢工的工人事实上总是违法。（越南新闻通讯社，２００６年

８月１０日）

２００６年对劳动法的修正案最终允许在无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的工人选

出他们自己的代表，来组织和领导罢工。但是，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

因为担心可能对工作场所的正式工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反对非工会的代表

形式；鉴于它的抵制，新法案虽然允许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工人选举他

们自己的代表来组织罢工，但是，工人代表的选举必须获得区工会的批准

（２００６年版 《劳动法》，第１７２ａ条）。

在罢工处理方式以外，某些倾向于罢工的省份的劳动者联合会开展了

大胆实验，来把非正式工人领导和普通工人纳入正式工会体系。原有的工

会组织方法 （它把雇主，而非工人，视作上级工会的关键伙伴）造成了工

会和普通工人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工人）之间的鸿沟。因

此，倘若工会能够履行其职责，重要的就是要让流动工人参与进来。胡志

明市区工会干部与地方当局合作，把生活在同一栋楼或同一个区域的流动

工人组织成各个小型的 “自我管理团队”。每个团队选举一名与区工会和

政府当局保持定期联系的领导人。这个自我管理团队成为了区工会向工人

传递劳动法信息以及把工人纳入工会活动的组织基础。通过自我管理团

队，工会干部也开始了解流动工人在膳宿、劳动条件和工资方面关切的问

题，也可以发现劳动冲突的早期征兆 （《劳动》，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在

２００９年８月，全市建立了６７６个自我管理团队，每个有大约１００名成员。

虽然自我管理团队的议程仍然是有限的，但是，它代表着胡志明市的工会

努力接触其成员，并填补它们与普通工人之间的鸿沟。

在填补普通工人与工会之间鸿沟的类似努力中，岘港劳动者联合会在

每一家企业里设立了一个 “核心工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团队领导人以及

积极推动工人利益的有经验的工人组成。区层面的每位工会干部被分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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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去监察５家企业。这些工会干部的电话号码提供给了这些核心工人小

组；它们被鼓励与企业工会协作，以讨论他们关切的问题。但是，倘若工

人们对企业工会不信任，它们可以要求更高层级的工会干部，由他们与雇

主会谈以解决争议。根据同奈省总工会女副主席的说法，大多数雇主与更

高层级的工会干部合作，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罢工行动。在岘港，核心工

人小组的设立表明，省工会承认了团队领导作为事实上的工人代表的角

色，也表明了省工会把它们纳入正式的工会体系里去的尝试。

$．全国性政府与有关非工会代表形式的政策讨论

自从２００６年劳动法修正案第１４章颁布以来，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

里，并没有像法律规定的那样，选出工人代表以领导罢工。根据工会方面

提供消息人士称，这要部分归因于区工会不愿意批准非工会的代表组织，

部分地是因为后者担心它们自己的状况 （与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法律

事务部ＮｇｕｙｅｎＶａｎＢｉｎｈ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在此期间，尽管某些省工会做出了若干努力，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

会在增强基层工会方面并未取得许多进展。自２００６年以来，随着各个工

业园区的劳动力短缺的日益加剧，产业冲突的增长加重了。政府确证低工

资是这种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关键原因 （犞犻犲狋狀犪犿犖犲狋犅狉犻犱犵犲，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７日）。但是企业工会未能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而政

府又不愿意提高最低工资以弥补工作场所集体谈判的缺失。与此同时，在

诸如岘港和胡志明市等倾向于罢工省份所做的、让普通工人及其领导参与

进来的尝试取得了某些初步成果。这些因素激励了全国性政府提出大胆建

议，修订劳动法。

在２００９年年中颁布的劳动法修正案的第一份草案中，被分配负责起

草法律草案的劳动、残疾人与社会事务部建议，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

的工人可以选举一群代表，并赋予他们在与雇主的集体谈判中代表工人的

权利 （劳动法修正案，第一份草案，第１８８条）。２００９年的建议则赋予了

工人代表几乎同等于企业工会的权利，包括集体协议谈判、争议的解决以

及对就业关系的调整。不久以后，劳动部引入了劳动法修正案第一草案，

负责监督劳动法修订的国民大会社会事务委员会表示它支持在没有工会组

织的企业里选举工人代表的建议。社会事务委员会副主任ＤａｎｇＮｈｕＬｏｉ

称赞劳动法修正草案中的有关工人代表的新规定，称之为一个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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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我认为这个规定是必需的……工会组织不是工人真正的代表……

工会必须证明它们在代表工人权利和利益中的角色。这是对当前问题

的最佳回答。（ＳａｉＧｏｎＴｉｅｐＴｈｉ，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日）

与法律草案中有关工人代表的建议相一致，国民大会制订了一个从

全国层面一直到企业层面建立劳动委员会的总体规划 （ＳａｉＧｏｎＴｉｅｐ

Ｔｈｉ，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在全国和省层面设立三方组成的劳动委员

会，以便为企业提供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指导方针。在企业层面，劳

动委员会应由管理层和工会代表组成，或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由

管理层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企业的劳动委员会必须是进行谈判以及调

整工作场所的就业关系的地方。总体规划的设计者们强调，“劳动委员

会将与企业工会平行存在，而不是替代它” （ＳａｉＧｏｎＴｉｅｐＴｈｉ，２００９

年９月２７日）。

有关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的工人代表的建议，遭到了越南全国

劳动者联合总会的强烈反对；它主张自己在代表所有职工方面拥有垄断

权。《越南劳动报》与 《劳动报》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包括 《工会：工

人的可靠代表》（８月１３日）、《我们需要工会》（８月１４日）、《工人需

要工会处理每一个议题》 （８月１６日）以及 《设立工人代表是不必要

的》（８月１９日）。正如这些文章的标题明确表明的，工会控制的报纸

严词拒绝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设立工人代表的建议，工人、工会干

部和劳动法学家引证来努力证明正式工会是不可替代的。作为对没有工

会组织情况下代表的建议的最后猛烈一击，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主

席邓玉松声称，非工会的劳工组织威胁着 “破坏工人阶级以及整个民族

的团结。一旦工人阶级分裂了，党的社会基础将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也

将受到损害”（《劳动》，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他甚至暗示，那些推动工

人代表模式的人是在暗中支持反对共产党的 “敌对力量” （《劳动》，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

面对来自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的政治攻击以及围绕着非工会代表

的争议，劳动部退缩了。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３日，劳动部收回了非工会代表的

建议，同意让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为劳动法修正案拟一份新的工会章

９３１越南的非正式劳工行动主义与产业关系改革的前景　



节 （第１３章）。对第１３章的第二份修正案———它是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

总会在会议后不久拟订的———删除了所有有关工人代表的规定，并把没有

工会组织企业里代表工人的权利单独给了上级工会；且不需要工人的同意

或授权 （２０１０年４月的劳动法修正案第二份草案第２０５条）。而且，该草

案未详细说明，工会应如何实现这种代表，以及工人是否在其决定过程中

有发言权。

原则上，该法案在提交议会讨论前，必须经司法部以及国民大会社

会事务委员会的批准。司法部及其评价委员会对劳动法修正案草案，尤

其是有关非工会代表的反馈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评价委员会的大多数

成员对于由上级工会代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的工人这一做法的可行

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 （司法部对劳动法修正草案的评价，２０１０年３月１

日，第４—５页）。司法部要求劳动部和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在把

草案提交国民大会前，对相关条目进行修订。社会事务委员会也非正式

地建议劳动部和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的领导延后提交草案，并暗

示，若无重大修改，该委员会是不会批准草案的。虽然修订后的劳动法

应该在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国民大会上讨论，但是如今该草案正式延后一年

以上。

有关劳动法修正案的政策讨论，尤其是围绕着非工会代表议题的政治

斗争，很好地阐明了越南产业关系改革过程的动力。在２００９年年末，越

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得以用自己的草案替代劳动部关于工人代表的建

议，这一事实表明，正式工会组织仍然在政治结构中拥有强有力地位，虽

然它们在工作场所未能代表其普通会员。它也同样揭示了越南全国劳动者

联合总会领导还在 “半路”上的立场；他们认识到改革工会组织的必要

性，以便维持其合法性，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工会对共产

党的政治依赖。在２００９年年末，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仍然对总的产

业关系、尤其是代表问题，选择了一种保守而又官僚的做法，尽管多家省

工会已经启动了各种不同的改革倡议行动。但是，劳动法修正案出人意料

的延后表明了全国性政府 （在这里，既包括劳动部，也包括司法部）和国

民大会争取产业关系改革的决心。这些面向改革的部委不赞成修正草案，

也意味着，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将来不能奉行原有路线，而是必须接

受有所改变的事实。

０４１ 　中国产业民主



五　结论

尽管在越南，在过去２０年里，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公司中，

劳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但是，正式工会未能进行自身改

革，以便使自己能够履行在与雇主的谈判中代表工人的新角色。基层工会

一直以来不仅在工会的组建，也在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的解决问题上，依

赖于管理层。正式工会的失效以及对管理层的依赖使得工人失去了表达他

们的关切以及通过谈判改善他们境况的机会。但是，普通工人始终在积极

寻找保护其权利和利益的可选择途径。基于强有力的、支持性的工人社区

以及团队领导的率领，越南工业化地区的工人们努力组织野猫式罢工，以

施压雇主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伴随着地方当局的柔性的、倾向于劳

方的回应，非正式劳工行动日益变成工人推动其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某些省政府试图通过大胆实验来把非正式劳工组织纳入正式体系，这一做

法促使在全国层面产业关系机制的修订。非正式的劳工行动以及倾向于罢

工的省份成为了全国层面产业关系改革最强大的推动力。罢工行动的热火

朝天以及省的实验取得初步成效，这激励了全国性政府逐步修订规章制

度，以提供给非工会的代表以行动空间，作为工作场所工人代表处于真空

状态的一个解决方案。全国工会强烈反对把非工会的代表形式纳入正式体

系之中，但是，正如当前有关劳动法修正案的政策讨论所暗示的，全国性

政府从国民大会那里获得了支持。对于越南非工会代表的未来下定论，还

为时尚早，但是，除非正式工会能把自己转型为工人真正的代表组织，否

则，为了确保产业和平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非工会的劳工组织的出现

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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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会代表与工人代表组织体系的转变

李胜熙 （ＳｕｎｇＨｅｅＬｅｅ）

一　工会会员体系与工会组织率

韩国的工会会员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政治民主化进程带来迅

速增长，工会会员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００．４万上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８８．７万。此

后经历了一段下降期，直到１９９８年紧接着亚洲金融危机而衰减到１４０．２

万名。自那以后，会员数重又显现轻微的上涨势头，虽然并未能恢复到

１９９０年的顶峰：在２００８年，会员数达到１６６．６万名工人。过去１０年中

会员数的增长主要基于两个部门：伴随教师工会的合法化，教师从１９９９

年起加入了工会；伴随着２００７年公共部门工人工会的合法化，公共部门

工人获得了加入工会的权利。

工会组织率证实了这一景象，数据显示，组织率自１９８５年以来迅速

增长，从当时的１２．４％，跃升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７．２％的峰值。在这之后，组

织率直到１９９７年 （１１．１％）在稳步下降，此后停留在１０％和１１％之间。

　表１　 工会会员数和组织率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

年份
工会会员数

（单位：１０００）

组织率

（％）
年份

工会会员数

（单位：１０００）

组织率

（％）

１９８０ ９４８ １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４８１ １１．７

１９８５ １００４ １２．４ ２０００ １５２７ １１．４

１９９０ １８８７ １７．２ ２００１ １５６９ １１．５

１９９１ １８０３ １５．４ ２００２ １５３８ １０．８



续表

年份
工会会员数

（单位：１０００）

组织率

（％）
年份

工会会员数

（单位：１０００）

组织率

（％）

１９９２ １７３５ １４．６ ２００３ １５５０ １０．８

１９９３ １６６７ １４．０ ２００４ １５３７ １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６５９ １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５０６ ９．９

１９９５ １６１５ １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５５９ １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９９ １２．１ ２００７ １６８８ １０．６

１９９７ １４８４ １１．１ ２００８ １６６６ １０．３

１９９８ １４０２ １１．４ ２００９ － －

来源：韩国劳动部。

二　多重企业工会的合法化

在韩国，在２０１０年前，同一个企业内多个工会的设立是被禁止的，

而多个非企业层面的工会是被允许的。但是，２００９年政府在转向承认结

社自由的过程中，修正了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它从２０１１年７月起

允许同一个企业设立多个工会。这使得韩国从单个企业工会体制向多重工

会体制转变。

在同一个组织层面的多个工会的建立是随着１９８１年劳动法的修订而

被禁止的。但是，自从１９８７年韩国政治民主化之后几年里大量新的工会

建立以来，工会要求政府取消禁止多重工会的条款，并完全承认建立工会

的自由。这导致１９９７年法律朝着有利于多个企业工会的方向修正，但是

相关条款的实施被推迟了，工会多元主义只是在企业层面以上才被允许。

但是，由于韩国工会和诸如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继续主张，多个

企业工会的禁止是对工会的结社自由的侵犯，为此，在２００８年重又展开

了有关是否要实施多个企业工会条款的讨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讨

论之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允许多个企业工

会的建立。

根据修正过的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多个企业工会从２０１１年７

月起被完全许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内多个集体谈判的开始。该法

的修订是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即每个企业将继续有单一的代表性团体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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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体谈判。为此，谈判单位是企业，在工作条件、就业类型、谈判习俗

等方面有实质差别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委员会可决定划分多个谈判单位。

若是在单个谈判单位 （企业）内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工会，这些工会将

被要求在与雇主谈判前，设立一个统一的、负责集体谈判的代表团体。倘

若各个工会未能就组成一个统一的集体谈判团体达成协议，拥有在该企业

工作的最多数量会员的那家工会将是集体谈判的代表团体。倘若没有一家

工会的会员数占企业工人中工会会员的多数，这些工会可以请求劳动关系

委员会裁定。该委员会在收到请求后，可以在考虑会员数等因素情况下，

就集体谈判的代表团体作出决定。此外，为了防止针对未被定为集体谈判

代表团体的工会的会员的歧视，代表性工会和雇主被赋予保持公正的责

任，在他们未能做到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委员会可施加救济措施。

人们预计，法律许可多重企业工会，这将在总体上带来劳资关系上的

许多变化。从短期来看，会形成更多企业工会，且将建立有关代表团体为

集体谈判进行联合的新水准以及保持公正的责任。在这些水准建立之后，

从长期来看，预期将在多重企业工会体制下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平衡。

三　工会的认可

韩国承认建立工会的自由。为了建立一家工会，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人

必须就工会的组建举行全体大会，并提交一份组建工会的声明以及工会章

程给韩国劳动部或地方政府办公室，后者在确认必备要求符合后出具一份

验证工会组建声明的证书。一旦工会的声明完备了，工会将按照 《工会与

劳动关系调整法》的说明，作为合法工会获得保护。

工会组建声明必须包含工会的名称、主要办公场地的位置、工会会员

数以及工会干部的姓名与地址。在一份工会组建声明提交之后，劳动部或

地方政府办公室在确认必备要求符合后，承认该工会。

工会的章程必须包含工会的名称、目的与活动；有关工会会员的条款

（在一家工会是作为联合会建立的，则有关其构成组织的条款）；有关代表

委员会以及其他会议的条款；有关会费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条款；有关争

议的条款；有关工会干部和代表选举程序的条款等。

在有关工会组建的声明提交之后，韩国劳动部或地方政府办公室确认

该组织是否符合 《工会与劳动关系法》中所作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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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组织或一个工人的联合组织，

它是在工人的倡议下，以自愿和集体的方式组建的，目的是维护和改

善它们的工作条件以及增强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依据上述定义，一家工会必须满足五个要求 （它们被称为消极要求），

以便被认可为一家合法的工会：

（１）一个代表雇主利益的人不可以加入成为工会会员。一个 “代表雇

主利益的人”是指雇主授予他工作条件 （如人力资源、报酬、福利、劳动

事务、工作指令或监督）方面决定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和权利的人。

（２）工会必须尽可能避免从雇主那里获取经济援助来抵偿支出。

（３）工会必须不只是出于互助或福利活动的目的。一个组织若其唯一

的目的是实施这类活动，而不是维护和改善其会员的工作条件这一原始目

的，不是工会。

（４）工会不得接纳一名非工人为会员。例如，一个由大学生或失业者

（即非领取工资的工人）组成的组织不被认可为工会。

（５）工会的主要目的不得是政治活动。虽然工会被允许参与政治活

动，但是主要目的是政治活动的组织，不被认可为工会。

在组建工会的声明提交之后，韩国劳动部长或地方政府在三日内出具

一份声明证明书。但是，倘若组建工会的声明未能满足上述要求，工会被

要求在２０日之内补充组建声明 （倘若工会拒绝该要求，或未能在规定期

限内补充这一声明，行政机关将退回工会组建声明）。一旦工会组建声明

程序完成了，工会就可以行使结社自由、开展集体谈判，以及按照 《工会

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的规定采取集体行动，并免受不公正劳动实践的

侵害。

四　结社自由的保护

在韩国，工会的结社自由受保护为一项宪法权利。为了保护这种结社

自由，《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为不公正的劳动实践提供了一个纠正体

系。这个体系通过在雇主方不公正的劳动实践侵犯了结社自由时，由劳动

关系委员会发布一个纠正令，来保护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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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规定并禁止雇主的以下五类不公正劳动

实践：

（１）雇主被禁止因为某人加入了工会或参加了一项工会活动而被解

雇或受到不利对待。《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把 “因为某人加入了或

打算加入工会或为工会的活动采取了任何其他合法行为而被解雇或受到

不利对待”视作一种不公正的劳动实践。通过禁止雇主因工人加入工会

或参加工会活动而亏待他们，工人获得了自由加入工会或参加工会活动

的保证。

（２）雇主被禁止与工人签订 “黄犬契约”（以工人不加入工会为前提

条件的契约）。《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禁止 “雇用一名工人，以他不得

加入或得退出工会为条件，或以他必须加入具体某一家工会为条件”。通

过这种方式，《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禁止旨在阻止工会会员关系的不

公正的雇佣合同。

（３）雇主被禁止主导或干预一家工会的运作。《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

法》禁止雇主 “主导或干预工人组织或一家工会的运作以及工会干部工资

的支付或对一家工会运营的财政支持”。通过这种方式，雇主被禁止阻止

工会行动或试图使工会按他的利益作为而实施干预。

（４）雇主被禁止因工人在行使其权利过程中把不公正的劳动实践报告

给行政机关而亏待工人。《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禁止雇主 “基于工人

参加了正当的集体行动，或他们向劳动关系委员会报告或作证雇主违反了

本条款的规定，或向相关行政机关提供了其他证据，而解雇他们或侵犯他

们的利益”。这一规定保护了工会会员，并允许他们自由地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请救济措施。

（５）旨在保护工人结社自由的、处理不公正劳动实践的体系提供了救

济措施，其形式是劳动关系委员会颁布的行政命令。根据从一名工人或一

家工会那里收到的、它们基于雇主干涉了结社自由而提出的救济请求，劳

动关系委员会展开调查，并在６０天内 （救济申请处理的平均天数在２００９

年为４２天）做出决定，雇主的行动是否可被视为一种不公正的劳动实践。

倘若雇主被发现从事了一项不公正的劳动实践，劳动关系委员会命令雇主

在３０天内中止或纠正不公正的劳动实践。在雇主未能遵守劳动关系委员

会的行政命令的情况下，将处以行政罚款；雇主若继续不遵守，也可以遭

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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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护集体谈判的自由

在韩国，自由的集体谈判受保护为一项宪法权利。《工会与劳动关系

调整法》禁止雇主没有充分理由地拒绝与一家工会谈判。倘若一个雇主无

正当理由拒绝一家工会的谈判要求，该雇主的行为被视为一项不公正的劳

动实践，将颁布一项行政命令来纠正这一行动。通过在法律上保证自由的

集体谈判，在劳动条件上的集体决策得到了法律保护。

此外，向工会干部就其在工作时间内参加集体谈判的期间支付工资，

这未被视作源于雇主方的、不公正的财政援助。法律通过让雇主支付集体

谈判期间的工资，来确保集体谈判的顺利进行。

倘若雇主和工会未能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工会可以采取产业行

动。在这类情况下，工会必须遵循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中规定的、

有关提出公正要求和采取产业行动的程序。

属于工会的公正要求范围的包括工资和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假期、

解雇、提前退休、工作变动、晋升、纪律处分、安全与健康等。与工会行

动有关的事务包括向工会提供一间办公室、工会商店体系、集体谈判程序

和产业行动程序。工资和劳动条件是 “强制的谈判项目”，有关这类项目，

雇主必须接受工会的谈判要求。但是，管理议题，诸如人力资源体系、服

务合同的订立、企业并购以及企业临时或永久关闭等，是 “可自由决定的

谈判项目”，对于此类项目，雇主可拒绝谈判。

六　争议解决与产业行动

倘若雇主和工会未能通过集体谈判达成一份协议，工会在采取产业行

动前，必须首先经过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调解程序。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调解

程序对普通企业持续１０天，对公共服务企业持续１５天，在这期间内，工

会不得采取产业行动。倘若一场争议通过调解程序解决了，其结果与集体

协议的订立具有同样效果；倘若未能通过调解程序解决争议，工会可以采

取产业行动。

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调解程序之后，工会可以采取产业行动，倘若它

在一次投票中获得至少５０％会员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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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企业多重工会条款于２０１１年７月起生效后，这些工会必须

取得在这家企业的所有工会会员５０％以上人员的赞同。

当一家工会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调解程序之后采取产业行动，雇主不

可以就产业行动所造成的生产损失对工会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豁免）。此

外，除了集体谈判或产业行动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和其他非法行为以外，在

产业行动过程中实施的集体行动不受针对敲诈勒索或妨碍经营的刑事诉讼

（刑事豁免）。

七　集体协议覆盖范围

在韩国，一份集体协议被视作在雇主和一家工会之间订立的一份协

议，因而它仅涉及直接参与协议的工会的会员，但不涉及非工会会员。因

此，一份集体协议的覆盖范围局限在工会的会员身上。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允许在两种情况下扩展集体协议的适用范

围。一是，当一份集体协议是为一个工作场所订立的，而同一工种的多数

工人是工会会员并因此受该集体协议调整，该集体协议自动适用于从事同

种工作的其他工人。二是，当受雇在一座城市 （一个地区）的、同一工种

的工人中有２／３或以上的人受到一份集体协议的调整，有关的行政机关可

以决定把该集体协议运用于城市中同一工种的所有工人身上，无论他们是

否是工会会员。

在韩国，在许多情况下，一份集体协议的实施范围是企业层面。大多

数工会是作为企业工会建立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协议是在雇

主和企业工会之间订立的。但是，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若干由企业工会合

并成产业工会的案例，诸如在五金行业、医院业、公共服务业和金融业。

然而，集体协议仍然主要在企业层面实现。一份集体协议的实施范围在地

理上的扩展，仅局限在例如出租车司机和公交车司机身上。

由于企业层面的集体协议是支柱，而且集体协议扩展到一个行业中的

所有工人未得到普遍认可，因此，集体协议的实施率并未大幅超出工会组

织率。在２００８年，集体协议覆盖率为１０．３％，而工会组织率为１２％。

在韩国，集体协议实施率低，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层面集体谈判的习

惯，也是因为工会一般只是由正式工人组建，以及因为中小企业中的工会

组织率低。由于大多数工会主要组织正式工人，占劳动力３５％的非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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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通常未被集体协议覆盖。此外，少于１００名雇员的工作场所的就业占

总数的８５％；这类工作场所的工会组织率很低，且未被覆盖在集体协议

之下。

八　工会以及劳资咨询委员会

在韩国，工会以外的、代表工人的组织包括劳资咨询委员会和劳资协

调委员会。依照 《工人参与与合作促进法》，劳资咨询委员会对于雇佣有

３０名或以上工人的工作场所是强制的。协调委员会成员从劳资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任命，或在雇佣工人数少于３０人的工作场所，由雇主指定。

劳资咨询委员会劳方成员一般由工人普选产生，而在一半以上劳动力

是工会会员的地方，由工会指定所有劳方成员。结果是，在这些情况下，

多数劳方成员趋向于是工会干部。即使当工会会员数少于雇员总数一半的

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会可以依照工会会员在公司里的比例指定劳方

成员。

在有工会的公司里，在许多情况下，工会干部经指定是劳资咨询委员

会成员或协调委员会成员，而且，工会参加到了劳资咨询委员会或协调委

员会的活动中。

总体上，在存在着工会的公司里，集体谈判的议题 （诸如工资和劳动

条件）是在工会和公司之间的集体谈判过程中达成的 “协议”中规定的，

而管理议题，诸如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事务、并购事宜以及临时或永久停

工，是在由工会干部中指定的劳方成员和公司方成员之间通过 “咨询”在

劳资咨询委员会中决定的。（覆盖在劳资咨询委员会之下的议题范围很广

泛，但 “咨询”是必须的，一家公司拒绝谈判并不被视作一项不公正的劳

动实践。）当一个新议题在集体协议的有效期内出现，而集体谈判由于维

持和平的义务而不可能进行，劳资咨询委员会也实施咨询。

九　工会的优势与劣势

在韩国，在工会存在的地方，工会在企业里有着强大的谈判力量。由

于集体谈判在企业层面展开的惯例，工资和劳动条件一般在企业层面决

定，因此，工会行动在决定劳动条件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工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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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率高。倘若一家企业工会采取产业行动，且其所有会员均参与其

中，一家公司会遭受严重的生产损失。

但是，工会不能对非工会组织的领域施加影响。由于工会组织率只有

１０％，且集体协议的实施率 （正如前述）为１２％，因此，工会对８８％以

上的工人无直接影响。为此，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以及高层政府机关

方面存在着某些政策讨论，但是讨论的议题的范围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

下讨论简单地以不做任何决定而结束。这类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政策讨

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随着新的企业多重工会条款从２０１１年７月起生效，新工会的组建可

能会增加。根据韩国劳动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新的工会可能会在已经存在

有工会的４７００家公司的约１０％中组建。多重工会的这一发展态势，尤其

会在拥有１０００名雇员以上的大公司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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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作为工人的代表：以德国为例

沃尔夫冈·多伊布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Ｄｕｂｌｅｒ）

一　引言

德国调整工人代表的法律体制是依照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清晰方案发

展起来的。但是，过于强调德国产业关系体系中的 “共决”这条线，是会

误入歧途的。只有给予德国很大程度上双元的体制的另一组成部分，即工

会以同等关注，才能完全理解德国产业关系的全部。

和 “共决”的两个渠道，即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人在监事会中的代表

不同，工会法不是德国密集立法的对象。工会的规则基于宪法中所落实的

组建工会的权利以及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在过去６０多年里做出

的众多判决。立法机关处理的唯一一个方面是工会与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

人在监事会中代表之间的关系。

二　宪法依据

德国 《基本法》（宪法）第９条第３款保障了所有个人组建工会或加

入一家已经成立的工会的权利。联邦劳动法院，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同样

扩展了这一工会权利：工会的存在及其致力于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行动

受到保护。它们尤其包括以下方面：

·订立集体协议的权利；

·为了实现一份新的 （且更好的）集体协议以及 （可能情况下）其他

目的而进行罢工或采取其他集体行动的权利；



·与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及工人在监事会中代表进行合作的权利；

·向工人散发传单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权利；工会代表也具有前往工作

场所的权利；

·向公共机关以及政党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

与此同时，授予这些权利的判例法也设定了某些限制。工会权利必须

与雇主的基本权利相平衡。例如，倘若传单的分发只在几分钟内吸引了工

人的注意力，法院很可能会予以接受；但是，倘若工作为此被中断了半小

时或以上，雇主的权利将占主导，工会的行为将被认为是非法的。

三　工会的生存与结构

!．组织机构

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工会仍然占主导地位。想要加入

一家工会的单个工人成为一个产业层面工会的成员，例如五金行业、化学

工业、警察和教育。如今，存在着８家产业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会联合会

（ＤＧＢ）的成员。最大的产业工会是五金工会 （２２０万名会员）和服务业

工人工会 （ｖｅｒ．ｄｉ，２００万名会员）。在德国工会联合会以外，还有一个小

规模的基督教工会联盟，它的会员数少于２５万，其名声是相当服从雇主

的要求的。此外，还有６家所谓的职业工会，它们组织起了特定的群体，

诸如医院医生、航空调度员、飞行员、火车司机。他们相当频繁地使用他

们的罢工权，并趋向于实现比大型的德国工会联合会所属工会更好的谈判

结果。许多公务员和某些公共服务领域的雇员隶属联邦公务员联盟，它拥

有１３０万名会员。

在过去１５年里，工会会员数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这在德国工会

联合会所属工会方面尤为显著，它在１９９１年时还有１１８０万名会员 （当

时，东德工人加入了西德工会，以便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但是到２００９

年年底，工会会员数仅为６２．６万。但是，联邦公务员联盟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间会员数增加了，而且其会员数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职业工会也得到

了扩张。如果把所有组织考虑在内，工会的组织率在过去２５年里下降了，

从１９８６年的３４．７％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９．３％ （Ｄｒｉｂｂｕｓｃｈ２０１０：２８ｆｆ）。

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工会联合会所属工会是建立在行业或多个行业

的层面上。最低的组织单位是地方层面，不是企业层面。在企业层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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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只存在于大型企业中，在那里，选举产生 “工会发言人”，作为工

人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中介者。在地方和联邦层面之间，存在着工会

组织的地区层面，它经常与联邦国家的边界相吻合。在每个层面，有一个

由会员 （在地方层面）或代表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在许多情况里，由更高

的层面推荐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后来也当选了。

德国工会联合会所属工会总计雇佣了大约４０００名全职工作人员，他

们负责处理集体谈判，帮助企业职工委员会处理冲突，并向会员提供法律

建议。为了承担这些活动的费用，所有会员必须支付其月收入的１％，作

为工会会费。其他工会所拥有的全职工作人员要少得多，这使得它们能够

以更低的 “价格”提供会员身份。

一家工会拥有不是由企业付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一事实，是工会独

立于雇主方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工会位于企业之外，若是它

们不能得到企业内工会会员和其他工人的支持，它们不可能实现其任何

目标。

$．承认和谈判能力

工会无需 （像在英国那样）得到雇主的承认，也无需 （像若干其他

国家那样）得到政府机关的承认。倘若与雇主或一家与之竞争的工会之

间就它是否是一家工会的问题上有冲突，将由劳动法院运用有关劳动法

院法律中提供的一种特殊程序做出裁决。举个例子：航空调度员组织在

一个职业组织中，它不谈判订立集体协议，而是授权有能力的德国工会

联合会所属工会代表他们。当他们感到不满意时 （这有良好理由），与

代表他们进行谈判的工会的关系就被切断了；这家职业工会就改变其章

程，宣称自己是一家工会。当它意欲与主要的雇主进行谈判时，雇主拒

绝；当它威胁组织一场罢工时，雇主试图获得一个禁令，来禁止这一

“非法行动”。这导致劳动法院介入，来决定航空调度员组织是否符合一

家工会的条件。法院列出了一家工会有资格与雇主订立集体协议必须满

足的四项标准：

·独立于雇主与国家；

·会员身份是自由的 （指有权加入和退出）；

·有足够的力量来被雇主认真对待；

·在会员和财政方面的能力，以便分析其行动领域的经营状况，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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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集体协议的实施。

'．工会与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人们可以如何描述工会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呢？企业职工委

员会法使用了 “合作”一词，但是，这需要做些具体说明 （参见本文第六

部分）。

在大多数企业里，在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会之间存在着劳动分工。企

业职工委员会代表工人的日常利益；它们的共决权主要是关于工作的方式

（工作的开始与结束时间、通过摄影机等技术手段监督工人，以及诸如食

堂等社会福利设施）。倘若一名雇员对其工作条件不满意，他找到企业职

工委员会并寻求援助。这允许在工作时间期间而无工资损失。然而，联系

工会主要在休息期间或工作日结束后才是可以的。工会主要的权能是订立

有关工资和每周工作时间的集体协议。这是一项工会特权。迄今为止，合

法罢工被局限在旨在实现一份 （更好的）集体协议。工会在罢工行动上拥

有垄断权。

四　集体协议

工会有权与一个雇主或与一家雇主协会订立集体协议。每年，在德国

订立的集体协议达到约７０００份，但是它们仅覆盖约５０％的工作人口。一

家工会可能订立了１０００多份协议，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行业或分行业、

一个行业的不同地区和若干特别的企业。

一份集体协议确立一条底线、一种最低社会水准，诸如小时工资或每

周工作时间。劳动合同必须符合这些规定：一个实行低于所达成的最低水

准的条款是无效的。这是一份集体协议的基本功能。其法律地位确定在集

体协议法 （Ｔａｒｉｆ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中，但是判例法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

的角色。

集体协议仅对工会会员和雇主协会成员有约束性，不是工会会员的雇

员可能遭受更糟的条件，但在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雇主通过在

标准劳动合同中援引在集体协议中落实的条件，自愿对工厂里的所有工人

实施这些条件。其原因是非常简单的：雇主并不知道谁是工会会员，也不

想建立一种刺激来促使非会员去加入工会。通过这种方法，集体协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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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工人，只要雇主签署了集体协议或是签字的是雇主协会的一名

成员。

在个人的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至于何为

“更为有利”，存在着某些争议。倘若集体协议规定每周工作３５小时，它

与工作４０小时 （其中的５小时将是加班）并因此获得更多收入相比是否

更好？或者援引第二个例子，是否在劳动合同中工资更低以换取禁止出于

“经营原因”解雇为更好？对于这两个问题，劳动法院均未给予最终回答，

但是，法学家中盛行的观点拒绝承认更长的工作时间 （或在第二种情况下

的更低报酬）是一种 “更为有利”的选项。

集体协议一般在一个行业所属的行政分区订立，然后通过行业层面

的谈判达成。适用的领域是整个联邦德国 （例如所有报刊图书印刷厂），

或德国的一个部分 （例如巴登—符腾堡州的五金行业）。这些行业层面

的协议把工资和劳动条件从企业间的竞争中拿出来；没有一家企业可以

通过支付更低工资或实施更差的劳动条件来取得竞争优势。但是，这些

协议必须考虑到，其中落实的条件甚至必须对于经济上弱的企业而言也

是可以接受的。有着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经常向其职工支付额外的福

利以及 （其结构是与企业职工委员会讨论过的）补充工资。在某些大型

企业中，紧随行业谈判的是企业层面的第二轮谈判，这次由企业职工委

员会主导；企业职工委员会无权进行罢工，它也无需这一权利来实现特

定的改善。

这一高度有吸引力的模式是基于一种出口水平高但其市场地位并未真

正受到外国竞争者挑战的传统国民经济。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

一状况在许多行业发生了变化：国外的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可比较

的产品。处在来自国外竞争者压力之下的德国公司通过在这些国家设立子

公司，或通过压低本国的工资成本来对此做出反应。由此，行业层面的协

议受到压力。存在着许多种情况，在其中，公司设法通过订立更低水平的

集体协议 （即所谓的 “让步谈判”），在未来两年或三年时间里削减 “标准

的”集体工资水平。在受到这一压力的情况下，工会的谈判角色简化为去

限制这一向下运动，这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角色，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工会会员数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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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集体行动

倘若谈判失败，未达成协议，工会和雇主协会一般试图通过运用调解

程序来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不存在采取这一路径的法定义务，但是，谈判

伙伴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受到公众的谴责，说它们未做任何可以阻止罢

工或其他集体行动的事情。

调解程序落实在特殊集体协议中，它们因行业而异。一般情况下，双

方派遣两名或三名代表，他们在一名或两名中立的调解人 （诸如政治家、

退休经理或教授）的指引下继续进行谈判。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调解的结

果是达成一份协议。倘若意见分歧继续存在，调解小组的主席 （主席们）

可以和某一方的代表一起提出一个 “建议”，但是另一方仍然可自由决定

是接受还是拒绝。

在调解程序结束之后 （或倘若它未发生），工会可以合法地启动一场

罢工。它被允许号召它在行业中的工会会员无限期地中断工作，但是，在

事实上，适用一种不同的程序。工会从持续一至两小时的抗议性罢工开

始。倘若工会足够强大，它将交替组织这些短期罢工，每天以不同的企业

和工厂为目标。对于雇主来说，受到出其不意的停工打击是麻烦的。倘若

这些抗议性罢工未促成合理的妥协，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某些企业里，

工作将被中断，直至达成协议。

在大约２０年或３０年前，罢工表现为集合对抗的形式，它们持续一周

或两周，有２０万参与者。雇主以关闭工厂相回应，这影响到相当人数乃

至更多人数的工人；这一政治反应原则上被法院接受了。如今，短暂的罢

工盛行，而且不存在工厂关闭。雇主有权在特定时间内关闭工厂；这样做

的优势在于雇主甚至不用向宁愿继续工作的人支付工资。在某些行业，诸

如超市，雇主让劳服公司的工人来代替罢工者。为了不至于彻底丧失罢工

的武器，这个行业的工会开始使用所谓的 “快闪族”作为一种新的集体行

动形式：约４０人或５０人进入一家超市，装满大量的手推车，然后离开，

让它们停放在那里，或者购买价格很低的散装商品，从而阻塞结账台。其

他 “顾客”装满他们的购物篮，去收银台，然后突然发现他们忘带钱包

了。这造成两三个小时的混乱，但是，对公司的影响远不及一个长时间的

罢工来得严重。联邦劳动法院公开宣布 “快闪族”是合法的，但是雇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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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法院案例中，要求联邦宪法法院修正这一决定，声称其财产权受到

了侵犯。

如上所述，在过去５０年以来，只有当工会为了实现一份新的 （或更

好的）集体协议而组织罢工，它才被宣布是合法的，而所有其他形式 （诸

如政治抗议性罢工）都是非法的。近来，联邦劳动法院对其他形式的罢工

变得更为开放。团结性罢工如今是合法的，倘若它是为了支持一个发生了

产业行动的 “相邻”领域里的集体谈判。这可以是指同一个企业的另一家

厂或同一产业部门的另一家企业。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法

院两次声明，值得怀疑的是，一家工会组织的罢工是否可以局限在谋求一

份新的 （或更好的）集体协议。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德国遭到了欧洲理事

会部长委员会的批评，说德国未遵守欧洲社会宪章；该宪章保障了针对所

有与劳动相关事务进行罢工的权利，甚至把罢工权赋予工人群体，而不只

是赋予工会 （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１９９８：１４４ｆｆ）。但是，指望德国法院接受

这一解释，把罢工权赋予工人，由此也接受在德国被称作 “野猫式罢工”

的抗议形式，这不大可能。

集体行动越来越多地伴随着对公众的呼吁；想法是让民众理解为何有

罢工，并至少在精神上支持罢工。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对其形象

尤为敏感，毕竟其形象强有力地影响其商业成就。在因特网上的行动以及

媒体中的项目变得对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体非常重要。

六　工会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在理论上，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可能是工人利益得到代表的唯

一机构。但是，这与保障工会组建自由以及各种工会权利的德国宪法相抵

触。在历史上，这两个机构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会首先得到了国

家的承认。立法者设立了许多协调机制，以保护工会和避免工会被企业职

工委员会所取代：

·工会在企业职工委员会的设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们可以采

取主动要求进行选举，或设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但是，工会的倡议不是必

需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可以在没有任何工会支持的情况下设立。

·工会在企业职工委员会中没有保留席位，在工会与企业职工委员会

之间不存在程式化的联系。工会可以提出一份由企业雇员而非工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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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的工会候选人名单，参与企业职工委员会选举。但是，倘若工会候

选人名单上的某些人当选了，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工会代表拥有其

席位。

·雇主和企业职工委员会必须遵守集体协议；两者只能在工会与雇主

共同决定的框架内行事。尤其是，有关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共决权只适用于

集体协议未调整的事务。

·单个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在其工会行动上是自由的，他们不受只针

对企业职工委员会本身的和平义务的约束。

·工会帮助企业职工委员会行使其职能，倘若后者接受的话。工会提

供许多培训课程，以便提供给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以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企业职工委员会 （甚至其少数委员）可以要求一名工会代表参加企业职工

委员会的所有会议。

·工会有权监督企业职工委员会的行为，并要求劳动法院终止某一个

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工作，倘若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疏忽了其职责。

一般情况下，所有这些机制促成了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之间的紧密

合作；从前，尽管企业职工委员会本身有着面对工会保持中立的法定义

务，但企业职工委员会甚至在招募工会新会员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七　工会和监事会中的代表

监事会，作为一个产业关系渠道，没有完全与工会分离。在共决的第

一个模式中 （参见多伊布勒在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倘若监事会至少有９

名成员，则有三个席位保留给工人代表，工会可以推举一名候选人；在共

决的第二种模式 （有着２０００名雇员以上的公司）当中，有两个席位是保

留给由工会建议并由雇员选举的人员。在非常大型的公司里 （有着两万名

雇员的公司），有三个席位向由工会推举的候选人开放。在第三种模式

（煤钢企业）中，工会的影响力更强。

八　评价

考察一下表达职工利益的三个渠道，一般来说，工会是主导力量，比

其他代表机构施加更大影响。社会伙伴关系的原则不适用于被授权自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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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会员利益、组织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的工会。但是，现实情况要复杂

得多。

企业职工委员会经常和雇主观点相同，并给予企业的利益以优先权

（例如获取足够的利润）。这限制了更为激进的工会要求以及罢工权的运

用。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在确定工会政策方面扮演一个积极角色，这是因

为一场罢工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以非正式方式去影响工厂层面的工人。在

几乎所有工会中，人们将会发现集体谈判委员会中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一

般拥有明显多数。该委员会仅提出一个建议，而不是一种有约束力的观

点，但是，其态度是相当重要的。社会伙伴关系的法律原则影响着工会的

行为。工会与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互动自然为过去数年的更为适度的工

资要求作出了贡献。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集体协议所保护的工人的

平均收入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８年之间只增长了４％，而在可作比较的国家

里，例如法国、英国和瑞典，这个比例要高得多。倘若人们看一下所有工

人的实际工资，变化更加显著：在德国，工资下降了０．８％，在西班牙增

长了４．６％、意大利７．５％、荷兰１２．４％、瑞典１７．９％、英国２６．１％

（Ｂｃｋｌｅｒ犻犿狆狌犾狊２００８）。在这些情况下， “德国模式”还会长久续存吗？

答案仍然是未知的。这可能取决于工会把一种更为进攻性的工资谈判战略

与一种增加会员数的运动相结合的能力。

参考文献：

犃狉犫犲犻狋狌狀犱犚犲犮犺狋 （１９９８）．

Ｂｃｋｌｅｒ犻犿狆狌犾狊１４／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ｅｃｋｌｅｒ．ｄｅ／ｐｄｆ／ｉｍｐｕｌｓ＿２００８＿１４＿１．ｐｄｆ．

Ｄｒｉｂｂｕｓｃｈ，Ｈ． （２０１０），Ｔａｒｉｆ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 ａｌｓ ｇｅｗｅｒｋ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

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ＤｅｂａｔｔｅｕｍｄｉｅＴａｒｉｆｅｉｎｈｅｉｔ，ＷＳＩ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ｓｐａｐｉｅｒＮｏ．１７２，Ａｕ

ｇ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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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职工在工会以外的基层

利益代表



中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综论

冯同庆

一　引言

目前，在中国的企业里存在着两种实现职工权益的制度。一种是工会

制度，一种是职工代表大会 （简称职代会）制度。职代会制度的有效性，

与工会制度的有效性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依据相关法律，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

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工会还通过职代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

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代会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

机构，而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代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代会的日常工作。

职代会具有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议建议权、对涉及职工权益事项 （包括集

体合同）的审议通过权或共同决定权 （亦可称否决权）、对集体或职工福

利的审议决定权、对企业领导的评议监督权、对企业领导担任职务的民主

推荐权。职代会非常设而通过每年一次或两次或多次会议进行活动，是管

理者和普通职工共同参与的制度。通常，在比较小型的企业可以是全体职

工大会，在职工比较多的企业是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职

工直接选举或推荐选举产生，管理层的代表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保证各种

类型的普通职工都有自己的代表，其内容是管理层与职工或职工代表共同

讨论、审议、决定企业的事项。职代会最初只存在于公有制企业或国有企

业，改革开放后一些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也移植了这种制度，公司法、

劳动法、工会法规定了各类企业都要实行职工民主管理而途径可以是职工

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所谓 “其他形式”，有公司法规定的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制度，有基层自主实行的民主议事会、民主恳谈

会、民主管理生活会等形式。此外，职工代表的产生，除直接由职工选举

外，还有通过工会、党组织推荐人选而当选的，没有法律或法规对此进行

规定而实际上存在这种程序。

就职代会制度的建设而言，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两种制度各有功能侧

重又可以在机制上相互配合，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职工的民主参与。可以

说，工会充当着职代会秘书处的角色，负责处理职代会的日常工作。从欧

美工业化的经验看也是这样，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主体权利的健

全，有助于在民主参与中与企业主体形成有效互动和合作。其特点是以权

利为基础，是基于企业、工会各自主体实现权利的需要达至互动和合作。

中国的实际情况则有不同，企业、工会等在职代会中的功能是以实现宏大

叙事为背景的：历史上是革命或建国的理想，现实中是改革和发展的愿

景，等等。而形成有效互动和合作的微观基础———企业、工会及其相互间

社会权利的建构，反而发育不足。其特点是以规制为前提，是以自上而下

的设计和推动为路径，容易取得进展却因权利缺乏依托而实难可持续。中

国职代会未来的发展，应在建立企业管理权威的同时促进工会代表和维护

劳动者的主体权利的成长。在人们心目中只具被动社会功能的工会，如果

能够转型为有利益代表性和维权实效性的社会功能组织，不仅不会削弱职

代会的功能，反而会使其更为健全和有效。此外，目前在中国大量企业

中，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没有建立工会，职代会不失为员工与企业管理

者互动和合作的途径。可是，如果没有工会做支持来表达员工诉求，职代

会的有效性就令人怀疑。因而，培育企业、工会等的主体权利，尤其是强

化工会的利益代表性和维权实效性，是促进职代会功能有效的关键所在。

二　中国职代会制度的过去

中国职代会的起源，应该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时的国民党、共

产党等革命党都主张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事后的发展表明企业行政的强

势并不那么容易被制约。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公布的 《劳动立法原则》就

提出了劳动者参加劳动管理的原则。３０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到４０年代中的

抗日战争后期，在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采取 “三人团”（厂长、党支部

书记和工会委员长）和工人代表大会的形式，是实现上述原则的初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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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这是源于学习苏联的企业 “一长制”。“一长制”是矛盾的产物。苏联

在建设时期需要企业有行政权威，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目标又要考虑

工人参加管理，迫于一国革命胜利后的险恶环境便突出了厂长权威，就有

了 “一长制”。其主导是企业行政的权威，同时兼顾工人参与。在中国，

“三人团”在革命根据地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环境下厂长容易强势，

经常发生与党组织、与工会之间的矛盾，工人代表大会的作用受到限制，

也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管理和经营发展。

“三人团”的教训后来被记取，可是不久又出现反复。大约从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末的解放战争后期至５０年代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国营和公营企业

中普遍采取职工代表会议和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形式，避免 “三人团”导致

的矛盾。而１９５３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快速发展经济和以俄

为师接受援建项目，企业复又实行 “一长制”，实际上中断了民主管理。

１９５６年春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工人骚乱事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层警

觉而重提职工代表会议和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并且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

大上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但是，这一新启动进程却又被１９５８年开始的 “大跃进”和１９６６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所影响而废弛。开始，中共八大之后职代会制度在党委领

导下逐步建立。其重要考量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压制基层民主而导

致社会危机。而至今仍是历史之谜的是，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因

为持包括实行职工民主管理等主张而被批判，批判中还牵扯到他的前任李

立三，且殃及并撤职了大批工会干部。不过，后来事情又发展到另一个极

端。１９５８年开始的赶超英美的 “大跃进”使职代会难以正常活动，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反帝反修的 “文化大革命”更使职代会荡然无存。须知，这都是

从激进而非保守的方面伤害了职工民主管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层，特别

是毛泽东，在用更为革命和理想的群众动员、群众管理、群众专政的方式

“创造”新的企业制度———革委会 （革命委员会）、工代会 （工人代表大

会）。然而，其延续战时动员方式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愿望并没有如愿。

回顾过去，中国的职代会制度遵循革命或建国理想，以自上而下的规

制力求实现民主参与与企业管理的平衡，基本没有有效和可持续的结果。

在 “一边倒”（以俄为师）、救亡图存、实现赶超 （超英赶美）、反帝反修

的背景下，政治的宏大叙事遮盖或挤出了社会权利建构，工会与企业之间

基本没有形成互动和合作的权利基础。李立三、赖若愚等一大批工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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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撤职、被批判，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权力的失去，更是整个工会组织没有

权利保障的印证。

三　中国职代会制度的现在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现在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职代会的作

用因为波兰出现团结工会事件而被强调，可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１９７９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制度得到恢复。１９８０年，

波兰发生团结工会事件，复又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层警觉，职代会制度再次

被强调。１９８１年颁布 《国营工业企业职代会暂行条例》，１９８２年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营企业通过职代会实行民主管理，１９８６年颁发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代会条例》，其重要意图是防止波兰事件在中国出

现。可是，“文化大革命”后厂长恢复权力的反弹和企业改革赋予行政权

威，二者相互叠加，使职代会作用明显减弱。当时，不少企业厂长乃至地

方政府官员质问工会，你们主张职代会是不是要重蹈李立三、赖若愚曾经

被批判的覆辙？

国有企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后，出现过经济效益的明显

增长，后来却连续多年大幅度亏损，由于担心职代会干扰经营活动其便被

边缘化。１９８８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法》以法律形式规定职代会的性质、工会与职代会的关系，

明确职代会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代会的

工作机构并且负责职代会的日常工作。该法草案交全民讨论时并没有上述

规定，这是全国总工会联络相关基层和专家向决策层呼吁增加这些规定的

结果。然而，在制定 《企业法》实施的政策时，由于担心加强职代会职能

影响企业减亏，其他相关政策文件都出台了，唯有关于职代会的文件被搁

置而一直没有出台。在实践中，职代会的活动就被缓行乃至于逐步被

削弱。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一轮改革推进过程中职代会一再被强调，但

是原有职代会有效性衰减和新建职代会推进迟缓的问题已经明显。为此，

在立法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１９９２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１年修正），再次对职代会制度和工会与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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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作出规定，重申了 《企业法》的相关规定。１９９３年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又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５年先后修正，向前迈了一大步，规定所有公司制企业都要实行

民主管理，不论何种所有制类型的公司制企业均要通过职代会或其他形式

实行民主管理。按照这些规定，虽然民主管理的具体形式可以多样，但公

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

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

建议。１９９４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规定工会代表职工同企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

关系，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代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这部法律首

次规定了工会的集体协商的权利。２００７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八

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

当经职代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劳

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都明确了实行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

并且把这项制度与职代会等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这种参与权与协商权的

相互整合有利于民主管理取得实效和更好地实现职工合法权益。应该说，

这些立法几近完备，既有相关主体实体权利的规定，又有相关实施程序的

安排。而现实中，实施的效果却不佳。

例如，关于有了 “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还是否要保

留 “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的争论，就反映了上述状况。一

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一些企业主张用 “新三会”取代 “老三会”。政府劳动

部门和工会则主张新老 “三会”能够并存。１９９９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

会决议明确指出，“老三会”和 “新三会”都不能取消，通过 “双向进入”

和 “交叉兼职”的办法减少实际工作中的摩擦。而现实中，在国有企业中

职代会有效性衰减，在新建的私营企业、外商企业、港澳台企业和股份制

企业中有的建立了职代会但数量很少。为了阻止国有企业中职代会有效性

衰减的趋势，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至今开展了厂务公开活动，即要求企业把关

系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问题，除法律规定不宜公开和涉及商业、技术机密的问题以外，都要

在职代会或职工大会上向职工群众逐项公开，力求以厂务公开为重点促进

职代会职权的行使。为了改变在新建企业中民主管理制度建设迟缓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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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提出在新建企业探索民主管理的多种形式，诸如职工董事、职工监

事、民主议事、民主恳谈、民主管理生活会等，希望能够取得新的突破。

然而，总体上由于相关的社会权利基础缺失，导致法律规定的施行大打

折扣。

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改革和发展的愿景促使职代会的相关法律和政策

越益完善，而实施这些法律和政策需要的微观基础———社会权利建构并没

有实质性进展反而被销蚀。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威在形

成，却是与尊重民主管理隔离的；工会及其职工参与管理的权益有规定，

而能否被尊重则取决于企业的好恶；民主管理所需要的双方互动和合作的

社会权利基础，一直没有真实地建立起来；尤其是职工权益的表达和工会

利益代表性的体现，缺乏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

审视职代会制度的现在，其在改革开放后的实行出现了事与愿违、相

悖而行甚至适得其反的效应。一方面是法律、政策的密集出台，另一方面

是其实施的有效性衰减或推进迟缓，尚需建立民主管理所需要的企业与职

工双方互动和合作的社会权利基础。

四　中国职代会制度的发展情况

前文已经指出，建立企业与职工双方互动和合作的社会权利基础，是

职代会制度谋求真正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这

种发展的转机已经显露。

一个突出的并非仅是个案的社会现象是，过去不被工人看好的职代

会，在给他们可能带来分流、下岗、失业、致贫等劳动社会问题的时候，

会成为他们参与企业改革的有效 “武器”。另一个悄然发生也较为普遍的

社会现象是，职代会被自上而下安排会出现走过场或走形式的问题，而自

下而上生成却会具有活力和生命力。

而且，职代会毕竟是有传统的制度，在组建的职代会数量方面，经历

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１９８４—２００５年间，尽管中国实施了以市场经

济为导向的改革，但是，职代会数量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其后，职代会数

量显著增加，增速甚至超过了工会数量的增长。但是，需要指出，量上的

突破并不等同于质上的突破，换言之，一家仅存在于纸上的职代会也不能

等同于一家工人通过它能真正表达其利益的职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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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全国职代会在已建工会单位组建情况

年　度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组建量 ２７．５万 ３１．０万 ３３．８万 ３６．４万 ３８．３万 ３７．２万

工会数 ４９．７万 ４７．３万 ５２．４万 ５３．９万 ５７．１万 ５９．６万

组建率 ５５．３％ ６５．６％ ６４．５％ ６７．５％ ６７．１％ ６２．４％

年　度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组建量 ３７．４万 ３７．３万 ３７．０万 ３５．９万 ３１．８万 ２９．７万

工会数 ６１．５万 ６２．０万 ６１．７万 ６２．７万 ５８．３万 ５９．３万

组建率 ６０．８％ ６０．２％ ６０．０％ ５７．３％ ５４．５％ ５０．１％

年　度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组建量 ３１．９万 ２８．６万 ３４．２万 ３１．４万 ２８．８万 ３３．１万

工会数 ５８．７万 ５１．０万 ５０．４万 ５０．９万 ８８．９万 ９３．１万

组建率 ５４．３％ ５６．１％ ６７．８％ ６１．７％ ３２．４％ ３５．６％

年　度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组建量 ３６．９万 ４３．２万 ９０．１万 １０８．６万 １５６．８万

工会数 １０２万 １１７．４万 １３２．４万 １５０．８万 １７２．５万

组建率 ３６．２％ ３６．８％ ６８．１％ ７２．０％ ９０．９％

说明：数据来源于全国总工会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由于统计来源的原因，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从２００３年起，基于覆盖范围方面的变化，基层工会的数量做了调整 （参

见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２０１０）中的表格１０至４０）。

五　中国职代会制度中工会的代表性

我们认为职代会制度建设存在着转机。而抓住转机，则要求工会要能

够体现自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性。因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导决

定而群众复议的管理式民主，并没有什么实效；需要的是自下而上通过平

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构建的合同式民主，与管理式民主相互协调和平

衡。这就要发挥工会的作用，使工会真正体现出代表性。

也就是说企业职代会的运作，不能停留在管理式民主的状态，要引入

合同式民主，通过工会的作用促使民主管理取得实效。在一般情况下，企

业管理者的民主管理理念不是自发、自动、自然生成的。为了培育和发展

民主，需要强化职工、工会在合同、协商、分利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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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措施，就是在职代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

度。工会作为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中职工群众的代表，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和整合。例如，通过工会的选举改革、企业工会职能的转变、相关行业或

地域工会的介入等，促使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能够有效实行，进而实

现与职代会制度的协调。

行业工会的代表性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工会体制是以企业工会为基

础的，企业工会在企业内受到管理者很大的制约而比较难以体现代表性。

行业工会的介入，可望帮助改善这种局面。２００８年施行的 《劳动合同法》

已经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

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这也给建立行业性职代会制度提供了参照。

六　中国职代会制度的未来发展前景
①

着眼现实存在的问题，放眼对未来发展可能的转机，可以期许中国职

代会制度有一个向好的前景。

我们已经述及，过去不被工人看好的职代会，有时却成为他们参与改

革的有效 “武器”。一般认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在企业改制中

职代会的功能和作用有所减弱，但事实上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在一些地

区，职代会的职权比以前有明显扩大，甚至超出 《企业法》规定的范围。

例如，河南以地方政策的形式赋予职代会企业改制的决定权，上海、黑龙

江、江苏、浙江等地出现职代会向非公有制企业扩展的情况。其基本原

因，是职工群众对职代会保护自己权益的潜在价值被认识。在企业劳动社

会问题增长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职工群众与企

业的利益相关性明显上升，职代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征战之地。职工群众可

能将职代会转变为表达他们利益和实现他们权利的地盘。如果这些地方不

存在职代会，如果职工群众没有对企业改制的利益表达，如果地方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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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积极回应，这些地方可能早已陷入社会动荡的灾难了。我们调查

和研究的河南Ｚ厂案例就是典型的说明。Ｚ厂职工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一直延

续至今，运用职代会制度抵制私营企业以欺骗手段占有国有资产和侵害职

工权益。他们的理念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在他们的思想里，保护国有资产

与守护自己的家园是同一件事情。他们曾经这样向当地政府表示：“我厂

上千名职工中，曾有１９个人为这块资产献出了宝贵生命和青春热血。我

们的资产并不算多，但却是Ｚ厂职工世代日夜用生命与汗水热血积累起

来的。我们与这块土地的一草一木有血肉的联系和感情。”①

我们还曾述及，自上而下安排会出现问题，自下而上生成却会具有活

力和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起始于国有企业的职代会制度自发、自主地

在一些地方、行业的各种类型的企业里自下而上地生长出来。就其现象而

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原有的制度，同时也有变通和发展。北京的

ＢＲ集团是原有制度的延续，浙江的ＣＨ集团移植了原有的制度，北京的

Ｂ有限公司是在原有制度上的重构，福建的ＳＤ公司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

特征却也借鉴了原有制度或受到原有制度的制约，河南的Ｚ厂则把原有

制度的功能几乎发挥到极致，四川的Ｊ厂的变化虽难预料却也是以原有制

度为基础的。这就是一些学者讲的 “路径依赖”。在自下而上生成的经验

中，最具意义的是人———作为参与者的职工群众。他们对企业民主状况的

评价比学界、比社会一般评价要平和得多，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当然，我

们在相关的调查中也接触到不少持否定性评价的个案。而他们中的多数，

对企业中出现的阶层分化，以及传统意义上的 “阶级”再现，有着更为客

观、公允的认识。事实上，他们也表现出有能力、有智慧认识和参加企业

的民主管理。这也是社会应该认同和接纳职代会的重要的动因和条件。

总而言之，与工会制度相互匹配的职代会制度能够提供企业与职工群

众相互博弈的较好途径。这不仅提供了博弈链，而且是有助于加长的博弈

链。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

加；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因此，在

力求保有一定的数量而又不单纯追求数量的前提下，谋求职代会的多样性

发展，进而实现数量和质量的突破，不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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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职代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突破的关键在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式民

主，能够与自下而上构建的合同式民主相互协调和平衡。２０多年来，职

代会制度有效性衰减的问题，集中在企业实行的政策性改革方面。实际运

用的是传统的行政手段，在企业里政策的执行者、解释者、监督者事实上

都是行政方，很容易侵害职工参与的权益，职工权益受损后没有行政辖制

之外的救济途径也就很难讨回公道。因此，需要实现政策性改革向立法性

改革的转变。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一定意义上是管理式民主

与合同式民主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问题。前者属于行政性合作，行政方往往

持强分利；而后者属于公平性分利，相关各方容易各得其所。前者容易随

意侵害职工和工会的权益。后者有利于对职工和工会权益的法律保护和法

律救济，包括彰显工会的利益代表性。

如果制订包含职代会内容的改革立法或相应的职代会立法，还需要细

分。企业公司化以后，从治理结构上使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在职工民主管理

方面的制度差异越来越小。倒是应该更为关注企业的行业、产业特征。在

市场化的条件下，与企业相关的要素是越来越按照行业、产业组合和重组

的。比如，区分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区分垄断产业与非垄断产业

等。真正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

致或相接近的规定。习惯、惯例，又往往是地方性的。以前述Ｚ厂为例，

Ｚ厂所在的地方认可了超出 《企业法》规定的职代会职权，是Ｚ厂职工群

众能够表达诉求的地方条件和地方环境。依此制订地方法律，就是一种适

宜而明智的选择。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协调国内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立法的

关系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就职代会制度建设而言，其中的基本措施

和辅助措施特别值得借鉴。就基本措施而言，工人权利的系统化就值得借

鉴。例如，企业破产中工人的民主参与权利。相关国际立法赋予工人知情

权、协商权、诉讼权、担保权等。中国于２００７年施行的新 《破产法》，强

化了知情权、协商权，增加了诉讼权。但是，仍然没有设置担保权。这涉

及企业破产过程中劳动债权能否得到真正偿付的问题。就辅助措施而言，

实现工人权利的程序有效性就值得借鉴。例如，在我国矿难的防范中，往

２７１ 　中国产业民主



往有行政方面安排的专家技术会诊。但是，有一些专家的技术会诊并不能

真正发现问题，而这方面也没有跟进的问责制度。相关国际立法有针对性

的规定，如除国家、雇主组织、工人组织通过法律和政策的介入外，工人

及其代表，经商得企业方同意可以从企业外部带进技术顾问，能够就安全

方面的具体问题向专家献策，能够自由接触劳动监察员等。与行政方邀请

专家不同，工人及其代表带进的专家可能起到更有实效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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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

杜琼枝 （ＤｏＱｕｙｎｈＣｈｉ）

一　引言

许多国家在工作场所 （基层）引入了双边的咨询机制，以便促进劳资

之间的合作。这种机制有着不同的名称、授权、组成以及与集体谈判过程

的关系：例如它们被称作劳资委员会 （美国）、劳资理事会 （韩国）以及

企业职工委员会 （德国）。在日本的劳资联合咨询委员会原则上是信息与

咨询机构，而德国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在若干议题上拥有共决权。某些国家

（例如韩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德国与法国）通过立法引入此类机构，

而其他国家是通过劳资之间自愿的协议 （即没有法律依据）引入的 （例如

在日本和美国）。

工作场所咨询体系有着多种目的，包括促进劳资之间的沟通，运作为

雇员投入和参与以及收集和解决劳动争议的一种组织工具。由于世界上大

多数工作场所咨询体系是与工会分开存在的，它们尤其在北美洲被用于缓

解工会运动的危险 （ＫａｕｆｍａｎａｎｄＴａｒａｓ２０００）。在正式工会不能在与雇

主的沟通和谈判中代表工人的国家里，工作场所咨询可以代表一种替代方

案，促进劳资之间的合作以及产业和谐。

在越南，公司层面的咨询机制被称作工人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是

由企业工会组织的，甚至在１９８６年经济改革计划 （ＤｏｉＭｏｉ①）开始前，

① 犇狅犻犕狅犻是由越南共产党在１９８６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计划，以启动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已经是法律规定的。但是，这个结构仍然更多是一种程式，而不是一种有

意义的劳资合作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越南的各种形式的、基于工

会的和非工会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我们将证明，尤其在非公企业里，工

会在与管理层的磋商中不能有效代表工人，这导致了野猫式罢工的激增。

因此，工会的弱势促使雇主和政府寻求非工会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来改

进劳资之间的沟通，并减少劳动争议。

本文的写作是基于作者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间在河内、胡志明市、岘港、

平阳和同奈所做的研究。作者对１２家国有和私营制造企业的雇主、管理

人员、工人和工会干部实施了１２０多次采访，以便调查各种有关劳动关系

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的组织情况及其影响。出于本文写作的目的，本文区

分由企业工会促进的工作场所咨询以及在没有工会参与情况下实施的工作

场所咨询。

二　由企业工会实现的工作场所咨询

在实施指令性经济的时期里，所有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工会，工作场所

咨询是由企业工会实施的，企业工会是协调者和组织者。在这期间，最为

普遍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是每年的工人代表大会，工会是工人代表大会的

常设机构。组织每年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国有企业工会的一项法定义

务。由于工人们被全体视为企业的 “主人”，工人代表大会的目的在于每

年一次向工人报告经营情况。但是，实际上，工人代表大会并不一定向一

家企业的所有员工开放。普通工人，尤其是大型企业里的普通工人，较难

以出席这类代表大会。每个生产单位将选举若干名代表 （代表人数由企业

工会确定）出席工人代表大会，一般情况下，管理人员被授权参加。一次

典型的工人代表大会将以管理层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作财政报告开始。

其后进行讨论，但是，由于就业条件是由国家规制的，且大多数参与者是

经理，因此，工人代表大会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程式，而不是双边对话的真

正论坛。

除了设立每年的工人代表大会，工会也负责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

层之间的日常沟通。尤其工人的请愿与投诉将提交给工会代表，由他们与

管理人员讨论该事宜，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倘若工人对解决方案不满

意，他可以要求工会代表把投诉提交给更高层面。投诉处理的最高层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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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委员会，它由企业的总经理、党委书记、工会主席以及人事部门经理

组成。事实上，投诉是稀少的。一家国有服装公司的工会女主席自豪

地说：

我每周打开建议箱，但是几乎从未从工人那里收到投诉。公司好

好照顾工人，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抱怨。 （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

但是，根据受访的工人的说法，投诉之所以稀少，是因为工人不敢提

出抱怨，害怕失去工作。在指令性经济体制期间，工作岗位由国家分配，

工人被预期毕生为一家公司工作。一名工人回忆说：

在过去，我们如此害怕经理，以至于无人敢提出任何抱怨。他们

（经理）是严厉的。倘若他们发现有人反对他们，此人将被开除。我

们都害怕丢掉我们的工作岗位，因为这里要找到一份工作是何其之

难。（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９年４月）

在１９８６年开始改革的近１０年后，１９９５年的劳动法规定了工作场所

咨询的新依据。劳动法规定，在１０多种情况里，包括招聘和解雇、采取

劳动纪律措施、集体协议的谈判订立、工作安排、工作规则的制定以及企

业中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调整，雇主必须咨询企业工会并取得企业工会的同

意。除了这些规定以外，劳动法要求，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咨询应定期

进行，以便确保工人了解并遵守雇主的决定，预防可能会导致劳动争议的

误解。

直到２００７年，工人代表大会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机关。１９９５年

的劳动法未规定工作场所磋商的具体机制，而是让雇主和企业工会自己选

择他们进行双边合作的方式。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不存在劳资咨询

的法定权利。但是，甚至在存在着工会的企业里，工会一般也较少努力促

进劳资之间的磋商。一家日本电子产品公司每月召开工会与管理层例会，

在例会上，管理层向工会通报经营状况，而工会则把工人的请愿意见转述

给公司。但是，工会未建立任何正式渠道，来从其会员那里获取反馈信

息。工人的意见的收集，是由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非正式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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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名工会代表解释他是如何收集工人的反馈信息的：

我们可以讨论 （有关议题）的唯一时间是轮班会议期间。工人与

小组长们可能互相谈论新的工资增长比率，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工人

们所想。有时候，一些工人会在下班后与我交谈，并请我告诉管理层

涨工资。我会把工人的最大关切带至工会的每月例会。（与作者的访

谈，２００８年６月）

这家日本公司的工会执行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目的在于收集工

会干部从工人那里获得的报告。然后，工会主席在准备与日本管理层每月

例会的过程中，对工人们的议题进行挑选。但是，并非所有的工会干部都

充分履行其工会职责。担任工会与管理层每月例会秘书的一名人力资源干

部回忆说，在２００７年，日本的经理指责某些工会干部操纵了工人的要求，

以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

工会在工会与管理层每月例会上提出的问题，理应产生于工人，

但是，在事实上，问题是工会干部自己出于自身利益提出的。当我们

请他们 （工会干部）具体陈述他们是如何收集工人的意见的，以及工

人们说了什么，他们则回答不出来。日本的经理们感到对工会非常生

气与失望。（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６月）

在许多情况里，人们期望工会在与雇主咨询前能获得工人们的反馈意

见。但事实上，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工会领导试图对普通工人隐瞒咨询过

程。一名工会主席承认：

我们必须对咨询过程保密，这是因为，倘若我们宣布新的工资增

长比率，工人们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诸如罢工。（与作者的访

谈，２００８年４月）

因此，咨询过程限制在经理和工会干部内部，直到做出最终决定。与

工会领导的期望相反，工人们被排斥在咨询过程之外的事实，使得工人们

难以接受工会与管理层决定的结果。一名小组长非常坦率地批评了这种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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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政策：

公司与工会说它们就新工资咨询了工人，但事实上，它们在咨询

过程结束前，对我们隐瞒所有事情。只有当所有的事情做出了决定，

我们才了解新的工资比率。新的工资表盖章确认，并张贴于公告栏。

我们对此不同意，因为工资增长率太低，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改变

任何事情。（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５月）

随着 《劳动法》（１９９５年）的颁布，基于工会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总

体上缺乏效率。其后果是在工作场所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缺口和透明度与民

主的缺失，这是工人们诉诸于非正式劳工行动的原因之一。从１９９５年起，

越南发生了３０００多次野猫式罢工 （参见本论文集中Ｃｈｉ有关非正式劳工

行动的文章）。罢工的发生率在２００６年突然增长，并在２００８年达到了

７６２例的高峰。国际劳工组织估计，若是存在着频繁的工作场所咨询机

制，那么，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间，有９０％的罢工是可以避免的 （Ｓｕｎｏｏ

２００７）。工作场所咨询机制的缺失，尤其是工厂内定期沟通机制的缺失，

被政府确认为发生野猫式罢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政府谴责企业

工会未把工人的请愿沟通给管理层，反之亦然。在向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

所做报告中，政府劳动部门表示：

罢工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工会未能了解工人的关

切与请愿，事实上，在与管理层的对话中能够把这些关切与抱怨解释

清楚，由此解决潜在的劳动争议。 （ＨＣＭＣ ＤＯＬＩＳＡ，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ｐ．４）

大多数企业工会未能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劳资之间的有效磋商，这表

明光是依赖正式工会来促进工作场所对话与民主是没有效果的。因此，有

必要找出其他途径，来确保劳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以便避免野猫式罢

工。正如以下第三部分所阐述的，非正式劳工行动的热潮促使雇主和政府

去倡议和发起非工会的、鼓励工作场所咨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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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工会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

在实施指令性经济体制期间，劳资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在１９８６年这种关系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生变化后，对于管

理层而言，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中，均需要处理工人的抱怨，这

更多的是作为避免劳动争议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促进劳资之间合作的一种

途径。但是，许多雇主利用非正式的倡议行动，来处理工人的抱怨与请

愿，而不是对正式的投诉处理程序或工作场所咨询体系进行改革，这导致

了野猫式罢工的激增。自那以来，以及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罢工，某些雇主

开发了内部的劳资之间的咨询体系。

!．源自雇主的倡议行动

越南工商会 （ＶＣＣＩ）２００９年对纺织与服装业企业的调查表明，车

间、工厂与企业层面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是被研究的企

业里最为普遍的工作场所咨询措施 （ＶＣＣＩ２００９）。这些非正式渠道包括

文本信息传送、匿名投诉以及工人与其管理者之间的非正式会议。劳资之

间的非正式互动在国内公司当中是普遍的。虽然管理层不愿意改革正式的

工作场所咨询体系以改进工作场所的民主，但是，它们是善于接受的，经

常让步于工人们通过非正式渠道的投诉。例如，一名国有服装企业的工人

通过向厂长发送短信，与他的小组长一起解决了他的纠纷：

我第一次向厂长发短信，是我受到我的 （小组）组长侮辱的时

候。我是新手，所以我有些慢手慢脚。他严厉地责骂我，我变得很生

气。我从一位朋友那里要来了厂长的手机号码，并给他发短信。我无

法回忆起我当时具体说的话，但基本上我告诉他，这位小组长应该辅

导我的时候，却侮辱我。我心里很烦乱，我不知道我明天是否应该来

上班。我发送短信并不很指望能获得反馈意见，但是厂长回了短信，

说他会处理这个问题。然后，班次的班长警告所有小组长，不得再侮

辱工人。（与作者的访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我们研究的国内企业的管理层一贯地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工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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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抱怨一出现，马上就进行处理。他们知道，倘若这些抱怨未能立即处理

掉，它们会逐步升级为重大争议。因此，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积极回应工人

的非正式投诉。某些经理向工人们公布了他们的手机号，并鼓励他们在他

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打电话或发短信。大多数通过这些渠道表达的投诉被安

排处理了，或至少获得了经理们的积极回应。

例如，一家位于河内的国有公司的一名工人回忆起说，在２００７年年

底，她向她的组长投诉，必须减少加班时间，否则工人们将筋疲力尽。该

组长对加班没有决定权，但是她拒绝把工人的投诉传递给更高级别的经

理。该工人给公司总经理发短信，并寻求帮助。总经理要求工厂的经理进

行调查，然后要求工厂经理在不过度增加加班的情况下，寻找其他按时交

付订单的途径。

尽管利用了这些处理个别工人要求的非正式途径，但是，这些国有公

司的管理层既未进一步努力修订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正式的沟通体系，

也未把这些非正式渠道纳入正式体系中。管理层对若干工人的个别投诉做

出回应，这些工人敢于发出他们的声音，而其他工人仍然认为向管理层提

出他们的问题过于危险。

这些公司特有的工作场所咨询的方案在许多情况下不能预防罢工。在

经历野猫式罢工之后，雇主开始意识到劳资之间沟通的重要性。他们做了

一些努力，以便以更为系统和程式化的方式告知和咨询工人。最为普遍的

劳资之间的磋商方法 （大都由雇主倡议）包括：

调查工人的反馈信息 ：管理层指派生产管理人员报告工人们有

关工资、劳动条件或公司政策的任何变化的反馈信息。这一方法使得

雇主能适时调节，以避免罢工；但是，它不能提供工人与雇主之间直

接互动的机会。

人力资源调查 ：这些调查由人力资源部门实施，涵盖部分员工

或全部员工。通过这些调查，雇主获得工人对公司政策、工资、津贴

的反馈信息以及员工高流动率的原因，等等。同样，这一方法未提供

双方之间的直接互动。

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定期例会：最高层经理每周或每月与工

人们 （或一群工人代表）会面，告知他们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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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们的关切 （参见下框１内的信息）①。

信息框１：劳资之间的咨询：三家公司，三种不同的途径

西贡第三服装厂每周一有举行升旗仪式的传统。这提供给雇主

和工人在新的工作周开始前聚会的机会。在仪式结束后，总经理总

结上周企业的活动，并告知全体员工下周新的计划。然后，工人们

向总经理提出问题。大多数问题当场得到回答；倘若并非如此，答

复将张贴在公告栏，或通过喇叭广播。

ＰｕｎｇＫｏｏｋ公司已经发生了若干次罢工。韩国管理层认为与工

人之间的定期沟通是必需的，以便适时处理工人的关切。每周，总

经理视察一家工厂，并与一群工人代表进行交谈。工人们是随机选

出的，但是依次轮换，以便确保所有工人都有机会与总经理会面。

在日本住友电木，日本高管与企业工会之间的会面是每月召开

的。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工会执行委员会收集工人们的意见，然后

把它们汇总为向管理层提交的一份建议。在例会上，总经理对工人

们的请愿做出回复，并向工会领导介绍企业经营状况。倘若双方不

能就某一个特定议题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一周后再会面，以便解决

遗留的问题。

这些工作场所咨询倡议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适时处理工人的关

切，来避免劳动争议。根据雇主的说法，这些倡议行动对于建立工作场所

的和谐以及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企业

工会仍然是薄弱的，工人们缺少适当的组织与协调，以便能更为积极地参

与工作场所咨询过程。

$．制度变化

２００５年后罢工数量的显著上升，向越南政府警示了工作场所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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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① 许多公司采取的、旨在减少劳动争议的、促进工作场所非正式咨

询的倡议行动，促使越南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民主加以程式化。在

２００７年，越南政府颁布了有关在非公企业实践民主的第８７号令。该政府

令要求雇主向工人通报以下事宜：（１）年度工作计划，（２）内部规章，包

括工资支付、奖金和工作规范，以及 （３）社会保险、工会会费与福利基

金 （第８７号令，第６条）。该政府令也扩展了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

形式，不仅把企业工会组织的、每年的工人代表大会包括进来，也把通过

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例会、工会执行委员会、组长和管理人员以及内部

信息系统实现的沟通包括进来 （第８７号令，第７条）。重要的是，工会的

参与未被规定为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沟通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只是作为雇

主与工人可以挑选来相互通报或提供反馈的途径之一。该政府令也鼓励工

人和雇主运用其他途径，以确保工作场所的民主 （第８７号令，第７．６

条）。

第８７号令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工人参与：咨询、共决与监督。为此，

必须就企业内部工作规章、集体协议以及劳动力安置和生产活动等进行咨

询。咨询可以通过工会执行委员会实施，或直接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通过

劳动者与管理层例会、建议箱或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公司工人必须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批准集体协议。工人的批准是一份集体协议有资格在劳动机关

登记的前提条件。工人们也有权监督雇主对内部工作规章、集体协议和劳

动水准的执行情况。

从字里行间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第８７号令的意图不仅在于促进工作

场所民主，也在于通过为工人和雇主建立旨在设立有效工作场所咨询体系

的替代措施来克服企业工会的弱点。通过这样做，第８７号令使雇主绕过

企业工会直接与工人沟通并处理他们的投诉的倡议行动变得程式化。但

是，除了只能在有工会的企业里组织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外，第８７号令未

提供任何正式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考虑到尤其是公共部门以外企业工会

的弱点，工人代表大会难以成为一种劳动者与管理层合作的有效机制。

２００９年，越南全国劳动者联合总会报告称，６０．２７％的有工会组织的私营

企业组织召开了每年的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工业化省份的工会宣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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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低得多 （犇犪狀犜狉犻，８Ｊｕｌｙ２００９）。例如，河内记载称，在２００９年，有

工会组织的公司中只有２０．５％的公司有年度工人代表大会，而在岘港和

胡志明市，数字则低于２０％ （犔犪狅犇狅狀犵，８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因此，该政府

令未规定，无工会的企业里的工人能否采取任何措施，以挑选出代表在劳

动者方面组织工作场所咨询。在没有有效代表工人的机制以及程式化的劳

动者与管理层合作机制情况下，工作场所咨询机制仍然依赖于雇主的倡议

并受其控制。

四　结论

作为唯一得到认可的越南劳动者代表组织，越南劳动者联合总会

（ＶＧＣＬ）继续扮演 “为沟通搭桥”的官方角色，以便随着经济改革而在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中促进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合作。但是，对劳动者

与管理层之间沟通的促进，仍然主要采取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形

式以及个别解决工人抱怨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会未能充分

履行这些职能，因此，官方渠道变得对于工人表达其关切的希望而言是不

适当的。鉴于法律机制总体上停滞不前，非正式劳工行动促使雇主去创建

工作场所咨询的替代形式。起先，雇主只接受工人非正式提出的抱怨与请

愿，这封锁了正式的投诉处理渠道。但是，这些公司特有的、非正式的措

施被证明只是一种 “半吊子”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劳工行动仍在延续发

生。后来，受到罢工影响的雇主开始对工作场所咨询体系加以程式化，以

便为工人表达其关切提供更为定期和正式的途径。虽然这些雇主倡议行动

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劳动争议，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者与

管理层之间的合作，为增强工作场所的民主与和谐铺平了道路。野猫式罢

工的数量，以及雇主承认需要就劳动问题进行定期沟通，这促使越南政府

调整了制度框架，允许基于工会的和非工会的工作场所咨询机制的存在。

倘若工会仍然是不起作用、不充分地代表其会员的利益，那么，非工会的

工作场所咨询机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替代措施，以便改进工作场所的民

主、促进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合作以及维护产业和平。但是，其他国家

的经验表明，法律必须规定一个工作场所咨询的法律框架，而不是让它成

为雇主的恩赐，以便能够赋权给工人———无论是拥有还是不拥有工会代

表———让他们知情以及与雇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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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通过无工会公司里的劳资理事会
实现产业民主

裴圭植 （ＫｉｕＳｉｋＢａｅ）

一　引言

韩国的产业民主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在最近数十年里，在工业化与

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下，它成熟为一种新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韩国产业民

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是劳资理事会，它尤其存在于没有工会的公司里。

许多亚洲国家里的工会是公司 （企业）工会，这和某些西方国家里按

照产业或职业组织起来的工会不同，也不同于其他地区里主要沿宗教或政

治路线结盟的工会。韩国、日本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人隶属于产业工

会联合会，然后隶属于全国工会联合会，但是，主要的产业关系议题是在

公司层面处理。韩国工会基本运作的层面是工厂层面，并在该层面表达其

利益。在韩国，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 （大多是中型或大型企业）和无工会

组织的企业 （主要是小企业）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离，而且，在产业关系

实践和收益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企业工会在韩国扮演着一种

双元角色，一方面与雇主谈判集体协议，另一方面通过作为劳资理事会成

员，参与咨询、信息与投诉处理活动。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里的工人的

利益代表通过劳资理事会中的雇员代表实现。理事会不是一个雇员代表机

构，而是由雇员和雇主两方的代表组成。无论在有工会的公司还是没有工

会的公司中，劳资理事会均是一个法定机构。

但是，劳资理事会的起源并不是和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雇员利益



代表相关联。１９８０年劳资理事会建立为一种强制性机制的主要政治目标

是一种反工会的立场。当时的军政府试图使得工会在公司里的影响变得边

缘化，并培育类似于日本的合作型劳资关系。工会的角色从进行谈判转为

进行咨询。１９８０年军政府考虑的是用劳资理事会替代工会。但是，当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社会背景发生彻底改变，政治民主化与工会运动

经历迅速增长的时候，劳资理事会不再是替代工会的战略工具。相反，它

成为了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代表雇员要求与利益的一条渠道。通过这

种方式，劳资理事会在韩国产业关系不断变化的格局里重新定位了。

本文关注作为没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雇员代表主要机制的劳资理事

会。本文将考察其运作情况，尤其是雇员代表在理事会中的角色。劳资理

事会是如何运行的，雇员利益又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代表？本文也将研究

雇员代表是如何选举产生的，他们被赋予何种权利，他们的活动中心内容

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能免受可能存在的雇主的不公正对待。本文将通过

比较没有工会组织的和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劳资理事会的运作情况，来

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还将介绍一种依据管理层的战略、工会所施加的致力

于企业中组建工会和工人团结的压力，对各种劳资理事会进行区分的分类

法。最后对劳资理事会的角色和局限性进行若干再反思，并提出若干理论

上的和政策性建议。

这里所使用的数据主要依据２００８年工作场所跟踪调查，它是韩国劳

动研究所于２００７年年底对公司层面产业关系议题进行的调查。换言之，

该调查是由一家专业的调查公司系统地展开的，该公司人员访问了每一家

公司，并实施面对面的访谈，以便在名为ＣＡＰＩ的计算机程序基础上完成

结构化的提问。２００８年工作场所跟踪调查的结果包含有关被调查公司的

全面信息，诸如基本特征、报酬与评估、人力资源管理、工会、集体谈

判、劳资理事会、工作组织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样本大小为１７４４家公

司。表格中的数据均为根据它们在规模和产业方面的相对比例进行加权计

算而得。

二　韩国无工会组织公司里的

劳资理事会：法律要求　

韩国劳资理事会由每家公司或实体中同等数量的雇主和雇员代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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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它们在这个方面与德国的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及其他西方欧洲国家的机

构有所不同，后者只是雇员单独的代表机构。和西欧的企业职工委员会相

像，但和日本或美国的自愿的职工委员会或劳资理事会有所不同，在韩

国，劳资理事会的建立是法律强制规定的。

劳资理事会的法定角色

《雇员参与与合作促进法》（１９９７年立法，到２００７年总计修订了５

次）① 要求，雇主与雇员设立这类理事会，并保证雇员代表可以开展广泛

的活动。劳资理事会应在有至少３０名雇员的实体里设立，由同等数量

（３—１０名）雇员和雇主代表组成，任期三年。雇员代表应由雇员直接选

举产生，但也可以间接选举产生，即由一个雇员选举团选举。理事会应每

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它对一系列与就业有关的议题有咨询权、协议权和

报告权。

根据该法律，大量议题，诸如劳动生产率的改进或工作的组织，属于

劳资理事会中咨询的议题。其他重要权利也和劳资理事会联系在一起。在

特定议题上，雇主需征得理事会的同意。在这类情况下，只有当一份协议

获得了到场理事会成员至少２／３成员的同意才算通过 （第２１条）。理事会

协议同意的要求不同于德国企业职工委员会中的共决，区别在于，劳资理

事会中的协议不需要雇员代表集体表示赞同，而只需要他们１／３以上的赞

成票。另外还有某些必须向劳资理事会报告的议题 （第２２条）。

投诉处理也是劳资理事会的一项任务。雇主被要求在所有拥有３０名

雇员的实体中落实投诉处理机制。另外还有其他义务，诸如要求雇主与雇

员代表告知雇员有关在劳资理事会上达成的议题 （第２３条），以及协议的

执行情况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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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劳资理事会的角色

咨询 （通过投票表决）达成协议 报告

类别

·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工作／人员安排

·投诉处理以及福利促进

·教育、培训和能力开发

·福利

·各个劳资委员会

·管理信息

·雇员的要求

执行义务
·诚意磋商的义务

·劳动条件、健康、安全

·在理事会中达成一致的

义务

·依据理事会的达成一致或

咨询规定，就特定议题达

成一致的可能性

·雇主代表报告的义务

·雇员代表的知情权

主要议题

·工作时间、工作与家庭生

活的协调

·人事安排、招聘、教育与

培训、劳动力管理、重组

的一般原则

·付酬

·工作的组织

·企业福利

·教育、培训与能力开发的

基本规划

·福利设施的设立与管理

·企业雇员福利基金的设立

·未在投诉处理机制中决定

的议题

·其他劳资委员会的设立

·管理计划与结果

·生产计划与结果

·人力资源计划

·经济与财政状况

·雇员的要求

对违反情

况的处罚

·若存在不执行协议的情

况，实施罚款
·对不执行协议的罚款

·雇员代表要求获取

文件遭拒绝情况下

的罚款

理事会的其他法定要求与保证

每个劳资理事会必须落实自己的工作规则 （所谓的劳资理事会规

定）。此外，法律保证雇员代表在理事会中的权利，使他们不至于因为

理事会中的活动而受到雇主的不公正对待。雇主也被禁止干预或干扰雇

员代表的选举。雇主必须向雇员代表提供休假时间，以便他们能参加理

事会的各次会议。雇主还应在雇员代表的要求下，向他们提供下次理事

会会议所需的信息。到场的理事会成员中至少有２／３以上的成员投赞成

票就可以在理事会中做出决定或达成协议，条件是每一方代表中均有半

数以上代表出席。理事会必须保持每一次理事会会议的记录，并把会议

结果报告给劳动部。该法律制定了若干针对违反法律的处罚规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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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雇主的罚款与罚金。

三　在无工会组织公司里劳资理事会的建立

!．劳资理事会与非典型工人

劳资理事会主要面向拥有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长期工。诸如固定期限工

或劳服工等非典型工人在法律上未被排除当选雇员代表，但是，实际上他

们不大可能当选，这是因为非典型工人未被视作充分的雇员。但是，根据

２００８年工作场所跟踪调查的结果，无工会组织的公司的少数 （１８．１％）

涉及非典型工人 （临时工、部分时间制工人、劳服工或其他类别），并涵

盖诸如工资等议题。在这里，不存在有工会组织的公司与没有工会组织的

公司的劳资理事会之间的差别。有工会组织的公司中只有少数工会和劳资

理事会在诸如为非典型工人确定工资方面代表他们。在此，决定性因素似

乎不在于劳资理事会本身，而是在于资方。劳资理事会中的雇员代表在处

理非典型工人的议题以及把他们纳入理事会活动方面决定权或自由裁量权

很少。

$．劳资理事会的覆盖范围

所有至少有３０名雇员的实体依据法律应设立一个劳资理事会。下表

２中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劳资理事会确实普遍存在，涵盖了９２％的有工会

组织的公司。似乎仅工会的存在就是设立理事会的一个额外原因，这是因

为工会作为机构在理事会中拥有一席。对于无工会组织的公司，覆盖率为

７２％。甚至在雇员数少于３０人的小型公司中，理事会也大量存在

（４３．６％），而在拥有１００名雇员以上的公司里，理事会的存在是惯常的

事情。

至于为何雇主同意设立劳资理事会，除了法定义务以外，还有其他原

因，如存在着工会组织持久的威胁：对于雇主来说，可能更为有利的是，

通过一个理事会来梳理雇员的要求。根据２００８年工作场所跟踪调查的结

果，有理事会的２３．５％的公司的雇员显示出组建一家工会的强大兴趣。

这反映了雇主可能把理事会用作为工会的一种替代物，这是一种重要的激

励作用，因为许多韩国公司对工会有着很强的敌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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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劳资理事会的覆盖范围 （２００７年）

类别 覆盖率 （％）

公司规模

少于３名雇员 ４３．６

３０—９９ ７０．３

１００—２９９ ８９．３

３００—４９９ ９４．５

５００名或以上 ９５．１

部门

制造业 ７８．０

建筑业 ４９．２

服务业 ６８．４

覆盖率：所有无工会组织的实体 ７２．０

覆盖率：有工会组织的实体 ９２．４

'．雇员代表的选举

无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雇员代表由雇员直接选举 （４５％）或间接选举

（１５．７％）产生。但是，存在着雇主可以对选举进行干预的途径，例如要

么通过向理事会推荐或提名候选人，要么通过直接任命他们。雇主通过任

命雇员代表或通过推荐或提名候选人进行干预的案例占所有案例的

３８．９％。雇主在雇员代表选举中所施加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虽然在法律中

有一个条款，它规定，雇主不得干预或阻挠雇员代表的选举。通过这些选

举上的不法行为，很多雇主使得结果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表３　 无工会组织公司里劳资理事会雇员代表的选举／提名 （％）

规模 直接选举 间接选举 受限制的选举 资方任命 其他

少于３０名雇员 ４５．０ ０．０ ２８．２ ２６．９ ０．０

３０—９９ ４３．５ １５．０ ２６．０ １５．０ ０．５

１００—２９９ ４８．７ ２１．４ ２２．２ ７．７ ０．０

３００—４９９ ４２．７ １８．６ １４．５ ２４．２ ０．０

至少５００名 ６５．１ １８．２ ９．８ ６．９ ０．０

所有规模 ４５．０ １５．７ ２４．８ １４．１ ０．４

注释：从公司提名或推荐的候选人中进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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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无工会组织公司里劳资理事会的运行

根据法律，劳资理事会应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但是，理事会开会

的频次在有工会组织的公司和无工会组织的公司之间有着很大差异。有工

会组织的实体中的大多数劳资理事会每年至少碰头５次 （见表４）。显然，

工会在持续不断地 “敲打”资方，以确保理事会履行其任务。

　表４　 理事会会议的频次

无工会组织的公司 有工会组织的公司

理事会会议 ０ １—２ ３—４ ５—６ ６次或以上 ４次或以下 ５ ６次或以上

场所 （％） ２．２ ４．２ ８２．５ ４．９ ６．２ ２８．７ ５２．２ １９．２

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大多数理事会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时间

要求。这可能表明，理事会的安排更多地由法律要求决定，而非来自雇员

代表的压力。

表５说明了雇员代表履行其职责的三种途径。无工会组织的实体中只

有１／３的理事会雇员代表宣称，他们在出席会议前总是做准备工作。这是

一个相当低的百分比，这是因为雇员代表与资方相比存在着信息不足的

问题。

　表５　 雇员代表积极履行其任务的程度 （％）

总是 有时 从不

在劳资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准备详细的资料 ３５．９ ５９．１ ４．９

在劳资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听取雇员的要求或

意见
４９．８ ４４．８ ５．５

提供有关劳资理事会会议结果的信息 ６４．９ ２９．７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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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召开前听取雇员的要求以及在会议结束后向雇员通报理事会讨

论的结果，这理应是当选的代表与其选民之间进行沟通的标准程序。但

是，只有５０％的雇员代表事先听取其选民的意见，另只有６５％的雇员代

表在会后向其选民报告结果。这辜负了雇员的期望，许多理事会未正确地

运作为一个代表雇员利益的机构。

会前缺乏准备及与雇员沟通不足是有充足原因的。大多数雇员代表未

为代表工作接受过培训。这与有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理事会形成了对比，

在那里，那些通常履行理事会成员职责的工会干部获得了旨在改进他们的

表现的培训。

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存在着为准备劳资理事会会议而休假方面的限

制。雇员代表的实际权利与机构并未得到工会力量的支持，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取决于雇主的意愿和谅解。

五　理事会在增加工资中的作用

在有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理事会在工资谈判中不起作用，工资谈判完

全是企业工会的任务。倘若谈判不顺利或遭遇雇主方的不让步，工会可以

倡议发起产业行动程序。但是，倘若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劳资理事会从

事工资磋商，即使各方之间陷入僵局，雇员代表也不能呼吁采取产业

行动。

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相当数量的理事会处理工资调整议题。资方

可能想对其改变工资的决定合法化，而走理事会程序。多年来，理事会行

使的最重要职能中的一项就是参与各种工资交谈、工资咨询和工资谈判，

包括听取雇员的工资要求或向他们解释新的工资调整。

正如可以从表６中看到的，在无工会组织的实体中，存在着众多通过

劳资理事会进行的有关工资调整的咨询。在经调查的４４．５％的实体中，

理事会参与了有关工资的咨询过程。更为显著的是，１１％实体中的雇员代

表通过与雇主达成一致，获得了工资谈判权。随着实体规模的扩大，赋予

雇员代表工资咨询权或工资谈判权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拥有５００名或以

上雇员的、无工会组织的大型公司里，有２０％的理事会从事工资谈判，

作为其 （主要）职责之一。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制造业公司里，雇员代

表的工资谈判权要比在建筑业公司里更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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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通过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理事会进行的工资咨询与工资谈判 （％）

就工资增长

进行咨询

来源于咨询的

工资谈判权

不存在就工资

增长的咨询

全部 ４４．５ １１．１ ５５．５

规模

少于３０名雇员 ３０．１ ６．３ ６９．９

３０—９９ ４４．１ １０．６ ５５．９

１００—２９９ ４５．９ １３．１ ５４．１

３００—４９９ ５９．３ ９．６ ４０．７

５００名或以上 ５５．５ ２０．６ ４４．５

部门

制造业 ５１．３ １２．２ ４８．７

建筑业 ２８．４ ７．３ ７１．６

服务业 ３７．８ １０．１ ６２．２

但是，理事会中的谈判权并不自动导致工资协议的订立。在理事会中

雇员代表拥有谈判权的实体中，只有大约一半 （５１．６％）订立了一份工资

协议。这指出了困境所在。鉴于没有采取产业行动的权利，在若干轮次徒

劳的谈判之后，雇员代表可能只得让资方做最后决定。

虽然在相对较高比例的无工会组织的实体中存在着有关工资增长的咨

询，但是，出于工资咨询目的举行的理事会会议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在

无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工资咨询会议的平均数为两次。相反，在有工会组

织的实体里的工资咨询会议的平均数则为１２．３。把在无工会组织实体里

有关工资谈判的理事会会议数量，与有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相应会议数量

进行比较，可以说，前者与其说是实质性的，倒不如说是程序性的，目的

在于在雇员当中使得资方有关工资增长的决定合法化。通过无工会组织实

体里的理事会实现的工资增长大多是资方在未与雇员代表进行很多咨询情

况下决定的。４１．１％的无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工资增长是由资方单方面决

定的。另外４６．２％的无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工资增长是资方在至少听取

雇员代表意见后决定的。

除了工资增长以外，若干其他议题也属于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讨

论、咨询或投诉处理过程的范围。理事会中的雇员代表可以把重要管理议

题放入议程中，向资方提出雇员有关有争议议题的关切，如管理与投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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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新技术或机器的引入、职工的调动、非典型工人的招募、自愿退休或

人员评估等。无工会组织的实体中的理事会最常咨询或谈论的议题是薪酬

支付体系或方法以及提供给雇员的福利设施。健康与安全议题以及工作环

境可以成为重要议题，尤其在建筑业中。

总体来看，像工资、劳动条件、福利和投诉处理等各种不同议题通过

劳资理事会或投诉处理程序获得处理或疏导。但是，通过劳资理事会实现

的、在这些议题上的雇员代表并非无关紧要。虽然在有工会组织的实体和

没有工会组织的实体之间存在着某些系统性的差异，但是，劳资委员会中

的雇员代表的角色在无工会组织的实体里可以是相当重要的。当然，在无

工会组织的实体里的劳资委员会中雇员代表的作用存在着某些差异，这些

差异取决于资方对劳资理事会的态度或策略、工会的组织程度与雇员代表

的活动程度 （通常依赖于普通工人的支持）。

六　劳资理事会的分类

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案例研究考察劳资理事会是如何在无工会组

织的 公 司 里 运 作 的。根 据 ＬｅｅＹｏｕｎｇｍｙｏｎ等 学 者 的 观 点 （Ｌｅｅ犲狋

犪犾．２００７），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某些理事会在代表雇员的要求与利

益方面运作得相当高效。它们在许多方式上运行为工会的替代物。但

是，即使在理事会运作良好的地方，雇员代表对理事会表达出某些保留

意见，这涉及，理事会中的交谈仍然是咨询性的，得出的结论 （如果能

够达成）没有约束效应，且雇员代表很少有机会抽出时间参加会议。其

他的劳资理事会有着严重的缺陷。某些未按季召开会议，某些未涉及从

工作场所中产生的重要议题，并试图把它们的行动限制在法律的最低要

求上。

根据裴圭植等学者的观点 （Ｂａｅ犲狋犪犾．２００６），就理事会议题，如季度

会议、雇员代表的直接选举、把理事会会议结果报告给劳动部等，许多无

工会组织的公司几乎达不到法律要求。通过把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推而广

之，裴圭植等学者提出了一种分类法，它为无工会组织的公司确认了五种

就业关系。这些类别考虑到了雇员代表性程度上的差异；一家理事会事实

上是否设立了；以及劳资理事会替代工会的程度，尤其是在接手工资谈判

职能上。这五种类型 （见图１）具体如下：替代工会的劳资理事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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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理事会；介于前述两种类型当中的类型；拥有替代性代表的理事会；

以及 “荒凉山庄”（意指无理事会）。

　 图１　无工会组织实体里雇员代表的五种类型

积极代表 虚弱代表

替代工会的劳资理事会

工资谈判或咨询

频繁的理事会会议／咨询

雇员的声音被听取和说出

设施有保证

介于中间的劳资理事会

工资咨询／听取意见／解释

理事会的季度会议

雇员的声音被听取

形式上的劳资理事会

很少咨询／一年一次会议

单边决定和通知

雇员声音缺失

替代性代表

无制度化渠道

无劳资理事会

沟通差

无雇员声音

ＬｅｅＹｏｕｎｇｍｙｏｎ等学者基于咨询的程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事会

分类法。他们对理事会的分类如下：参与与合作型；集体谈判型；初步咨

询型；形式主义 （潜在）型；以及无兴趣型。他们证实，形式主义型在五

种类型中比重最高，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主导

模式。

在描述理事会的质量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方对理事会以及雇员的战

略。资方对理事会的回应取决于，资方是如何感受到有必要让雇员能发表

意见和参与公司事务。这一感受也和这样一个问题相联系，即资方是否感

到有压力，需要阻止其雇员的工会运动或降低他们的流动率。工会运动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和９０年代的兴起以及政府对资方施加的设立理事会

和定期举行季度会议的压力，促使资方改变他们传统上的 “命令与控制”

风格，并通过理事会适应雇员的要求、投诉和抱怨。但是，仍然有显著数

量的资方拒绝听取雇员的声音，不想允许在工资确定过程中的任何参与或

其他资方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产业民主对于这些资方而言仍然是遥遥

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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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劳资理事会最初被设计为培育雇员和资方之间合作的机构，而不是作

为一种雇员参与机制，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中尤为如此。１９８０年的军政

府想要削弱工会，用劳资理事会替代工会。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和

９０年代初工人运动不断兴起和雇员期望日益增加的压力下，公司被迫接

受更强有力的雇员代表，理事会改变了其角色。在这些背景下，工资谈判

与咨询以及有关与工作场所相关议题的交谈发展成为劳资理事会的职能。

如今，在工作场所代表雇员利益方面，劳资理事会作出了显著贡献，

同时显示出明确的局限性。韩国产业格局中的产业民主的总体景象由亮

斑、黄斑、灰斑和黑斑组成，取决于理事会扮演实质性角色的程度，以及

取决于，在特定的公司里是否建立有工会组织。在刻度表的一端，通过在

（至今）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扮演替代工会的角色，理事会对雇员代表有

利；在刻度表的另一端，也就是暗端，理事会甚至根本不存在，虽然对于

雇主而言，设立劳资理事会是强制性的。在介于当中的灰斑处，劳资理事

会仅作为形式主义机构存在，只有很少的发言权。

总体上，劳资理事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资方驱动。为了增强理事会

中雇员代表的地位与作用，亟需进行改革。所有代表应选举产生，资方的

干扰应予以禁止。理事会会议应定期化，且要给予雇员代表足够的休假时

间，以便为理事会的咨询和其他会议做准备。资方应支持理事会中雇员代

表的教育与培训，以便提高讨论的质量。另外也有在雇员及其代表之间加

强沟通的需要，以便避免当选者与其选民之间的分裂。

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强制建立劳资理事会，对于韩国产业关系的未

来发展非常重要。它可以为在无工会组织的公司里的雇员代表开启新的、

比日本和美国那样自愿基础上的代表更为广阔的视野。但是，无工会组织

公司里的理事会也必须与工会建立紧密联系，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产业

或地区层面，不仅是为了行使他们的权利、获得必要的信息，也是为了学

习其他公司和部门里雇员和资方如何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这也将提

供给工会以扩大其影响力至无工会组织公司的机会，虽然工会仍然过于虚

弱，以至于无法在众多此类公司组建工会。理事会在代表雇员的要求和利

益方面的限制源自于这些理事会设立的途径。它们不具有企业职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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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后者仅由雇员代表组成，而劳资理事会是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

除非修改法律并规定要设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否则，作为韩国劳资理事会

特征的模棱两可性和局限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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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公司层面工人的代表：选举产生的
代表及其法律地位

沃尔夫冈·多伊布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Ｄｕｂｌｅｒ）

一　引言

在德国，工人利益的代表有三个渠道：

（１）由一个企业的全部职工选举产生的企业职工委员会；

（２）大公司监事会中的工人代表；

（３）以及工会，其主要职能是订立集体协议。

这三个渠道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在德国应用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

规则，试图确保这些代表的行动都或多或少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为了

让读者易于理解这些相当复杂的法律规定，本文专门论述企业职工委员会

和工人利益在监事会中的代表，而本论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工会

权利 （见本论文集中多伊布勒有关工会权利的文章）。

在法律建立的渠道以外，还有代表工人利益的非正式途径。举个例

子：一名得到同事们良好尊重的工人不能轻易被解雇，这是因为这将激起

其他职工的普遍抵制，① 甚至会导致 “消极怠工”或工作中断。相互支持

的非正式机制提供保护以免受不公正对待，它们至少和法律机制同等重

要。由于缺乏实证研究，产业关系的这一侧面不能再在这里进一步描述，

但是，记住这一点是有用的。

① “工人”与 “雇员”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用。



还要提到另一个限制。以下阐述的法律结构是在德国所有企业里都一

样的 （乃至在公共部门，也只有些许修改），但是，工人利益的实际代表

基于企业所属行业和规模而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在五金和化学工业的大型

实体里，存在着完善的、运作良好的职工代表体系。在较小型公司里，尤

其在服务部门，企业职工委员会是稀少的，而且得以建立的少数几个企业

职工委员会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①

二　企业职工委员会

!．选举

在所有至少有五名雇员的企业里，必须选举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至

少这是企业职工委员会法规定的，但是现实情况可能非常不同：事实上，

这一规则只能在大约１０％的企业里观察到。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一般都

是大企业，因此，大约有５０％的雇员由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代表。我们

离完全实施这个法律规定那么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惩罚手段：倘

若不举行选举，有关企业职工委员会的法律就不适用。该法只禁止对选举

的组织的各种限制：雇主若以强加更糟的劳动条件或解雇来威胁那些力图

组织选举的雇员，那么他们甚至是在刑事犯罪。但是，这类案件是相当少

的 （而且，几乎无法证明）；通常，工人不敢采取主动。

尽管企业里存在着某些困难，倘若雇员仍希望选举一个企业职工委员

会，那么适用什么样的规则呢？倘若这样一个机构已经存在，其任务是设

立一个一般由三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组织选举。至少在现有企业职工委

员会任期到期前八个星期，必须进行提名工作。在没有企业职工委员会的

企业里，情况更为复杂。三名工人或一家工会 （在该企业它至少有一名会

员）邀请全部职工参加一个全体大会，这个大会可以在工作场所旁在工作

时间内举行，但是，事实上经常在工会办公室在工作时间以外召开。全体

大会选举一个选举委员会。如果没有人来参加大会，抑或选举委员会没有

候选人，三名工人或工会可以请地方劳动法院设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在雇

有２０名以上员工的企业里，法院可以从企业外选择人员，例如工会干部。

选举委员会一旦设立，它就组织选举。第一步是发布一个１８岁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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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雇员名单。然后，工人们可以在一张名单里自荐为候选人，倘若他得

到了企业里５％职工的支持。工会也可以提出一个名单，它无需该企业职

工的支持，这对于那些担心雇主会施加直接或间接惩罚的人而言，是一项

重要规定。所有候选人不受歧视，尤其是受到解约保护：在选举结束后的

６个月里，他们只有在有重大不当行为且在企业职工委员会同意或 （若到

时还未选举产生企业职工委员会）劳动法院同意情况下，才能被解雇。

所有至少１８岁的工人均有选举权。不存在最低服务期限，但是候选

人必须在该企业或集团公司至少工作６个月以上。从２００１年以来，针对

派遣工有特殊规定。倘若他们至少将在企业里工作３个月以上，他们就可

以参加选举；倘若情况已是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投票。

在已经选举产生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企业里，每３个月举行一次职工全

体大会，在该大会上，候选人一般自我介绍，这将引起有关候选人的能力

以及他想要追求的目标的讨论。候选人有权进行竞选，例如通过分发传单

或利用公司的内部网。所有候选人必须拥有平等机会，但是在许多情况

下，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哪位是特别受欢迎的候选人。雇主必须保持中立，

不得干预选举活动。诸如 “倘若某位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当选，企业就要

关门”等威胁是非法的，但是这无法排除关于某位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的

当选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谣言的传播。这是为何尽管存在着详细的

法律规定，但企业职工委员会仅存在于１０％企业中的原因之一。

上层主管，诸如部门经理或研发单位的领导，留在企业职工委员会体

制之外，他们没有投票权；他们被排斥在外的主要依据在于他们参与了企

业的经营决定。这一管理人员群体一般只占职工总数的不到２％；他们有

权选举一个 “发言人委员会”，它被期望是代表他们的特殊利益，且在许

多情况下需咨询它的意见。

$．企业职工委员会可以支配的资源

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一般任期为４年，拥有相当稳定的法律地位。

 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有权在工作时间期间行使其职能，由公司支

付费用。这一点对于他们的每周例会以及他们联系工人的工作而言尤为重

要。工人若出席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对外咨询接待时间，或是和企业职工委

员会的某一名委员联系，也享受同样的待遇：他们有权在工作时间向企业

职工委员会委员提出他们的不满或想法，而不至于遭受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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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拥有至少２００名雇员的企业里，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有

权全职行使职责；换言之，他们被免除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职责。

 雇主还要承担参加培训研讨班的费用。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可以

参加这类培训活动的频率各有不同。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机会 （原因在

于，尽管有法定义务，但是雇主不同意承担费用），而其他企业职工委员

会委员每年参加此类培训研讨班两周时间。

 雇主还必须提供给企业职工委员会必要的设施、设备，诸如会议

室、办公室、电话、计算机和上网条件。

'．就业保障

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只有在有重大不当行为情况下才能被解雇。甚至

在那种情况里，还适用第二个条件：雇主的解雇要求必须得到企业职工委

员会的批准。如果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同意 （因为它不接受存在着严重不当

行为的说法，或出于其他原因），雇主可以请地方劳动法院裁决。诉讼期

间 （诉讼时间为６个月至１２个月之间），这位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继续行

使其职能，并在企业里工作；因此，雇主的权力受到明显限制。倘若这位

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被调至公司的另一个企业，也适用可比较的规定。至

于总体禁止因某人是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而歧视，这已经在前面提及，但

是，因为难以证明，所以这一禁令没有那么重要。

#．企业职工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

知情权：企业职工委员会拥有雇主告知其企业相关的一切事务的全面

的权利。这项权利涵盖社会与经济事务，包括雇主的各项计划。根据法

律，雇主有义务向企业职工委员会提供所有相关信息，但是，一般情况下

是企业职工委员会采取主动。在没有特殊法律许可情况下，企业职工委员

会也可以从其他来源 （例如报纸、网站或职工）那里获得信息。这第二条

途径经常使得企业职工委员会能够就重要事宜提出精确的问题；且不单纯

依赖雇主传达的信息，这更好。雇主不能以构成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信

息；倘若该信息的确是机密的 （例如这涉及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一项发

明），他只能责成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得把信息透露给第三方。

拥有充分的信息是企业职工委员会行使其咨询权与共决权的基本条

件。咨询意味着，企业职工委员会被要求在企业管理层作出一项决定前，

１０２企业与公司层面工人的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及其法律地位　



对特定的公司议题作出评论和提出建议。倘若公司在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

再询问企业职工委员会的观点，就不再是咨询。咨询明显地基于提出令人

信服的观点，这要求有全面的信息与知识。

咨询权与共决权写入了法律中，但是可以通过集体协议来扩展 （有时

候是这样做的）。在咨询方面，有一个一般规则，即计划中的 （广义上的）

劳动条件的改变必须传达给企业职工委员会，并与其委员进行讨论。如果

未正确地遵循这个程序，事实上并不存在处罚可能性，除非在极端情况

下，即雇主宣称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得干预经营事务。但是，存在着一个重

要的例外情况：如果一项会导致集体解雇的 “重大”变化未得到适当讨

论，雇主必须向被解雇的工人支付一笔费用。此外，根据某些地区劳动法

院的判决，企业职工委员会可以要求法院颁布禁令，禁止雇主在咨询程序

正确实施和完全结束前执行计划中的措施。

共决权：比知情权要重要得多的是共决权。共决意味着为与雇主一起

作出的特定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甚至要求更高的知情水平。在共决权适

用的领域里，企业职工委员会与雇主必须共同作出一项决定。实际上，决

定是在企业职工委员会同意下由雇主作出的。单方面的决定将没有法律效

力；任何雇员也都没有义务遵循。此外，企业职工委员会可以请劳动法院

颁布一项禁令。在数日内，一项法院判决责成雇主取消该项措施，直到与

企业职工委员会达成协议。

如果雇主与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谈判失败，未能达成一致，任何一

方均可要求一个调节处作出裁决。一般情况下，该调节处由每方二至三名

成员以及一名来自企业外的中立的主席组成。倘若雇主与企业职工委员会

未能就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将由地方劳动法院指定。调节处一般情况下会

达成一个妥协；在例外情况下，它作出多数表决。倘若一方要求，表决的

合法性可以由劳动法院监督。调节处程序是相当昂贵的 （单个案例一般就

要花费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欧元），而且必须要由雇主支付。这提供了某种激励

手段，去争取在调解程序发生前就达成妥协。

写入法律的最重要的共决领域如下：

 适用于雇员但并不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规定。这例如包括穿制服的

义务，或在该工人同意下讨论其患病三周以上的医学或社会原因的义务。

 基于企业经营需要的加班，即使是在单个工人加班情况下。即使

单个工人愿意加班，共决权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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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工时，这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期间涉及１５０多万名工

人。如果劳动管理机关支付缩短工时补贴，以及如果雇主支付一笔补偿

金，企业职工委员会一般会同意缩短工时。

 工作时间的开始与结束。这是对从固定工作时间迈向弹性工作时

间上的一个主要限制。和其他领域的共决权一样，它也涵盖部分时间制工

人的工作时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

 借助于技术设备，诸如摄像机或电话监听，对工人进行监控。伴

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一共决权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联邦劳动法院的

判决，技术提供了监督工人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充分的；并不需要雇主方

面有这样做的明确意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借助于几乎每一台

电脑 （除非是只有一名工人有权使用的单机装置）。人事部门的电子文档

也被收集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现代设备都是共决的内容，这是指，它们的

引入只有在企业职工委员会同意情况下才可以。但是，这一强势地位几乎

从未完全执行过。雇主拥有许多种途径可供支配，来将企业职工委员会置

于困境之中：减少工人数或关闭工厂，是不属于共决的最重要内容。因

此，倘若力图行使共决权，而不考虑雇主在其他领域 （例如关闭厂房方

面）的无可争议的权力，是相当错误的。

诸如补充养老金计划或一个足球场等社会机制或设施的引入或废

止，仍然是雇主的一项特权，但是它们一旦引入后，其管理属于共决

范围。

雇员之间附加福利的分配标准，但是不包括附加福利的准予和

数量。

有关雇员雇佣、调动或开除的挑选标准的指令。共决也包括雇主向

应征人员或雇员提出的问题。

社会计划。在 “重大变化”情况下，诸如部分或全部关闭厂房，或

大面积裁员，企业职工委员会不仅必须得到咨询，而且它在有关所谓的社

会计划上也有共决权；社会计划提供给由于计划中的措施而经济上受损的

工人以补偿。社会计划一般提供离职付款，由于德国劳动合同法不在劳动

关系终结时提供补偿，这种支付因而是重要的。

在这些共决权以外，也存在着介于共决权与咨询权之间的权利。一名

工人的雇佣和调动需要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同意，但是，后者只能依据特定

的却很少适用的理由拒绝这项措施。同样的也适用于普通的解雇：企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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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员会只有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才会反对一个实例，例如，不符合依据

社会标准的挑选原则，诸如服务年限或年龄。

只有当不存在特别的法律或集体协议的规定来处理同一事务，共决

权才能适用。倘若集体协议完全固定了哪一名雇员应获得某一种额外福

利，就不存在留给共决的事务。这一限定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倘若雇

主受法律或集体协议的约束，就不涉及任何决策，共同决策也就无从

说起。

这一给人印象深刻的共决权规定不应被认为，德国的工作场所属于企

业职工委员会和雇主之间的共同管理。有关投资和收回投资的决定以及有

关雇佣和解雇工人的重大决定仍属于雇主。某些领域里的平等并不导致雇

主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之间的某种 “同等”。即使在企业职工委员会方面，

不存在特殊的法律或现实义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职工委员会必须真诚地与雇主合作。

 企业职工委员会必须每月与雇主会面一次，并且设法以一种 “诚

实的精神”解决出现的问题。

 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可支持特定政党的立场。

 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允许组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

 企业职工委员会不得从事会妨碍工厂中社会和平的活动。

三　雇员在监事会中的代表

某些大公司的雇员有权派遣代表进入监事会，它是公司的一个选举董

事会并监督其活动的机构。对此，德国主要有三种主要类型：

 公司雇员人数在５００名至２０００名之间 （包括管理层雇员）：监事

会１／３代表由工人选举产生；２／３由公司所有人选举产生。

 公司雇员人数超过２０００名：监事会一半成员由工人选举产生，另

一半由公司所有人选举产生。但是，工人代表中有一名必须属于管理层

（一般受到董事会影响）。倘若监事会中的表决导致了僵局，将进行第二轮

投票，其中主席拥有两票。主席是公司所有人的代表。约有７５０家公司由

这类规则覆盖。

 属于煤钢行业的公司：监事会由五名工人代表和五名公司所有人

代表组成，双方必须就 “第十一位成员”达成一致，他对有争议的议题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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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性投票。董事会必须有一名 “劳工经理”，只有当监事会中工人代

表的多数 （五名中的三名）投票赞成情况下，他 （或她）才能当选。实际

上，劳方指定这个人选，而所有人方建议和选举董事会的其他成员。

这三种模式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诸如私人公司和基金

会等其他法律形式被排除在外。合作社仅被包含在第一种模式中。

对煤钢行业的特殊规定有着历史渊源；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工会提出

的把这一模式扩展至其他大公司的要求未取得成功，自那以后，这一要求

未曾被认真重提。

在德国，工人在监事会中的代表被称为 “共决” （Ｍｉ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它明显是一种委婉说法。工人代表有权获取有关公司所有事务的完整信

息，包括商业秘密。这可以是非常有用的，有助于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会

适时采取适当措施，例如，当董事会计划企业重组时。但是，职工代表没

有权利影响决策的内容；倘若他们试图这样做，上述多数表决规则将适

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此类倡议行动，这是因为无论是工会还是其他组

织均未就企业的管理提出替代方法。

四　评价

在企业职工委员会和监事会中的代表方面，法律规定与现实经常发生

偏差。正如前述，只有５０％的工人得到某一家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代表，

另一半工人则保留在体系之外。那些在体系内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倘若企

业职工委员会完全地行使其权利。同样地，监事会中的工人代表并不能在

真正意义上监督董事会。在这两个层面上，信息的缺乏扮演着一个重要角

色，这是因为某人若不知情，显然是难以提出问题的。更为重要的一个事

实是，董事会通常由有着长期商业经验的人员组成，此外，他们还与众多

专家和有技术能力的合作者有联系。一种新的或组织上的方案一般要数月

之久制定出来，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或一名工人代表又如何能自发地确认

其中的弱点，并开发和建议替代性点子？共决需要有受过良好培训的、从

一开始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代表。他们必须有能力去咨询他们所信任的

专家以获得建议，尤其是为了开发替代性方案。只有这种在智力和人力资

源方面的 “同等性”，才能实现真正的 “共决”。德国的现实情况仍然与之

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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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Ｄｕｂｌｅｒ（２００９），《德国雇员权益的维护》，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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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企业社会责任与职工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将有助于改善劳动条件吗？

莱因加特·齐默尔 （ＲｅｉｎｇａｒｔＺｉｍｍｅｒ）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理解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近年来，企业社会责

任在社会政治讨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那些把自己视为 “全球玩家”

的企业如今宣称，奉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在大

多数企业的网页上，在可持续性主题以外，可以找到企业社会责任的

主题。

作为对从全球化负面效应中出现的批评的回应，企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目前讨论的起源在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它们当时由于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规制水平低，努

力鼓励企业采纳自愿的安排 （Ｚ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６：１－３）。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开放式概念，根据在既定情况下占主导的利益，

其内容各不相同。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就这个话题发表的出版物数不胜数。

另外，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定义，在欧洲最为普遍的定义是由欧盟委员会

提出的，根据它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

一种方案，企业借此在与其利益相关者①的互动中，自愿地把社

会和环境方面的关切纳入到它们的经营活动中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８）。

① 参见下一章 “利益相关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说。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系统地承担与社会相关的责任是发生在企

业沿着整个价值链 （生产、采购、运输、消费、废弃物处理等）的经营活

动的框架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只是被视作一个企业特定部门的手段 （或

是一项公关活动），而是要应用于企业的整个管理层。

这个概念所涉及的企业行动，超出了它依据法律或一份集体协议而有

义务做的内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关键标准是自愿性。实行社会责任的

自愿的、因此不具有约束性的框架，尤其被雇主方视为是必需的 （ＩＯＥ

２００５：６ｆｆ）。对于企业而言，灵活性构成了企业实践中不可缺少的标准

（ＢＤＡ２００８：４）。尽管被特别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不应替代法律规制，

但是，依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企业调查，绝大多数企业主张对国家的

任务加以私有化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２００５：３，９）。

与企业社会责任紧密相关的是企业公民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Ｃ），构想为企业在其自己的经营活动之外为社会奉献。这包括捐赠和赞

助，以促进公益设施、文化活动和科学技术。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方案

企业的活动不仅影响其雇员，也影响许多其他行为体。那些受到企业

活动影响或他们自己能对企业施加影响的团体和个人，被称作利益相关

者①。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方案，管理层的决策不应完全以股东价值为导

向，而是也应兼顾社会中群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包括普通股所有者、股东、投资者与银行，还有雇员及其

代表、企业职工委员会、工会以及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甚至于当地居

民、消费者与非政府组织被视作利益相关者方案中的利益集团。各种利益

相关者对于企业有着不同的期待：工人要求工作保障和一份体面的工资以

及遵守健康与安全规定，而顾客期待公平的价格与高质量的服务；股东要

求其资产投资的高收益，而当地居民以及环境保护组织要求减少企业活动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Ｚ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６：４）（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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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

来源：Ｚ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８：２９９。

布兰特斯帕尔储油平台的例子说明了利益相关者的、尤其是消费者的

力量。当壳牌公司选择让退役的储油平台在北海沉没时，绿色和平组织的

行动促成了消费者的全面抵制，这促使壳牌公司变得温和。这样一种强有

力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只能由倡导网络等组织来承担，它们能够通过媒体通

达普通大众，由此对相关企业施加显著压力。倘若情况不是这样，利益相

关者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本身是否有兴趣进行合作。

一个问题是，利益相关者模式把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和影响力视为等价

的和同等重要的。但是，雇员和当地居民的影响力要弱于股东或银行的经

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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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领域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的活动必须依照经济、环境与社会标

准进行测量 （所谓的 “三重底线方案”或３ＢＬ），强调的是企业可持续地

长期发展 （Ｎｏｒｍａｎａｎｄ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４：２４３ｆｆ）。欧盟委员会在其绿皮

书中区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与外部维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１：１３ｆｆ）。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维度首先且主要涉及对企业自身雇员的对待，它

包括以下活动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健康与安全、劳动与社会水准的遵

守、人权、富有社会责任的重组、绿色生产、服务的提供和企业内环境管

理，以及反腐的承诺与措施。

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维度包括与地方社区相关的责任、对业务伙

伴、顾客和供应商的处理、劳动与社会水准以及人权的遵守，还有全球

环境保护 （Ｆｅｕｃｈｔｅ２０１０：６）。对应于股东和信用评级代理机构的责任

有时也被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维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

１２）。

当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开始的时候，不存在明确的劳动标准。如

今，大多数企业援引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尤其是１９９８年 《国际劳工组

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的核心劳工标准，它们是：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 （第８７号和第９８号公约）；

废除任何形式的强制或义务劳动 （第２９号和第１０５号公约）；

有效废除童工 （第１３８号和第１８２号公约）；

就业和职业领域的反歧视 （第１００号与第１１１号公约）。

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只是针对最为严重的劳动剥削形式，

因此，有时也援引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标准。相应的，以下几组议题特别

重要：向工人代表提供保护和便利 （第１３５号公约）、最低工资 （第２６

号、第９９号和第１３１号公约）、工资保护 （第９５号公约）、最长工作时间

（第１号、第３０号和第４７号公约）以及健康与安全 （尤其是第１５５号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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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行动的多样性

存在着很多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政治运动，可能其中最著名的是联

合国全球契约，这是一个基于最佳实践方案的运动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１－６）。各国政府也提出建议，企业应如何表现：例如，工业化国

家采纳了经合组织跨国公司指导方针，它最后一次在２０００年修订。无论

是全球契约，还是经合组织的指导方针，本质上均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

核心劳工标准，并援引普遍人权、反腐和环境保护 （ＯＥＣＤ２００８：１２ｆｆ）。

至于对企业规则是否得到坚持的控制，或者对不遵守这些标准的惩罚，在

两种情况里均未涉及。无论如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全球契约不具有约

束力，甚至于经合组织的指导方针也只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对跨国公司提出

的建议。借助于这份文件，经合组织成员国只是承诺建立 “国家联络点”，

它们负责传播这些指导方针，可以向它们提出有关企业违反伦理的投诉。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行动总体上来自于商界，这是因为哪怕只是粗略审

视一下相关网站，也能明显看到这一点。第一批倡议行动源于美国，而如

今它们在全世界范围涌现。

许多国家起草了 “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计划”，或组织了与广大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圆桌会议，以便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①。鉴于企业社会责

任主要具有自愿特征，几乎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像英国这样一个劳动关系

相对较少受到法律规制的国家，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是欧洲的先锋。在

英国，甚至设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部，其任务是为社会与环境方面的报

告与标识事务设立一个统一的框架。

五　单个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手段

制订了一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企业通常也颁布一个行为准则，它包

括伦理方面的指导方针，换句话说，就是企业承诺尊重基本的雇员权利。

行为准则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中最为显著，该部门的销售市场是依赖于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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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服装工业和零售业。大多数行为准则的范围不仅包

括单个企业，也包括整个集团。有时候，对水准的承诺也适用于贸易伙

伴、其供应商和分包商，这可以通过把最低水准纳入采购合同来保证。书

面的指导方针充当跨国企业行为的基础，这既适用生产国，也适用本国的

政府当局、工作场所、分包商、供应商和消费者 （Ｚ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８：１３９）。

企业单方面地传播行为准则，没有其他方卷入。

行为准则是企业公共形象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一种公关的

手段；行为准则经常是作为对公开丑闻 （例如由于不体面的劳动条

件）的回应形成的 （Ｍａｍｉｃ２００４：３６）。例如，利维斯公司在它位于

塞班岛的供应商不人道的劳动实践在１９９１年曝光之后，采纳了一个

行为准则。

由于 “透明度”是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的一个流行词，尤其是那些其

股票交易活跃的企业，如今颁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六　实施与监督

理想上，行为准则服务于 “企业对自己的看法”，它提供企业据此开

展业务的固定规则。于是，一项行为准则的采纳紧随在一个质量或环境管

理体系的建立之后，代表着发展一个社会管理体系的第一步。无论如何，

条件是，企业内或集团内一个被授权保障行为准则实施的中央机构必须批

准这一自愿承诺。像阿迪达斯、耐克和 Ｈ＆Ｍ 等大集团多年来就拥有负

责社会事务的部门，其任务就在于建立这类社会管理体系。这些部门通常

独立于企业的业务部门 （尤其是采购部门），隶属公关部门或直接隶属董

事会。

行为准则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当大的支出和资源，尤其是当供应商、分

包商和其他商业伙伴被包容在内时。行为准则的实施通过 “实施指导方

针”的制定而变得更为便利，在大多数工业部门是以 “标准操作程序”的

形式，涉及财务报表、档案文件与记录，在制造业还涉及废弃物处置。指

导方针的实施的目的在于使得行为准则实施所必需的各个步骤变得标准

化，由此使得它们的实施变得更为容易 （Ｍａｍｉｃ２００４：５４；Ｚｉｍｍｅｒ

２００８：１５２）。

并非每个采纳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其处理方式上有这样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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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体系。即使它们那样做了，并不能保证写入行

为准则的最低水准得到坚持；遵守情况很少由一个独立而又可靠的机构

监控。

除了工厂视察，监督还包括审核；在审核过程中，不仅评估生产条

件，还评估会计以及出现问题的纠正机制。审核形式的监督要么由企业自

己的检查人员执行，要么由商业征信机构进行。社会审核由金融审核员和

质量管理公司两者实施。最近几年，专业化的社会审核机构和咨询机构出

现了。但是，这些全球服务提供商的雇员经常在社会水准方面受过的培训

很少，尤其在与地方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上经验很少。研究表明，这种

检查有着重大缺陷，而且经常很草率，哪怕专业化的社会审核企业也是如

此 （Ｏ’Ｒｏｕｒｋｅ２０００；Ｏ’Ｒｏｕｒｋｅ２００２：１９６ｆｆ；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ＣＣＣ／

ＩＮＫＯＴＡ２００６：５７ｆｆ）。这类审核是预先通知的，因此使得生产商能临时

隐藏其缺点，遮挡检查员的眼睛，不仅如此，这类审核也是很短暂和表面

化的。不仅盲目地忽视了显著的问题，例如与工作岗位安全相关的问题，

还有对工会权利的侵犯、歧视、性骚扰等的忽视。此外，对雇员的询问在

工作场所进行，而且经常是在管理人员在场情况下，他们有时事先对雇员

进行了指导。

总而言之，存在着可信度问题，这是因为商业化的审计机构是直接由

它们所检查的企业委托和支付费用的，这意味着，所谓的第三方审核不能

被描述为完全独立的。

七　单边方案 -.．多边方案

面对各种批评，尤其是对仅仅企业内部监督的批评，在若干部门设立

了多重利益相关者倡议行动，来承担行为准则的监督。多重利益相关者群

体的特征在于，相关利益集团通过该组织得到了适当的代表，尤其是在最

高决策机构中。① 监督是因地而异地组织的，有时候甚至于多重利益相关

者倡议行动求助于商业化的审计企业，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前述与审核相关

的问题，它们对于发现这里存在的实际问题而言也是不适当的。诚然，这

里的审计企业更为独立，这是因为是多重利益相关者倡议行动委托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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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该企业委托审核。此外，多重利益相关者倡议行动有时以试点项目

的形式，为审核员和工人开展进一步培训。

２００３年，企业责任与工人权利联合倡议行动建立了，目的在于统一

各个组织的运作。其成员包括：清洁服装运动、伦理交易倡议行动、公平

劳动协会、公平服装基金会、社会责任国际与劳工权协会。①

八　工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立场

!．订立国际框架协议

近年来，在工会与跨国企业集团之间订立了相当多的、有关最低社会

水准的协议。与单边的行为准则形成对照，这些协议是双边或多边的。这

些协议由全球工会联盟谈判、签订，经常有各国工会的参与，即来自这些

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或企业职工委员会所在的国家。这些企业和康采恩中

的大多数此前并没有行为准则，在某些情况下，采纳了完全单边的准

则②，有时只有那些与劳动关系有关的要点。

与单边采纳的行为准则不同，全球工会联盟与跨国企业 （经常是康采

恩）之间的协议被称作 “国际框架协议”。一份国际框架协议在全球层面

的订立，建立了或深化了一家工会与企业 （或康采恩）之间的长期关系

（Ｔｅｌｌｊｏｈａｎ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９：６；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５：２１６）。对于工会而言，显著的

差别在于，国际框架协议是在全球层面对工会作为社会伙伴的正式承认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７：２４；Ｓｔｅｉｅｒｔ２００６：４４），把它们归为产业关系的一种媒

介。与单方面的准则的另一个区别尤其在于，在较新的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

框架协议中，不仅提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而且有时候也就工

会或工会成员的 （主体）权利达成一致。在某些国际框架协议中，企业承

诺在工会组织的活动方面保持中立，并同意工会组织通达企业的场址；有

时候，也就投诉机制的设立或召开全球工会会议的可能性达成了一致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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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总的立场

从工会的视角来看，企业责任所特有的 “自愿性”是企业社会责任方

案的一个决定性缺陷。反之，工会要求企业方在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与

雇员的关系方面承担具体的义务。若不遵守，应受到适当惩罚，而不仅仅

是声誉被玷污 （Ｆｅｕｃｈｔｅ，ＨａｎｓＢｃｋｌｅｒ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２００９：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Ｇｅｗｅｒｋ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ｕｎｄ２００９：２）。

另一方面，它们积极看待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把自

愿承诺的焦点转向工会议题的可能性，诸如体面工作或雇员参与，以及为

雇员代表开辟新的活动范围。工会要求，企业在规划、制定其企业社会责

任过程中必须把 （经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包容进去。由于 “德国的共决

模式已经把职工和工会的决策者纳入到了企业战略的规划中 （不包括企业

社会责任的援助金）”（ＤＧＢ２００９：２）；将企业社会责任引入工会行动的

框架，这在那些劳工权利比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要弱得多的国家里，尤为

重要。

欧洲工会联合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案里也是既看到了机遇也看到了风

险。欧洲工会联合会的目标是由欧洲企业职工委员会和欧洲企业监事会的

职工代表共同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社会对话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

一个关键要素 （ＥＴＵＣ２００７）。国际工会联合会也持有类似立场，希望企

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对话之外，也包含 “体面工作”的议题 （ＩＴＵＣ２００８：

２）。

九　企业社会责任如何运作？

自愿性是任何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关键标准，不仅在标准设定方面，

而且，在企业方面看来，也在行为准则的实施与监督上。像那些在国家立

法中使用的强迫机制，并不存在。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方面的 “顺从

力”主要具有政治和经济特征。竞争状况、金融市场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

是驱动力所在 （Ｋｏ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３４）。激活机制不超过 “点名羞辱”意义

里的公众压力。倘若不存在诸如工会、企业职工委员会或非政府组织等强

有力的行为体，来通过媒体施加必要的压力，企业社会责任仅是另一种外

衣下的公共关系，不会导致劳动条件的改善。

７１２企业社会责任将有助于改善劳动条件吗？　



结　　论

关键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否导致 （或至少有助于）劳动条

件的显著改善。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这是因为独立的监控很少，而且

企业要么自己组织监督，要么至少直接委托审计公司。由此，企业社会责

任政策的结果几乎根本无法测定；尤其是审核结果很少可公开获取，而且

研究结果甚至指出了系统性的 “审核欺骗” （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０９）。换句话说，企业社会责任被不择手段地用来掩盖剥削和力量不平

衡，以及来把注意力从现存问题上移开；尤其是 “最佳实践的方案”暗

示，好的实例是标准。实在太过频繁的情况是，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对企业

已经做的事情的重新包装。同样成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上并未

对自愿承诺的企业社会责任有任何约束；尤其是在危机阶段，企业可以削

减这一部分的开支，前提是必须就此与雇员代表进行谈判。

尽管如此，企业社会责任仍给予了工会和雇员代表把劳工权置入议程

的机会。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性也被以下事实显现出来：一方面，它被看

做迈向有约束力的规制的一块跳板，但是，另一方面，它可以被用来取消

有约束力的规制。

于是，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劳方有时可以把它转为有利于他们的一种

手段，但是，它也是一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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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与趋势

刘开明

一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尽管经历了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出口额下降１６％，中国仍然在

２００９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２０１０年，中国是世界范围

许多商品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包括纺织品、鞋类、玩具、彩电、

ＤＶＤ播放器、移动电话、显示器、程控配电盘、空调机组、集装箱、光

学部件、电动工具和微波炉。中国企业在某些部门沿着整个价值链出现在

全球消费者市场。中国有四个产业集群可以被列入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

（１）电子产品和ＩＣＴ （集成电路自动检测技术）设备：这个集群的企

业坐落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青岛、北京和天津。比较知名的企业

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广达、宏基、明基和仁宝；来自美国的摩托

罗拉、伟创力、捷普、希捷和戴尔；来自韩国的三星和ＬＧ；来自欧洲的

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与飞利浦；来自日本的东芝、日立、索尼和松

下；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尔、联想、王牌、华为、中兴和长虹。这些企业直

接雇佣的工人总计达到约１０００万，它们２００９年出口商品的价值达到

２０４５亿美元，占中国当年总出口的１７．０２％。

（２）纺织品和服装：这个集群里的企业位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

洲、闽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其所有者

为中国香港或中国大陆人士。大公司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溢达、福康与

联泰；来自浙江省的雅戈尔与申洲，以及来自山东省的魏桥和鲁泰。中国

长时间以来是纺织品与服装制造的动力中心，而中国香港的贸易公司掌握



了全球服装市场订单的大约一半以上。这一集群直接雇佣的工人达到

１８００万。它们在２００９年的出口额达到１６７１亿美元，或当年中国出口总

额的１３．７１％。

（３）鞋类制造：这个集群的企业位于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

省与山东省。２００９年，中国出口了８１．７亿双鞋，货币价值达到２６５．７亿

美元，销往全球２０８个国家与地区。主要的公司包括：来自中国台湾的宝

成、大丰和兴昂；以及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盐城市和山东省青岛市

的鞋类制造商。它们直接雇佣的工人达到约３００万，在２００９年出口了价

值２８０亿美元的鞋子。

（４）玩具生产：在这个集群里有２万多家中小企业，分散在珠江三角

洲和长江三角洲。大公司包括：来自美国的美泰和孩之宝；来自中国香港

的镇泰和旭日。它们直接雇佣的工人有２００万人，２００９年的出口额达到

７３．８亿美元。

产业集群的组建对于提高地方在价值链中的份额以及经济增长必不可

少。在珠江三角洲，有着约１万名雇员的一家企业可能吸引大约３００家供

应商在其附近设立生产厂，而一家有５万名或以上雇员的企业可能有

１０００多家供应商。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市镇参与到了单一一种产品的原

料供应、加工、营销、物流和零售中。凭借中国的低劳动成本、民众强有

力的创业精神以及较弱的政府规制，建立在低成本竞争之上的产业链在过

去２０多年里增长迅速、强劲。

二　“世界工厂”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从事于价格竞争的中国工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均受到了挑战。

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反血汗工厂运动从西方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力

图对来自西方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和采购的企业实施系统而又

有效的监督。国际媒体屡次披露中国工厂里的无情剥削，对向美国知名品

牌公司供货的中国工厂以及中国的整个出口行业施加了强大压力。面向年

轻人的品牌，诸如来自美国的利维、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和Ｇａｐ，成为

了消费者联合抵制运动的目标，它们是首先采取行动的公司。在一种新

的、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框架里，这些品牌公司为它们的全球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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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制订了行为准则，它们遵循源自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妇女权利公

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８个核心标准的原则。

随着中国工厂参与全球竞争，企业社会责任对它们的影响增加了，具体可

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１）认识与实验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起先，只有很少的美国和欧

洲知名品牌公司向它们在中国的第一级供应商提出人权与环境要求，要求

它们每当签订新订单的时候遵守它们的行为准则。一些供应商因违反地方

劳动法或行为准则而被客户从供货商名单中删掉。但是，大多数知名品牌

公司只是简单地告知它们的供应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或作出若干

努力尝试。无论是行为准则还是地方劳动法，均未得到严格执行。对此，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新概念，甚至于对于知

名品牌公司也是如此。对于供应商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不存在明确的理

解，而且也没有行动计划。其次，没有足够受过良好培训的人员来实施企

业社会责任政策或行动计划。再次，因为只有有限数量的生产商拥有良好

质量的产品和相当大的产量，供应商有着相当大的谈判力量，知名品牌公

司在坚持劳动标准的同时，不得不做出让步。

（２）知名品牌公司的行动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在１９９６年以后，

许多中国台湾和香港公司把它们的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类、体育用品、

箱包与玩具的生产，从拉美、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移至中国大陆。此外，中

国台湾与香港的地方制造业也移到中国大陆。中国成为了 “世界工厂”。

美国和欧洲的在服装、鞋类、体育用品与玩具业的知名品牌公司在它们在

中国运营过程中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它们开始监督和审核主要供应

商的生产情况及人权方面的表现，与此同时向工厂的管理层提供培训。它

们内部的审核员被派往各家工厂，以促进在劳动条件和人权保护方面的改

善。同时，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审核的组织开始在中国提供第二方①或

第三方②外审服务。中国工厂在遵守地方法律和国际劳动标准方面承受着

越来越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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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一个生产设施的 “第二方审核”由跨国公司、西方买家或制造商聘用的一家独立组织

来实施，审核组织是对此有利益的一方。

在 “第三方审核”中，跨国公司、国际买家或制造商委托一家独立组织监督它们自己及

其供应链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这家独立组织然后指定另一家独立审核组织，也就是非利

益相关方，来实施外审。第三方审核被普遍认为更为独立和公正。



（３）扩张与发展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１年之后，其他西方公司

也紧跟这些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品牌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主要

的西方零售商、电子仪器制造商、化学厂商、汽车制造商等启动了它们自

己的针对生产商和采购活动的行为准则。在许多发达国家可以看到这一发

展动能。此外，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开发

银行和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政府开始主张跨国公司在其海外经

营活动中需遵循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是，在全世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形成了强大压力，为全世界生产大部分消费品的中国生产厂商对此的感受

最为剧烈。仅在２００４年，大约有１０万家从西方获得订单的工厂接受了企

业社会责任审核，虽然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不是自发这样做的。①

（４）超越审核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自２００４年以来，越来越多的

西方公司开始认识到，单靠外部审核不足以有效处理其供应商那里的劳工

权、人权和职业安全与健康议题。作为回应，它们开始推动工厂方面的工

人赋权与能力建设。它们鼓励工人以及工厂所有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倡议

行动。例如，它们培训工人，如何监督工厂管理层的违反行为以及如何保

护他们自己。与此同时，它们加强对工厂经理层的培训，以便它们有充足

的能力和意愿处理可能在它们的工厂里出现的社会与道德议题，以确保可

持续发展。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范围的消费者关切他们购买的东西是否是在血汗

工厂中生产出来的，西方的压力集团以及跨国公司关注中国公司中的诸如

童工、强制劳动、公正的工资、工作时间、就业歧视、不人道对待、职业

安全与健康等企业社会责任议题。风险控制仍然是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

绝对优先项，而最简单的控制风险的方法就是对工厂进行审核，看它们是

否遵守地方法律法规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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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２００４年，有５万多家中国工厂接受了专业化的审核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审核。这一

数字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ＩＣＯ）依据主要的认证组织 （诸如ＣＳＣＣ、ＳＧＳ、ＢＶ、ＩＴＳ和

ＴＵＶ）的审核统计以及各家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计算而得。倘若把重复审核排除在外，被

这些组织审核的工厂总数大约为３万家。假定西方买家和跨国公司把３０％的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活

动委托给外审员，大约有７万多家工厂在当年接受了内部审核。因此，总计有约１０万家工厂接

受了企业社会责任审核。



$．针对社会风险和违法行为的新方案

中国的劳动立法经历了改革。基于１９９４年的 《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２００８年）和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２００８年）有助于一种更为全

面的、关于劳动、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的形成。但是，这些法

律法规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上的政府官员通常优先

考虑经济利益。许多工厂在违反法律和工人权利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记

录。鉴于法定权利有很大可能性被忽视，西方的买家和压力团体试图通过

四种方案来控制与消除中国供应商造成的社会风险及其违法行为：社会风

险评估、社会责任证明、给予工人法律援助和工厂能力建设。

（１）社会风险评估

社会风险评估，也被称作社会责任审核或道德水准审核，是被大多数

西方买家采纳的主要方案，以确证和控制中国供应商工厂中由于糟糕的劳

动条件而造成的社会与法律风险。这种评估可以是内部也可以是外部的。

自２０１０年起，大多数来自北美、西欧、北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大型跨

国企业为它们的供应商制订了行为准则，包括与供应商合同中的承诺条

款。① 此外，它们设立了独立的社会风险控制机制来监督供应商的行为，

并实施内部审核来评估供应商设施处的社会与法律风险，以便控制和缓解

潜在的经营风险。基于内部社会责任审核的结果，西方买家通过它们的生

产、质量控制和销售部门直接向供应商的管理层提出有关工厂改进可能性

方面的建议。倘若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严重不遵守的情况，以及改进不是很

明显，西方买家可能取消订单，或停止与供应商做生意。例如，根据其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耐克在２００３年终止了与某一个中国的卖主的合作，这

是因为它反复违反加班标准并伪造记录②。

为了确保社会责任审核的质量，并改进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透明度

与可信度，许多公司邀请独立认证机构、社会责任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

乃至工会，来实施外部审核。根据笔者的观察，西方买家通常把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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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信息采集自ＩＣＯ有关监督全球１０００强企业道德方面表现的内部数据库。

ＮｉｋｅＦｙ０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ｋｅｂｉｚ．ｃｏ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Ｎｉｋｅ＿ＦＹ０４＿ＣＲ＿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５０％的供应链审核外包。外审机构更可能实施公正的审核，来帮助买家确

证其供应商当中存在的社会与法律风险。

社会风险评估可以是给予一份订单或订立一份合同前的尽职调查的组

成部分，或者建立业务关系后持续监督的组成部分。审核可以是列入计划

的，或未经宣布的。其目的在于揭示工厂里的真实状况，确证已有的或潜

在的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

根据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ＩＣＯ）的田野调查，到目前为止，中

国的大多数为西方制造商和买家供货的第一级供应商已经接受了社会责任

审核。① 在一次审核之后，西方买家通常就改进可能性向其供应商提出建

议，甚至提供指导和培训，以处理发现的问题。某些工厂立即采取了改正

措施，但是其他许多公司未这样做，并可能试图对西方买家隐瞒它们正在

做的事情，例如，向工人出具伪造的工资单或篡改工作表。更为糟糕的

是，有咨询顾问和软件公司愿意就使得这类不道德行为能侥幸逃脱的方

式，帮助培训工厂管理层。② 此外，社会责任审核发展至今才１０年，还

没有足够的、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来满足需求。许多审核员还没有

足够的经验，来确证工厂里的社会风险，这对社会责任审核的质量和信誉

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社会风险评估或道德水准审核成为了买方与供应

方之间建立和维持业务伙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劳动法的实施呈现软

弱的环境下，工厂不愿意遵守，而工人又难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外部监督

或内部社会责任审核可以有助于改善劳动条件。

（２）社会责任证明

在社会责任证明过程中，一家不偏不倚的证明代理机构受一家工厂之

邀，依据一个标准程序，对工厂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实施独立审查。倘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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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２００１年以来，一个ＩＣＯ团队开发出了一个监督中国工厂道德审核影响的内部数据库。

ＩＣＯ在中国实施了１２６５次道德审核与社会影响评估，涵盖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电子产

品、化妆品、陶瓷和珠宝制造业。这个ＩＣＯ团队与各种全球性认证公司有着广泛联系。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雷健 （音译）为 《南方周末》写了一篇题为 “有本事就来抓我：一

次有关如何应付社会责任审核的研讨会”的报道，列出了一家咨询公司如何向工厂管理层出主

意，来欺骗审核员和西方买家以及如何伪造文件的细目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美国的 《商业周

刊》刊载了一篇封面报道，题为 “秘密、谎言与血汗工厂”，叙述了工厂和咨询公司可如何更好

地隐瞒 不 公 正 对 待 行 为。参 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ｅｋ．ｃｏ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６ ＿４８／

ｂ４０１１００１．ｈｔｍ？ｃｈａｎ＝ｓｅａｒｃｈ。



有标准达到了，这家代理机构向该工厂颁发证明。社会责任证明起因于西

方消费者的压力和市场需求这二者之间的组合。越来越多的西方买家对其

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明确要求，但是它们不愿意建立它们自己的社会

风险评估机制或现场社会责任证明。同样的可能也适用于那些供应商，它

们想要从处在激烈竞争的众多企业里脱颖而出，相信独立的第三方社会责

任验证是向西方买家表明它们对社会负责的一种重要途径。

目前，被西方买家认可的证明标准包括ＳＡ８０００、ＷＲＡＰ和ＩＣＴＩ准

则。它们要么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要么是由工业协会制定的。① 实际的

证明是由可信赖的第三方机构实施的。这些标准帮助公司改进其社会责任

管理，由此获得了这些公司的支持，也在市场中得到了支持。例如，

ＷＲＡＰ和ＩＣＴＩ准则在作为标准适用于一个行业的时候，是半强制性的。

倘若一家工厂未能在既定时间内获得认证，它就不再能向作为相关行业协

会成员的公司供货。ＳＡ８０００是一种开放式标准。ＳＡＩ的成员仅有义务鼓

励其供应商按照ＳＡ８０００管理其工厂，但是，至于是否应用独立认证，留

给供应商自己酌情处理。当欧洲外贸协会启动其商业社会责任倡议行动

时，它在开发其自己的准则的时候援引ＳＡ８０００。ＳＡ８０００是商业社会责

任倡议行动证明的最优等级，它要求欧洲外贸协会成员的全世界范围的供

应商必须在三年之内取得独立的商业社会责任倡议行动准则证明。

根据笔者的估计，目前在中国，只有大约１０％的西方买家要求社会

责任证明。但是，来自西方消费者的压力很可能会增加，买家或供应商不

再能忽视。在将来，预计将会有更多公司要求它们的供应商，尤其是新供

应商，提供社会责任证明。国际标准组织对此状况做出了反应，准备启动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这是又一个社会责任标准。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公司更多地

关注于证明书，而不是其背后包含的管理理念。除非迫于强大压力，否则

它们不会申请证明。因此，尽管ＳＡ８０００是最具影响力、西方买家最认可

的标准，但是仍还只有较少中国工厂拥有ＳＡ８０００证明，毕竟它是自愿

的，这和 ＷＲＡＰ和ＩＣＴＩ准则证明不同，它们是获得订单的一项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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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Ａ８０００是由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开发的，这是一家总部在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 （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ｎｔｌ．ｏｒｇ／）；ＷＲＡＰ由环球社会责任生产认可组织实施，这是一家在全球范围

致力于证明生产的合法、人道和道德性的、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ｒａｐ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ｏｒｇ／）；ＩＣＴＩ准则是由国际玩具业协会管理实施的。这家国际玩具业协会的成员包括２０个

国家的全国性玩具业协会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ｙｉｃｔｉ．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ｉｓ．ｈｔｍｌ）。



件。在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全国纺织与服装协会启动了ＣＳＣ９０００Ｔ，它目前

尚处在试验阶段。

（３）给予工人的法律援助

不少西方买家和跨国企业意识到，单单依靠审核还不足以沿着其供应

链控制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在若干轮次 “猫鼠游戏”之后，工厂在欺骗

方面做得更好。贿赂可能使得某些审核员堕落。许多公司把道德审核缩减

为它们与所谓的第三方一起串通下玩的欺骗游戏。为此，某些买方给予工

人赋权比审核和证明更高的优先性。沿着供应链解析劳工议题的一种有益

方法，是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便使得他们更易于参与其中。

买方或跨国企业在奋力争取道德审核，或者工厂在申请社会责任证

明，而给予工人的法律援助直接关注工人及其权利、利益与愿望。因此，

法律援助项目通常由地方非政府组织与跨国企业合作实施，或由跨国企业

单独实施。例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ＩＣＯ）与耐克、阿迪达斯、

锐步、西尔斯与利丰等协作，使得工人能更容易向地方政府机关投诉。①

来自英国的巴宝莉运行有一条给工人的热线，以提供给他们一条与管理

层、非政府组织和买方进行沟通的渠道，并帮助解决工人方面产生的问

题。② 亚洲基金会、李维斯基金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广东省分会以及

广东省法律援助处把工人的法律援助视为其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这类项目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努力中仍然还是不显著的。

（４）工厂能力建设

尽管如此，然而，越来越多的买方和跨国企业宣告，它们采取了能力

建设与问责措施，来改善供应链社会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工厂认识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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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２００１年，与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 （一家位于洛杉矶的非营利组织）一起，ＩＣＯ

实施了一次针对广东省农民工法律保护的田野调查，结果是形成了 “广东省农民工法律保护手册

和劳动保护海报”。２００３年１月，坐落在广东省的耐克、阿迪达斯、锐步、西尔斯和利丰公司的

５００多家供应商为工人们设立了一个内部机制，以便他们提出他们的诉求以及改进他们的企业社

会责任监督能力。

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ＩＣＯ与巴宝莉在巴宝莉的供应商中开通了一条热线，以便在法律事

务、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方面提供给工人以援助。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和河北的１５家工厂

的１５０００多名工人可以使用该热线。



们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掩盖，以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是唯一的向

前发展的方法时，它们可能也愿意在能力建设方面与买方和跨国企业进行

合作。自从２００３年以来，几乎所有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主要买方，以及所

有的跨国企业，已经向供应商提供了有关采购政策、道德贸易和改善劳动

条件方面的培训课程。

作为对各种不同的工厂需求以及复杂的工厂现实的回应，能力建设项

目各异。具体存在着多边项目，诸如由耐克、Ｇａｐ、世界银行和国际青年

基金会共同出资的 “全球工人与社区联盟”①；一个由李维斯公司和亚洲

基金会为珠江三角洲的女性农民工组织的培训计划②；一个有关工厂的职

业安全、健康和环境委员会的培训计划，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北美边境加

工区职业安全与健康网络、耐克、阿迪达斯、锐步、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

会、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女工关怀网络和香港工人教育

网络共同组织③；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培

训计划，由一个美国的工作小组和ＩＣＯ组织④；一个针对经理和工人的共

同培训计划，由社会责任国际组织、ＩＴＧＬＦＴＵ、ＩＣＯ和中国工作女性网

络组织⑤；以及由迪斯尼、麦当劳和某些美国非政府组织运作的 “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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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个项目于２００１年与耐克在广东省和福建省的生产商的工人与监督人员合作启动。它

涵盖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妇女心理和生殖健康、ＨＩＶ／ＡＩＤＳ预防等课程。这个项目于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结束。

这个项目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运作。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广东省女干部学院、广东

省妇女联合会和广东省总工会妇女工作部共同组织了针对珠江三角洲女性农民工的培训和法律援

助。

这个项目是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间在广东省的三家为耐克、阿迪达斯和锐步供货的鞋类

制造商那里实施的。其目的在于建设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的能力，以及增强工人改善工厂的能

力。

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间，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在广东、浙江、上海和山

东等地区的１０个城市提供了１２个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劳动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课程。

１２０００名参加者中的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的经理或地方工会干部。这些培训会议试图加深他们对企

业社会责任、竞争和商业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并提高他们的全球竞争力。这些培训课程是与地

方工会、商会等合作组织的。

这个社会责任国际组织、ＩＴＧＬＦＴＵ、ＩＣＯ和中国工作女性网络的联合项目是在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间实施的。珠江三角洲五家工厂的工人与经理共同接受培训。为此，设立了雇员委员会，

以增强工人与经理之间的沟通。



筒”项目①。但是，由一家跨国企业或买家组织的、大量培训计划是以工

厂或工厂工人为目标的。②

尽管这些项目形式多样，它们力图培训工厂工人和经理，以提高他们

在改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参与为目的。因为所有这些项目均强调工厂

里的关键行为体的参与，它们能够动员供应商的管理层去改善劳动水准。

这些能力建设计划反映了跨国企业和国际买家的一个重要趋势，即它们希

望在其中国供应商那里看到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

三　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议程

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源于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行动影响了中

国出口加工业里的工人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但是，所有的变化平静地在工

厂外墙内发生，中国社会与政府默默地从外面观望。只有很少几个非政府

组织和学术机构试图去干预，并为地方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增加了

动能。

但是，在２００４年年初，在媒体披露中国工厂所面临的企业社会责

任挑战后，出现了大讨论。③ 西方公司在这里是在 “消除血汗工厂”并

因此 “保护中国工人”，还是 “建立血汗工厂”并 “剥削中国工人”？企

业社会责任是西方国家设立起来的一个 “贸易壁垒”，还是一根旨在保

护中国工人和环境的 “胡萝卜”？讨论变得很热烈。中国政府、大众和

中国企业悲喜交集。西方企业是否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并威胁中国的经

济与政治安全？这是潜伏在西方企业背后的敌对力量的企图吗？它们在

这里是为了制造 “和平演变”吗？它们是否试图利用社会责任标准来阻

挡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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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个项目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间在迪斯尼和麦当劳的中国供应商当中实施。它试图通过

改进审核、鼓励工人参与等，来帮助工厂解决有关工人权利、人权、环境保护、职业安全与健康

和管理等方面的议题。

耐克、阿迪达斯、锐步、Ｇａｐ、天伯伦、惠普、富士施乐、绫致、攀岭、巴宝莉、普里

马克和斯特拉向它们的中国供应商的经理人和工人提供了培训计划，这些培训要么是它们自己实

施的，要么是通过聘用一家专业机构。

在２００４年２月，一则新闻由中国所有主要媒体机构播发：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之后，企

业若不具备ＳＡ８０００证书，就不能出口到美国。这原来是一个谣言。但是，这震惊了出口导向型

加工企业、政府官员和学者，使得他们更好地理解ＳＡ８０００和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１年，一家工业协会 （它以前是一个政府机构）发

出了一份通知，催促地方政府和企业抵制西方公司实施的企业社会责任监

督，声称这一做法是收集经济情报的一种途径，它干涉了中国工厂的内部

事务 （信息来自于与作者的个人沟通）。

但是，在更加激烈的讨论发生后，以及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勇敢地面对

外部现实，中国政府、学术界、大众和工商界在２００５年开始更加积极地

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当年也见证了中国纺织与服装协会拟定ＣＳＣ９０００Ｔ。

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联合会由学术界和工商界建立，而且，企业社会责任

也被包括在２００９年修订的 《公司法》中。在２００６年，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布了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联合发布了启动上交所社会责任指数的通告。在２００９年１月，上海实施

了全国首个地方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杭州市政府发布了

一个有关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和标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南京开始实施它自己的地方性企业社

会责任标准。浙江省、河北省、山西省和深圳市也发布了有关企业社会责

任的政策。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十六届亚太经贸合作组

织经济领导人会议上表示，工商企业应承担全球责任；它们应采取主动来

把社会责任纳入到它们的经营战略中，信守地方法律和国际商业实践，改

善其运作模式，并争取实现经济回报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平衡。２００９年２

月２日，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表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

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强有力地影响了

中国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接受度，从拒绝到接受和表扬。幸亏中国官方

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表态，自２００５年起中国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工商

会、工会和学术界均热衷于企业社会责任。２０１０年，１８８家中国组织签署

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其中有５６家由于报告失职而被取消资格。在２００９

年，中国企业出具了５３３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２００８年时的四倍多。

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中有７８％的企业是在境内或境外上市的，

包括国有垄断企业，它们曾因社会歧视、服务糟糕和腐败，而遭到了中国

百姓的广泛批评。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中

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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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社会责任：仅仅为了装

门面，还是一个坚定的承诺？

在若干年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之后，也幸亏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压

力，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中国民众、政府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和

支持。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商业实践

的一体化的组成部分。许多人仍然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在现实中，

许多中国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应用为某种装饰品。它们的行为或逻辑

并无大的改变。在政府作为、商业实践或消费者行为中很少能见到道

德元素。

至于政府，尽管有措施和演讲鼓励工商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还有法律法规保护工人和环境，但是，由于许多政府官员缺少对法治

国家原则的尊重，执行情况远非有效。经济增长仍然被视为优先于环

境保护。在没有独立工会、限制结社自由以及集体谈判力量有限的情

况下，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导致对政府官员的压力在减少。在这

种情形下，自愿的或优先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政策只是停留在纸

面上。

至于企业，尽管有接近２００家中国公司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它们

的承诺只不过是高级主管办公室墙上的装饰品。国有垄断企业，如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电

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利以及损害了国内和国外的环境，与此同时却在

颂扬它们自己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取得的进步。然而，大多数供应商还在

设法从侵犯劳动法和环境法中获利，并把低工资、低福利和长的工作时间

视为盈利的关键手段，企业社会责任在它们的运营中不起任何真正的

作用。

至于消费者，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工商人士有着最大的购买力。他们基

本上没有意识到工人保护或法律运作问题，因此，他们没有动力去运用他

们的消费者力量，来迫使公司做出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余下

的中国人，他们是穷人或只是中等富裕，在一个食品安全恐慌和商业欺诈

是普遍现象的环境里，只拥有非常有限的产品选择可能性。结果是，他们

更加关注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安全、质量和价格，而不是关心这些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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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

正是由于这三个因素的存在，中国真正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和积

极性还不充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繁杂的概念是否真的会发展成为中

国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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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生产体制与学生工劳动力的新时代

潘　毅　卢晖临

一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业代工企业———台商所有的富士康科技集

团 （下文简称 “富士康”）自称是 “在全球电子工业代工业务的各个方

面帮助顾客化解经营风险的最可信赖和最受偏爱的伙伴” （Ｈｏｎ Ｈａ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０）。在２０１０年，富士康实现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年

营业收入，达到７９１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它的某些客户，诸如微软、诺

基亚或戴尔。① 富士康扩展了它的 “３Ｃ”产品系列，即计算机 （ｉＰａｄ、

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台式电脑）、通信设备 （ｉＰｈｏｎｅ和移动电话）以

及消费性电子产品 （ｉＰｏｄ、音乐播放器、照相机、游戏机与液晶电视），

添加了另三个英语字母以 “Ｃ”开头的产品系列：汽车 （汽车电子产

品）、内容 （电子书阅读器）和卫生保健 （医学技术）。富士康目前在中

国大陆有３０个生产基地，另在印度、墨西哥、巴西、捷克、俄罗斯、

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有数十个生产与研发中心。在２０１１年年

中，这家大型技术企业计划占据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与服务市场５０％的

份额。②

富士康管理层领导着一个庞大的、日益扩大的职工队伍，单单在中

国大陆就有接近１００万名员工，其中大多数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

①

②

“富士康１２月营业收入呈增长”，犇犻犵犻狋犻犿犲狊，１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

“富士康与苹果建立伙伴关系，以在２０１１年占据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与服务市场５０％份

额”，犻犛狌狆狆犾犻，２７Ｊｕｌｙ２０１０。



代出生的年轻农民工。这个工作群体中的一个小团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中等和高等职业与技术学校 （学院）的全职的学生实习工，他们中的某

些人仅１６岁。这种手指敏捷、劳动成本上有竞争力的流动工人与实习

生劳动力之间的组合，是富士康每天２４小时运转的制造设备的关键所

在。在其他繁荣发展的产业例如汽车工业中，年轻学生工是作为灵活的

劳动力加以使用，而对于富士康，这家事实上受制于季节性和高速进入

市场需要的 “全球电子工业代工之王”而言，对学生工的依赖程度要大

得多。

２００６年６月媒体揭露了 “ｉＰｏｄ城”丑闻 （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０６），据报道，

富士康沿着南海岸和东海岸位于深圳和昆山的旗舰厂区存在着低工资和不

人道对待情况下的过度与强制加班。其后，作为对采购者要求以及公众压

力的回应，富士康在２００７年设立了一个全球社会与环境责任委员会

（Ｆｏｘｃｏｎ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ａ：６）。作为全球电子工业公民联盟

（ＥＩＣＣ）的成员，富士康承诺遵守全球电子工业公民联盟准则以及富士康

自己的行为准则中提出的共同标准，它们覆盖５个关键领域：劳工权利与

人权，健康与安全，环境，管理体系以及伦理道德 （Ｆｏｘｃｏｎ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ａ：１１－１２）。但是，２０１０年富士康发生的自杀悲剧再次不

仅向富士康，也向整个电子工业敲响了警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ｈｉｐ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本文旨在通过大规模的调查，确证富士康的劳动条件，以此探究现代

高科技生产的实质。在其全球及时生产与交付体系背景下，富士康现场工

人加快了他们的工作速度，以便实现以秒测定的产量目标。学生实习工是

否以和生产线正式员工一样的方式接受了训练？实习工掌握了工作的知识

和技能吗？富士康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对这些年轻学生是否有影响；若有，

具体是哪些影响？

调查概况

２０１０年１—８月期间，世界上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陆续发生了１７

起自杀事件。这一系列被媒体称作 “连环跳”、造成１３死４伤的惨剧引发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０年６—８月期间，来自两岸三地的６０多名师生

分头对富士康的大陆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以发现真相，了解代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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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模式。

本次调查涉及富士康位于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

原、上海、武汉等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共９城市的１２个厂区。调查

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１７３６份，其中在深圳与

昆山两个历史最长、工人密度最高的厂区集中获得有效问卷１５００份；其

他地区以深度访谈为主，共获得访谈案例约３００个。另外还有１４名调查

团成员进入富士康生产线，亲身经历数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

学生工劳动力的新时代

富士康把学生工劳动力引入中国，这个有时被称作 “世界工厂”的国

度。在富士康的各家工厂里，学生工劳动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正式工

人，男工、女工均如此。富士康，这个电子产业中的巨无霸为何要大规模

地使用学生工？学生工在工厂里的境況如何？与正式员工相比，他们的待

遇、工时、工作强度是否有所不同？他们对实习、学校、企业的看法又如

何呢？

二　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基本情況

学生工群体的规模

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汉厂区，均存在大量使用学生工的

情況，在某些车间，学生工占车间工人总数几乎高达５０％。如深圳观澜

一个流水线上检测手机功能的学生工说，她们车间共有１０００多人，约有

一半是学生工；深圳龙华ＣＭＭＳＧ事业群一个生产车间里２６００人中有

７００—１０００人为暑期学生工；在武汉厂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１７％的工人

为学生工；根据昆山厂区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间进厂打工的学生实习工为

１００００人，而整个厂区的员工数为６００００人。

下表为部份确知校名的学校输送学生进入富士康的情況，从中可以看

到，暑期前来富士康 “实习”的学生工数目之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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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部份学校向富士康输送学生的情況

学校 数量 地点

濮阳创业培训中心 １０００多名 深圳富士康，分三批进厂

河口连营职业技术学校 １０００多名 深圳富士康，分两批进厂

重庆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约８００名 深圳富士康

重庆涪陵创新学校 ４００多名 昆山富士康

洮河机电工程学校 １００多名 昆山富士康

河南商务电子学校 １００多名 深圳富士康

山东聊城市技工学校 ７２名 昆山富士康

由于无法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方式，并不能从本次问卷调查得出

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准确数目，但是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已经是不争的

事实。富士康管理层试图反驳调查结果，宣称即使在暑期，学生工也 “从

未”超过其在中国总计９３７０００名员工中的１５％ （Ｆｏｘｃｏｎ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ｂ）。

学校来源与专业方向

根据访谈以及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介绍，到富士康实习的学生

大多来自职业技术学校，有技校、中专，也有大专。在调查中所遇到的学

生工也大多来自技校或中专的二、三年级学生，大多是年龄集中在１６—

１８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这些学生大都是通过学校组织进入富士康的。大

多数学生工在暑期实习２—３个月，也有相当一部份实习６—７个月，其中

一部份为１年。暑期学生工主要来自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省的中专院

校。据人力资源部职员反映，其中也有小部份大专与本科生来实习，此

外，工厂跟一些中专、大专的院校达成协议，暑假过了以后有些人可能会

毕业，或者处在实践阶段的学生，他们可能会留下来。

至于所学专业，最多的是数控、镭射、师范这些看似与工厂流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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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毫无关联的专业。可见，富士康以实习为名，滥用大量学生工。

劳动合同与工资

对于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以及合同签订时间，学生工基本上没有签

合同。有部份学生误解学校与富士康签订的合作协定为劳动合同，有些

反映说进厂半年后留下当正式员工才会签订劳动合同，还有些说没有签

订过。

虽然与正式员工做一样的工作，但是学生工只能赚取所在地城市的最

低工资或略微高于最低工资。比如深圳的学生工底薪是每月１２００元。与

参加政府运作的社会保险计划的正式员工相比，学生工 （他们的身份仍然

是全日制学生）被剥夺了医疗保健、工伤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法律保护。

更糟糕的是，正式员工在６个月的试用期后有资格参加工作绩效评估，而

学生工却不享有接受评估的权利，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参加的是为期一年

的实习计划。在深圳，正式员工的工资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起从１２００元

上涨到２０００元。正式员工与实习生之间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是巨

大的。

关于加班及加班工资情況也有很多种说法，不同厂区、不同事业群的

安排有所不同。大部份受访者反映大多数时候加班两小时，周末可以休息

一天，加班工资与普工一样；少部分人反映与普工一样需要加班，但无加

班工资，原因是学生工效率比较低，甚至还有主管说 “你们没有创造利

润，所以不能给加班费”；极少部分人反映由于未成年，不能安排加班；

大部份人反映要上夜班，每三周或一个月调一次班。

根据教育部规定，实习生工作时间是８小时，不得安排实习生加班。

但是，大部份学生工每天工作１０小时，周末加班一天，累计一周加班２０

小时。除了这种一般性加班之外，还有变相加班的情況，也就是工人完不

成一天的任务量时被要求 “义务”加班。据刚满１６周岁的安徽籍学生工

小翠说，她所在的线工作都比较慢，工作做不完都堆在那里，下班都要比

别人晚，但每天十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却不被计入加班，因而他们拿

的工资是与其他线一样的。另外，学生工们也被要求上夜班，这对于未成

年学生为主体的实习生来说，是很不人道的。据小翠说，她们三周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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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她上过一轮夜班后，感觉很不好，之后晚上都睡不着觉。①

总体而言，富士康的学生工除了身份与正式工人不一样，在签订劳动

合同与购买社会保险方面没有享有正式工人的待遇以外，在工作时长、工

资和拿不到加班费、从事的工种、劳动环境等与正式普工完全一样。

三　灵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

学生工，从字面意义理解，就是以学生的身份进入用人单位打工；在

法律意义上可以称之为 “实习生”。但是，学生工在实习期间，他的身份

是学生还是劳动者呢？他是否与法律意义上的 “劳动者”享有一样的劳动

权益和保障呢？根据１９９５年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３０９号文）中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

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首先，学生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旦出现拖欠工资、

工伤或职业病等问题，并不受 《劳动法》等法律保障。法律上区别是否实

习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的身份，即以学生身份进入用人单位包括假期的勤

工俭学等，属于实习，不视为就业。实习期不受劳动法保护，一般来说在

校学生在学校安排下或者利用课余时间到单位进行实习，如果他们还是全

日制学生身份，就不受劳动法保护，也无法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由

于学生不是劳动法保护的目标，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不能作为

劳动争议处理。如果出现工伤等问题，只能通过民事纠纷的渠道解決。②

其次，由于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保障，用工成本大大減少 （国内企业

要为员工支付的各种保险、福利费用高达基本工资的３０％—４０％）。企业

在面临订单多、任务急的生产旺季 （每年的５—１１月）急需大量具备一定

素质的、便于管理的廉价劳动力，学生工作为中国 “世界工厂”最为灵

活、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成为了代工厂巨头富士康的法宝。富士康可以

在劳动力最缺乏的生产旺季，通过与职业学校、中专、大专院校合作，获

得来源稳定的高素质的年轻廉价劳动力，而到了生产淡季，富士康则可以

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让学校安排时间结束实习期，不费代价就把这批劳动

９３２富士康生产体制与学生工劳动力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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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送回学校，无须像解雇劳动者那样支付经济补偿，也不需要为这批劳动

力支付大笔社会保险的费用。

一名在深圳观澜工作的工人这样说：

像去年、前年，富士康都是这样招的。在暑期，都是招这样短期

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就没事做了嘛，就用不了这么多人了。那时他

们 （学生工）实习结束，就都走了。如果没有学校这些人来的话，富

士康可能也会找短期工。

学生抑或劳工？

虽然这些学生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富士康工作，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

多数都被电脑随机地分在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流水线上，而非真正意义

上的实习。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８小时；不

得安排学生加班”，可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被安排加班２小时，还有超时加

班的情況。这说明工厂实际上并没把他们当成实习生，而是按照正式工人

的产量要求、工作强度、工作时长进行工作。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应

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

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在风险较大、非本专业对口行业或者其他不适宜学

生的岗位顶岗实习，如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国家

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和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

乐场所。”

然而，在富士康的实习生当中，企业和学校并没有阻止学生在具有

“放射性”、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后文将详述）； “专业不对

口”更是比比皆是：学习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做操控；学习

数控的小辉被安排在苹果电脑的生产线上做手机外壳的加工；学汽修的小

王被安排去给电脑风扇贴标签；学车床专业并热爱这一专业的小唐，却被

安排在流水线上生产苹果电脑的 “开始键”。不少学生抱怨说：

‘被学校骗了啊。’

‘我感觉我学的专业，就是白学了，没用上。’

０４２ 　中国产业民主



‘不管你学甚么专业在这边都能上，跟学校学的东西没关系……’

‘在富士康学不到甚么技能，每天就是重复一两个简单的动作，

像个机器人一样……’①

这些评论足以证明，富士康以 “实习”之名，事实上是让这些学生

“打工”。在出现用工荒时，能够及时填补人力缺失；在生产旺季，帮忙增

加产量，提高利润；在生产淡季，又不会增加企业成本。富士康正是利用

了法律上无需跟他们签正式劳动合同、无需社保的漏洞，大量、廉价地使

用学生工。

劳动并受伤

我们在富士康昆山厂区调查期间，遇到一名苹果生产线上的女学

生———小玲。当时她刚从车间走出来，年轻的脸上露出疲惫的神色。她坐

在路边的大排档上，准备吃晚饭。我们便和她聊起天来。

小玲：我刚从学校过来１个多月，每天就是拿着工具刀，对着显

微镜修理产品上的毛边。因为整天要看显微镜，我的眼睛很不舒服，

每天都感觉腹痛恶心。而且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带着一把工具刀。（苦

笑）你看我的手。

调研组成员：都是划痕啊！

小玲：是啊，都是刀划的。

调研组成员：没有什么护具吗？

小玲：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我的手还是这样。而且带来手套反而

会影响效率，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都是很大的，带了手套，会影响我的

工作效率的。有时候忙起来，我甚至连上厕所、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调研组成员：既然这么辛苦，又容易受伤，那你不能辞工吗？

小玲：我是学校介绍来的啊，现在不想干了，想辞职都不行啊。

我们离职手续很繁琐的。烦死了，我想要走走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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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富士康的武汉厂区，一名学生工小红对我们说：“我们线上干的

是打蜡钉的活，女生都干不来。蜡钉枪有好几斤重，一天干下来肩也痛、

胳膊也痛，手都抖个不停。就昨天一个人肩疼得都动不了了……”

深圳观澜园区的一名学生工小李诉说道： “我从家里来到深圳时有

１４０斤重，两个月的时间減了将近２０斤……主要还是累，因为总是站着

工作，肩膀和腿总是酸痛……”

学生工遭遇的状況并非完全一样，视工种和岗位而有所不同，从诸多

访谈中发现不少学生工们的工作强度很大，有的甚至超过了他们身体的承

受能力；个别工种更是对身体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危害。

在谈到学校、富士康、学生三方签订的实习协议时，另外一位学生工

小陈回忆道：

那上面有一条是关于工作有无对身体有害的内容，比如说有噪

音、辐射甚么的，那一栏是写有或者没有，它给我们直接杠掉了，等

于说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工作中都有，我们那个车间里面好吵，每天

吵得耳朵都受不了，而且有些工种就有毒有害嘛，比如说那个焊锡

啊。他们就没给我们机会选择，他就让我们签了协议。①

在某些情况下，三方中的主体———学生并没有发言权，企业、学校将

他们强制性地安排进车间。

根据与学生工的访谈，富士康并没有给这些学生工办理社会保险，但

是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说：“尽管没有社保，公司会给学生工购买雇主责

任险。如果学生工有生病、感冒看医生要报销，也是和正式员工一样。”

他们声称如果学生工生了病，哪怕是需要动手术的大病，厂方也是可以给

予报销的，不过需要学生工本人先垫付医药费。然而，在实际的访谈中，

调研组却了解到个别学生工在实习期间感冒生病了，因为没有社保卡，不

能报销，要自己出钱。② 厂方并没有告知他们可以让他们报销医疗费用。

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倘若学生工在实习期间受了工伤，也只能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向用人单位索取赔偿。但一般来说，民法对于被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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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保障远不及劳动法，而且追诉的程序也更为复杂和漫长。作为更应受

保护的未成年学生，他们在以实习为名的劳动中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

障，这也是调研组所发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四　学校企业：剥削学生劳动力的利益链

２００６年，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品质的若

干意见》（１６号文件），提出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

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文件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这一文件制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美好光环，吊诡的是，它诱发了更大

的实际利益。从此，企业有了长期稳定、“国家认可”的学生劳动力来源。

除了旺季可帮忙干活，淡季无须承担过多成本之外，近几年 “民工荒”的

燃眉之急也得以缓解。

而对于绝大多数高等、中等职业教育学院来说，这一文件则为它们解

决办学资金问题提供了新的门路。借着 “工学结合、培养综合性人才”的

说法，更可以提升学校对于报读学生的吸引力，也可以给学费的提高增加

合理性，还可以有其他收益。

这对企业和学校都是有利的好消息，也因此而决定了双方的密切

合作。

于是，富士康大胆地让实习生们干足干满１０小时，打着为他们购买

雇主责任险的幌子，尽可能降低用人成本；学校会寻找与学生所学专业毫

不相干但效益很好的工厂进行实习合作。似乎富士康和学校合谋忽视了教

育部与财政部２００７年共同文件第６条中规定的实习生管理方法，根据这

份文件，教师应监督实习生计划，记录实习生的进展情况，并在整个培训

和学习过程向他们提供指导。事实上，学校会不仅安排高年级也同样安排

低年级的学生开始实习。学校对工厂让实习生加班不闻不问，不惜违反教

育部 “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要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教育培训、劳动就业、生

产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实

习、生产和服务活动，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益”的规定。

此外，学校和企业还有一个帮手———职业中介所，尽管教育部明确规

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

在昆山富士康厂区外，一名中介工作人员向调研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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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在山东一所技校当老师，我就和他们学校合作，我不

收学生的钱的，但是老师好像收的，介绍他们去富士康工作，我从富

士康拿钱，一个人３０元。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直接收学生的钱，

也和学校合作，学校也给钱，按人头给，其实就是学生的钱。

中介会与富士康不同事业群下的企业 （车间）管理层勾结。一位中介

老板直言不讳：

这边中介公司的老板都与企业中的老总有联系，企业老总先和中

介老板说需要多少人，中介负责找人，中介费和老总对半分。如果想

让自己的中介公司生意好一点的话，要向企业老总送礼，送几万到十

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都有，因为这里面利润很大的……

由此，一个由 “学校—企业—中介”组成的利益链条形成。这个链条

的每一个环节为了从处于末端的 “学生工”身上获利，使用了各种不同的

手段，因此出现了许多为公开的、正式的制度所不允许，甚至是匪夷所思

的怪现象。

实习怪相之一：老师当监工？

通过学校安排到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工多由老师带队。“老师”，在正常

的理解中，老师应该是学校里指道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的人，也应该在实

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处理遇到的各种困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位在深圳厂区从事人力资源的员工坦言，自从２０１０年６月以后

（发生了 “１２连跳”后），深圳富士康已经不对外招工了，而是通过学

校招工。他表示，学校会派驻厂老师过来，这些 “老师”其实可能就是

学校的一个班长，或者甚至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老师主要负责学

生的后勤和心理辅道工作，比如说学生每天要和他们报到，部分还要见

面，遇到问题了可以向他们反映。这听起来似乎没甚么问题。然而，当

调研组与更多的学生工交流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的 “老师”的职能是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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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这里给学生辅道其实是怕一些学生擅自离职，给有情绪的

学生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

———深圳龙华园区几名学生工

实习老师就是防止我们提前离开的，要找他时找不到……

———深圳观澜园区几名学生工

我对 （协定）內容不是很了解，学校老师让我们签的，如果自己

想仔细看就仔细看，反正同学都签了我也就没细看就签了。协议 （副

本）在老师那，我们自己没有。

———武汉厂区一名学生工

这些驻厂老师最主要的角色并非是专业实习指道，而是让学生在生产

岗位可以顺利地完成生产任务，不要闹情绪，不要聚众闹事，不要擅自离

厂等。在学校与企业的共生利益链中，老师扮演着替资方 “监工”的角

色。很明显的是，老师可以从实习中获得补助或者提成，提成的多少一般

是按人头算。

而能否把学生管理好，让他们驯服于生产管理，驯服于日常管理，则

是老师们的首要任务。因为一旦学生工中有人滋扰生事、有人不服从生产

安排，则会影响整个学校的名声，以后富士康就可能不跟这个学校继续

“合作”了。

有个别例子说明，学校或者实习老师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是缺位的。在

昆山厂区实习的来自重庆的学生小曹告诉调研人员，他在富士康实习期

间，学校曾经派老师过来，但那个老师从来不与学生联系，而学生也基本

不会找到他。小曹在富士康工作不到半年就因为与人打架受伤入院，入院

的第二天，他的主管就在车间內宣布他被开除了，而学校在整个过程中都

不曾露面。

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工作、等级森严的车间管理结构以及家庭、朋友等

社会支援网络的缺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学校的代

理人名为 “带队老师”，实则却扮演着 “工厂监工”的角色。他们未能在

集体实习阶段，给学生以学习实践、生活、心理等的正确的指引，也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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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企业交涉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这确实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一大

病征。

实习怪相之二：实习需交费？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在入学时已经给学校缴了不少学费，来富士康

实习还要缴纳各种实习费。在南京昆山厂区实习的重庆籍学生小梁说，他

们来富士康时交给学校８００块作为路费。他们是坐火车硬座过来的，火车

票也就２００多块钱，小梁觉得学校黑了钱。同在昆山实习的小辉说，当时

他在学校上了一年半的学，交了３０００块的学费，之后，学校就把他们三

四百名学生安排到了富士康工作。来之前他们还给学校交了５６００块钱，

其中４０００块是学费，１６００块是所谓安置费，来的时候自己付路费，回去

的时候学校付。

如此高额的 “实习费”，让人不得不认为学校与富士康同样是榨取学

生利益的最大受益者。这些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学校究竟是办学机构还是牟

利的劳动力中介？

实习怪相之三：拿着试卷到工厂举行考试

还有一个更奇特的现象：有些学校为了使长时间的实习不影响 “教

学”，于是保证教学能够 “顺利进行”、教学任务 “顺利完成”：

学生工阿宛：前一阵学校还组织我们考试来着。

调查组成员：怎么组织啊？

学生工阿宛：有一个老师带着试卷给我们考试呗。可笑，我们连

书都没有。那个老师帮我们带了一本书来，我们就抄抄那本书，就算

考完了。

学校，究竟是以学业为重，还是以生产为重？在这奇特的学校与企业

共生利益链之下，人们不难理解，一切都以利益为重。

作为电子工业的巨头，富士康从来不缺乏的就是来自各大跨国电子品

牌的订单。在订单大而多，客户下单急，生产任务灵活的情況下，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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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企业应付生产旺季而无须支付额外生产成本的最佳选择。而在使用

这些学生劳动力的同时，富士康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锻炼，

而是简单随机地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生产流水线上，重复简单而枯燥的动

作。不仅如此，富士康也没有为这些学生工购买任何社会保险，使他们处

于毫无保障甚至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中。富士康这种滥用学生劳

动力的行为，远非它所宣称的给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或者是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而是仅仅为了满足其灵活和严苛的生产需求。

五　企业使用实习生的规范

组织学生到工厂第一线体验生产、巩固专业知识，是发展职业教育的

必然趋势。然而，一些企业和职业学校打着实习的名义，以学生充当常规

劳动力，甚至从中赚取人头费、中介费的行为，不仅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

大病征，也是今天资本橫行中国的一个新现象，这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问

题。针对富士康等跨国大企业滥用学生劳动力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这一行为。

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对使用实习生企业的监管：

（１）清查并禁止企业以实习之名，迫使学生行打工之实，利用廉

价劳动力，为企业增加利润的行为；

（２）监督企业执行 “实习生工作不得超过８小时，不得加班，上

夜班”的法规；

（３）监督企业认真落实并完善 《实习见习条例》，包括提供专业

对口的实习岗位和恰当的指导；

（４）监督企业给实习生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以及基本保障。

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职业学校的实习管理：

（１）对借实习牟取中介费、交通费、报名费等的学校予以严惩；

（２）监督学校落实学生实习责任险；

（３）督促实习老师完成对学生进行保护、指导和教育的职责；

（４）加强学生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５）应对实习时间长短进行细化的规定，以防止不法企业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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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剥削学生获利。

这一个案研究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散工的深度状况，由像

富士康这样强大的技术企业领头，并由获地方政府补贴但私人运营的职业

学校协调。学生转变为学生工，助推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各个厂区的产量

增长，由此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灵活资本积累的模式是建立

在剥夺年轻学生实习生的基本人权和劳工权之上的。我们没有涉及学生工

的工伤事故方面的有效统计数据，原因是这类情况并未被认可为 “与工作

相关的受伤”。受委屈的实习生也不能诉诸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原因是

他们并未被定义为 “工人”。对于劳动力的这一次级部分，也始终不存在

适当的法律和社会保障。更糟糕的是，劳动监察员忽视了学生实习生问

题。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领导人也未在其全球供应链中给予学生工的利益

（如平等对待、工作中的尊重、自由加入协会或工会的权利等）以应有的

关注。鉴于中国政府和国际公民社会未采取对应行动，富士康与其他企业

主于是随意地利用这一大量的低成本而又无实际权利的学生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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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对话与
合作改善劳动条件

马仁·克诺勒 （ＭａｒｅｎＫｎｏｌｌｅ）

一　引　言

全球化把跨国企业置于一个潜在冲突的领域：作为全球化市场的主要

推动者，跨国企业被指责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疲弱的社会与环境规制状况。

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是一个高度全球化部门的例子。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

产阶段，诸如服装生产，转移到了低工资国家，在那里，环境与社会标准

的实施与执行经常是薄弱的。几乎二十年来，工业化国家的零售商受到诸

如清洁服装运动等非政府组织的攻击，原因是它们未能在其产品的全球生

产中确保更好的劳动条件。作为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在环境和社会表现方

面日益增加的压力的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作为一个框架出现了，在

这个框架内，企业可以通过把社会和环境维度纳入它们的经营活动以及它

们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来自愿致力于可持续管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１：８）。本文介绍了知名品牌公司在其供应链中的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的概览，主要关注社会维度。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一个目前趋势在

于针对供应商的培训计划的启用与运行，强力关注内部对话和工作场所合

作。仔细考察 “全球范围加强社会质量”项目 （这是德国零售商奇堡与德

国技术合作公司之间的一个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的结果，就能获得对上述

方案的实际经验。本文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中，参与了这个项目活

动。对话方案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总结在本文的结尾部分。



二　确保社会标准得以遵守的当前方案

为了确保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的社会标准，大多数零售商为它们的供

应商制定了行为准则，它们通常包含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①以及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报酬、工作时间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公约。行为准则并

非由法律强制执行，也不是由社会伙伴谈判达成作为相互有约束力的集体

协议，而更多的是管理层方面旨在促进社会标准的自愿倡议行动。它们可

能是由客户公司的管理层制定的，或者在最佳实践情况下，是与多重利益

相关者组织、非政府组织或工会合作下制定的 （Ｍａｍｉｃ２００４：３８）。

所谓的 “社会审核”是由知名品牌公司引入的，用来监督制造方对顾

客的行为准则的遵守情况。审核可以由工厂自己作为自我评估来实施 （第

一方审核），或由采购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团队实施 （第二方审核），或由

非政府组织或外部私人审核组织实施 （第三方审核） （ＬｏｃｋｅａｎｄＲｏｍｉｓ

２００６：５）。若在审核的任何领域中发现不遵守的情况，将在一份改正行动

计划中告知供应商需要做出的改进。在一个固定期限之后，该场所将再次

接受审核，以便检查改正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 （Ｍａｍｉｃ２００４：２０９）。清

洁服装运动 （ＣｌｅａｎＣｌｏｔｈｅ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２００５：５９）估计，所有服装工作

场所中有大约１０％的工作场所是每年接受一次审核。

!．仍然缺少显著改进

行为准则及其监督是最为普遍的、促进供应链中社会标准的手段。但

是，有关在多次通过了审核的工厂场所仍发现严重违反社会标准的持续报

道，则表明，监督并未取得希望中的积极效果。这激怒了清洁服装运动

（ＣｌｅａｎＣｌｏｔｈｅ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２００５：７４），它声称，缺乏进展是 “可耻的”。

为何审核不能解决问题？这当中有多个原因，主要与审核实施的方式有

关。批评者主张，社会审核太过不足和表面化，无法发现违反情况，尤其

是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歧视和骚扰等领域 （ＣｌｅａｎＣｌｏｔｈｅ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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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在计划好的审核情况下，对于生产场所的经理而言，很容易通过

在审核日改进劳动条件或假造劳动条件的文件来事先做好准备：例如，他

们可以把儿童从经营场址撤离 （ＤｅＲｕｉｓｓｅａｕ２００２：２２５）。但是，即使在

审核未事先宣布的地方，许多公司已经在做双重簿记，伪造工资单和时间

卡。此外，工人们太过害怕去谈论工厂里存在的问题，或者受到管理层指

导如何回答审核访谈中提出的问题 （Ｃｌｅａｎ Ｃｌｏｔｈｅ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２００５：

２７）。社会审核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各方要求企

业遵守标准，但是却又同时让工厂自己处理发现的问题。至于社会审核是

否对社会标准的改善有许多影响，鉴于上述陷阱的存在，难以评估 （Ｗｉｔ

ｔｅ２００８）。不少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审核做法本身必须加以改进 （ＤｅＲｕ

ｉｓｓｅａｕ２００２；ＯＲｏｕｒｋｅ２００３），而某些人则建议彻底取消审核，代之以

增强供应商分析违规行为原因的能力 （Ｌｏｃｋｅ犲狋犪犾．２００６）。

$．面向能力建设与工作场所合作的发展趋势

意识到审核是一种假定的受益人即工人几乎不参与的监控机制这一事

实，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公司为它们的供应商设立额外的培训计划，在其

中，工作场所合作以及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对话得到了促进，目的是改善劳

动条件。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ｎｏｔｄａｔｅｄ：１２）把工作场所合作描述为

“旨在建立和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工人关系的机制的一个总概念。它包

含一家企业内工人与经理之间在所有层面上的互动”。此外，工作场所合

作旨在通过在投诉升级前解决抱怨以及通过改善企业在劳动条件、劳动生

产率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表现，来预防争议 （ＩＬＯ，ｎｏｔｄａｔｅｄ：１４）。

改进发展中国家纺织与汽车工业的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对话和工作场所

合作的最初计划之一是由国际劳工组织设计和实施的。在工厂改进计划在

斯里兰卡 （２００２年以来）和越南 （２００４年以来）成功实施之后，越来越

多的国家被这个计划覆盖，最近被改名为 “ＳＣＯＲＥ”（维持竞争型和责任

型企业）（ＩＬＯ２０１０）。越来越多的项目设计和实施了，重点在于以提高

社会标准为目的的合作、内部对话和工人参与。

三　全世界范围增强社会质量（/0项目）

一个当前的着眼于改善泰国、孟加拉国和中国的工厂中的劳动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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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参与促进项目就是 “全世界范围增强社会质量”项目，或称 ＷＥ

项目①，它是由奇堡有限责任公司 （一家德国的消费品与零售公司）和德

国技术合作公司 （ＧＴＺ）（德国的一个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负责国际合作的

联邦组织）倡导的。这个公私伙伴关系项目于２００７年９月启动，并于

２０１０年８月完成。如今，倡议了 ＷＥ项目的第二期。总计有４０家为奇堡

生产纺织品、珠宝、家具、五金和皮革的供应商被挑选出来。在四个项目

地区 （两个在中国、一个在孟加拉国、一个在泰国）的每一个中，供应商

参加培训活动，这些活动突出的是内部对话和参与式结构，目的是克服工

厂层面有关社会标准实施的内部障碍。在每个项目区域举行了７次跨等级

的供应商研讨会，并在２００８年３月和２０１０年１月之间举办了６次个别的

培训会议。培训活动涵盖技术议题，诸如童工、强迫劳动、歧视、结社自

由、集体谈判权、报酬、工作时间以及提供工人与经理之间对话的工具。

培训由１８位地方上的培训师实施，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由咨询公

司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ｅｎｔｓ （德国）和 Ｎｅｏｓｙｓ股份公司 （瑞士）陪同和

辅导。

!． /0项目的方法

对话项目关注的是工厂内部的对话结构的建立与改进。内部对话是与

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 “社会对话”方案相关的。社会对话是一个对社会

伙伴在一个三方机制 （工会、雇主组织和政府）或两方机制 （工会与雇主

组织）中的沟通过程的宽泛概念 （ＩＬＯ２００４）。但是，内部对话尤其关注

工厂内部的参与过程以及有效对话结构的建立，而且提供在上述方面支持

参与者的工具与方法的培训。在 ＷＥ项目中，经理与工人遵循一个明确

的六步骤过程，其中，他们确认问题所在，分析其成因，确定目标并寻找

解决方案 （步骤１—４）。在第５个步骤，参与者就解决议题的可能途径达

成一致，然后 （第６个步骤）开发行动计划以实施相关措施 （见图１）。

每个步骤与特定目标相关联：例如陈述轮次、元规划方法、鱼刺图、谈判

等。为了有效运用这一解决方案寻找过程，需要参与式结构，以便建立用

于就主题进行频繁交流的框架以及在经理与工人之间生成信任关系。在项

目中，诸如圆桌会议、委员会或申诉渠道等对话与沟通结构被引入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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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关哪种结构能最佳地服务于提高劳动条件的目的的决定，必须由参

与者自己作出。

图１　解决方案寻找过程的６个步骤

来源：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ｇｅｎｔｓ。

项目的总体目标在于使得工人与经理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并在合理化的

过程中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反过来又被视为增强责任性、提高积极性和建

立自立结构的一种途径，其目的是在遵守社会标准和提高经营绩效方面带

来长期变化 （ＴｃｈｉｂｏＧｍｂＨ犲狋犪犾．２０１０）。在孟加拉国、中国、泰国和德

国举办了利益相关者会议，目的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参与。

$．经理和工人处在培训活动的中心

这个试点项目的一个关键培训原则在于把经理与工人置于所有培训活

动的中心。因此，在参观工厂期间，双方受邀参加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参

与的工人要么是由培训师推荐的，要么是由管理层挑选出来的。ＷＥ项目

工人代表 （他们在大多数工厂里是由工人选举产生）也参加培训。培训师

就选举程序给予指导，但是选举是在没有外部观察人员情况下举行的。

在每次研讨会结束之后，经理和工人被要求为他们的工厂制定一份涵

盖研讨会各个主题的行动计划 （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在这里，培训师的

角色在于就他们的决策过程提出建议和评论。但是，培训师接受了指导，

不要随时介入经理和工人们最终的决策过程，以便增强他们自己的 “责任

心”。为此，发展过程不是由通过奇堡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落实下来的严

格目标来调整；相反，工人和经理被鼓励就社会标准的实施，一起制定共

同的目标和战略。

四　实际考察 /0项目的成果

本文中所介绍的数据是通过在作者的博士论文框架里，在２００９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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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１１月在中国的７家纺织厂所实施的一次调研中收集到的。那时，

ＷＥ项目试点阶段的所有工厂考察和研讨会均已经完成。除了对管理层和

项目团队成员实施采访之外，定量的问卷调查表被分发给工人和工人代

表。在挑选出的工厂中总计实施了１５次采访，有３９０名工人与７０名工人

代表参加了调查。以下介绍有关这７家供应商的主要调查结果。此外，一

家工厂里的变化过程将更为深入地进行分析。

!． % 家工厂里的进展概览

图２提供了在项目的过程中建立或增强的结构的概览。这些结构使得

所有雇员的参与成为可能，例如通过建议箱、雇员大会和调查，或者通过

工人代表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 （例如职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以及项目工

人代表委员会）。这７家纺织业供应商在项目结束时共同的结构是建议箱、

雇员调查、项目工人代表委员会、项目工人代表和管理层之间的会议、工

会委员会、雇员大会和职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但是，工会委员会未紧密

地参与到项目中。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包括经理经常扮演工人代表的角

色 （Ｔａｙｌｏ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３；Ｈｅｕｅｒ２００５：１２），这个项目的一个目标首先在

于，增强经理和工人在利益代表结构中的互信。为此，在项目开始时，经

理和工人决定选举额外的项目工人代表，以代表工人的利益。

图２　７家纺织厂的参与式结构

４５２ 　中国产业民主



图３提供了各家工厂通过整个项目期所取得的进展方面的概览。７家

工厂中有５家能够减少加班并提高劳动生产率。４家工厂提高了工资，实

施了每周休息一天制度，降低了事故数，公布了反歧视声明，并能够提高

产品质量。两家工厂增强了对雇员身份证的验证，以便确证童工，而且，

一家工厂彻底取消了罚薪。

图３　在７家纺织厂实施的行动的例子

$．仔细考察：一家参与的工厂的行动

选出来进行更详细分析的纺织厂位于上海大区，雇有约１３００名雇员，

年产值２９００万美元。在这里必须解释清楚，工厂有一个管理团队，它从

一开始就承诺支持对话方案。这家工厂被挑选出来，是为了显示此类培训

项目的潜力。当然，工厂层面的积极发展也取决于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培训计划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改变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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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厂层面项目框架里的进展

在项目开始时，经理和工人说存在着过度加班，而且人员流动率

高，另外，工人要求更高工资。这些议题对于工人和经理具有优先

性。表１提供了工厂里改进过程中的主要成果的概览。这些成果描述

在培训师写的工厂考察报告中，或者描述在有关 ＷＥ项目的利益相关

者会议上的一次介绍中 （由工厂准备），和／或描述在对管理层的采

访中。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工厂里建

立了直接和间接的参与结构。建议箱和与工人召开晨会等的运用，是

直接参与结构的例子；而间接的结构则包括 ＷＥ项目工人代表的选

举。这些工人代表与管理层每月平均会面一次或两次，并参加职业健

康与安全委员会。此外，ＷＥ项目工人代表与工厂里的工会委员会合

作；在工会委员会中，最高管理层也参与其中，这是因为某些经理也

是工会代表。

工人代表发展以及他们如何认识他们的角色，这可以从接受采访的一

名经理的言语中部分地获悉：

我认为，他们 （工人代表）开始时是有怀疑的。后来，他们会

想，这可能只是作秀。他们不是很确信管理层具体要求他们做什么。

这开始已经有一年多，你可以看到显著变化。［……］你可以看

到，动机的确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似乎我们经常在他们后面追赶，

要求他们做特定的事情。但是，如今，他们真的更为积极，而且，他

们要求我们做事情。情况如今已经非常不同。

经理与雇员致力的主题主要有关表１所示领域。以下章节将分析工

资、加班和劳动生产率等议题经历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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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成果概览：以上海的一家纺织公司为例

领域 关键结果

参与式沟通结构

 选出了２０名项目工人代表

 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工人代表与管理层之间的月度会议，工人与管

理层之间的每日晨会，工人代表咨询工人 （至少每月一次，某些工人代

表报道说每周交流），对工资、职业健康与安全和加班的调查，建立了

职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

工资

 工资平均增长４４—７５美元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增长了约２７％）

 某些计件工资率增加了２０％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绩效奖金和产量奖金的增加

工作时间
 每周休一天

 加班符合ＳＡ８０００要求

职业健康与安全

 给工人的每月培训课程

 工人的健康检查

 事故数下降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４月：５例；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１例）

歧视
 发布反歧视声明

 定期检查招聘政策

职工  流动率从１０％下降至６％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劳动生产率

 产量增长３０％

 启动了６Ｓ管理体系

１５万美元投资于购买新设备，诸如新机器，与饮用水供应

质量
９６％的产品无需返工就符合依据顾客要求的质量标准

 对新来者和监督员进行能力培训

认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ＳＡ８０００认证

（２）劳动生产率、工资增长和工作时间减少之间的关系

在工资方面，上海大区工厂里的项目工人代表和经理决定向所有工人

分发一个问卷表，以便分析他们的期待，并了解，他们如何思考来提高他

们的工资。在第一步，由工人代表在其工人代表内部会议上设计问卷调查

表。在各次不同研讨会上分发问卷调查表之后，工人代表分析收集到的数

据 （６００份问卷），并把调查结果报告给管理层。工资低的主要成因被确

认为：生产效率低 （４２．３％）、糟糕的生产规划 （３８％）、糟糕的生产技能

（３４％）以及不合格的小组或生产线领导 （１２．８％）。在工资水平方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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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上的工人期待他们的每月工资平均至少能增长４４美元。管理层和工

人代表认识到，为了增加工资，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生产成本必须降

低。作为第一项措施，它们共同决定，通过在通告板上向所有工人展示有

关工资体系的说明，来提高计件工资率的透明度。由于高返工率和机器故

障被确认为高生产成本的原因，为每一条生产线另雇佣了两名新的质量检

查员，同时，２６台旧的缝纫机被替换了，总计为新设备投入了１５万美

元。例如，安装了一台自动切割机，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６Ｓ管理

体系①被引入，以改进产能计划、工作效率和安全：为监察员提供了设备

保养和质量培训。通过加强内部雇员培训和新工人的定向，提高了工人的

质量意识。在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至少有９６％的产品无需返工就符合

质量标准。作为上述措施的一个结果，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约３０％。

在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之后，公司能够提高一线工人的月工资，增

幅为４４—７５美元②，而且还支付了更高的绩效奖。人员流动率从１０％下

降到６％。

在加班方面，工人代表和经理们分析得出的原因，主要与生产流程中

缺乏效率相关。所采取的、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 （确立生产目标、

提高奖金以及投资购买更好的设备）有助于提高工资，但也有助于减少工

作时间：

以前，工人们只是从管理层那里收到指令，他们必须更多地生

产，但是他们的绩效是有限的。如今，在确定了目标之后，真正是工

人们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如果你准备了所有的材料，并布置好这些

条件，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生产更多。为了降低加班，但给予工

人同样的乃至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动员

自己去实现这个目标。（经理）

对经理们和工人们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带来的工资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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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１４３美元。从２０１０年４月起，提高到了１６４美元。



长或工作时间的减少，被视作让双方都得到激励的双赢局面：

例如，这个ＳＡ８０００体系以及所有这些标准……在过去，我未曾

努力提供信息，但是如今，我公布工厂里的一切事情，并在车间里张

贴所有的标准。所有工人均知道他们的义务与权利……因为我也知道

他们有着切实关切，倘若工厂不能高效地生产，企业就无法在这个严

酷的市场中生存下去。因此，我所做的就是，实现这一双赢局面是我

们的共同目标。（总经理）

在项目结束的时候，工人们获得了星期日休息，而且加班时间符合

ＳＡ８０００要求 （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

知识的共享，尤其是有关在社会标准和劳动生产率领域发现的问题的

知识，有助于透明度的建立，这又反过来有助于挖掘效果以及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从工人那里获得好的信息、建议和观点。（总经

理）

工厂里的工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以为决策过程提供有价值的贡

献。在标准化的问卷中，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样一种表述，即他们

拥有解决与劳动条件相关问题的有关知识 （见表２）。此外，其中有７８％

的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他们有许多如何改进劳动条件的说法。

　表２　 工人对其对决策的认知贡献的感受 （％）

明确同意 多半同意 几乎不同意 不同意 无效／未作回答

工人拥有知识帮助解

决相关问题，以至于

工厂的劳动条件可以

改善

５７．４ ２８．７ ５．０ ４．０ ５．０

我对如何改善劳动条

件有许多点子
３７．６ ４１．６ １２．９ ０ ７．９

注释：向工人提的问题：您同意以下说法吗？（Ｎ＝１０１）

９５２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对话与合作改善劳动条件　



（３）工人代表对结果表示满意

表３给出了工厂工人代表对有关他们与管理层讨论的议题以及他们的

满意程度这些问题的回答。大多数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讨论的议题包括健康

与安全、工资、加班、生产、福利和工人参与。对于歧视、童工和强迫劳

动等议题，经理或工人或者双方似乎较少优先讨论，我们不知道为何这些

议题未得到热烈讨论。至少在访谈中，经理们表示，童工和强迫劳动等议

题不是敏感议题，因此无需实施纠正行动。最令人满意地获得处理的议题

是健康与安全以及工资。

　表３　 工人代表对与管理层讨论的结果的满意度 （％）

未讨论 非常满意 相当满意 还算满意
非常

不满意
不知道

无效／未

做回答

健康与安全 ０ ５２．９ ３５．３ ５．９ ０ ０ ５．９

工资 ５．９ ４１．２ ３５．３ １１．８ ０ ０ ５．９

歧视 ７０．６ ５．９ ０ ０ ０ ５．９ １７．６

加班 １１．８ ２９．４ ２３．５ １１．８ ０ ０ ２３．５

童工 ８８．２ ０ ０ ５．９ ０ ０ ５．９

强迫劳动 ８２．４ ０ １１．８ ０ ０ ０ ５．９

生产 ２９．４ １１．８ ３５．３ ５．９ ０ ０ １７．６

福利 ５．９ ２９．４ ３５．３ １１．８ ０ ０ １７．６

工人参与 ５．９ １１．８ ４１．２ ５．９ ５．９ ０ ２９．４

注释：向工人代表提出的问题：您与管理层讨论了哪些主题？您对结果满意吗？（Ｎ＝１７）

五　结论：机遇与挑战

新建立的对话结构在所有７家工厂都得到了运用，以致力于与社会标

准以及生产相关的议题。某些议题拥有更多优先性，为此，经理们和工人

们的行动也关注于这些议题 （例如工作时间、工资）。工人的参与被管理

层视作是一种优势，这是因为工人们的知识及其创新性点子为改进劳动条

件和增加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在这个方面，内部对话项目向

管理层和职工提供了实现双赢局面的一种有效方法，倘若取得的经济效益

随后被投资于劳动条件的改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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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使得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工厂发展自负其

责。他们不再简单地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而是开始以一种更为可持续的

方式处理内部要求。

当然，在这类项目中内部对话结构的建立，高度依赖于管理层的开放

性。必须克服家长式结构和狭隘的观点，例如在雇员的能力方面：经常，

工人仅被视为生产的一种资源，他们的认知能力被低估了；赋权给他们，

则被视作是一种潜在的冲突源以及对工厂稳定的一种威胁。若没有独立工

会的参与和一种有利于工人参与的支持性法律框架，参与结构将大幅依赖

于管理层的支持及其合作程度。在雇员的期待与经济发展目标不匹配的地

方，或刚好与管理层的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很可能这些结构会被拒绝。但

是，倘若管理层反复不能满足工人的期待，工人们将变得失望，且参与的

动机将下降。由此，社会标准通过对话与合作得到提高的可能性，在管理

层的态度未能改变的条件下是明显有限的。工会因为有能力为工人的利益

进行谈判，它的重要性在法律权利的配合下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不应忽

视的是，知名品牌公司倡议这类对话项目在工会支持方面的行动余地有

限，这是因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第９８号公约禁

止管理层干预工人组织的建立、运作或管理 （第２条）。尤其在工会结构

不存在或它们是不独立的政治和法律背景下，内部对话项目通过给予工人

们进入决策过程的可能性、提高它们的沟通和谈判能力以及使他们更加意

识到他们的权利，来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赋权工人的机会。

在经济效益和改进社会标准之间的双赢局面的实现方面，对话项目和

工作场所的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最高管理层的承诺和意识是在工厂里建

立使得对话与工人合作成为可能的相应结构的一个先决条件。在此，与买

方之间充满信赖而又稳定的关系相当重要，这是因为它们激励经理们积极

参与培训计划。在工厂内部的权力关系方面，长期的目标在于，通过提高

经理、工人和政治决策者对工人参与的好处的意识、相关各方之间的信任

建立行动和在劳工权方面对工人进行培训，来增强工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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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中国供应厂中的劳工权利培训

陈慧玲 （ＪｅｎｎｙＣｈａｎ）

一　引言

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 （ＥＩＣＣ）是一家代表着包括惠普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Ｐａｃｋａｒｄ）、苹果 （Ａｐｐｌｅ）和ＩＢＭ 等在内４５家主导公司的全球电子工业

协会。２００９年５月７日，该联盟理事会主席约翰·加布里尔 （ＪｏｈｎＧａ

ｂｒｉｅ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会议上，表示支持赋予工人培训以优先地位，

把它作为联盟的一个共同发展目标 （ＭａｋｅＩＴｆａｉｒａｎｄ Ｇｏｏ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０９）。倘若倾听与会者的意见，可以发现，跨国公司原则上赞同供应商

审核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其在工人层面的缺点，意

味着需要有额外措施来保障工人的完全参与。

本文认为，劳工权利的参与式培训是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补充

供应商审核的一种战略。其核心是一个创新型多重利益相关者项目，该项

目由 （根据营业收入）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公司即惠普公司和三家香港的非

政府组织联合实施，这三家非政府组织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

（ＳＡＣＯＭ）、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 （ＬＥＳＮ）以及女工关怀 （ＣＷＷＮ）①。

指导委员会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两家惠普供应商那里开展培训项目：台

① 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间，ＳＡＣＯ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ｉｓ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从瑞士ＢｒｅａｄｆｏｒＡｌｌ慈善组织获得了一笔拨款，以便独立监督惠普公司的劳工权利培训项

目。惠普公司偿还了 ＬＥＳ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和 ＣＷＷ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Ｎｅｔｗｏｒｋ）承担的项目支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非营利的基金

会。



达电子 （Ｄｅｌ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以及群光电子 （Ｃｈｉｃｏｎ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在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６月间，总计有４５００名一线工人和不同层级的经理

积极参与了培训课程。惠普的这一在中国开展的项目被联合国秘书长企业

与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约翰·鲁杰 （ＪｏｈｎＲｕｇｇｉｅ）称作是公司提供非司法

的申诉机制的一个良好范例 （ＵＮ２０１０）。但是，劳动公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ｔｗｏｒｋ）的理念的扩张则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和全球公民社会做出更大

努力 （Ｓｅｉｄｍａｎ２００７）。

二　战略合作

惠普总部的商业伦理学家努力通过推动供应链社会与环境责任政策的

发展，来确保惠普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公民身份。惠普公司是电子行业首

家于２００８年披露一张供应商名单的公司，但是它没有提供关于生产场所

和劳动力特征方面的信息。在 “清洁与绿色”技术生产的外衣下面，大众

媒体关注的是在全世界供应商那里的童工 （以及诸如学生实习生与劳务工

等其他边缘化雇员）、化学毒品、强制加班的使用以及工会权利的压制情

况 （例如参见Ａｄａｍｓａｎｄ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２００９）。

ＳＡＣＯＭ通过鼓励消费者把包含有 “高科技，却无权利？”词语的明

信片寄给像惠普那样的跨国公司，由此提高公众意识 （ＳＡＣＯＭ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ｆｏｒＡｌｌ２００８）。在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惠普在由亚洲企业社会责任

组织 （ＣＳＲ Ａｓｉａ，惠普利益相关者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协调组织的

一次电话会议中，开启了与ＳＡＣＯＭ的对话。ＳＡＣＯＭ建议惠普增强其与

中国供应商的关系，这包括使用可靠的当地培训师、培训工人与一线经理

以及与所有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惠普表示对运用当地劳工组织的

与工人沟通技巧来改进其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感兴趣。从一开始，

惠普与台达以及群光电子的直接合同关系使之在引入非政府组织培训草案

的过程中处在一个强有力的位置。然而，在工厂管理层接受现场的外部培

训团队之前，需要冲破很多 “心理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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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一家品牌公司、两家供应商和三家非政府组织

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名称 特征与关系 角色

１．ＳＡＣＯＭ （大学师生监察无

良企业行动）

劳工权利运动组织以及惠普

的项目伙伴
培训计划协调组织

２．ＬＥＳＮ （劳工教育及服务网

络）

劳工服务组织以及 ＳＡＣＯＭ

的项目伙伴
台达工厂里的培训提供方

３．ＣＷＷＮ （女工关怀）
劳工服务组织以及 ＳＡＣＯＭ

的项目伙伴
群光工厂里的培训提供方

台湾台达电子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东莞市石碣镇投资。在过去２０年里，

它扩张到了上海、吴江 （江苏）、天津、芜湖 （安徽）和郴州 （湖南），经

营电力供应设备、电信部件、发光二极管灯泡、数字投影仪、网络设备、

工业自动化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２０１０年１—１０月，集团的产

品销售收入总计１４０７亿新台币 （４６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了３９％。

群光电子也是一家台湾人投资的企业，首先是在１９９８年在东莞的清

溪镇开始投资生产。受到当地经济刺激措施的吸引，它在２００１年在吴江

（江苏）建立了一个拥有多层厂房的工厂，在２０１１年搬迁到西部的重庆

市。该公司生产键盘、电源转接器和摄影机。和台达电子相比，群光的生

产能力要小得多，但是它迅速成长。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群光创造的

合并收入总计达到６００亿新台币 （１８亿美元）。

在惠普的帮助下，台达和群光的董事长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面，以

讨论建议的工厂内培训计划的详细目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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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参与

在接受提供的培训方面，台达和群光电子的管理方法各自有别。台达

倾向于对自己过去取得的经营业绩感到满足，它有着比较长的实施企业社

会责任的历史，因此，其管理层觉得自己很少需要向小型劳工组织学习有

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知识。与此相反，群光寻找每一个能改进自己的机会，

作为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的手段。因此，非政府组织与群光之间的合作最

初要比与台达合作来得更顺利。

台达的主管们长久以来与专业咨询员合作，以便加强公司的行政结

构。他们总体上只是把建议的培训课程看做比 “复习”台达自己的培训内

容多一点点。就ＳＡＣＯＭ而言，它施展了巨大的外交技巧，来使最高层

经理理解与草根劳工团体合作的价值所在。最后，副董事长谢先生 （Ｄｉｃｋ

Ｈｓｉｅｈ）相信，（在与惠普紧密合作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对于改进

公司的全球竞争力是必要的。

在群光电子方面，高级管理层的目的在于在２０１０年前把公司转变为

一个居领先地位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者。在多项部署当中，群光正在准备

申请成为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的成员之一①。该公司对其在相关领域取

得的业绩进行同类企业比较，这些领域包括劳动标准和道德标准，以及环

境标准。副董事长黄先生 （ＣｈｒｉｓＨｕａｎｇ）反复强调，群光在把惠普的供

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其核心业务活动中。培训计划被作为第一步，它

将使得群光踏上加入 “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大家庭”之旅。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通过与惠普公司以及供应商的讨论，ＳＡＣＯＭ确定了培训计划的两个

主要目标：首先，提高工人和经理对受到中国劳动法律保护的具体权利的

意识；其次，改进沟通和申诉机制，以确保对工人的保护，从而增强工作

场所层面企业行为准则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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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的最新成员表可下载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ｉｃｃ．ｉｎｆｏ／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ｈｔｍ。



在中国，最近的法律改革开启了工人教育和维权行动的新机遇。２００７

年，政府颁布了 《劳动合同法》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 《就业促进

法》（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以及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２００８年５

月１日起生效），力图把抗议行动控制在行政和司法的渠道里 （Ｗａｎｇ，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Ｄｅｇｉｕｌｉａｎｄ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Ｃｈａｎ２００９）。这些全国性

法律确定了工人的权利，包括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保障、社会保

险、补偿金额与平等机会。此外，《劳动合同法》第４条要求所有企业在

批准企业范围有关工作或就业条件的规定前，应当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

商确定。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成为工人代表的雇员免受歧视，并被允许

接近管理层和工友们，以便履行他们的代表职能。还有，根据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所规定，在发生劳动争议情况下，工人可以提出一个仲裁案

例的最长时效从６０天延长到了一年。第５３条进一步规定仲裁不收费。所

有这些法律赋权手段可供中国劳动公民利用。

随同法律与社会方面的改进，ＳＡＣＯＭ的角色是在台达和群光两家工

厂之间促进最佳劳动实践的共享。在培训期间，ＳＡＣＯＭ为台达项目经理

介绍群光工人培训最新的进展情况，在群光也照样做了有关台达培训的简

报。这一比较的一个积极效果是，培训时间表得到了很好的坚持。更为重

要的是，传播良好实践的具体例子，例如管理层对工人询问的迅速响应，

努力值得肯定。此外，ＳＡＣＯＭ 与两家非政府组织构建了一种伙伴关系，

积极为工人设立沟通机制。

ＬＥＳＮ和ＣＷＷＮ分别负责实施为台达和群光量身定做的培训课程。

通过决定参加惠普的劳工权利培训计划，这两家面向劳工服务的非政府组

织打算改善它们的培训技巧，以便促进职工间对劳工权利的更好的理解。

２００８年２月，ＳＡＣＯＭ 向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的惠普总部的

管理层提出了最终建议。① 惠普公司在美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办事处

的批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开始。在７月，惠普公司通过雇佣一名有经验

的中国香港经理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由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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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ｕｄｙＧｌａｚｅｒ和ＢｏｎｎｉｅＮｉｘｏｎ率领的惠普团队 （全球社会与环境责任运营）以及陈慧玲

（ＪｅｎｎｙＣｈａｎ，ＳＡＣＯＭ）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４日会面。



三　参与式培训方法

伴随着经理们对抽样调查的支持，这个非政府组织团队进行了一次调

查，以了解工人在企业行为准则方面的知识以及他们对培训研讨班的期

待①。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ＣＷＷＮ从群光电子收集了２４２份的问卷表；在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２日，ＬＥＳＮ从台达电子收集了５１２份的问卷表。基于调查

结果，培训师可以扩展劳工权利培训大纲的某些内容，来满足大多数工人

的需求：例如，增加有关中国新修订的最低工资、安全保护和社会保险计

划方面法规的内容。在这一需求评估的互动过程中，工人们走入到为他们

设计的培训课程中去。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还与经理们展开深度访谈，

以便交流有关参与式培训方法的想法。

台达电子：为经理们举办研讨班以及为工人们制作小册子

台达承诺为４０位主管和中层经理举办一次包含两部分的研讨班，一

个针对１５４９名工人、组织在１０个小型的培训班，并向所有参与人员免费

分发有关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和劳动法的手册。

原则上，台达公司的雇员可以通过会议、电话和电子邮件，向主管表

达他们在劳动议题上的关切。为此，ＬＥＳＮ独立操作的、建议的工人热线

未被认可为培训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ＬＥＳＮ还是ＳＡＣＯＭ，均感觉

到台达管理层对用一根外部服务热线取代内部管理体系明显表现出担忧。

非政府组织于是缩小了培训模块的范围，以试图与最高管理层建立一种合

作型关系。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厂方设立了一个台达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来

协调这个计划。

２００９年１月８日以及３月９日 （中国的春节假期在这段时间内），

ＬＥＳＮ为经理们举办了研讨班。内容包括辅导与沟通技巧、小组活动组织

技巧以及对台达公司的规章与中国相关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的技巧。参与

人员表示，他们在处理工人提出的问题方面更有信心。一名女经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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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调查报告的定量数据 （频次分布与交叉列联表）与定性分析 （工人对开放式提问的

回应）由ＳＡＣＯＭ一起归档。



我能够清楚地向工人解释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并突出我们

所取得的进步。通过直接沟通，我希望工人们能感觉到 ‘我们是台达

人’。

在管理层的培训以外，从２００９年３月中旬开始，ＬＥＳＮ对工人们进

行新劳动法以及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的行为准则的培训。台达二厂的大

约１／３的职工参加了培训。绝大部份是日班工人，他们参加晚上的培训

（下午６∶３０—９∶００）。除外的是４１位夜班工人，他们为参加早上的培训

而延长了自己的班次。台达为在培训课程期间花费的时间向雇员支付

报酬。

在一个大教室里，ＬＥＳＮ使用视听教具，向工人们生动地展示劳动方

面的法规。一次有关 “某位工人的工资清单有什么毛病”的测试引起了参

与人员的最大关注。ＬＥＳＮ举出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并就每月基本工资和

加班工资的正确计算提出问题。许多工人举手回答，而另一些则迅速大声

喊出了答案。在后来５月和６月的培训课程中，来自若干生产部门的众多

工人带着他们的工资单，不安地来找ＬＥＳＮ询问他们的加班工资情况。

播种在工人思想中的维权意识的种子正在扎根。

在处理工人们感受到的 “工资支付不足”的议题过程中，ＬＥＳＮ于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日召集了一次与台达高级经理、惠普公司和ＳＡＣＯＭ 的

会议。ＬＥＳＮ团队公开宣布，台达公司的工资计算机制和支付体系是不

清晰的，容易造成误解。在彻底调查之后，行政部门通过清楚地解释工

资清单、分解基本工资、加班工资以及住宿与社会保险扣除费等项目，

解决了争议。台达的补救行动对重建工人对公司的信任起到了积极

作用。

在朝着更为积极主动地与工人沟通方向迈进的过程中，台达的经理

们开始利用每次两个半小时培训课程的最后３０分钟，来听取工人们的

意见。在培训内容讲解以后，ＬＥＳＮ培训师向每位参与的工人提供了一

支钢笔和一张纸，让他们把问题写下来。ＬＥＳＮ培训活动建立的赋权工

人的氛围使得台达经理们从雇员那里获得了更多坦率的反馈信息。这

样，经理们得益于对工人的优先议题的了解。在有关劳动纪律、奖惩机

制的讨论变得热烈之时，经理们承诺通过张贴公司通知和安排会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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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人们保持联系。

ＬＥＳＮ也通过提供每位工人一本３７页的袖珍册子，来补充培训课程。

该册子涵盖四组主要议题：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行为准则中与劳动有关

的部分；中国的法定劳工权利；健康与安全规定；以及最新的工伤与职业

病规定。无论是台达的工人还是经理，均对把小册子分发给培训的参与人

员表示欢迎。一名人力资源经理评论说：

小册子包含了有关工人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内容。我相信工人们会

觉得小册子是有用的。你知道，一段时间以后，工人们可能忘记了他

们在今天的培训中所学到的内容。

针对工人和经理的参与式培训计划是重要的，特别是因为台达至今未

承认工会。在２００９年６月培训计划快要结束之时，台达公司的领导层同

意听取工人们的反馈意见以及ＬＥＳＮ的评论，并考虑设立工人代表体系

的 “可能性”。

群光：独立的工人热线与成长中的工人委员会

同时，群光同意实施培训计划，它包含一个面向２７１４名工人的培

训课程、组织在１８个小型的培训班。群光还设立了一条独立的工人投

诉热线，以及组织了一次针对３０名工人委员会代表、包含了四部分的

研讨会。

只有当沟通渠道获得了工人们的信任时，工人们才会利用它。ＣＷ

ＷＮ打算为工人们创建一种让他们秘密报告问题的工具；让经理们获得

有关工人每日关切的信息却不透露每个工人的身份；并帮助品牌公司监

督工作场所在实施行为准则方面取得的进展。ＣＷＷＮ回应了群光雇员

设立一条外线的要求。一旦接到电话，ＣＷＷＮ小心地在一本电子记录

本中记录投诉的细节，记录本严格保密。对于工人而言，全天候热线服

务是免费的。

全部职工中有约５０％的人参加了培训。ＣＷＷＮ在２００８年９月—

２００９年５月间，总计收到１２６个来电。工人们就住宿条件、社会保障

规定、工资、工作时间、健康与安全以及公司就业规定等表达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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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

例如，工人们感觉工厂使得他们很难辞职，作为对此的回应，群光公

布了相关规定：任何人只要提前３０天书面通知，都有走人的自由，而且

所有未支付的工资将清付。在检查审视中，行政经理李先生 （ＶｉｃＬｅｅ）

认为，这一误解可能是由于工人仅做了口头通知而未走完适当的申请程序

造成的。相应的，他向工人们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群光

改善了其带薪休假政策，使工人们了解了当他们决定是否辞职时还有什么

替代可能性。在短短数日之内，群光成功地澄清了，雇员可以自由休假或

辞职而不至于受到惩罚。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群光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在２００８年９月

底，也就是在第一次培训课程之后，某些工人报告，他们在自己宿舍里无

法洗热水浴。ＣＷＷＮ代表在一次与群光经理们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议

题，经理们解释说，热水的短缺是由整个城市的公共供给不充分造成的。

为了满足工人们的直接需求，群光在宿舍安装了一台加热装置。工人们热

烈欢迎这一新的设施。在这一透明操作的过程中，更多的工人相信问题能

够得到解决，并为此目的利用ＣＷＷＮ的热线服务。

在２００９年４—６月间，ＣＷＷＮ培训师启动了与３０名工人委员会代表

就工人组织的代表角色的讨论。受训人员设立了６个与他们工作相关的目

标：改善雇员的福利；提高工资和津贴；安排文化与娱乐活动；表达工人

们的观点；为工厂增值；以及提高他们自身作为委员的能力。ＣＷＷＮ鼓

励参与的工人代表与全体职工和经理共享他们的工作计划，以便获得广泛

支持和征求建议。这些代表也掌握了通过半结构化的访谈从其同事那里收

集意见的技巧。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和简短的演讲练习，他们学会了如何自

信地向高层经理表达其观点。

群光行政经理陈先生 （ＪｉａｎｑｉａｏＣｈｅｎ）生动地评价道：

这个培训计划不仅为管理层也为工人建立了一种双赢局面。工人

们变得更为有效率，这是因为他们感觉他们的声音被听取并获得了重

视。管理层则在企业社会责任上获得加分、获得了与顾客之间的新业

务，而且与雇员之间的冲突也更少。

对于工厂管理层而言，改进企业社会责任经常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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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挂钩。在此，强调的是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ＦＩＡＳａｎｄ ＢＳＲ

２００７）①。在２０１０年３月，群光成功地成为了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的

成员。

四　培训计划的效果

这个多重利益相关者计划改善了惠普、供应商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就工

厂劳动政策的沟通以及对此的理解。这一面向劳工权利的培训也激发了对

企业治理以及投诉管理做法的改变。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一计划面

临着诸多巨大的挑战。

成　　就

这个计划最为重要的结果是使工人意识到他们有力量去影响他们的劳

动条件。数百名工人对非政府组织的培训师以及经理们道出了他们此前未

说出口的议题，包括加班工资的支付、过长的工作时间、健康与安全问

题、宿舍热水供应问题以及申请离职的困难等。许多工人向管理层提出了

建设性建议，以实现持续改进。

在回应工人的关切的过程中，经理们认识到了使劳动政策令所有的人

能够理解的重要性。他们接受了非政府组织的建议，在培训课程和晨会上

直接与工人们交谈，并通过新闻简报与显示板分发补救行动计划。群光澄

清了辞职的简单要求。经改进的宿舍设施获得了工人们的支持。类似地，

台达解释了工资的计算方法，并在工资清单中列出了具体项目。管理层的

这些努力改进了企业的透明度以及问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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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即时生产方式的全球竞争削弱了供应商满足最低劳动标准的能力。在

压力之下，台达与群光在旺季扩大了工人的班制。经理们向非政府组织的

培训师们透露，地方政府给予了工厂 “特别许可”，可在一个月内加班

８０—１３０小时，是法律规定的最多３６小时限额的２—３．５倍。

工人们面临着非常长的工作时间。一份最近的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

的调查发现，４２家成员公司中有７４％的公司报道称 “过度工作时间”是

在它们的供应链中 “最需要改进的三个领域之一”（ＥＩＣＣ２０１０：２０）。虽

然国际电子工业公民联盟的研究人员并未透露总的加班时间，也未透露调

查的工厂的具体地点，但是，普遍观察到的情况是，这一问题在中国是很

严峻的，尤其在电子行业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①

许多工人 “选择”加班，这是因为他们的正常工资非常低。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当时中国的出口业迅速萎缩，东莞市

政府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无论是台达还是群光，和其他同类企业一样，

向生产工人支付的基本月工资 （每周工作４０小时）仅为７７０元人民币

（１１８美元）。惠普以及其他顾客订单的单价并未披露。实际上，工人与第

三方监察员不能判断当前的采购做法是否破坏了道德标准。

隐含在高强度、低收入工作压力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在于对工人联

合、达成一个声音以及维护其集体利益的权利的限制 （Ｃｈａｎ２０１０）。若

中国政府不执行法律，台达和群光等雇主便会感到可以随意地忽视在加班

问题上的限制。惠普的企业准则要求供应商尊重工人根据适用的法律自己

组建和加入所选择的组织的权利。但是，从工人培训到工人代表的民主选

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五　结论

电子行业的供应链是高度相互关联的，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抵制住全球

３７２惠普中国供应厂中的劳工权利培训　

① 有关接受调查的位于中国南方的９家沃尔玛玩具与服装供应商违反工作时间的情况，参

见ＣｈａｎａｎｄＳｉｕ （２０１０）。



劳动条件下降和环境退化的潮流。本文推动的是一种工厂层面的企业社会

责任模式，它建立在多重利益相关者 （其中尤其是工人）的共同努力之

上，以便实现公正而又可持续的信息技术产业供应链。为了能够让更多工

人参与到劳动条件改善的努力中，权利方面的培训无论是在高级经理和中

层经理还是工人层面，均是需要的。

基于从惠普计划中获得的认识，在良好培训的设计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需要注意：首先，来自跨国企业的支持，诸如专家知识和财政资源共享

等，对于计划取得成功非常重要。它激励供应商和地方培训师积极参与。

跨国企业的责任还在于，不能通过施压其供应商降低交货时间、系统地降

低价格或其他会引发供应商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来取消它自己的先进的

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有效性。其次，经理们的承诺 （从最高经理到一线经

理）是重要的。高级管理层对劳动议题的迅速响应可以大幅提高工人以及

一线经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信任。第三，独立的培训师的参与是至关

重要的。劳动领域的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培训师 （与行业顾问不同）必须拥

有自主权，才可建立工人们的安全感。

总之，把工人纳入劳动条件的监督以及争议的调解过程中，这最有希

望带来持久的变化。数以亿计的新一代中国工人正在重新定义体面工作和

更好的就业；各级政府应增强法律的执行和劳工保护。中国的劳动标准的

改进对于一种更为人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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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犾狅狊犻狀犵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犌犪狆狊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犝犖 “犘狉狅狋犲犮狋，犚犲狊狆犲犮狋，犚犲犿犲犱狔”

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

Ｗａｎｇ， Ｈ．Ｙ．，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Ｒ．Ｐ．，Ｄｅｇｉｕｌｉ，Ｆ．ａｎｄ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Ｎ． （２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ＩｓＣｈｉｎａ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犜犺犻狉犱犠狅狉犾犱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３０ （３）：４８５－５０１．

５７２惠普中国供应厂中的劳工权利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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